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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瞭解運動賽會與文化創意產業內容、特性運用、共創價值結合

方法及兩者結合策略。探討兩者內容、特性運用、共創價值結合方法與策略。運

用德爾菲法，針對德爾菲專家小組成員進行反覆的問卷調查，所得資料以描述性

統計呈現，並分析與討論。依據討論所得方法並進行兩者 SWOT 分析，提出結合

策略。結論綜整如下： 

（一）內容結合途徑有：1.賽會周邊活動、開、閉幕表演安排。2.吉祥物、標誌、

獎牌、獎狀、獎盃、聖火火炬設計。3.賽會聖火傳遞路線規劃。4.賽會廣告製作。

5.競賽場館、選手村、競賽會場的建築設計。6.運動明星作為賽會代言人，開發

公仔。 

（二）特性運用途徑有：1.吉祥物、標誌、賽會主題、獎盃、獎狀、獎牌、主題曲、

聖火火炬與傳遞設計與規劃。2.與地方有淵源競賽項目及民俗體育。3.運動明星

推行智慧財產權公益活動。4.賽會開、閉幕表演、聖火傳遞與點燃儀式、周邊活

動為呈現創意的地方。 

（三）共創價值途徑有：1.聖火路線傳遞規劃。2.賽會周邊活動運用。3.賽會吉祥

物、標誌運用。4.科技、音樂、舞蹈運用。5.賽會場館賽後使用。6.地方居民擔

任義工。 

（四）兩者結合策略為：1.結合文化創意產業資源，豐富賽會活動。2.結合地方文

化，凝聚居民意識，落實社區總體營造。3.結合各項景點，推出套裝旅遊行程，推

展地方觀光。4.擷取文化特色，成為賽會識別系統。5.運用科技結合藝術，提供民

眾不同體驗。6.運用賽會活動，延續地方文化，傳承與保留歷史。7.運用各種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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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與廣告，行銷宣傳運動賽會。8.開發相關商品，結合運動明星知名度，擴展運

動商機。 

 

關鍵字：運動賽會、文化創意產業、德爾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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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Strategie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aichu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ontent of cultural creativity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the strategy of the combination of value and method. The 

researcher discussed both of the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trategy of the 

combination of value and method. The Delphi method was adopted in this study, aimed 

to repetitive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e the Delphi expert crews and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analyzed and discussed. Finally the research use SWOT 

analysis by discussion, and proposed combined strategy. Below was the conclusion: 

1. The content combined with method: 1, the peripheral activities of a competition,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ceremony; 2, mascot, symbol, medal, certification, trophy, and the 

design of torch; 3, the route planning of the competition torch; 4,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etition advertisement; 5, competition hall, athlete dormitory, and the architecture 

design of stadium; 6, hired sport star as event spokesperson, and innovated toy idol. 

2. The method of characteristics: 1, mascot, symbol, event theme, trophy, certification, 

medal, theme song, and the design and planning of the torch. 2, the competition and the 

folk physical education which related with the competition location. 3, sport star carry 

out the beneficial activity related with intelligence property. 4,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and competition, the torch route and ignition ceremony, the creativity innovated by 

peripheral activities. 

3. The methods of creating common value were: 1, the planning of torch route. 2, the 

perennial activities of event. 3, the use of mascot, symbol. 4, the use of technology, 

music and dance. 5, the use of stadium after the event. 6, residents play the role of 



 IV

volunteers. 

4. The strategy of combination were: 1, the combination of cultural creativity industry 

resources, enrich the event activities. 2, combined with local culture, focusing resident’s 

consciousness, hence implementing community general construction. 3, combined with 

other sights, and design package tour, advertise local tourism. 4, extract event features 

and become the identification of event. 5, take advantage of the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y and art, provides with an whole new experience. 6, take advantages of event 

activities, continue local cultural, and preserve history. 7, advertised by any channel of 

media, marketing the sport event. 8, developing related merchandise which combined 

with the sport star, hence expand the sport business opportunity. 

 

Keywords: sport event, cultural creativity industry, Delphi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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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本 章 共 分 為 五 節 ， 依 序 為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研 究 目 的 、

研 究 問 題 、 研 究 範 圍 、 名 詞 解 釋 ， 分 別 敘 述 為 下 。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隨 著 人 類 邁 向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同 時 ， 科 技 及 傳 播 資 訊 發

達，使 國 與 國 之 間 無 國 界 可 以 彼 此 的 交 流（ 葉 公 鼎， 1 9 9 7）。

意 味 著 透 過 網 路 與 電 視 傳 送 可 以 讓 我 們 在 同 一 時 間 收 到 運 動

最 新 訊 息 及 觀 看 精 采 的 運 動 賽 事 ， 如 2 0 0 6 世 界 盃 足 球 賽 、

N B A 職 業 籃 球 賽 等 。 科 技 的 進 步 將 運 動 擴 展 到 每 一 個 城 市 ，

加 速 國 際 運 動 賽 會 普 及 的 腳 步 。 從 網 路 與 電 視 的 轉 播 可 以 觀

賞 精 采 的 運 動 賽 事，也 能 了 解 當 地 民 情 風 俗。張 妙 瑛（ 1 9 9 5）

表 示 1 9 9 6 年 亞 特 蘭 大 奧 運，開 幕 前 舉 辦 為 期 九 週 節 慶 活 動 ，

節 目 包 括 藝 術 及 通 俗 文 化 ， 展 現 大 自 然 的 民 族 特 性 ； 內 容 包

括 視 覺 藝 術 、 音 樂 、 戲 劇 及 電 影 表 演 。 薛 雲 道 （ 2 0 0 2） 指 出

運 動 賽 會 主 辦 單 位 應 舉 辦 諸 多 各 式 各 樣 地 方 風 情 的 配 合 活

動 ， 以 發 揮 體 育 的 人 文 欣 賞 面 ， 如 文 藝 、 劇 場 、 觀 賞 等 ， 藉

由 運 動 與 藝 術 、 休 閒 結 合 ， 以 展 現 地 方 特 色 ， 以 吸 引 當 地 居

民 參 加 。 從 其 他 相 關 運 動 賽 會 舉 辦 過 程 中 不 難 看 出 ，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有 相 當 的 關 係 。 而 且 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運

用 相 當 廣 泛，有 賴 主 辦 單 位 規 畫 與 安 排，結 合 各 種 不 同 活 動，

推 出 創 意 吸 引 民 眾 參 與 。 相 對 的 若 是 運 動 賽 會 本 身 缺 乏 創

意，則 無 法 吸 引 民 眾 參 與。 2 0 0 5 年 高 雄 縣 原 住 民 族 運 動 會 改

革 之 研 究 中 指 出 ， 周 邊 活 動 以 博 覽 會 方 式 行 銷 原 住 民 文 化 ，

活 動 內 容 有 縣 政 展 示 區 、 舞 台 表 演 區 、 農 特 產 品 展 售 區 、 傳

統 手 工 藝 展 售 區 、 原 住 民 生 活 體 驗 區 ， 以 刺 激 原 住 民 文 化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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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及 通 路（ 王 佳 媺， 2 0 0 5）。顯 而 易 見 的 是 舉 辦 運 動 賽 會，能

有 效 開 發 與 結 合 當 地 民 情 風 俗 、 文 化 特 色 ， 規 劃 成 為 運 動 賽

會 內 容 ， 能 有 效 吸 引 觀 眾 與 當 地 民 眾 的 參 與 。 因 此 透 過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運 動 賽 會 發 揮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的 效 益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一 。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2 0 0 3）在「 挑 戰 2 0 0 8： 國 家 發 展 重 點

計 畫 」中，提 出「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發 展 計 畫 」，將 藝 術 創 作 和 商

業 機 制 結 合 ， 以 創 造 具 本 土 文 化 特 色 之 產 品 ， 藉 以 增 強 人 民

的 文 化 認 同 與 增 加 產 業 的 附 加 價 值 。 在 此 政 策 的 推 廣 下 ， 我

國 2 0 0 3 年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的 附 加 價 值 較 2 0 0 2 年 約 成 長 1 4 . 0 1

％ ； 在 營 業 額 方 面 約 成 長 1 3 . 2 8％ ； 就 業 人 數 方 面 較 2 0 0 2 年

成 長 3 . 0 8％ ， 對 於 提 高 就 業 人 口 與 產 業 附 加 價 值 具 有 正 面 效

益 （ 經 濟 部 工 業 局 ， 2 0 0 5）。 此 外 ， 根 據 遠 見 雜 誌 2 0 0 4 年 的

調 查 最 受 人 喜 愛 的 觀 光 活 動 宜 蘭 童 玩 節 為 第 一，其 2 0 0 2 年 遊

客 人 數 9 1 萬 人 ， 經 濟 效 益 約 1 2 億 元 ； 其 次 為 屏 東 的 黑 鮪 魚

觀 光 季 ， 其 2 0 0 4 年 經 濟 效 益 約 1 5 億 元 ； 宜 蘭 綠 色 博 覽 會 ，

其 2 0 0 3 年 遊 客 約 3 4 萬 人 ， 經 濟 效 益 約 3 億 一 千 萬 元 （ 林 美

姿、張 元 祥， 2 0 0 4；林 韋 萱， 2 0 0 4），可 見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發 展 ，

對 於 各 縣 市 具 有 相 當 大 的 發 展 亦 可 以 帶 動 觀 光 人 口 、 創 造 經

濟 效 益 ， 有 助 於 地 方 發 展 。 不 過 相 對 的 各 縣 市 節 慶 活 動 相 繼

推 出，各 式 各 樣 節 慶 提 供 觀 眾 不 同 得 選 擇，競 爭 也 相 對 激 烈。

而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 2 0 0 5） 提 到 帶 動 運 動 相 關 產 業 應 該 輔

導 地 方 政 府 及 體 育 團 體 辦 理 國 際 性 或 全 國 性 運 動 賽 會 活 動

時 ， 結 合 自 然 、 地 理 、 歷 史 、 人 文 、 藝 術 、 產 業 之 特 色 辦 理

周 邊 活 動 以 強 化 豐 富 運 動 賽 會 活 動 內 容 ， 以 體 育 活 動 為 主 ，

文 化 觀 光 活 動 為 輔 ， 創 造 賽 會 活 動 商 機 。 馬 上 閔 （ 2 0 0 3）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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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出 為 吸 引 觀 眾 到 場 觀 看 賽 會 ， 結 合 節 慶 活 動 之 舉 辦 ， 如 辦

理 節 慶 或 民 俗 文 化 與 藝 術 展 覽 活 動 ， 為 主 辦 單 位 考 慮 方 向 之

一 。  

從 上 所 述 ，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確 實 能 提 升 附 加 價 值 ， 其 原 因

在 於 文 化 與 創 意 的 結 合 ， 再 加 上 行 銷 手 法 包 裝 ， 帶 來 相 關 經

濟 效 應 。 加 上 體 委 會 目 前 為 提 昇 運 動 賽 會 效 益 ， 也 已 經 將 地

方 特 色 、 文 化 風 俗 等 ， 融 入 運 動 賽 會 活 動 當 中 。 但 如 何 結 合

及 輔 導 ， 卻 沒 有 明 確 的 指 出 ，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二 。   

    目 前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 在 國 內 外 的 研 究 相 當

缺 乏 ， 大 多 研 究 內 容 均 屬 於 一 般 論 述 ， 雖 然 目 前 國 際 運 動 賽

會 或 我 國 運 動 賽 會 皆 有 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融 入 運 動 賽 會 活 動 當

中 ， 但 主 要 的 研 究 卻 乏 善 可 陳 。 因 此 本 研 究 以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結 合 做 探 索 性 研 究 ， 了 解 我 國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如 何 相 結 合 ， 提 出 相 關 的 合 作 策 略 ， 以 提 供 未 來 相 關 單 位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做 參 考 ， 將 來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能 發 揮 廣 泛 之 效 益 。

因 此 ， 建 構 相 關 合 作 策 略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三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上 述 背 景 與 動 機 敘 述 ， 本 研 究 以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之 策 略 ， 提 供 有 關 單 位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之 參 考 。 其 研 究 目

的 如 下 ：  

一 、 暸 解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之 方 法 。  

二 、 暸 解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特 性 運 用 之 方 法 。  

三 、 暸 解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共 創 價 值 之 方 法 。  

四 、 瞭 解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策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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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基 於 上 述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問 題 如 下 ：  

一 、 探 討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方 法 為 何 ？  

二 、 探 討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特 性 運 用 方 法 為 何 ?  

三 、 探 討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共 創 價 值 方 法 為 何 ？  

四 、 探 討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策 略 為 何 ?  

 

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一 、 本 研 究 所 探 討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 以 行 政 院 文 建 會 所 制 定 十

三 項 產 業 ， 其 他 產 業 不 在 本 研 究 的 探 討 範 圍 中 。  

二 、 本 研 究 建 構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之 方 法 ， 但 實

際 執 行 方 法 所 需 資 金 、 人 力 等 ， 不 在 本 研 究 探 討 範 圍 。  

 

第 五 節  名 詞 解 釋  

一 、 運 動 賽 會  

本 研 究 將 運 動 賽 會 定 義 為 「 由 特 定 組 織 或 團 體 ， 具 有 特

定 目 的、時 間、地 點，且 在 公 平 的 規 則 之 下，進 行 競 技 活 動 ，

提 供 觀 眾 具 競 技 、 娛 樂 、 休 閒 、 表 演 等 特 性 ， 並 透 過 科 學 化

的 管 理 過 程 所 舉 辦 之 集 會 」。  

二 、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本 研 究 參 考 文 建 會 （ 2 0 0 4）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定 義 為 「 源 自

創 意 與 文 化 的 累 積 ， 透 過 智 慧 財 產 權 的 形 成 與 運 用 ， 創 造 財

富 與 就 業 機 會 潛 力，促 進 整 體 的 生 活 環 境 提 昇 的 行 業 」，產 業

範 疇 為 ：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 音 樂 與 表 演 藝 術 產 業 、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產 業 、 工 藝 產 業 、 電 影 產 業 、 廣 播 電 視 產 業 、 出 版 產 業 、

廣 告 產 業 、 設 計 產 業 、 設 計 品 牌 時 尚 產 業 、 建 築 設 計 產 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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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意 生 活 及 數 位 休 閒 娛 樂 產 業 ， 共 十 三 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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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 章 共 分 為 三 節 ， 依 序 為 運 動 賽 會 相 關 文 獻 、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相 關 文 獻 、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之 探 討 ， 分 別

敘 述 如 下 。  

 

第 一 節  運 動 賽 會 相 關 文 獻  

    本 節 包 括 運 動 賽 會 定 義、運 動 賽 會 類 型、運 動 賽 會 內 容、

運 動 賽 會 特 性 、 運 動 賽 會 價 值 ， 分 別 敘 述 如 下 。  

一 、 何 謂 運 動 賽 會  

早 期 人 類 舉 辦 所 謂 的「 特 殊 事 件 /活 動（ s p e c i a l  e v e n t）」，

主 要 是 為 了 感 謝 上 蒼 、 讚 美 神 明 的 恩 典 或 慶 祝 重 要 有 意 義 的

事 件 等（ 程 紹 同， 2 0 0 4）。而 最 早 的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的 舉 辦，起

源 於 古 希 臘 人 的 對 於 神 話 的 崇 拜 ， 舉 辦 的 大 型 的 宗 教 儀 式 與

慶 典 ， 逐 漸 的 發 展 成 為 體 育 運 動 競 賽 （ G i r g i n o v  ＆  P a r r y，

2 0 0 4）。而 隨 著 時 代 的 演 變 及 科 技 的 發 達，運 動 賽 會 逐 漸 轉 變

成 為 多 元 化 的 發 展 ， 而 關 於 各 學 者 對 於 運 動 賽 會 相 關 概 念 許

多 學 者 提 出 如 下 表 2 - 1。  

 

表 2 - 1 各 學 者 對 運 動 賽 會 之 看 法 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代  說 明  

樊 正 治  1 9 9 8  

運 動 會 是 以 多 種 多 項 或 一 種 多 項 運 動，在 同 一 時

間 或 同 一 地 區 ， 集 合 多 人 比 賽 的 運 動 競 技 ， 以 達 成 某

種 宗 旨 ， 並 由 特 定 的 團 體 組 織 舉 辦 。  

A m m o n  1 9 9 8  

賽 會 應 被 視 為 一 個 集 合 名 詞，可 以 是 國 內 外 研 討

會 、 音 樂 會 、 馬 戲 團 表 演 、 舞 台 表 演 、 募 款 餐 會 、 趣

味 競 賽 、 或 是 運 動 賽 會 等 大 小 不 同 的 群 眾 集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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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 1 續 ）  

學 者  年 代  說 明  

黃 玉 明  1 9 9 9  
運 動 賽 會 是 具 有 競 技 、 表 演 及 社 交 娛 樂 等 特 性 ，

是 包 括 各 種 運 動 競 賽 項 目 的 綜 合 性 集 會 活 動 。  

曹 有 培  2 0 0 0  

由 特 定 的 組 織 團 體 ， 透 過 有 計 畫 的 籌 備 、 營 造 、

管 理 ， 在 特 定 的 時 間 、 地 點 集 合 個 人 或 團 隊 ， 以 達 成

預 期 的 目 標 和 宗 旨 ， 並 藉 一 項 或 以 上 的 運 動 ， 依 循 各

種 運 動 規 則 ， 舉 辦 比 賽 ， 各 種 單 項 的 運 動 比 賽 和 綜 合

性 運 動 會 皆 涵 蓋 在 其 中 。  

S h o n e＆

P a r r y  
2 0 0 1  

「 賽 會 」應 該 包 含 所 有 的 特 殊 慶 典 活 動 ， 而 所 生

的 目 的 可 能 是 因 為 休 閒 娛 樂 、 文 化 、 個 人 因 素 、 或 組

織 目 的 ， 它 是 不 同 於 一 班 日 常 生 活 的 活 動 ， 而 賽 會 的

舉 辦 其 實 就 是 一 群 人 為 慶 祝、娛 樂 或 是 挑 戰 的 目 的 而

發 生 的 活 動 。  

許 樹 淵  2 0 0 3  

凡 是 以 運 動 精 神 、 運 動 道 德 為 準 則 ， 用 對 等 的 方

式 ， 公 定 的 規 則 ， 做 各 種 個 人 或 團 隊 的 競 技 活 動 ， 以

供 眾 覽 ， 所 以 比 較 優 劣 勝 負 ， 以 提 倡 推 展 運 動 之 用

者 ， 稱 為 運 動 賽 會 。  

程 紹 同  2 0 0 4  

認 為 特 定 的 組 織 團 體 依 其 本 身 舉 辦 之 目 的，透 過

科 學 化 的 管 理 與 籌 備 過 程 ， 在 特 定 的 時 間 與 地 點 下 ，

召 集 運 動 競 技 活 動 的 相 關 人 員 （ 包 括 運 動 員 、 裁 判 、

工 作 、 人 員 、 觀 眾 等 ） 及 團 體 （ 運 動 組 織 、 運 動 器 材

供 應 商 、 媒 體 、 贊 助 商 等 ） 共 同 參 與 所 形 成 的 綜 合 性

集 會 ， 謂 之 。  
資 料 來 源 ： 整 理 自 程 紹 同 （ 2 0 0 4）。 運 動 賽 會 管 理 -理 論 與 實 務 ， 台 北 市 ：  
志 揚 ， P 2 5 - 2 6。 ； 彭 小 惠 （ 2 0 0 5）。運 動 賽 會 經 理 人 所 需 具 備 之 專 業 能 力 。  
國 民 體 育 季 刊 ， P 3 7 -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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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以 上 可 以 了 解 運 動 賽 會 定 義 相 當 廣 泛 ， 運 動 賽 會 內 容

具 有 多 元 的 意 涵 ， 包 括 競 技 、 娛 樂 、 表 演 、 休 閒 等 ， 以 集 會

的 方 式 呈 現 ， 透 過 適 當 的 管 理 方 法 ， 達 到 集 會 的 目 標 ， 主 角

在 於 運 動 員 的 競 技 過 程 。 不 過 隨 著 時 代 改 變 ， 運 動 賽 會 內 容

也 逐 漸 多 元 ， 提 供 民 眾 不 同 選 擇 。 因 此 本 研 究 將 運 動 賽 會 定

義 為 「 由 特 定 組 織 或 團 體 ， 具 有 特 定 目 的 、 時 間 、 地 點 ， 且

在 公 平 的 規 則 之 下，進 行 競 技 活 動，提 供 觀 眾 具 競 技、娛 樂 、

休 閒 、 表 演 等 特 性 ， 並 透 過 科 學 化 的 管 理 過 程 所 舉 辦 之 集

會 」。  

 

二 、 運 動 賽 會 類 型  

運 動 賽 會 的 類 型 若 以 項 目 來 分 主 要 分 為 單 項 運 動 會 與 綜

合 性 運 動 賽 會；若 以 區 域 來 分 可 分 為 國 際 性 運 動 賽 會（ 奧 運、

亞 運 ）、 全 國 性 運 動 賽 會 （ 全 國 運 動 會 、 全 民 運 動 會 ）、 地 區

型 運 動 會 （ 鄉 鎮 運 動 會 ） 等 。 而 隨 著 舉 辦 不 同 運 動 賽 會 所 動

員 人 力 、 資 源 也 就 不 同 ， 而 本 研 究 將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 提 供 一 個 適 合 各 種 運 動 賽 會 之 參 考 策 略 。 也 就 是 說

在 此 策 略 之 下 ， 依 照 舉 辦 不 同 的 運 動 賽 會 ， 選 擇 適 合 的 參 考

策 略 。  

 

三 、 運 動 賽 會 內 容  

    運 動 賽 會 內 容 ， 不 外 乎 競 技 的 項 目 與 周 邊 活 動 安 排 與 配

合 ， 以 及 其 他 的 行 政 作 業 與 典 禮 的 安 排 。 運 動 賽 會 主 要 的 內

容 有 行 政 、 典 禮 、 競 賽 、 周 邊 活 動 ， 其 內 容 分 別 敘 述 如 下 ：  

（ 一 ） 行 政 部 分  

行 政 工 作 主 要 在 於 運 動 賽 會 之 申 辦 ， 以 及 運 動 賽 會 的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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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內 容 之 安 排 。 而 許 樹 淵 （ 2 0 0 3） 就 表 示 運 動 賽 會 籌 備 期 的

準 備 攸 關 運 動 賽 會 成 功 與 否 ， 其 中 包 括 確 定 組 織 方 案 及 建 立

賽 會 組 織 機 構 與 執 掌。陳 維 智（ 2 0 0 3）運 動 賽 會 組 織 與 舉 辦 ，

主 辦 者 需 為 達 到 目 標 制 定 計 劃 。 亦 即 組 織 架 構 之 建 立 與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之 計 畫 。 運 動 賽 會 行 政 工 作 ， 需 建 立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之 組 織 ， 針 對 整 個 運 動 賽 會 工 作 內 容 制 定 計 劃 ， 加 以 安 排 與

規 劃 ， 使 運 動 賽 會 能 順 利 之 運 作 。  

（ 二 ） 典 禮 部 分  

    運 動 賽 會 舉 辦 除 了 可 以 讓 觀 眾 觀 賞 的 運 動 員 的 運 動 競 技

表 現 之 外 ， 其 典 禮 的 運 作 過 程 對 於 整 個 的 運 動 會 具 有 畫 龍 點

睛 之 效 。 運 動 賽 會 典 禮 儀 式 是 運 動 賽 會 的 重 要 項 目 ， 不 管 國

內 、 國 外 的 大 小 運 動 賽 會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流 程 。 其 原 因 不 外 是

運 動 賽 會 早 期 是 從 宗 教 儀 式 所 演 變 而 來 ， 王 凱 立 （ 2 0 0 4） 表

示 奧 運 期 間 藉 由 聖 火 燃 燒 照 耀 運 動 場 ， 源 自 於 古 代 奧 運 會 之

傳 統 ， 由 希 臘 女 祭 司 引 燃 火 炬 ， 以 接 力 方 式 傳 至 競 賽 會 場 ，

開 幕 時 點 燃 聖 火 照 耀 會 場 直 到 閉 幕 結 束，從 聖 火 點 燃、傳 遞、

開 幕 典 禮 點 燃 儀 式 及 熄 聖 火 儀 式 ， 皆 具 有 深 遠 意 義 與 傳 承 。

因 此 在 賽 會 前 舉 辦 典 禮 之 儀 式 ， 對 於 運 動 賽 會 具 有 特 別 之 涵

義 。 此 外 ， 透 過 運 動 會 開 、 閉 幕 ， 將 國 家 經 濟 、 民 俗 文 化 、

體 育 、 藝 術 ， 加 以 展 現 達 到 交 流 之 目 的 （ 許 樹 淵 ， 2 0 0 3）。  

（ 三 ） 競 賽 部 分  

近 年 來 受 到 運 動 全 球 化 、 商 業 化 、 科 技 化 等 趨 勢 的 影 響

下 ， 運 動 競 賽 已 無 法 從 單 一 區 域 、 範 圍 及 面 向 考 量 ， 且 隨 著

舉 辦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日 益 增 加 ， 良 好 的 管 理 便 顯 得 相 當 的 重 要

（ 洪 煌 佳 ， 2 0 0 4 a）。 我 國 主 要 運 動 賽 會 為 全 國 運 動 賽 、 全 民

運 動 會 、 全 國 大 專 院 校 運 動 會 、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 原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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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運 動 會 、 全 國 身 心 障 礙 運 動 會 ， 六 大 運 動 賽 會 。 每 個 運 動

會 競 賽 內 容 ， 除 了 依 照 舉 辦 細 則 規 定 安 排 主 要 競 賽 項 目 之

外 ， 尚 可 彈 性 安 排 一 至 二 種 競 賽 項 目 。  

（ 四 ） 周 邊 活 動 部 份  

    運 動 賽 會 主 要 活 動 為 競 賽 活 動 ， 但 紅 花 也 要 綠 葉 來 襯

托 。 因 此 除 了 競 賽 項 目 之 外 ， 也 需 要 相 關 周 邊 活 動 配 合 ， 讓

整 個 活 動 能 更 有 特 色 ， 吸 引 更 多 觀 眾 共 襄 盛 舉 ， 讓 活 動 可 以

更 圓 滿 。 將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與 各 項 文 化 藝 術 活 動 結 合 ， 不 僅 能

發 揚 該 地 區 之 特 色 ， 更 能 豐 富 體 育 藝 文 活 動 之 內 涵 ， 擴 大 民

眾 參 與 （ 陳 增 朋 ， 2 0 0 4 a）。 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節 慶 活 動 、 產

業 特 色 、 地 方 企 業 融 入 賽 會 活 動 之 造 勢 ， 一 方 面 外 來 觀 光 客

能 獲 得 運 動 賽 會 之 訊 息，另 一 方 面 也 能 讓 當 地 民 眾 踴 躍 參 與。 

除 此 之 外 盧 焰 章 （ 1 9 9 3） 也 指 出 要 使 運 動 賽 會 更 有 賣 點 可 從

以 下 方 式 著 手 ：  

（ 一 ） 開 、 閉 幕 的 表 演  

    結 合 運 動 、 藝 術 、 聲 光 、 科 技 、 傳 統 文 化 、 大 會 特 色 之

開 、 閉 幕 活 動 ， 往 往 都 是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所 矚 目 的 焦 點 。 奧 運

會 各 種 節 目 門 票 的 銷 售 ， 尤 其 以 開 、 閉 幕 售 價 最 高 ， 乃 為 運

動 會 一 大 賣 點 。  

（ 二 ） 吉 祥 物 圖 案 的 設 計  

    透 過 吉 祥 物 設 計 ， 能 提 供 民 眾 參 與 運 動 賽 會 之 娛 樂 。 也

能 表 達 運 動 賽 會 的 理 念 ， 提 供 觀 眾 認 識 運 動 賽 會 ， 進 而 參 與

運 動 賽 會 。  

（ 三 ） 主 題 歌 曲 的 設 計  

    音 樂 無 國 界 ， 主 題 歌 曲 可 以 為 運 動 會 宣 傳 ， 增 加 運 動 會

知 名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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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大 會 宣 傳 口 號  

    簡 潔 、 明 朗 的 主 題 標 語 ， 可 以 營 造 運 動 賽 會 形 象 ， 讓 參

與 觀 眾 容 易 留 下 印 象 。  

（ 五 ） 結 合 現 代 科 技  

    採 用 大 型 轉 播 螢 幕 、 終 點 計 時 器 、 各 種 成 績 電 子 顯 示 器

或 看 板 等 設 備 ， 可 以 促 進 觀 眾 對 於 運 動 競 賽 過 程 刺 激 感 ， 增

加 娛 樂 效 果 ， 吸 引 觀 眾 到 場 欣 賞 比 賽 。  

（ 六 ） 比 賽 秩 序 冊 、 服 務 手 冊 的 平 面 廣 告 宣 傳  

    可 以 利 用 比 賽 秩 序 冊 及 大 會 服 務 手 冊 ， 加 以 介 紹 場 地 、

賽 程 與 各 項 相 關 訊 息 。  

 

四 、 運 動 賽 會 特 性  

蘇 雄 飛（ 1 9 9 9）指 出 運 動 賽 會 應 具 備 有 臨 時 性、延 續 性 、

規 劃 性 、 規 範 性 、 體 驗 性 分 別 詳 述 如 下 ：  

（ 一 ） 臨 時 性  

    於 特 定 期 限 中 ， 設 置 臨 時 性 的 組 織 。 參 閱 我 國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舉 辦 細 則 ， 如 全 國 運 動 賽 、 全 民 運 動 會 、 全 國 大 專 院 校

運 動 會 等 ， 皆 需 要 在 特 性 期 間 提 出 申 辦 計 畫 書 ， 並 成 立 籌 辦

委 員 會 ， 進 行 整 個 運 動 賽 會 內 容 的 規 劃 與 安 排 。  

（ 二 ） 延 續 性  

    繼 承 過 去 傳 統 歷 史 與 精 神 。 現 今 國 際 所 舉 辦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 乃 是 在 繼 承 過 去 奧 林 匹 克 精 神 。 地 方 性 運 動 賽 會 如 清

忠 杯 橄 欖 球 錦 標 賽 ， 除 了 推 廣 橄 欖 球 賽 之 外 ， 也 紀 念 第 一 位

將 橄 欖 球 運 動 傳 入 台 灣 的 台 灣 人 -陳 清 忠 前 輩 （ 呂 銀 益 、 徐

楊、許 宏 哲， 2 0 0 0）。因 此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除 了 運 動 員 之 間 競 技

之 外 ， 也 是 在 傳 承 運 動 賽 會 背 後 所 代 表 歷 史 與 精 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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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規 劃 性  

    具 備 良 好 的 籌 備 計 畫 及 執 行 力 。 籌 備 運 動 賽 會 是 一 項 艱

鉅 的 工 作，事 前 需 計 畫 工 作 內 容 與 事 務，分 工 合 作 方 能 完 成。

賽 會 活 動 規 劃 者 除 了 掌 控 賽 前 籌 備 工 作 ， 賽 中 各 項 活 動 流 暢

性 ， 以 及 賽 後 各 項 工 作 檢 討 。 規 劃 者 須 具 有 相 當 籌 備 計 畫 能

力 ， 依 計 畫 內 容 形 成 各 小 組 ， 並 監 督 各 小 組 執 行 工 作 內 容 ，

確 保 活 動 能 順 利 完 成 。  

（ 四 ） 規 範 性  

    具 備 公 平 與 完 善 的 競 賽 規 程 與 規 則 。 運 動 賽 會 中 任 何 一

項 運 動 競 技 ， 皆 需 要 公 平 且 完 善 競 賽 規 程 ， 許 樹 淵 （ 2 0 0 3）

表 示 選 用 哪 種 制 度 ， 應 根 據 賽 會 比 賽 目 的 、 比 賽 期 限 、 項 目

的 特 點 、 參 與 的 人 數 等 條 件 選 用 相 應 的 比 賽 方 法 。  

（ 五 ） 體 驗 性  

    具 備 戲 劇 般 的 競 爭 過 程 ， 令 參 與 者 留 下 深 刻 歡 愉 經 驗 。

運 動 競 技 中，最 主 要 在 於 比 賽 的 不 確 定 性，往 往 競 技 過 程 中，

彼 此 之 間 勝 負 難 以 在 同 一 時 間 確 定 。 觀 賞 完 精 采 得 球 賽 之

後 ， 雖 然 無 法 擁 有 實 體 性 的 商 品 ， 但 球 迷 心 中 所 留 下 的 愉 悅

滿 足 ， 為 運 動 吸 引 人 之 處 （ 陳 增 朋 ， 2 0 0 4 b）。  

   如 上 所 述 ， 運 動 賽 會 尚 具 備 有 以 下 之 特 性 ：  

（ 一 ） 儀 式 性  

運 動 賽 會 的 儀 式 活 動 ， 乃 運 動 賽 會 中 不 可 缺 少 的 活 動 ，

不 外 乎 運 動 賽 會 最 早 期 乃 是 由 節 慶 活 動 所 轉 變 而 來 。 運 動 賽

會 儀 式 活 動 ， 包 括 開 閉 幕 過 程 、 聖 火 的 傳 遞 ， 皆 是 在 彰 顯 與

傳 承 運 動 精 神 。 王 凱 立 （ 2 0 0 4） 表 示 在 典 禮 上 包 括 開 、 閉 典

禮 及 頒 獎 典 禮 ， 皆 顯 示 運 動 賽 會 的 隆 重 與 表 彰 運 動 精 神 與 榮

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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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參 與 性     

運 動 賽 會 本 身 參 與 性 相 當 強 烈 ， 除 了 本 身 運 動 競 技 項 目

提 供 運 動 員 的 參 與 ， 另 外 一 方 面 運 動 競 賽 過 程 也 是 吸 引 觀 眾

參 與 主 要 原 因 。 其 次 周 邊 活 動 規 劃 與 安 排 、 運 動 賽 會 開 、 閉

幕 表 演 等 ， 使 得 運 動 賽 會 活 動 相 當 的 多 元 ， 供 觀 眾 與 選 手 參

與 。  

    

五 、 運 動 賽 會 之 價 值  

國 際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之 舉 辦 ， 如 奧 運 、 世 界 盃 足 球 賽 等 ，

各 國 無 不 積 極 的 爭 取 辦 理 之 重 要 活 動 ， 主 要 原 因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具 有 多 元 之 價 值 ， 以 下 針 對 運 動 的 價 值 分 別 詳 述 如 下 ：  

（ 一 ） 政 治 之 價 值  

運 動 賽 會 舉 辦 對 於 國 家 外 交 、 國 家 政 策 有 相 當 大 的 效 益

（ 蔡 長 啟， 1 9 9 5）。程 紹 同（ 2 0 0 4）也 指 出 運 動 賽 會 舉 辦 有 利

全 民 運 動 政 策 之 推 展 ， 鼓 勵 國 人 規 律 運 動 ；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之

舉 辦 可 提 高 國 家 知 名 度 及 形 象 ， 促 進 國 際 合 作 關 係 。 從 上 述

中 運 動 賽 會 之 舉 辦 ， 對 內 可 以 推 展 國 家 政 策 ， 以 達 強 國 強 身

之 效 ； 對 外 可 以 促 進 國 家 外 交 交 流 ， 提 昇 國 家 形 象 與 知 名 度

之 價 值 。  

（ 二 ） 經 濟 之 價 值  

程 紹 同 （ 2 0 0 4） 即 指 出 大 型 的 國 際 運 動 賽 會 已 由 官 方 主

辦 的 模 式 轉 變 成 為 民 間 商 業 化 的 籌 辦 方 式 ， 並 成 為 帶 動 地 方

建 設 、 創 造 工 作 機 會 、 促 進 社 區 繁 榮 、 增 加 國 家 稅 收 的 「 金

蛋 母 雞 」。許 光 麃、黃 建 松（ 2 0 0 6）亦 指 出 位 於 德 國 杜 易 斯 堡

（ D u i s b u r g） 與 高 雄 同 為 工 業 重 鎮 ， 爲 舉 辦 世 界 運 動 會 ， 改

造 城 市 建 設 ， 一 洗 工 業 城 鎮 灰 暗 的 污 染 的 醜 陋 風 貌 ， 同 時 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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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5 0 萬 人 次 的 觀 光 客 ， 帶 來 6 0 0 0 萬 歐 元 的 商 機 。 陳 聖 翔 、

王 慶 堂（ 2 0 0 5）針 對 2 0 0 4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參 與 者 對 賽 會 及 企 業

贊 助 之 態 度 研 究 中 ， 指 出 基 隆 市 舉 辦 全 民 運 動 會 對 於 促 進 經

濟 繁 榮 有 相 當 之 貢 獻 。 黃 金 柱 （ 1 9 9 9） 指 出 不 管 參 與 性 或 觀

賞 性 的 爭 辦 或 辦 理 ， 主 要 是 透 過 外 來 遊 客 、 出 席 者 等 ， 帶 動

當 地 經 濟 活 動 。 此 外 大 型 賽 會 的 辦 理 ， 經 由 都 市 更 新 、 場 地

設 施 的 興 建 ， 可 帶 給 主 辦 地 的 新 風 貌 ， 亦 可 帶 動 商 機 與 提 升

競 賽 地 點 知 名 度 與 形 象 。 從 以 上 可 知 運 動 賽 會 之 舉 辦 ， 可 帶

動 當 地 城 市 建 設 與 促 進 繁 榮 、 增 加 就 業 機 會 等 ， 有 助 於 經 濟

發 展 ， 同 時 可 提 高 當 地 知 名 度 與 形 象 。  

（ 三 ） 社 會 之 價 值  

舉 辦 體 育 活 動 可 凝 聚 原 住 民 的 向 心 力 ， 亦 可 達 到 凝 聚 族

群 的 目 的 （ 王 建 台 、 陳 枝 烈 、 陳 瑞 耀 、 林 耀 豐 、 邱 素 梅 、 王

仁 貞， 2 0 0 1）。此 外 運 動 場 上 的 運 動 員，透 過 公 平 的 競 賽，達

到 勝 利 的 目 標 ， 其 背 後 的 努 力 及 奮 鬥 ， 可 樹 立 起 社 會 典 範 。

另 一 方 面 運 動 賽 會 舉 辦 不 外 乎 單 項 運 動 賽 會 與 綜 合 性 運 動 賽

會 為 主 ， 尤 其 綜 合 性 運 動 賽 會 其 周 邊 的 活 動 相 當 的 廣 泛 。 也

因 此 透 過 運 動 競 賽 提 供 運 動 員 彼 此 間 能 相 互 交 流 ， 另 一 方 面

周 邊 活 動 也 能 提 供 參 與 民 眾 之 社 交 機 會 。  

（ 四 ） 文 化 之 價 值  

王 建 台 等 人 （ 2 0 0 1） 指 出 透 過 競 技 的 性 質 以 維 護 與 發 揚

傳 統 體 育，如 近 年 舉 行 的 原 住 民 運 動 賽 會。而 黃 金 柱（ 1 9 9 9）

也 指 出 經 由 不 同 居 民 參 與 不 同 的 運 動 項 目 或 觀 賞 比 賽 或 節

目 ， 可 看 出 對 不 同 文 化 的 嗜 好 與 興 趣 ， 亦 可 展 現 不 同 民 族 的

生 活 方 式 。 因 此 透 過 運 動 競 賽 可 以 讓 參 與 者 與 觀 眾 了 解 不 同

傳 統 文 化 ， 達 到 文 化 的 交 流 與 歷 史 保 存 之 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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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休 閒 娛 樂 之 價 值  

程 紹 同 （ 2 0 0 4） 認 為 運 動 賽 會 具 有 提 供 休 閒 機 會 及 優 質

休 閒 活 動 之 功 能。而 從 我 們 旅 美 投 手 王 建 民，在 外 所 創 佳 績，

不 僅 提 升 我 國 知 名 度，更 引 起 球 迷、國 人 對 於 棒 球 運 動 參 與，

讓 棒 球 運 動 成 為 我 國 全 民 休 閒 運 動 之 項 目 。 由 此 可 知 藉 由 運

動 賽 會 ， 其 運 動 項 目 不 僅 成 為 我 們 的 日 常 生 活 休 閒 活 動 ， 也

帶 動 運 動 之 風 氣 。 此 外 隨 之 而 起 的 棒 球 相 關 產 品 引 起 球 迷 的

迴 響 ， 如 大 魯 閣 棒 球 練 習 場 、 球 員 卡 等 。 因 此 運 動 賽 會 舉 辦

不 但 讓 運 動 成 為 我 們 的 休 閒 活 動 ， 更 促 使 廠 商 提 供 其 運 動 相

關 休 閒 設 施 ， 供 民 眾 使 用 與 參 與 。  

（ 六 ） 觀 光 之 價 值  

    近 年 許 多 學 者 提 到 運 動 與 觀 光 相 結 合 發 展 成 為 運 動 觀 光

（ 馬 上 閔 ， 2 0 0 3； 高 俊 雄 ， 2 0 0 3 a）， 不 難 發 現 運 動 可 以 與 觀

光 相 結 合 ， 為 運 動 產 業 拓 展 新 領 域 。 張 孝 銘（ 2 0 0 6）提 到 9 1

年 在 花 蓮 舉 行 的 中 華 汽 車 盃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 而 花 蓮 境 內 具 有

特 殊 太 魯 閣 峽 谷 地 形，從 第 一 屆 1 1 8 9 人 參 加，第 二 屆 舉 辦 時

人 數 成 長 三 倍 ， 顯 示 地 方 特 色 及 特 殊 景 觀 結 合 馬 拉 松 賽 會 ，

為 此 賽 會 之 吸 引 力 之 一 ， 提 高 運 動 觀 光 參 與 動 機 。 顯 示 運 動

賽 會 與 觀 光 相 輔 相 成 ， 除 了 可 以 吸 引 觀 眾 參 與 該 項 活 動 ， 亦

可 行 銷 地 方 特 色 。  

（ 七 ） 藝 術 之 價 值  

從 運 動 競 技 中 透 過 運 動 員 所 展 現 身 體 之 力 與 美 ， 乃 運 動

賽 會 中 另 一 項 價 值 。 許 義 雄 （ 2 0 0 3） 就 指 出 運 動 情 境 中 的 身

體 即 是 一 種 藝 術 的 創 作 ， 從 開 幕 的 儀 式 、 入 場 ， 具 有 太 多 之

文 化 意 涵 ； 運 動 員 的 身 體 以 爐 火 純 青 、 出 神 入 化 的 演 出 ， 即

是 藝 術 作 品 之 展 現 。 運 動 賽 會 開 、 閉 幕 ， 透 過 音 樂 配 合 舞 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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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行 表 演 ， 即 在 彰 顯 身 體 的 美 感 。 近 年 來 國 際 的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 除 了 本 身 的 運 動 競 賽 之 外 ， 並 將 運 動 與 文 化 藝 術 結 合 ，

運 用 文 化 藝 術 活 動 ， 宣 揚 國 家 傳 統 文 化 、 民 族 特 色 、 地 方 特

色（ 蔡 茂 其、陳 鴻、王 瑞 麟、徐 洋、莊 志 仁、鄭 俊 傑， 1 9 9 9）。

因 此 除 了 運 動 員 本 身 競 技 過 程 就 相 當 具 有 藝 術 價 值 ，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亦 可 結 合 相 關 藝 術 活 動 ， 而 創 造 藝 術 價 值 。  

（ 八 ） 科 技 之 價 值  

    科 技 進 步 對 於 運 動 產 業 具 有 實 質 上 的 影 響 ， 包 括 運 動 科

學 研 究 、 運 動 指 導 、 運 動 賽 會 等 ， 電 腦 科 技 對 於 運 動 資 訊 提

供 、 分 析 、 資 料 管 理 具 有 相 當 大 助 益 。 而 越 來 越 多 運 動 組 織

藉 由 科 技 的 力 量 提 高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的 收 入， H o r o v i t z 在 1 9 9 9

指 出 1 9 9 8 年 美 國 鹽 湖 城 冬 季 奧 運 的 C E O 便 直 接 宣 布 「 這 個

冬 運 會 有 成 為 電 子 奧 運 的 必 要 」， 使 得 1 9 9 8 年 冬 季 奧 運 與

2 0 0 0 年 夏 季 奧 運 拜 科 技 之 賜，締 造 有 史 以 來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最 豐 碩 成 果（ 林 明 宏、黃 美 華， 2 0 0 5）。透 過 科 技 能 讓 運 動 賽

會 能 有 效 管 理 ， 提 供 觀 眾 最 新 競 賽 資 訊 ， 將 科 技 結 合 在 運 動

賽 會 開 閉 幕 表 演 ， 提 供 觀 眾 感 官 刺 激 。   

    在 上 述 運 動 賽 會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中 ， 運 動 賽 會 主 要 內 容 分

別 為 ， 運 動 賽 會 行 政 部 分 、 運 動 賽 會 典 禮 部 分 、 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 其 特 性 方 面 分 別 為 臨 時 性 、 延 續 性 、 規 劃 性 、 規 範

性 、 體 驗 性 、 儀 式 性 、 參 與 性 ； 在 價 值 方 面 分 別 為 政 治 、 經

濟 、 社 會 、 文 化 、 休 閒 娛 樂 、 觀 光 、 藝 術 、 科 技 之 價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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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相 關 文 獻  

    本 節 包 括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相 關 定 義 、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內 容 、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特 性 、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價 值 ， 分 別 敘 述 如 下 。  

 

一 、 何 謂 文 化 、 創 意 、 產 業  

（ 一 ） 文 化  

    文 化 定 義 相 當 廣 泛 ， 各 學 者 從 文 化 各 層 面 去 下 定 義 ， 對

於 文 化 說 法 就 顯 得 相 當 的 多 元 。 文 化 「 c u l t u r e」 一 詞 ， 最 原

始 的 意 義 是 指 土 地 的 耕 作 ， 到 了 十 六 世 紀 ， 此 字 的 意 義 轉 變

為 心 智 的 培 育 ， 用 來 指 文 藝 方 面 的 產 物 ， 十 九 世 紀 後 更 擴 大

用 來 描 述 人 類 文 明 整 體 心 智 能 力 與 精 神 的 發 展 ， 甚 至 包 括 人

類 社 會 全 部 生 活 方 式（ 陳 學 明， 1 9 9 6）。吳 思 華（ 2 0 0 4）將 文

化 分 為 廣 義 與 狹 義 ， 廣 義 所 指 陳 「 人 類 於 社 會 實 踐 過 程 中 所

獲 物 質 的 、 精 神 的 生 產 能 力 和 創 造 的 物 質 財 富 、 精 神 財 富 總

合 」；狹 義 所 指 陳「 精 神 生 產 能 力 和 精 神 產 品，包 括 社 會 意 識

形 式，包 括 自 然 科 學、技 術 科 學、社 會 意 識 形 態 」。文 化 是 生

活 經 驗 的 結 果 ， 包 含 相 當 程 度 的 習 俗 因 素 ， 文 化 在 程 度 上 是

需 要 相 當 程 度 的 系 統 教 育 才 能 獲 得（ 高 宣 揚， 2 0 0 2）。總 而 言

之 ， 文 化 乃 生 活 經 驗 之 總 合 ， 透 過 生 活 經 驗 的 累 積 經 學 習 後

所 獲 的 之 結 果 。  

（ 二 ） 創 意  

一 般 心 理 學 家 對 於 創 造 所 下 的 定 義 ， 認 為 創 造 是 一 種 行  

為 的 表 現 ， 該 行 為 表 現 的 結 果 富 有 新 奇 與 價 值 （ 張 春 興 ，

2 0 0 4）。吳 思 華（ 2 0 0 4）指 出 創 意 是 為 了 解 決 問 題，個 人 或 群

體 的 思 考 型 態 與 心 智 模 式 之 表 現 。  

（ 三 ） 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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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類 有 各 式 各 樣 的 生 產 方 法 ， 生 產 不 同 產 品 ， 而 生 產 某

一 類 產 品 的 一 群 人 ， 一 批 組 織 （ 單 位 、 企 業 ） 合 在 一 起 組 成

的 一 個 行 業，就 叫 產 業（ 朱 高 峰， 2 0 0 1）。一 般 而 言，產 業 具

有 三 項 特 徵 ： 生 產 大 量 產 品 或 服 務 ， 服 務 顧 客 ； 標 準 化 的 生

產 流 程 ， 確 保 每 一 次 提 供 產 品 或 服 務 ， 品 質 均 相 同 ； 自 給 自

足 市 場 機 制 ， 從 消 費 者 身 上 獲 得 回 報 （ 吳 思 華 ， 2 0 0 4）。  

 

二 、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定 義  

我 國 參 考 聯 合 國 文 化 產 業 與 英 國 創 意 產 業 之 定 義 將 我 國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定 義 為 「 源 自 創 意 與 文 化 的 累 積 ， 透 過 智 慧 財

產 權 的 形 成 與 運 用 ， 創 造 財 富 與 就 業 機 會 潛 力 ， 促 進 整 體 的

生 活 環 境 提 昇 的 行 業 」，除 探 討「 個 人 創 造 力 與 文 化 積 累 」與

「 智 慧 財 產 權 的 開 發 與 運 用 」 以 外 ， 尚 須 考 量 是 否 具 有 「 創

造 財 富 與 就 業 機 會 」的 潛 力，以 促 進 整 體 生 活 環 境 的 提 昇（ 文

建 會 ， 2 0 0 4）。  

 

三 、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內 容  

而 台 灣 情 形 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分 為 十 三 類 ： 視 覺 藝 術 、 音

樂 與 表 演 藝 術 、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 工 藝 、 電 影 、 廣 播 電 視 、 出

版 、 廣 告 、 設 計 產 業 、 設 計 品 牌 時 尚 、 建 築 設 計 、 創 意 生 活

及 數 位 休 閒 娛 樂 ， 其 產 業 內 容 如 表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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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之 內 容 表  

產 業  產 業 說 明  

視 覺  

藝 術  

凡 從 事 繪 畫 、 雕 塑 及 其 他 藝 術 品 的 創 作 、 藝 術 品 的 拍 賣 零 售 、 畫

廊 、 藝 術 品 展 覽 、 藝 術 經 紀 代 理 、 藝 術 品 的 公 證 鑑 價 、 藝 術 品 修

復 等 之 行 業 均 屬 之 。  

音 樂

與  

表 演  

藝 術  

凡 從 事 戲 劇（ 劇 本 創 作 、 戲 劇 訓 練 、 表 演 等 ）、 音 樂 劇 及 歌 劇（ 樂

曲 創 作 、 演 奏 訓 練 、 表 演 等 ）、 音 樂 的 現 場 表 演 及 作 詞 作 曲 、 表

演 服 裝 設 計 與 製 作 、 表 演 造 型 設 計 、 表 演 舞 臺 燈 光 設 計 、 表 演 場

地 （ 大 型 劇 院 、 小 型 劇 院 、 音 樂 廳 、 露 天 舞 臺 等 ）、 表 演 設 施 經

營 管 理 （ 劇 院 、 音 樂 廳 、 露 天 廣 場 等 ）、 表 演 藝 術 經 紀 代 理 、 表

演 藝 術 硬 體 服 務 （ 道 具 製 作 與 管 理 、 舞 臺 搭 設 、 燈 光 設 備 、 音 響

工 程 等 ）、 藝 術 節 經 營 等 之 行 業 均 屬 之 。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凡 從 事 美 術 館 、 博 物 館 、 藝 術 村 等 之 行 業 均 屬 之 。  

工 藝  
凡 從 工 藝 創 作 、 工 藝 設 計 、 工 藝 品 展 售 、 工 藝 品 鑑 定 制 度 等 之 行

業 均 屬 之 。  

電 影  凡 從 事 電 影 片 創 作 、 發 行 及 電 影 周 邊 服 務 等 之 行 業 均 屬 之 。  

廣 播  

電 視  

凡 從 事 無 線 電 、 有 線 電 、 衛 星 廣 播 、 電 視 經 營 及 節 目 製 作 、 供 應

之 行 業 均 屬 之 。  

出 版  

凡 從 事 新 聞 、 雜 誌 （ 期 刊 ）、 書 籍 、 唱 片 、 錄 音 帶 、 電 腦 軟 體 等

具 有 著 作 權 商 品 發 行 之 行 業 均 屬 之 。 但 從 事 電 影 發 行 之 行 業 應 歸

入 8 5 2 0（ 電 影 片 發 行 業 ）細 類 ， 從 事 廣 播 電 視 節 目 及 錄 影 節 目 帶

發 行 之 行 業 應 歸 入 8 6 3 0（ 廣 播 節 目 供 應 業 ） 細 類 。  

廣 告  
凡 從 各 種 媒 體 宣 傳 物 之 設 計 、 繪 製 、 攝 影 、 模 型 、 製 作 及 裝 置 等

行 業 均 屬 之 。 獨 立 經 營 分 送 廣 告 、 招 攬 廣 告 之 行 業 亦 歸 入 本 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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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 2 續 ）  

產 業  說 明 與 產 業 內 容  

設 計  

產 業  

凡 從 事 產 品 設 計 企 劃 、 產 品 外 觀 設 計 、 機 構 設 計 、 原 型 與 模 型 的

製 作 、 流 行 設 計 、 專 利 商 標 設 計 、 品 牌 視 覺 設 計 、 平 面 視 覺 設 計 、

包 裝 設 計 、 網 頁 多 媒 體 設 計 、 設 計 諮 詢 顧 問 等 之 行 業 均 屬 之 。  

設 計  

品 牌  

時 尚  

凡 從 事 以 設 計 師 為 品 牌 之 服 飾 設 計 、 顧 問 、 製 造 與 流 通 之 行 業 均

屬 之 。  

建 築  

設 計  

凡 從 事 建 築 設 計 、 室 內 空 間 設 計 、 展 場 設 計 、 商 場 設 計 、 指 標 設

計 、 庭 園 設 計 、 景 觀 設 計 、 地 景 設 計 之 行 業 均 屬 之 。  

創 意  

生 活  

凡 從 事 符 合 下 列 定 義 之 行 業 均 屬 之 ： 以 創 意 整 合 生 活 產 業 之 核 心

知 識 ， 提 供 具 有 深 度 體 驗 及 高 質 美 感 之 產 業 。  

數 位

休 閒

娛 樂  

 

1 .說 明 ：  

凡 從 事 數 位 休 閒 娛 樂 設 備 、 環 境 生 態 休 閒 服 務 及 社 會 生 活 休 閒 服

務 等 之 行 業 均 屬 之 。  

（ 1）數 位 休 閒 娛 樂 設 備 ： 3 D V R 設 備 、 運 動 機 臺 、 格 鬥 競 賽 機 臺 、

導 覽 系 統 、 電 子 販 賣 機 臺 、 動 感 電 影 院 設 備 等 。  

（ 2） 環 境 生 態 休 閒 服 務 ： 數 位 多 媒 體 主 題 園 區 、 動 畫 電 影 場 景 主

題 園 區 、 博 物 展 覽 館 等 。  

（ 3） 社 會 生 活 休 閒 服 務 - -商 場 數 位 娛 樂 中 心 、 社 區 數 位 娛 樂 中

心 、 網 路 咖 啡 廳 、 親 子 娛 樂 學 習 中 心 、 安 親 班 ／ 學 校 等 。     
資 料 來 源 ： 引 自 陳 昭 義 （ 2 0 0 6）。 2 0 0 5 年 台 灣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發 展 年 報 。 台
北 ： 經 濟 部 工 業 局 。 P 2 2 - 2 3。  

 

四 、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特 性  

D a v i d（ 2 0 0 1）從 學 理 上 認 為 文 化 產 業 具 有 三 大 特 色，其

產 業 活 動 會 在 其 生 產 過 程 中 運 用 到 某 種 形 式 的 創 意 ； 其 產 業

活 動 被 視 為 與 象 徵 意 義 的 產 生 與 溝 通 有 關 ； 其 製 成 的 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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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至 少 有 可 能 是 ， 某 種 形 式 的 智 慧 財 產 權 。  

劉 維 公 （ 2 0 0 3） 指 出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具 備 有 三 大 核 心 包 括

以 創 意 為 內 容 的 生 產 方 式 、 以 符 號 意 義 為 產 品 價 值 的 創 造 基

礎 、 著 作 權 的 保 障 。  

劉 曉 蓉 （ 2 0 0 6） 指 出 台 灣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下 之 文 化 產 業 ，

具 有 幾 個 特 徵 包 括 排 斥 文 化 工 業 、 小 規 模 與 少 量 生 產 、 產 品

重 視 地 方 傳 統 特 質 與 居 民 精 神 取 向 、 產 品 最 終 目 的 為 提 升 地

方 發 展 。  

楊 敏 芝（ 2 0 0 1）表 示 文 化 產 品 具 有「 精 緻 化 」、「 特 色 化 」、

「 在 地 化 」；它 來 自 於「 地 方 」表 徵 地 方 特 殊 意 象 與 特 質，具

歷 史 文 化 、 智 慧 的 累 積 與 藝 術 經 驗 的 沉 澱 ； 它 具 有 文 化 多 元

性 ， 及 地 域 文 化 資 源 的 開 發 的 多 樣 性 ； 它 可 以 是 非 傳 統 ， 可

重 新 被 創 造 ， 經 由 地 方 居 民 的 創 造 力 而 重 新 塑 造 ； 它 是 地 方

人 文 的 精 神 所 在 ， 注 入 地 方 特 有 的 心 思 與 創 造 。  

    黃 世 輝 （ 2 0 0 2） 指 出 文 化 產 業 的 特 質 具 有 五 點 特 質 ， 生

活 的 ， 農 山 村 的 平 凡 生 活 中 就 有 無 數 的 大 小 智 慧 ； 共 享 的 ，

重 視 地 方 的 資 源 ； 人 味 的 ， 村 落 的 自 信 與 對 外 人 的 善 意 ； 內

發 的 ， 對 自 己 文 化 的 認 同 ； 小 而 美 ， 並 不 企 求 成 為 超 大 型 企

業 ， 雖 然 不 大 卻 可 以 永 續 經 營 。  

從 以 上 可 以 歸 納 出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整 體 特 性 如 下 ：  

（ 一 ） 強 調 創 意 運 用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以 文 化 為 內 容 ， 透 過 創 意 不 斷 開 發 新 產 品

或 服 務 。 吳 思 華 （ 2 0 0 4） 表 示 尋 找 不 同 的 媒 介 與 載 具 ， 是 創

意 多 元 的 運 用 最 常 見 手 法 。 也 就 是 說 文 化 是 創 意 的 內 容 ， 而

創 造 出 來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則 是 媒 介 或 載 具 。 因 此 透 過 創 意 將 文

化 呈 現 在 不 同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上 ， 創 造 多 元 的 變 化 與 附 加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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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 是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的 特 性 之 一 。  

（ 二 ） 提 供 體 驗  

黃 昭 瑾 （ 2 0 0 5） 指 出 從 消 費 者 心 理 來 看 ， 文 化 滿 足 消 費

者 好 奇 、 想 像 、 移 情 、 體 驗 、 感 動 等 心 理 。 吳 思 華 （ 2 0 0 4）

表 示 文 化 創 意 商 品 的 消 費 過 程 為 一 個 整 體 的 服 務 ， 不 僅 是 商

品 本 身 的 實 質 金 額 ， 其 所 期 待 的 更 是 一 個 充 實 且 愉 悅 的 消 費

過 程 。 當 文 化 經 由 創 意 為 產 品 或 服 務 ， 或 文 化 本 身 皆 是 提 供

消 費 者 一 種 體 驗 。  

（ 三 ） 具 地 方 特 色  

文 化 本 身 是 經 由 地 方 開 發 ， 它 本 身 具 備 獨 特 性 且 無 法 複

製，與 地 方 居 民 生 活 環 環 相 扣。經 由 地 方 居 民 的 開 發 與 創 意，

發 現 具 地 方 特 色 之 產 品 ， 透 過 居 民 的 參 與 認 同 自 我 文 化 特

色 。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發 展 需 要 以 地 方 人 文 作 為 基 礎 ，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資 源 ， 如 此 不 但 保 存 地 方 的 傳 統 文 化 ， 也 呈 現 地 方 創 意

與 特 色 。  

（ 四 ） 智 慧 財 產 權 保 護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以 「 知 識 」、「 文 化 」、「 創 意 」 為 生 產 的 透

入 ， 降 低 了 「 資 金 」 在 產 業 發 展 的 重 要 性 ， 同 時 具 有 更 高 的

附 加 價 值（ 吳 思 華， 2 0 0 4）。當 然 知 識 的 投 入，需 要 相 關 措 施

保 障 創 造 者 的 權 益。在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內 容 中，如 音 樂 創 作 者、

藝 術 創 作 者 、 文 學 作 家 等 ， 所 創 作 之 產 品 透 過 智 慧 財 產 權 的

保 護 成 為 耐 久 性 產 品 ， 使 用 權 的 授 與 不 但 使 創 作 者 能 獲 取 利

益 ， 也 能 保 護 創 作 者 本 身 的 權 益 。  

五 、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價 值  

台 灣 推 動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時 ， 將 行 業 本 身 是 否 具 有 創 意 或

化 累 積 ， 是 否 具 創 造 就 業 機 會 及 能 否 提 升 生 活 品 質 纳 為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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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就 可 看 出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的 價 值 。 而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具 有 價

值 詳 述 如 下 ：  

（ 一 ） 政 治 價 值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對 於 國 家 提 升 經 濟 競 爭 力 、 促 進 政 治 與 文

化 交 流 ， 具 有 相 當 大 的 助 益 。 我 國 的 文 化 創 產 業 乃 參 考 各 國

的 文 化 政 策 所 制 定 而 成 ， 一 來 有 助 於 我 國 的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政

策 發 展 ， 二 來 與 其 他 各 國 產 生 的 政 策 的 交 流 ， 三 來 促 進 國 家

文 化 經 濟 發 展。 2 0 0 5 年 文 建 會 核 定「 福 爾 摩 沙 國 際 藝 術 節 系

列 」，各 縣 市 辦 理 主 題 式 藝 術 節 慶 活 動，除 了 提 升 地 方 精 緻 藝

文 水 準 ， 透 過 國 際 文 化 交 流 帶 來 不 同 美 感 ， 建 立 自 我 文 化 的

認 同 與 自 信（ 陳 昭 義， 2 0 0 6）。從 以 上 看 來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對 外

能 促 成 國 與 國 的 文 化 交 流 ， 達 到 提 升 國 際 形 象 與 知 名 度 ， 對

於 文 化 政 策 推 動 具 有 實 質 上 的 幫 助 。  

（ 二 ） 經 濟 價 值  

近 年 來 各 國 推 展 文 化 產 業 政 策 ， 主 要 原 因 在 於 文 化 產 業

能 帶 來 經 濟 價 值 ， 也 是 展 現 各 國 的 競 爭 力 趨 勢 。 文 化 產 業 市

場 中 ， 1 9 9 5 年 美 國 佔 1 8 4 億 元 ， 歐 洲 佔 了 9 7 億 元 ， 亞 洲 只

有 6 7 億 元 ； 2 0 0 0 年 美 國 成 長 到 2 0 7 億 元 ， 歐 洲 增 加 到 1 3 1

億 元，亞 洲 也 成 長 到 1 1 0 億 元（ 周 雅 菁、曾 啟 雄， 2 0 0 5）。英

國 的 創 意 產 業 不 僅 為 該 國 的 第 二 大 產 業 ， 更 是 該 國 就 業 人 口

的 第 一 大 產 業（ 吳 思 華， 2 0 0 4）。王 俐 容（ 2 0 0 5）指 出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政 策 對 於 為 許 多 國 家 帶 來 正 面 的 助 益 與 消 息 ， 如 產 業

本 身 產 值、國 民 生 產 毛 額、就 業 機 會 的 增 加、市 場 的 擴 大 等 。

顯 示 文 化 產 業 的 實 施 不 僅 能 帶 來 經 濟 價 值 ， 對 於 增 加 就 業 機

會 、 提 升 國 民 生 產 毛 額 、 產 值 提 升 等 具 有 正 面 價 值 。  

（ 三 ） 社 會 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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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國 推 行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 讓 地 方 居 民 了 解 自 己 的 社 區 具

有 什 麼 樣 的 特 色 ， 讓 居 民 參 與 建 立 屬 於 自 己 的 社 區 特 色 。 透

過 「 文 化 產 業 化 ， 產 業 文 化 化 」 經 營 社 區 文 化 產 業 。 在 參 與

過 程 中 ， 結 合 居 民 不 同 的 背 景 創 造 屬 於 自 己 的 社 區 特 色 。 因

此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凝 聚 社 區 居 民 意 識 ， 營 造 社 區 文 化 特 色 ， 改

善 社 區 居 民 的 生 活 品 質 在 參 與 過 程 也 提 昇 居 民 的 向 心 力 ， 皆

是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的 社 會 價 值 。   

（ 四 ） 文 化 價 值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的 文 化 價 值 在 於 文 化 本 身 的 特 質 ， 文 化 可

以 是 歷 史 、 生 活 經 驗 、 產 業 特 色 等 。 文 化 多 元 性 成 為 創 意 的

來 源 ， 透 過 產 業 化 機 制 ， 使 文 化 成 為 多 元 商 品 或 服 務 ， 這 也

是 各 國 推 展 文 化 產 業 主 要 原 因 。 其 次 透 過 創 意 將 文 化 呈 現 在

商 品 上 ， 所 反 映 的 是 商 品 後 所 代 表 的 文 化 精 神 與 內 涵 ； 文 化

服 務 則 是 提 供 精 緻 、 品 味 、 舒 適 的 消 費 體 驗 ， 提 供 消 費 者 文

化 體 驗 。  

（ 五 ） 休 閒 娛 樂 價 值   

在 現 今 的 社 會 中 ， 休 閒 不 但 受 到 重 視 ， 也 是 衡 量 生 活 品

質 的 指 標 （ E d g i n t o n ,  H a n s o n ,  E d g i n t o n ,＆ H a n s o n， 2 0 0 2）。

而 我 國 在 制 定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政 策 時 ， 考 量 此 產 業 是 否 具 有 提

升 生 活 品 質 之 產 業 ， 不 難 發 現 政 府 相 當 重 視 大 眾 的 休 閒 生 活

品 質 。 從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內 容 ， 包 括 文 化 、 藝 術 、 創 意 生 活 、

數 位 休 閒 娛 樂 等 產 業 皆 是 屬 於 休 閒 活 動 範 疇 。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不 僅 提 升 了 整 體 生 活 品 質 ， 週 休 二 日 實 施 民 眾 不 僅 有 更 多 時

間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 也 提 供 民 眾 的 休 閒 機 會 。  

（ 六 ） 觀 光 價 值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具 備 有 觀 光 價 值 取 決 於 文 化 本 身 。 孫 彥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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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 4） 表 示 文 化 觀 光 資 源 可 歸 納 為 有 形 人 文 資 源 ， 如 歷 史

文 物 、 名 勝 古 蹟 ； 無 形 人 文 資 源 ， 如 文 化 藝 術 、 民 俗 節 慶 。

不 論 國 內 國 外 幾 乎 都 在 發 展 觀 光 事 業 ， 以 文 物 古 蹟 、 歷 史 文

化 之 類 的 特 色，以 吸 引 遊 客（ 林 慧 雯， 2 0 0 3）。文 化 所 彰 顯 的

是 一 個 民 族 或 地 區 的 獨 特 生 活 特 色 ， 滿 足 消 費 者 好 奇 、 想 像

等，是 吸 引 觀 光 客 的 主 要 原 因，也 是 文 化 具 有 觀 光 價 值 所 在。 

（ 七 ） 藝 術 價 值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以 創 作 為 核 心 ， 其 中 藝 術 亦 需 要 創 作 者 投

入 大 量 創 意 ， 來 展 現 其 藝 術 價 值 。 藝 術 能 提 供 美 感 、 質 感 、

生 活 品 味 ， 提 高 人 類 整 體 生 活 精 神 。 對 藝 術 家 來 說 ， 藝 術 家

為 藝 術 而 藝 術 ， 注 重 的 是 作 品 的 呈 現 （ C a v e s， 2 0 0 3）， 能 不

能 被 市 場 所 接 受 需 要 進 一 步 的 評 估 。 對 於 收 藏 家 與 一 般 大 眾

消 費 者 所 考 量 層 面 有 所 不 同 ， 因 此 要 擴 展 藝 術 的 價 值 必 須 與

其 他 產 業 合 作 ， 將 藝 術 與 設 計 產 業 、 建 築 產 業 、 科 技 產 業 、

各 種 產 業 等 ， 方 能 呈 現 藝 術 不 同 的 價 值 與 創 意 巧 思 ， 擴 展 藝

術 價 值 。   

（ 八 ） 科 技 價 值  

    科 技 的 進 步 提 升 人 類 的 生 活 品 質 ， 所 短 人 類 工 作 時 間 與

效 率 ， 使 得 人 類 有 充 分 時 間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本

身 具 備 有 文 化 、 設 計 、 藝 術 、 科 技 等 特 質 ， 其 中 數 位 休 閒 娛

樂 產 業、電 影 產 業、廣 播 電 視 產 業、廣 告 產 業、設 計 產 業 等 ，

都 需 要 科 技 的 相 輔 相 成 。 也 因 此 科 技 廣 泛 運 用 於 各 個 產 業 ，

如 電 影 特 效 、 數 位 藝 術 、 電 子 軟 體 等 。 一 方 面 科 技 與 藝 術 人

文 整 合 ， 如 日 本 、 韓 國 數 位 內 容 產 業 ， 提 升 經 濟 競 爭 力 、 創

造 附 加 價 值。如 日 本 動 畫「 神 奇 寶 貝 」，從 電 動 玩 具 到 電 視 卡

通 、 電 影 動 畫 、 玩 具 、 衣 服 用 品 ， 約 有 1 兆 日 圓 （ 陳 昭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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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6）。因 此 科 技 的 廣 泛 運 用 不 但 創 造 了 經 濟 價 值，提 升 國 家

競 爭 力 ， 也 提 高 產 品 的 附 加 價 值 。  

   在 以 上 文 獻 探 討 中 ，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內 容 方 面 分 別 為 為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 音 樂 與 表 演 藝 術 產 業 、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產 業 、 工

藝 產 業 、 電 影 產 業 、 廣 播 電 視 產 業 、 出 版 產 業 、 廣 告 產 業 、

設 計 產 業 、 設 計 品 牌 時 尚 產 業 、 建 築 設 計 產 業 、 創 意 生 活 及

數 位 休 閒 娛 樂 產 業 ， 共 十 三 類 ； 在 特 性 方 面 分 別 為 強 調 創 意

運 用 、 提 供 體 驗 、 具 地 方 特 色 、 智 慧 財 產 權 ； 在 價 值 方 面 為

政 治 、 經 濟 、 社 會 、 文 化 、 休 閒 娛 樂 、 觀 光 、 藝 術 、 科 技 之

價 值 。    

 

第 三 節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之 探 討  

    本 節 主 要 分 為 十 三 個 部 份 ， 以 相 關 文 獻 來 說 明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運 用 於 運 動 賽 會 之 方 法 ， 分 別 敘 述 如 下 。  

 

一 、 運 動 賽 會 與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近 年 來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 無 不 利 用 相 關 藝 術 品 設

置 及 相 關 藝 術 展 ， 來 豐 富 運 動 賽 會 之 內 容 （ 蔡 茂 其 等 人 ，

1 9 9 9）。視 覺 藝 術 產 業 不 但 可 以 支 援 賽 會 周 邊 活 動，也 能 夠 透

過 運 動 賽 會 相 關 商 品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來 融 入 藝 術 元 素 。 盧 焰 章

（ 1 9 9 3） 指 出 若 是 讓 賽 會 更 有 賣 點 ， 可 從 運 動 賽 會 吉 祥 物 與

標 誌 設 計 來 著 手 。 從 以 上 文 獻 可 看 出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可 運 用 於

賽 會 吉 祥 物 設 計 及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  

 

二 、 運 動 賽 會 與 音 樂 、 表 演 藝 術 產 業  

從 運 動 賽 會 的 開 閉 幕 表 演 ， 透 過 音 樂 與 身 體 的 配 合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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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 運 動 員 運 動 場 的 力 與 美 的 展 現 ， 皆 是 在 向 參 與 者 與 觀 眾

宣 揚 身 體 的 文 化 之 功 能（ 許 義 雄， 2 0 0 3）。事 實 上，運 動 場 上

運 動 員 的 演 出 ， 即 是 藝 術 作 品 之 展 現 。 除 了 運 動 動 場 上 運 動

員 精 采 表 演 之 外 ， 運 動 賽 會 開 、 閉 幕 ， 透 過 音 樂 配 合 舞 蹈 呈

現 運 動 美 感 ， 乃 運 動 賽 會 必 要 活 動 之 一 。 林 保 堯 （ 2 0 0 4） 指

出 現 在 奧 運 不 只 於 運 動 競 技 ， 在 上 一 屆 雪 梨 奧 運 則 邀 請 雲 門

舞 集 參 與 表 演 ， 即 是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之 結 合 例 子 。

因 此 ， 透 過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音 樂 、 表 演 藝 術 產 業 ， 提 高 觀 眾 參

與 之 意 願，豐 富 運 動 賽 會 之 內 容。呂 宏 進 （ 2 0 0 3） 表 示 9 2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 邀 請 五 月 天 音 樂 團 體 ， 結 合 開 幕 表 演 活

動 。 以 上 皆 是 運 動 賽 會 與 音 樂 表 演 藝 術 產 業 之 結 合 。  

 

三 、 運 動 賽 會 與 工 藝 產 業  

    工 藝 為 人 類 生 活 智 慧 結 晶，涵 括 一 個 族 群 的 生 活 內 涵（ 陳

昭 義 ， 2 0 0 6）。 從 原 住 民 運 動 賽 會 中 可 看 出 工 藝 與 賽 會 之 關

聯 ， 黃 嘉 源 （ 2 0 0 3） 在 台 灣 原 住 民 運 動 會 之 研 究 中 提 到 ， 台

灣 首 屆 原 住 民 運 動 賽 會 ， 舉 辦 會 場 搭 配 原 住 民 的 文 物 展 示 ，

包 括 織 布 、 木 雕 、 皮 雕 等 ， 對 於 宣 揚 原 住 民 文 化 特 色 具 有 正

面 的 意 義 。 透 過 工 藝 產 品 展 現 ， 參 與 民 眾 不 但 能 了 解 地 方 特

色 與 生 活 內 涵，也 增 加 運 動 賽 會 之 內 容。另 外 2 0 0 6 德 國 世 界

盃 足 球 賽 就 曾 設 計 吉 祥 物 之 公 仔（ 中 國 日 報 網 站， 2 0 0 6）。此

外 我 國 棒 球 旅 外 棒 球 好 手 王 建 民 ， 在 美 國 大 聯 盟 表 現 優 異 ，

也 開 發 運 動 員 明 星 公 仔 （ 韓 佩 穎 、 柯 家 傑 ， 2 0 0 7）。  

 

四 、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產 業  

    運 動 賽 會 除 了 在 周 邊 會 場 設 置 展 文 化 藝 術 會 場 之 外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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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透 過 當 地 美 術 館 、 博 物 館 、 藝 術 村 等 ， 進 行 活 動 的 安 排

與 配 合 。 尤 其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能 提 供 各 種 展 示 、 表 演 藝 術 等 活

動 ， 不 但 可 以 滿 足 人 類 求 知 、 求 美 、 自 我 實 現 需 求 ， 也 提 高

民 眾 休 閒 娛 樂 與 社 會 教 育 機 會（ 陳 昭 義，2 0 0 6）。林 保 堯（ 2 0 0 4）

表 示 2 0 0 4 年 雅 典 奧 運「 文 化 奧 運 」即 是 透 過 日 本 東 京 博 物 館

展 示 「 亞 歷 山 大 大 帝 與 東 西 文 化 交 流 展 」， 即 是 2 0 0 4 年 雅 典

奧 運 的 熱 身 展 示 活 動 。 從 以 上 看 來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結 合 ， 不 但 能 豐 富 運 動 賽 會 之 內 容 ， 讓 參 與 民 眾 與 外 來 民 眾

了 解 地 方 的 歷 史 文 物 及 風 土 人 情 ， 產 生 認 同 感 。  

 

五 、 運 動 賽 會 與 電 影 產 業  

張 妙 瑛（ 1 9 9 5）表 示 1 9 9 6 年 亞 特 蘭 大 奧 運，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其 節 目 內 容 就 包 括 電 影 表 演。 1 9 3 6 年 由 蘭 妮 蕾 芬 斯

坦 導 演 的 《 奧 林 匹 克 》、 1 9 6 4 年 由 巿 川 昆 導 演 的 《 東 京 世 運

會 》、 1 9 9 2 年 由 卡 洛 斯 索 拉 導 演 的 《 巴 塞 隆 那 奧 運 會 》 其 中

這 三 部 片 的 導 演 ， 精 於 捕 捉 運 動 選 手 在 競 賽 過 程 中 的 獨 特 美

感（ 奧 運 看 公 視， 2 0 0 0）。與 電 影 產 業 結 合 取 決 於 製 作 電 影 的

「 創 意 」，透 過 電 影 手 法 將 運 動 賽 會 轉 變 歷 史 或 運 動 場 上 球 員

的 競 技 過 程 ， 製 作 成 紀 錄 片 ， 不 但 能 讓 參 與 者 回 顧 整 個 運 動

賽 會 演 變 及 運 動 場 上 運 動 員 競 技 精 神 ， 此 外 周 邊 活 動 也 能 配

合 相 關 電 影 表 演 。  

 

六 、 運 動 賽 會 與 廣 播 電 視 產 業  

    廣 播 與 電 視 產 業 一 直 以 來 在 運 動 賽 會 行 銷 上 佔 有 很 重 要

地 位，透 過 廣 播 與 電 視，提 供 最 新 運 動 競 賽 資 訊，如 奧 運 會 、

N B A 職 業 運 動 等 。 陳 增 朋（ 2 0 0 4 b）就 指 出 9 2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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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以 電 視 或 廣 播 為 媒 介 ， 強 力 廣 告 台 北 縣 承 辦 運 動 賽 會 之 訊

息。而 洪 煌 佳（ 2 0 0 4 b）也 指 出 運 動 不 僅 可 提 供 新 聞 性 的 報 導，

而 精 采 的 競 賽 內 容 ， 更 可 製 成 娛 樂 節 目 ， 如 美 國 E S P N、 國

內 的 民 生 報 ， 均 針 對 國 內 外 重 要 賽 會 進 行 報 導 。  

 

七 、 運 動 賽 會 與 出 版 產 業  

B r e n d 和 D a v i d（ 2 0 0 0）運 動 組 織 發 行 各 類 的 促 銷 刊 物 ，

其 目 的 在 於 傳 播 知 識 或 資 訊 給 觀 眾 ， 也 傳 達 各 種 關 於 運 動 組

織 的 型 態、促 銷 方 法、態 度 及 企 業 形 象。廖 清 海、邱 翼 松（ 2 0 0 5）

指 出 不 管 單 一 、 綜 合 型 、 或 職 業 運 動 賽 會 ， 能 詳 盡 報 導 比 賽

內 容 ， 讓 觀 眾 更 了 解 比 賽 ， 包 括 宣 傳 單 、 競 賽 手 冊 、 快 報 、

雜 誌 、 專 書 等 型 式 。  

 

八 、 運 動 賽 會 與 建 築 設 計 產 業  

運 動 會 上 所 必 須 的 就 是 運 動 設 施 或 建 築 ， 良 好 設 計 除 了

降 低 選 手 受 傷 的 機 率 ， 能 提 高 對 於 觀 眾 舒 適 的 觀 賽 環 境 。 尤

其 在 設 計 上 透 過 藝 術 與 文 化 結 合 ， 提 供 觀 眾 與 選 手 美 感 的 空

間 。 陳 昭 義 （ 2 0 0 6） 指 出 未 來 的 建 築 設 計 可 定 義 為 「 結 合 工

程 科 技 與 文 化 藝 術 以 解 決 人 們 居 住 、 工 作 空 間 之 一 種 富 創 意

之 工 作 ， 需 主 動 協 調 相 關 專 業 ， 以 共 同 協 助 各 時 期 創 造 其 所

需 安 全、美 感，能 適 當 使 用 之 空 間 」。因 此，透 運 動 賽 會 與 建

築 設 計 結 合 ， 形 成 具 美 感 、 安 全 具 特 色 之 運 動 環 境 ， 不 但 能

成 為 地 方 指 標 ， 也 提 高 運 動 場 館 之 附 加 價 值 。 就 像 上 海 體 育

場 特 殊 的 造 型，成 為 上 海 的 指 標 性 建 築 物（ 許 光 麃、黃 建 松 ，

2 0 0 6）。 2 0 0 2 世 界 杯 足 球 賽 在 日 本 茨 城 縣 鹿 島 體 育 場 舉 行 三

場 比 賽 ， 尤 其 霞 浦 湖 上 傳 統 式 帆 船 風 格 獨 樹 一 幟 ， 這 座 鹿 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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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場 外 形 就 是 特 別 依 據 船 帆 的 形 象 而 設 計 與 當 地 特 色 相 呼

應（ 中 央 社， 2 0 0 2）。從 以 上 文 獻 看 來，運 動 場 館 必 須 透 過 建

築 設 計 融 入 不 同 風 格 ， 甚 至 融 入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九 、 運 動 賽 會 與 廣 告 產 業  

    廣 告 是 透 過 特 別 的 設 計 ， 將 意 念 、 商 品 或 服 務 的 優 點 傳

遞 給 前 在 銷 售 對 象 ， 具 說 服 力 ， 以 達 行 銷 的 目 的 （ 陳 昭 義 ，

2 0 0 6）。運 動 方 面 的 廣 告 具 有 許 多 形 式，包 括 為 運 動 產 品 及 服

務 所 做 的 廣 告 或 透 過 運 動 賽 會 所 做 的 廣 告 （ B r e n d＆ D a v i d，

2 0 0 0）。廣 告 的 設 計 來 自 於 創 意，令 消 費 者 留 下 特 定 產 品 的 印

象 。 運 動 賽 會 與 廣 告 產 業 結 合 ， 除 了 提 供 廣 告 產 業 一 個 呈 現

廣 告 的 舞 台 ， 也 提 供 民 眾 有 關 運 動 賽 會 的 資 訊 （ 盧 焰 章 ，

1 9 9 3）。  

 

十 、 運 動 賽 會 與 設 計 產 業  

    設 計 產 業 包 括 產 品 外 觀 設 計 、 專 利 商 標 設 計 及 未 分 類 其

他 專 門 設 計 服 務 業 。 盧 焰 章 （ 1 9 9 3） 表 示 運 動 賽 會 吉 祥 物 的

設 計 是 一 項 重 要 工 作 ， 吉 祥 物 往 往 是 比 賽 開 幕 前 大 眾 媒 體 所

矚 目 的 焦 點 。 此 外 台 灣 第 一 屆 原 住 民 運 動 會 的 獎 盃 就 是 以 陶

甕 造 型 呈 現 ， 圖 騰 取 自 排 灣 族 與 魯 凱 族 的 百 步 蛇 （ 黃 嘉 源 ，

2 0 0 3）。 9 4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標 誌 的 設 計 以 台 灣 精 神 作 為 設 計 出

發 點 ， 並 結 合 雲 林 縣 文 化 特 色 ， 一 方 面 體 驗 運 動 場 上 的 競 技

感 覺 ， 一 方 面 展 示 雲 林 的 氣 魄 與 特 質 ， 象 徵 本 屆 全 運 會 的 台

灣 精 神 與 在 地 文 化 精 神 相 互 結 合 ， 更 展 現 了 國 際 化 的 宏 觀 與

視 野 （ 9 4 年 雲 林 全 國 運 動 會 ， 2 0 0 4）。 從 以 上 文 獻 可 知 設

計 產 業 主 要 在 支 援 各 項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 融 入 各 項 元 素 如 工 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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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計 概 念、視 覺 藝 術 元 素 等。如 此 的 整 合 各 項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來 設 計 相 關 產 品 。  

 

十 一 、 運 動 賽 會 與 設 計 品 牌 時 尚 產 業  

    我 國 在 設 計 品 牌 時 尚 業 所 強 調 的 在 於 ， 將 文 化 與 創 意 結

合，將 文 化 導 入 時 尚 產 業，行 銷 台 灣（ 陳 昭 義， 2 0 0 6）。而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的 舉 辦 ， 能 帶 動 運 動 相 關 用 品 消 費 。 以 雅 典 奧 運

為 例 ， 奧 運 帶 來 運 動 用 品 高 達 十 億 ， 包 括 製 鞋 業 、 運 動 服

（ 帽 ）、布 料 業、高 爾 夫 用 具、健 身 器 材 業、自 行 車 業 等（ 劉

朱 松 、 江 岱 錦 ， 2 0 0 3）。 戴 遐 齡 （ 2 0 0 6） 指 出 2 0 0 6 年 冬 季 奧

運 則 是 與 時 尚 設 計 品 牌 亞 曼 尼 （ A R M A N I） 來 做 結 合 ， 杜 林

冬 運 亞 曼 尼 （ A R M A N I） 更 應 邀 為 開 幕 典 禮 亮 相 知 名 模 特 兒

設 計 衣 服 ， 並 為 義 大 利 國 旗 變 裝 。  

 

十 二 、 運 動 賽 會 與 數 位 休 閒 娛 樂 產 業  

    科 技 的 進 步 提 供 觀 眾 最 新 競 賽 資 訊 ， 更 將 科 技 運 用 在 運

動 賽 會 開、閉 幕 表 演（ 盧 焰 章， 1 9 9 3）。數 位 休 閒 娛 樂 產 業 乃

透 過 科 技 與 創 意 結 合 數 位 休 閒 娛 樂 、 環 境 生 態 與 社 會 生 活 。  

此 一 產 業 與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不 但 能 豐 富 運 動 賽 會 內 容 ， 能 提 供

運 動 數 位 休 閒 設 備 ， 將 運 動 與 生 態 結 合 、 讓 運 動 落 實 社 會 生

活 。  

 

十 三 、 運 動 賽 會 與 創 意 生 活 產 業  

陳 昭 義（ 2 0 0 5）創 意 生 活 產 業 是 指：「 凡 從 事 創 意 整 合 生

活 產 業 之 核 心 知 識，提 供 深 度 體 驗 及 高 質 美 感 之 產 業 」，分 為

飲 食 文 化 體 驗 、 自 然 生 態 體 驗 、 工 藝 文 化 體 驗 、 生 活 教 育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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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 傢 飾 時 尚 體 驗 、 特 定 文 物 體 驗 等 。 王 佳 媺 （ 2 0 0 5） 2 0 0 5

年 高 雄 縣 原 住 民 族 運 動 會 改 革 之 研 究 中 指 出 ，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內 容 有 縣 政 展 示 區 、 舞 台 表 演 區 、 農 特 產 品 展 售 區 、 傳 統 手

工 藝 展 售 區 、 原 住 民 生 活 體 驗 區 。 因 此 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主 要 依 賽 會 主 題 而 定 ， 視 地 方 產 業 特 色 加 以 規 劃 。 陳 昭 義

（ 2 0 0 5） 而 創 意 生 活 產 業 之 型 態 如 下 ：  

（ 一 ） 傳 統 事 業 轉 型  

    因 經 營 環 境 之 變 遷 ， 從 原 本 的 加 工 業 、 農 牧 業 等 轉 型 為

「 創 意 生 活 事 業 」， 亦 即 從 一 級 或 二 級 產 業 轉 型 成 為 三 級 產

業 ， 辦 保 留 原 來 之 核 心 及 特 色  

（ 二 ） 核 心 事 業 延 伸 型  

    由 多 年 累 積 之 事 業 文 化 擴 充 延 伸 ， 而 成 立 創 意 生 活 事

業 ， 扮 演 繼 往 開 來 並 推 廣 原 事 業 之 角 色 。  

（ 三 ） 特 有 文 化 匯 集 型  

    從 文 化 之 特 色 著 手 ， 以 特 定 主 題 組 織 而 成 ， 並 善 用 地 方

之 相 關 資 源 。  

（ 四 ） 主 題 創 意 型  

    以 特 定 的 創 意 及 主 題 出 發 ， 注 入 美 感 及 深 度 體 驗 ， 形 成

創 意 生 活 事 業 。  

    從 以 上 創 意 生 活 商 家 型 態 來 看 ， 運 動 賽 會 視 舉 辦 地 文 化

產 業 特 色 加 以 規 劃 ， 並 不 無 可 能 性 結 合 創 意 生 活 產 業 。 透 過

贊 助 或 招 募 形 式 ， 一 方 面 拓 展 賽 會 財 務 ， 另 一 方 面 創 意 生 活

產 業 商 家 能 獲 得 行 銷 知 名 度 之 效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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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章  研究方法  
    本 章 共 分 為 三 節 ， 依 序 為 德 爾 菲 法 （ D e l p h i） 介 紹 、 研

究 流 程 與 架 構 、 研 究 對 象 與 資 料 分 析 ， 分 別 敘 述 如 下 。  

 

第 一 節  德 爾 菲 法 （ D e l p h i） 介 紹  

 

一 、 德 爾 菲 法 （ D e l p h i） 起 源  

「 D e l p h i」一 字 源 自 於 古 代 希 臘 城 市 之 名 稱，傳 說 具 有 預

測 能 力 的 阿 波 羅 神 （ A p o l l o） 曾 居 於 此 地 ， 因 此 現 代 學 者 將

專 家 預 測 方 法 稱 之 為 德 爾 菲 預 測 術 （ D e l p h i  t e c h n i q u e）（ 邱

淑 芬 、 蔡 欣 玲 ， 1 9 9 6） 。 L i n s t o n  a n d  T u r o f f在 1 9 7 9年 表 示 ，

1 9 5 0年 代 初 期 美 國 藍 德 公 司（ R a n d  C o r p o r a t i o n）首 先 發 展 出

D e l p h i  T e c h n i q u e，當 時 藍 德 公 司 再 美 國 空 軍 的 贊 助 下 從 事 一

項 國 防 研 究 ， 藉 由 彙 集 專 家 的 一 致 意 見 ， 擬 定 因 應 蘇 俄 的 戰

略 計 畫 ， 到 了 1 9 6 0年 代 中 期 H e l m a e r  a n d  G o r d e n發 表 「 長 期

預 測 的 研 究 報 告 」 （ R e p o r t  o n  a  L o n g - R a n g e  F o r e c a s t i n g  

S t u d y），首 先 將 得 德 爾 菲 法（ D e l p h i）應 用 軍 事 以 外 之 領 域 ，

工 、 商 業 界 便 開 始 逐 漸 應 用 再 企 業 各 項 事 務 的 意 見 ， 甚 至 在

政 府 機 關 團 體 、 學 術 機 構 流 傳 （ 宋 文 娟 ， 2 0 0 1） 。  

 

二 、 德 爾 菲 法 （ D e l p h i） 使 用 範 圍  

    黃 政 傑 （ 1 9 8 7） 表 示 德 爾 菲 法 （ D e l p h i） 用 在 澄 清 未 來

不 明 情 境 ， 以 便 人 類 對 未 來 的 控 制 。 林 振 春 （ 1 9 9 3） 認 為 使

用 德 爾 菲 法 （ D e l p h i） 蒐 集 個 別 成 員 的 意 見 與 判 斷 ， 以 澄 清

不 同 團 體 的 觀 點 和 價 值 取 向 ， 確 認 問 題 尋 求 解 決 問 題 之 方

法 。 U h l 在 1 9 9 0 表 示 德 爾 菲 法 分 別 可 使 用 在 商 業 、 工 業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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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 教 育 、 醫 藥 、 區 域 計 畫 ， 運 用 的 情 境 包 括 未 來 預 測 、 目

標 評 量 、 課 程 規 劃 、 建 立 優 先 預 算 、 生 活 品 質 評 估 、 政 策 的

形 成 、 問 題 確 認 或 是 解 決 方 案 （ 王 雅 玄 ， 1 9 9 8） 。  

 

三 、 德 爾 菲 法 （ D e l p h i） 之 特 性  

德 爾 菲 法（ D e l p h i）主 要 透 過 一 群「 專 家 」對 於 研 究 主 題

分 別 給 予 意 見 ， 其 研 究 者 整 合 專 家 之 意 見 ， 王 文 科 、 王 智 弘

（ 2 0 0 5） 表 示 其 專 家 無 須 面 對 面 對 質 或 辯 論 ， 僅 需 就 某 單 一

主 題 編 製 成 多 項 問 題 的 一 系 列 （ 3 ~ 4輪 ） 問 卷 調 查 ， 根 據 個

人 的 知 覺 與 認 知 ， 表 達 看 法 獲 予 以 判 斷 ， 而 達 成 共 識 。 因 此

德 爾 菲 法（ D e l p h i）乃 是 透 過 3 - 4輪 的 問 卷 調 查 以 整 合 專 家 之

意 見 ， 作 為 研 究 之 依 據 。 與 傳 統 調 查 法 不 同 的 地 方 在 於 ， 傳

統 的 調 查 法 乃 以 一 次 問 卷 作 為 研 究 依 據 。 其 研 究 方 法 及 過 程

乃 德 爾 菲 法 （ D e l p h i） 之 特 別 之 處 ， 而 以 下 將 對 於 此 研 究 方

法 之 特 性 做 探 討 。  

    而 宋 文 娟 （ 2 0 0 1） 認 為 構 成 德 爾 菲 法 （ D e l p h i） 之 要 素

主 要 有 六 個 ， 分 別 為 專 家 小 組 、 信 度 與 效 度 、 匿 名 、 回 饋 控

制 、 一 致 性 、 研 究 者 的 角 色 扮 演 。 邱 淑 玲 、 蔡 欣 鈴 （ 1 9 9 6）

整 合 G o o d m a n 和 W h i t m a n 之 看 法 ， 認 為 德 爾 菲 法 （ D e l p h i）

具 有 四 項 特 性，分 別 為 由 專 家 小 組 提 供 意 見、採 用 匿 名 方 式、

使 用 反 覆 循 環 的 問 卷 方 式、以 描 述 性 統 計 方 法 呈 現 團 體 意 見。 

    因 此 德 爾 菲 法 （ D e l p h i） 主 要 之 特 性 可 歸 納 如 下 ：  

（ 一 ） 專 家 小 組  

    此 研 究 方 法 是 遴 選 專 家 組 成 專 家 小 組 ， 所 遴 選 之 專 家 均

有 不 同 專 業 知 識 與 背 景 ， 針 對 研 究 主 題 進 行 專 業 之 判 斷 ， 給

予 不 同 之 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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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匿 名 式 調 查  

德 爾 菲 法 （ D e l p h i） 最 主 要 採 匿 名 的 方 式 與 研 究 者 進 行

溝 通 提 供 不 同 之 意 見 。 調 查 時 專 家 並 不 會 知 道 彼 此 ， 遇 到 具

有 爭 議 之 議 題 能 表 達 己 見 ， 於 有 別 與 傳 統 會 議 上 面 對 面 的 溝

通 因 堅 持 己 見 容 易 產 生 爭 執 。  

（ 三 ） 意 見 的 回 饋  

    由 於 此 方 法 主 要 採 3 - 4 輪 之 問 卷 ， 而 在 實 施 調 查 時 ， 附

上 前 次 所 做 問 卷 之 結 果 ， 讓 專 家 進 行 意 見 之 交 換 。  

（ 四 ） 群 體 意 見 之 統 計  

    此 乃 將 專 家 所 呈 現 之 意 見 ，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方 式 ， 以 了 解

專 家 一 致 之 意 見 。  

 

四 、 德 爾 菲 法 （ D e l p h i） 之 優 、 缺 點  

    任 何 一 種 研 究 方 法 具 有 研 究 上 的 優 缺 點 ， 德 爾 菲 法

（ D e l p h i）也 具 有 其 優 缺 點。優 點 方 面，邱 淑 玲、蔡 欣 鈴（ 1 9 9 6）

表 示 德 爾 菲 法 （ D e l p h i） 具 有 五 項 優 點 如 下 ：  

（ 一 ） 對 於 尚 未 明 確 結 論 或 特 定 議 題 或 事 件 ， 運 用 此 方 法 來  

      徵 詢 多 方 人 士 之 意 見 ， 達 到 集 思 廣 益 之 效 。  

（ 二 ） 彙 整 專 家 學 者 對 特 定 政 策 或 制 度 的 不 同 意 見 ， 作 為 未  

      來 規 劃 發 展 之 方 向  

（ 三 ） 透 過 此 種 方 法 徵 詢 各 位 成 員 對 某 一 主 題 不 同 之 看 法 ，  

      作 為 決 策 之 參 考 。  

（ 四 ） 以 郵 寄 問 卷 方 式 進 行 意 見 調 整 ， 能 節 省 專 家 時 間 。  

（ 五 ） 採 用 匿 名 方 式 ， 參 與 專 家 無 機 會 接 觸 ， 能 夠 使 專 家 不  

      受 彼 此 之 影 響 提 出 見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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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 點 方 面 ， 宋 文 娟 （ 2 0 0 1） 表 示 德 爾 菲 法 （ D e l p h i） 具

有 以 下 之 缺 點 ， 如 下 ：  

（ 一 ） 此 方 法 只 能 對 於 未 來 事 件 作 為 評 估 與 判 斷 ， 無 法 考 慮  

      不 可 預 期 之 事 件 。  

（ 二 ） 專 家 背 景 、 經 驗 不 同 ， 對 同 一 主 題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 對  

      於 難 以 決 定 的 問 題 難 以 劃 分 一 定 看 法 。  

（ 三 ） 若 專 家 在 參 與 討 論 的 小 組 成 員 選 擇 不 平 均 ， 容 易 產 生  

      偏 見 。  

（ 四 ） 郵 寄 問 卷 往 返 時 間 過 長 ， 參 與 討 論 的 成 員 可 能 因 此 失  

      去 動 力 ， 而 造 成 問 卷 的 回 收 率 不 高 。  

 

五 、 德 爾 菲 法 （ D e l p h i） 之 實 施 步 驟  

國 內 在 其 他 相 關 領 域 對 於 德 爾 菲 法（ D e l p h i）並 不 陌 生 ，

而 參 考 多 位 學 者 （ 宋 文 娟 ， 2 0 0 1； 游 家 政 ， 1 9 9 6； 王 雅 玄 ，

1 9 9 8； 王 文 科 、 王 智 弘 ， 2 0 0 5； 邱 淑 玲 、 蔡 欣 鈴 ， 1 9 9 6） ，

主 要 的 實 施 步 驟 如 下 ：     

（ 一 ） 專 家 遴 選  

    由 於 德 爾 菲 法 （ D e l p h i） 主 要 是 透 過 專 家 ， 針 對 研 究 主

題 給 予 意 見 。 因 此 在 在 專 家 遴 選 上 考 量 專 業 背 景 、 權 威 、 實

務 經 驗 。 而 在 人 數 方 面 ， 一 般 人 數 為 1 0 - 1 5 人 ， 亦 可 因 研 究

主 題 做 調 整 。  

（ 二 ） 問 卷 設 計  

    在 問 卷 的 設 計 上 ， 第 一 回 合 問 卷 可 使 用 開 放 式 問 卷 與 非

開 放 式 問 卷 ， 第 二 回 合 針 對 專 家 意 見 彙 整 為 非 開 放 式 問 卷 。

其 第 一 回 合 使 用 開 放 式 問 卷 ， 讓 專 家 針 對 研 究 主 題 自 由 發 表

意 見 ， 廣 泛 的 蒐 集 專 家 之 意 見 。 但 德 爾 菲 法 （ D e l p h i） 在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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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時 過 十 耗 費 人 力 及 時 間 ， 可 在 第 一 回 合 使 用 非 開 放 式 問

卷，可 設 計 為「 是 或 否 」二 分 法、等 級 法 或 量 表 評 分 法（ L i k e r t  

s c a l e）。 因 此 在 問 卷 設 計 上 依 研 究 者 需 求 做 選 擇 ， 兩 者 皆 有

優 缺 點 。  

（ 三 ） 實 施 第 一 回 合 問 卷  

    依 研 究 者 對 於 主 題 的 需 求 ， 採 開 放 式 問 卷 或 非 開 放 式 之

問 卷 。 第 一 回 合 之 問 卷 之 結 果 作 為 第 二 回 合 之 依 據 。  

（ 四 ） 實 施 第 二 回 合 問 卷  

    經 第 一 回 合 問 卷 實 施 後 ， 若 是 開 放 式 之 問 卷 彙 整 為 非 開

放 式 之 問 卷 ， 由 專 家 填 選 作 為 第 三 次 問 卷 之 依 據 。  

（ 五 ） 實 施 第 三 回 合 問 卷  

    以 第 二 次 問 卷 為 依 據 ， 編 制 第 三 份 之 問 卷 ， 並 將 第 二 份

問 卷 以 量 化 方 式 呈 現 ， 讓 專 家 可 了 解 第 二 次 問 卷 之 結 果 。 並

在 第 三 回 合 問 卷 施 測 結 果 ， 整 合 專 家 最 後 之 意 見 作 為 研 究 的

結 果 。 若 在 第 三 回 合 不 能 整 合 其 共 識 ， 則 依 據 第 三 回 合 結 果

擬 定 第 四 回 合 問 卷 ， 以 確 立 整 體 專 家 之 意 見 。  

邱 淑 玲 、 蔡 欣 鈴 （ 1 9 9 6） 表 示 由 於 德 爾 菲 法 （ D e l p h i）

進 行 常 因 問 卷 的 多 次 往 返 ， 需 要 因 此 發 展 出 「 修 正 式 德 爾 菲

法 」 。 在 上 述 第 一 回 合 中 以 非 開 放 式 問 卷 實 施 ， 主 要 是 以 文

獻 分 析 或 專 家 訪 談 方 式 ， 將 內 容 編 製 成 問 卷 ， 經 專 家 審 查 修

改 後 ， 所 發 展 之 非 開 放 式 問 卷 。 如 此 則 節 省 專 家 第 一 回 合 填

答 開 放 式 問 卷 之 時 間 與 精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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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流 程 與 架 構  

一 、 研 究 流 程  

 

 

 

 

 

 

 

 

 

 

 

 

 

 

 

 

 

 

 

 

 

 

 

圖 3 - 1 研 究 流 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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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研 究 架 構  

 

 

 

 

 

 

 

 

 

 

 

 

 

 

 

 

 

 

 

 

 

 

 

圖 3 - 2 研 究 架 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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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對 象 與 資 料 分 析  

 

一 、 研 究 對 象 選 取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在 了 解 我 國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之 內 容 策 略 ， 本 研 究 涵 蓋 到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兩 個 領

域 ， 因 此 在 本 研 究 將 邀 請 兩 領 域 之 專 家 作 為 本 研 究 之 對 象 ，

本 研 究 對 於 專 家 的 選 取 採 立 意 取 樣 。 採 立 意 取 樣 主 要 原 因 ，

雖 然 研 究 對 象 並 不 足 以 代 表 全 部 群 體 ， 但 是 卻 有 足 夠 的 資 格

與 能 力 提 供 所 需 的 可 靠 資 料（ 林 生 傳， 2 0 0 3）。本 研 究 所 研 究

對 象 包 括 兩 個 領 域 之 產 、 官 、 學 專 家 ， 共 1 0 人 ， 以 表 3 - 1

呈 現。期 盼 本 研 究 兼 顧 理 論 與 實 際，整 合 兩 個 領 域 之 產、官 、

學 提 出 結 合 之 意 見 ， 所 選 取 專 家 背 景 如 下 ：  

（ 一 ） 學 術 界  

包 括 從 事 運 動 賽 會 及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之 學 者 ， 如 大 專 院 校

之 教 授 、 相 關 研 究 之 學 者 。  

（ 二 ） 官 方 ：  

包 括 從 事 運 動 賽 會 及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之 行 政 人 員 ， 如 中 央

政 府 體 育 行 政 機 關 、 各 縣 市 體 健 課 人 員 、 文 建 會 、 各 縣 市 文

化 局 等 。  

（ 三 ） 產 業 界 ：  

包 括 從 事 運 動 賽 會 及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相 關 企 業 ， 對 於 從 事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經 營 具 實 務 經 驗 之 人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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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本 研 究 德 爾 菲 法 成 員 表  

 運 動 賽 會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學 術 界  
台 灣 體 院 沈 易 利 教 授  

台 灣 體 院 王 慶 堂 教 授  

花 蓮 教 育 大 學 劉 大 和 教 授  

成 功 大 學 陳 耀 光 教 授  

官 方  

高 雄 左 訓 中 心 吳 俊 哲 主 任  

雲 林 縣 教 育 局 邱 孝 文 副 局 長

前 台 灣 工 藝 研 究 所 台 北 展 示 中 心

許 峰 旗 主 任  

前 屏 東 縣 文 化 局 洪 萬 隆 局 長  

產 業 界  鉅 秀 煙 火 公 司 李 秀 超 先 生  玫 瑰 金 珠 寶 設 計 師 盧 春 雄  

 

二 、 資 料 分 析  

（ 一 ） 質 的 分 析      

    在 資 料 分 析 過 程 中 ， 將 專 家 所 提 出 之 意 見 進 行 內 容 分

析 ， 並 予 以 歸 納 與 彙 整 ， 作 為 下 一 回 合 施 測 之 依 據 。  

（ 二 ） 量 的 分 析  

依 據 德 爾 菲 法 （ D e l p h i） 之 資 料 分 析 方 法 ， 以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1 2 . 0 統 計 軟 體 進 行 描 述 性 統 計 呈 現 專 家 之 意 見 。

而 描 述 性 統 計 所 代 表 之 意 涵 （ 邱 淑 玲 、 蔡 欣 鈴 ， 1 9 9 6； 吳 寧

瑄 ， 2 0 0 5） 如 下 ：   

1 .平 均 數 （ M）： 由 平 均 數 （ M） 的 大 小 來 判 別 小 組 成 員

對 於 各 題 項 重 要 程 度 ， 平 均 數 （ M） 越 高 代 表 此 題 項

越 重 要 。  

2 .中 位 數 （ M d）： 代 表 專 家 意 見 集 中 之 趨 勢 。  

3 .眾 數 （ M o） ： 了 解 多 數 專 家 所 贊 同 之 意 見 。  

4 .標 準 差 （ S D）： 主 要 顯 示 小 組 成 員 對 各 題 項 所 達 成 的

共 識 程 度 ， 標 準 差（ S D）越 小 ， 對 該 題 項 的 共 識 程 度

越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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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四 分 位 數（ Q）：四 分 位 數（ Q）代 表 專 家 意 見 之 分 布 ，

而 Q 1 代 表 第 一 個 四 分 位 數；而 Q 3 代 表 第 三 個 四 分 位

數 。 而 四 分 位 差 （ Q . D .） = 1 / 2（ Q 3 - Q 1）。  

 

三 、 專 家 意 見 穩 定 性 判 別  

第 三 回 合 平 均 標 準 差 明 顯 小 於 第 二 回 合 之 平 均 標 準 差 ，

顯 示 專 家 群 的 意 見 已 趨 於 穩 定（ 鍾 介 凡， 2 0 0 5）。當 問 卷 的 反

應 得 到 穩 定 一 致 時 ， 可 採 用 最 後 一 回 合 意 見 之 統 計 結 果 作 為

依 據 進 行 分 析（ 張 紹 勳、張 紹 評、林 秀 娟， 2 0 0 0）。而 本 研 究

將 比 較 第 二 回 合 與 第 三 回 合 之 平 均 標 準 差 ， 作 為 第 四 回 合 施

測 之 依 據 。  

 

四 、 專 家 意 見 共 識 度 判 別 標 準  

    在 意 見 共 識 度 方 面 ， 採 用 F a t h e t y（ 1 9 7 9） 和 H o l d e n＆

We d m a n（ 1 9 9 3） 所 提 出 之 看 法 ， 若 四 分 位 差 小 於 或 等 於 0 . 6

（ Q . D .≦ 0 . 6）， 表 示 專 家 意 見 達 高 度 共 識 ； 若 四 分 位 差 介 於

0 . 6 和 1 之 間 表 示 專 家 意 見 只 達 中 度 共 識 （ 0 . 6＜ Q . D .＜ 1）；

若 四 分 位 差 大 於 等 於 1（ Q . D .≧ 1）， 則 表 示 專 家 意 見 未 達 共

識 。 因 此 本 研 究 之 分 析 題 項 判 別 標 準 ， 採 用 四 分 位 差 作 為 判

別 專 家 意 見 之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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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資料分析與討論  
    本 章 節 共 分 為 四 節 ， 第 一 節 為 德 爾 菲 法 問 卷 之 調 查 結

果 ， 第 二 節 為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之 方

法 ， 第 三 節 為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特 性 運 用 之 方 法 ， 第

四 節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共 創 價 值 之 方 法 ， 第 五 節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整 體 結 合 之 策 略 ， 分 別 敘 述 如 下 。  

 

第 一 節 德 爾 菲 法 問 卷 之 調 查 結 果  

 

一 、 問 卷 發 放 情 形  

本 研 究 目 的 在 建 構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策 略 ，

經 由 德 爾 菲 問 卷 調 查 實 施 ， 獲 得 1 0 位 專 家 之 意 見 。 從 民 國

9 6 年 4 月 1 6 日 寄 發 第 一 回 合 問 卷 ， 至 9 6 年 6 月 2 8 日 第 三

回 合 問 卷 回 收 完 畢 ， 調 查 期 間 共 3 9 天 ， 問 卷 執 行 情 況 以 表

4 - 1 呈 現 。 第 一 回 合 主 要 採 開 方 式 問 卷 ， 以 集 思 廣 益 蒐 集 專

家 之 意 見 。 第 二 回 合 主 要 以 第 一 回 合 專 家 回 饋 之 內 容 作 為 第

二 回 合 問 卷 之 內 容 ， 而 第 二 回 合 問 卷 填 答 方 式 ， 以 李 克 特 五

分 量 表 （ 5 代 表 非 常 重 要 、 4 代 表 同 意 、 3 代 表 沒 意 見 、 2 代

表 不 同 意 、 1 代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 調 查 專 家 之 意 見 ， 其 問 卷 內

容 架 構 分 為「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方 法 」、「 特 性 運 用 方 法 」、「 共

創 價 值 方 法 」 ， 三 個 部 份 ， 並 在 每 個 架 構 題 項 下 附 上 專 家 意

見 欄 ， 以 獲 得 專 家 之 回 饋 。 而 第 三 回 合 問 卷 內 容 為 第 二 回 合

問 卷 調 查 結 果，其 中 主 要 架 構 為「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方 法 」、「 特

性 運 用 方 法 」、「 共 創 價 值 方 法 」。其 構 面 在 產 業 內 容 方 面 ，

共 十 三 個 構 面 ； 特 性 運 用 方 面 ， 共 五 個 構 面 ； 共 創 價 值 方 面

共 八 個 構 面 。 而 題 項 填 答 方 式 與 意 見 回 饋 部 份 均 與 第 二 回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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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卷 相 同 。  

表 4 - 1 德 爾 菲 法 專 家 問 卷 執 行 情 況 表  

 第 一 回 合  第 二 回 合  第 三 回 合  

寄 發 問 卷 日 期  9 6 年 4 月 1 6 日 9 6 年 5 月 2 8 日 9 6 年 6 月 2 1 日

問 卷 回 收 日 期  9 6 年 5 月 4 日  9 6 年 6 月 8 日  9 6 年 6 月 2 8 日

發 放 份 數  1 0  1 0  1 0  

回 收 份 數  6  9  8  

問 卷 回 收 率  6 0％  9 0％  8 0％  

 

二 、 第 一 回 合 問 卷 調 查 結 果  

    依 據 專 家 所 回 應 之 看 法 經 過 歸 納 彙 整 各 專 家 之 觀 點 ， 初

步 歸 納 可 分 為 三 個 部 份 ， 包 括 「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方 法 」、「 特 性

運 用 方 法 」、「 共 創 價 值 方 法 」， 其 結 合 之 方 法 整 理 如 下 ：  

（ 一 ）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方 面  

1 .與 出 版 產 業 結 合 ， 邀 請 知 名 作 詞 作 曲 家 針 對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與 地 方 文 化 背 景 結 合 創 作 主 題 曲 。  

2 .與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結 合 ， 設 計 具 有 美 感 的 標 誌 。  

3 .與 電 影 產 業 結 合 ，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之 電 影 。  

4 .與 期 刊、雜 誌 出 版 業 結 合，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書 籍 。 

5 .與 唱 片 出 版 產 業 結 合 ，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音 樂 。  

6 .獎 牌 、 獎 盃 可 結 合 藝 術 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作 為 設 計 之

內 容 。  

7 .結 合 音 樂 與 表 演 藝 術 產 業 ， 透 過 動 態 與 靜 態 之 表 演 ，

呈 現 於 運 動 賽 會 之 開 、 閉 幕 內 容 。  

8 .聖 火 火 炬 之 設 計 ， 可 擷 取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或 設 計 具 有 藝

術 美 感 做 為 設 計 之 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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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將 運 動 用 品 、 運 動 文 物 、 運 動 健 康 食 品 ， 作 為 展 售 之

內 容 。  

（ 二 ） 特 性 運 用 方 面  

1 .競 賽 項 目 之 中 若 有 受 歡 迎 之 運 動 員 ， 透 過 授 權 機 制 ，

開 發 相 關 產 品 。  

2 .運 用 地 方 特 色 、 人 文 背 景 ， 製 造 新 聞 話 題 。  

3 .擷 取 地 方 特 色 之 符 號 或 代 表 人 物 ， 製 作 相 關 產 品 。  

4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內 容 與 觀 眾 互 動 性 高 ， 提 升 整 體 之 體 驗

性 。  

5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內 容 多 元 且 具 文 化 深 度 ， 以 提 高 民 眾 參  

  與 性 。  

6 .將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與 儀 式 活 動 、 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結 合 ，

達 到 延 續 之 意 涵 。  

7 .利 用 媒 體 、 聲 光 、 視 覺 美 感 、 有 深 度 文 字 ， 提 升 運 動

賽 會 之 體 驗 性 。  

8 .增 加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的 趣 味 性 、 刺 激 性 、 新 奇 感 及 可 看

性 。  

9 .與 舉 辦 地 有 極 深 淵 源 之 競 賽 活 動，列 入 競 賽 項 目 之 中。 

1 0 .結 合 運 動 賽 會 之 精 神 與 地 方 文 化 背 景，創 造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  

1 1 .以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作 為 吉 祥 物 設 計 之 內 容 。  

1 2 .主 辦 單 位 可 以 配 合 各 縣 市 之「 一 鄉 一 特 色 」之 活 動 ，

辦 理 運 動 賽 會 。  

1 3 .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融 入，聖 火 傳 遞 儀 式 之 中，彰 顯 文 化

意 涵 。  

1 4 .透 過 標 誌 設 計 內 容，呈 現 舉 辦 地 的 文 化 特 色 與 意 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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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聖 火 傳 遞 路 線 可 配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景 點 之 安 排  

1 6 .結 合 地 方 之 特 色 小 吃 、 農 、 林 、 漁 、 牧 之 產 品 ， 作 為

展 售 之 內 容 。  

（ 三 ） 共 創 價 值 方 面  

1 .政 治 價 值  

（ 1） 透 過 聖 火 路 線 規 劃 ， 達 到 外 交 與 文 化 之 交 流 。  

（ 2）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可 結 合 相 關 文 化 藝 術 國 際 展 覽，以 共

創 提 升 國 家 形 象 之 價 值 。  

2 .經 濟 價 值  

（ 1）與 相 關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開 發 相 關 產 品，提 升 賽 會

與 地 方 之 經 濟 。  

（ 2）結 合 文 化 節 慶 活 動，匯 聚 人 潮，共 創 經 濟 之 價 值 。 

（ 3）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文 化 創 意 產 業，行 銷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  

3 .社 會 價 值  

（ 1）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結 合，有 益 於 提

升 居 民 之 共 榮 感 。  

（ 2）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強 化 居 民 之

認 同 感 。  

4 .休 閒 娛 樂 價 值  

（ 1）運 動 場 館 結 合 建 築 設 計 產 業，在 舉 辦 競 賽 之 後 運 動

場 館 不 但 能 成 為 地 方 居 民 運 動 休 閒 之 場 所 ， 亦 可 成

為 地 方 之 特 色 。  

（ 2）運 動 賽 會 場 館 設 計 與 場 地 佈 置 可 注 入 文 化 特 色，提

高 空 間 的 文 化 氣 息 ， 以 提 升 民 眾 之 生 活 品 質 。  

5 .觀 光 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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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與 地 方 文 化 產 業 合 作，有 利 於 遊 客 對 於 商 品 之 認 知。 

（ 2）聖 火 傳 遞 路 線 與 文 化 景 點 相 結 合，達 到 行 銷 觀 光 景

點 之 價 值 。  

（ 3）在 運 動 賽 會 導 覽 手 冊，介 紹 地 方 特 色 景 點 達 到 互 利

之 價 值 。  

6 .文 化 價 值  

（ 1）賽 會 之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節 慶 活 動，行 銷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 2）地 方 特 色 配 合 賽 會 之 周 邊 活 動，以 傳 承 傳 統 文 化 之

價 值 。  

7 .藝 術 價 值  

（ 1）邀 請 表 演 藝 術 團 體，結 合 賽 會 之 開、閉 幕 與 周 邊 活

動 。  

（ 2）運 動 相 關 產 品 注 入 美 感 元 素，提 高 消 費 者 之 認 同 感。 

8 .科 技 價 值 ： 將 科 技 與 藝 術 運 用 於 開 閉 幕 之 表 演 ， 提 供

觀 眾 視 覺 感 官 之 刺 激 。  

    整 體 而 言 ， 第 一 部 分 在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與 特 性 運 用 方 面 ，

題 項 部 分 尚 不 足 以 歸 納 為 單 一 構 面 。 因 此 ， 第 一 份 回 收 之 問

卷 ， 以 產 業 內 容 與 特 性 運 用 方 面 做 歸 納 。 在 共 創 價 值 方 面 ，

分 別 為 「 政 治 價 值 」、「 經 濟 價 值 」、「 社 會 價 值 」、「 休 閒 娛 樂

價 值 」、「 觀 光 價 值 」、「 文 化 價 值 」、「 藝 術 價 值 」、「 科 技 價 值 」，

共 八 個 構 面 。 而 第 二 輪 問 卷 加 強 說 明 部 分 ， 並 請 專 家 踴 躍 提

供 意 見 。  

 

三 、 第 二 回 合 問 卷 調 查 結 果  

    第 二 回 合 之 問 卷 乃 依 據 第 一 回 合 問 卷 調 查 結 果 所 彙 整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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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 以 李 克 特 尺 度 量 表 （ L i k e r t  S c a l e） 評 量 其 重 要 性 （ 5 代

表 非 常 重 要 、 4 代 表 同 意 、 3 代 表 沒 意 見 、 2 代 表 不 同 意 、 1

代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編 制 為 第 二 回 合 問 卷，而 第 二 回 合 施 測 結

果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呈 現 各 專 家 之 意 見 以 表 4 - 2 呈 現 。  

 

表 4 - 2 第 二 回 合 德 爾 菲 法 專 家 意 見 調 查 結 果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中

位

數

眾  

 

數  

標  

準  

差  

四  

分  

位  

差  

與 出 版 產 業 結 合 ， 邀 請 知 名 作 詞 作 曲 家 針 對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與 地 方 文 化 背 景 結 合 創 作 主

題 曲 。  

3 . 7 8 4 4  0 . 6 7  0 . 5  

與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結 合 ， 設 計 具 有 美 感 的 標

誌 。  
4 . 1 1 4 4  0 . 7 8  0 . 7 5

與 電 影 產 業 結 合 ，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之 電

影 。  
3 . 6 7 4 3  1  0 . 7 5

與 期 刊 、 雜 誌 出 版 業 結 合 ，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書 籍 。  
4  4 4  0 . 7 1  0 . 5  

與 唱 片 出 版 產 業 結 合 ，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音

樂 。  
3 . 6 7 4 3  1  0 . 7 5

獎 牌 、 獎 盃 可 結 合 藝 術 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作

為 設 計 之 內 容 。  
4 . 2 2 4 5  0 . 8 3  0 . 7 5

結 合 音 樂 與 表 演 藝 術 產 業 ， 透 過 動 態 與 靜 態

之 表 演 ， 呈 現 於 運 動 賽 會 之 開 、 閉 幕 內 容 。

3 . 8 9 4 4  0 . 7 8  0 .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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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 2 續 ）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中

位

數

眾  

 

數  

標  

準  

差  

四  

分  

位  

差  

聖 火 火 炬 之 設 計 ， 可 擷 取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或 設

計 具 有 藝 術 美 感 做 為 設 計 之 內 容 。  
4  4 4  0 . 7 1  0 . 5  

將 運 動 用 品 、 運 動 文 物 、 運 動 健 康 食 品 ， 作

為 展 售 之 內 容 。  
3 . 7 8 4 4  0 . 6 7  0 . 5  

競 賽 項 目 之 中 若 有 受 歡 迎 之 運 動 員 ， 透 過 授

權 機 制 ， 開 發 相 關 產 品 。  
3 . 8 9 4 4  0 . 6 0  0 . 2 5

運 用 地 方 特 色 、 人 文 背 景 ， 製 造 新 聞 話 題 。 3 . 8 9 4 4  0 . 7 8  0 . 7 5

擷 取 地 方 特 色 之 符 號 或 代 表 人 物 ， 製 作 相 關

產 品 。  
3 . 7 8 4 4  0 . 6 7  0 . 5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內 容 與 觀 眾 互 動 性 高 ， 提 升 整

體 之 體 驗 性 。  
3 . 7 8 4 4  0 . 6 7  0 . 5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內 容 多 元 且 具 文 化 深 度 ， 以 提

高 民 眾 參 與 性 。  
4  4 4  0 . 7 1  0 . 5  

將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與 儀 式 活 動 、 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結 合 ， 達 到 延 續 之 意 涵 。  
3 . 7 8 4 3  0 . 8 3  0 . 7 5

利 用 媒 體 、 聲 光 、 視 覺 美 感 、 有 深 度 文 字 ，

提 升 運 動 賽 會 之 體 驗 性 。  
3 . 7 8 4 3  0 . 8 3  0 . 7 5

增 加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的 趣 味 性 、 刺 激 性 、 新 奇

感 及 可 看 性 ， 提 升 運 動 賽 會 之 體 驗 性 。  
3 . 6 7 4 3  0 . 7 1  0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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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 2 續 ）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中

位

數

眾  

 

數  

標  

準  

差  

四  

分  

位  

差  

與 舉 辦 地 有 極 深 淵 源 之 競 賽 活 動 ， 列 入 競 賽

項 目 之 中 。  
4 . 1 1 4 4  0 . 7 8  0 . 7 5

結 合 運 動 賽 會 之 精 神 與 地 方 文 化 背 景 ， 創 造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  
3 . 7 8 4 3  0 . 8 3  0 . 7 5

以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作 為 吉 祥 物 設 計 之 內 容 。 4 . 2 2 4 5  0 . 8 3  0 . 7 5

主 辦 單 位 可 以 配 合 各 縣 市 之 「 一 鄉 一 特 色 」

之 活 動 ， 辦 理 運 動 賽 會 。  
3 . 7 8 4 4  0 . 6 7  0 . 5  

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融 入 聖 火 傳 遞 儀 式 之 中 ， 彰

顯 文 化 意 涵  
4 . 1 1 4 4  0 . 7 8  0 . 7 5

透 過 標 誌 設 計 內 容 ， 呈 現 舉 辦 地 的 文 化 特 色

與 意 涵 。  
3 . 7 8 4 3  0 . 8 3  0 . 7 5

聖 火 傳 遞 路 線 可 配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景 點 之

安 排  
4 . 1 1 4 4  0 . 7 8  0 . 7 5

結 合 地 方 之 特 色 小 吃 、 農 、 林 、 漁 、 牧 之 產

品 ， 作 為 展 售 之 內 容 。  
3 . 6 7 4 4  0 . 5  0 . 5  

透 過 聖 火 路 線 規 劃 ， 達 到 外 交 與 文 化 之 交

流 。  
3 . 7 8 4 4  0 . 6 7  0 . 5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可 結 合 相 關 文 化 藝 術 國 際 展

覽 ， 以 共 創 提 升 國 家 形 象 之 價 值 。  
3 . 8 9 4 4  0 . 6  0 .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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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 2 續 ）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中

位

數

眾  

 

數  

標  

準  

差  

四  

分  

位  

差  

與 相 關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開 發 相 關 產 品 ， 提

升 賽 會 與 地 方 之 經 濟 。  
4  4 4  0 . 7 1  0 . 5  

結 合 文 化 節 慶 活 動 ， 匯 聚 人 潮 ， 共 創 經 濟 之

價 值 。  
3 . 7 8 4 4  0 . 6 7  0 . 5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 行 銷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  
3 . 8 9 4 4  0 . 6 0  0 . 2 5

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結 合 ， 有

益 於 提 升 居 民 之 共 榮 感  
3 . 6 7 4 3  0 . 7 1  0 . 5  

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強 化

居 民 之 認 同 感 。  
4 . 1 1 4 4  0 . 7 8  0 . 7 5

運 動 場 館 結 合 建 築 設 計 產 業 ， 在 舉 辦 競 賽 之

後 運 動 場 館 不 但 能 成 為 地 方 居 民 運 動 休 閒

之 場 所 ， 亦 可 成 為 地 方 之 特 色 。  

3 . 6 7 4 3  0 . 7 1  0 . 5  

運 動 賽 會 場 館 設 計 與 場 地 佈 置 可 注 入 文 化

特 色 ， 提 高 空 間 的 文 化 氣 息 ， 以 提 升 民 眾 之

生 活 品 質 。  

4 . 1 1 4 4  0 . 6 7  0 . 7 5

與 地 方 文 化 產 業 合 作 ， 有 利 於 遊 客 對 於 商 品

之 認 知 。  
3 . 7 8 4 4  0 . 6 7  0 . 5  

聖 火 傳 遞 路 線 與 文 化 景 點 相 結 合 ， 達 到 行 銷

觀 光 景 點 之 價 值 。  
4  4 4  0 . 7 1  0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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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 2 續 ）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中

位

數

眾  

 

數  

標  

準  

差  

四  

分  

位  

差  

在 運 動 賽 會 導 覽 手 冊 ， 介 紹 地 方 特 色 景 點 達

到 互 利 之 價 值 。  
3 . 6 7 4 3  0 . 7 1  0 . 5  

賽 會 之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節 慶 活 動 ， 行

銷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3 . 7 8 4 4  0 . 6 7  0 . 5  

地 方 特 色 配 合 賽 會 之 周 邊 活 動 ， 以 傳 承 傳 統

文 化 之 價 值 。  
3 . 7 8 4 4  0 . 6 7  0 . 5  

邀 請 表 演 藝 術 團 體 ， 結 合 賽 會 之 開 、 閉 幕 與

周 邊 活 動 。  
3 . 6 7 4 4  0 . 8 7  0 . 5  

運 動 相 關 產 品 注 入 美 感 元 素 ， 提 高 消 費 者 之

認 同 感 。  
3 . 6 7 4 3  0 . 7 1  0 . 5  

將 科 技 與 藝 術 運 用 於 開 閉 幕 之 表 演 ， 提 供 觀

眾 視 覺 感 官 之 刺 激 。  
3 . 6 7 4 3  0 . 7 1  0 . 5  

 

    經 分 析 第 二 回 合 問 卷 後 ， 各 題 項 之 四 分 為 差 均 小 於 1，

因 此 保 留 於 第 三 回 合 。 而 第 二 回 合 經 專 家 意 見 回 饋 後 ， 修 改

原 始 題 項 後 為 表 4 - 3，新 增 題 項 為 4 - 4，總 新 增 題 項 共 7 1 題 ，

並 將 題 項 予 以 歸 納 。 第 二 回 合 問 卷 經 整 理 後 在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方 面 整 理 題 項 後 歸 納 為 十 三 個 構 面 ， 分 別 為 「 運 動 賽 會 與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 運 動 賽 會 與 音 樂 、 表 演 藝 術 產 業 」、「 運 動 賽

會 與 工 藝 產 業 」、「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產 業 」、「 運 動 賽



 53

會 與 電 影 產 業 」、「 運 動 賽 會 與 廣 播 電 視 產 業 」、「 運 動 賽 會 與

出 版 產 業 」、「 運 動 賽 會 與 建 築 設 計 產 業 」、「 運 動 賽 會 與 廣 告

產 業 」、「 運 動 賽 會 與 設 計 產 業 」、「 運 動 賽 會 與 設 計 品 牌 時 尚

產 業 」、「 運 動 賽 會 與 數 位 休 閒 娛 樂 產 業 」、「 運 動 賽 會 與 創 意

生 活 產 業 」； 特 性 運 用 部 分 整 理 為 五 個 構 面 ， 分 別 為 「 地 方

性 」、「 體 驗 性 」、「 智 慧 財 產 權 」、「 參 與 性 」、「 延 續 性 」；價 值

部 份 則 與 第 二 回 合 共 創 價 值 構 面 相 同 。  

 

表 4 - 3  第 二 回 合 德 爾 菲 法 專 家 修 改 題 項 表  

原 始 題 項  修 改 題 項  

與 出 版 產 業 結 合，邀 請 知 名 作

詞 作 曲 家 針 對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與 地 方 文 化 背 景 結 合 創 作 主

題 曲  

1 .邀 請 知 名 音 樂 作 詞 作 曲 家 ， 創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主 題 曲  

2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曲 與 地 方 文 化 背 景 結 合  

與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結 合，設 計 具

有 美 感 的 標 誌 。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賽 會 標 誌（ L O G O）

與 期 刊 、 雜 誌 出 版 業 結 合 ，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書 籍  

1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書 籍  

2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雜 誌  

3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期 刊  

與 唱 片 出 版 產 業 結 合，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音 樂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唱 片  

獎 牌、獎 盃 可 結 合 藝 術 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作 為 設 計 之 內 容  

1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賽 會 獎 牌  

2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賽 會 獎 盃  

3 .獎 牌 設 計 內 容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4 .獎 盃 設 計 內 容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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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 3 續 ）  

原 始 題 項  修 改 題 項  

結 合 音 樂 與 表 演 藝 術 產 業，透

過 動 態 與 靜 態 之 表 演，呈 現 於

運 動 賽 會 之 開 、 閉 幕 內 容  

1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各 項 音 樂 活 動  

2 .開 、 閉 幕 表 演 結 合 各 項 音 樂 活 動  

3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各 項 表 演 藝 術

活 動  

4 .開 、 閉 幕 表 演 結 合 各 項 表 演 藝 術 活 動  

聖 火 火 炬 之 設 計，可 擷 取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或 設 計 具 有 藝 術 美

感 做 為 設 計 之 內 容  

1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聖 火 火 炬  

2 .聖 火 火 炬 可 擷 取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作 為 設

計 之 內 容  

將 運 動 用 品 、 運 動 文 物 、 運 動

健 康 食 品 ， 作 為 展 售 之 內 容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博 物 館 展 覽 各 項

運 動 文 物  

將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與 儀 式 活

動、 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結 合 ， 達

到 延 續 之 意 涵 。  

1 .將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結

合 ， 達 到 延 續 之 意 涵  

2 .運 動 賽 會 儀 式 活 動 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結

合 ， 達 到 延 續 之 意 涵  

 

表 4 - 4 第 二 回 合 德 爾 菲 法 專 家 新 增 題 項 表  

構 面  新 增 題 項  

運 動 賽 會 與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1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相 關 藝 術 繪 畫 展 覽 活 動  

2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賽 會 獎 狀  

3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賽 會 吉 祥 物  

運 動 賽 會 與 音

樂 、 表 演 藝 術

產 業  

1 .邀 請 音 樂 歌 手 作 為 運 動 賽 會 之 代 言 人  

2 .邀 請 音 樂 歌 手 演 唱 運 動 賽 會 之 主 題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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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 4 續 ）  

構 面  新 增 題 項  

運 動 賽 會  

與 工 藝 產 業  

1 .結 合 工 藝 產 業 製 作 運 動 明 星 之 公 仔  

2 .結 合 工 藝 產 業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吉 祥 物  

3 .結 合 工 藝 產 業 設 計 獎 牌  

4 .結 合 工 藝 產 業 設 計 獎 盃  

5 .結 合 工 藝 產 業 設 計 聖 火 火 炬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產 業  

1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配 合 美 術 館 、 博 物 館 、 藝 術 館 之 展

覽 活 動  

2 .聖 火 路 線 安 排 可 將 美 術 館 、 博 物 館 、 藝 術 館 地 點 列 入

路 線 之 考 量  

運 動 賽 會  

與 電 影 產 業  

1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配 合 電 影 影 展  

2 .知 名 演 員 代 言 運 動 主 題 之 電 影  

運 動 賽 會  

與 廣 播 電 視  

產 業  

1 .與 廣 播 結 合 發 佈 相 關 運 動 資 訊  

2 .與 電 視 產 業 結 合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節 目  

3 .與 電 視 產 業 結 合 轉 播 運 動 競 賽  

運 動 賽 會  

與 出 版 產 業  

發 佈 運 動 賽 會 各 項 訊 息 之 新 聞  

運 動 賽 會 與 建

築 設 計 產 業  

1 .與 建 築 設 計 結 合 設 計 運 動 場 館 ， 呈 現 不 同 之 建 築 風 格

2 .與 建 築 設 計 結 合 設 計 選 手 村 ， 呈 現 不 同 之 建 築 風 格  

3 .與 建 築 設 計 結 合 設 計 競 賽 會 場 ， 呈 現 不 同 之 建 築 風 格

運 動 賽 會  

與 廣 告 產 業  

1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產 品 之 廣 告  

2 .製 作 運 動 員 代 言 人 之 運 動 賽 會 廣 告  

3 .邀 請 其 他 知 名 代 言 人 代 言 運 動 賽 會 之 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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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 4 續 ）  

構 面  新 增 題 項  

運 動 賽 會  

與 設 計 產 業  

1 .運 動 賽 會 產 品 之 設 計  

2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之 獎 牌  

3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之 獎 盃  

4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之 獎 狀  

5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之 吉 祥 物  

6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之 聖 火 火 炬  

7 .運 動 賽 會 網 站 之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與  

設 計 品 牌 時 尚

產 業  

1 .運 動 明 星 代 言 品 牌 產 品  

2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表 演 之 服 裝  

3 .設 計 具 有 時 尚 、 流 行 運 動 產 品  

運 動 賽 會 與  

數 位 休 閒 娛 樂

產 業  

1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設 置 運 動 機 台  

2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設 置 電 子 遊 戲 機 台  

3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配 合 主 題 樂 園 之 活 動  

運 動 賽 會 與  

創 意 生 活 產 業

1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各 項 飲 食 文 化 體 驗 之 商 家  

2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自 然 生 態 文 化 體 驗 之 商 家  

3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生 活 教 育 文 化 體 驗 之 商 家  

地 方 性  

1 .地 方 傳 統 民 俗 體 育 活 動 列 入 競 賽 項 目 之 中  

2 .獎 狀 之 設 計 ，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智 慧 財 產 權  由 運 動 明 星 宣 導 智 慧 財 產 權 之 概 念  

參 與 性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以 創 新 方 式 推 出 ， 提 高 民 眾 參 與 性  

延 續 性  

將 運 動 項 目 之 發 展 背 景 、 器 物 的 演 變 ， 結 合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以 延 續 運 動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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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 4 續 ）  

構 面  新 增 題 項  

政 治 價 值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 一 方 面 可 推 展 體 育 政

策 ， 另 一 方 面 可 推 展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政 策 。  

社 會 價 值  

招 募 社 區 居 民 ， 擔 任 運 動 賽 會 之 志 工 ， 提 高 地 方 居 民 之

互 動  

休 閒 娛 樂 價 值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可 設 置 各 項 文 化 體 驗 活 動 ， 以 提 供 民 眾 休

閒 娛 樂 之 價 值  

文 化 價 值  

運 動 賽 會 相 關 產 品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發 展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藝 術 價 值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各 項 藝 術 展 覽 ， 以 創 造 藝 術 價 值  

科 技 價 值  

將 科 技 與 藝 術 運 用 於 賽 會 網 站 之 設 計 ， 以 共 創 科 技 之 價

值  

 

四 、 第 三 回 合 問 卷 調 查 結 果  

  第 三 回 合 問 卷 之 內 容 ， 主 要 以 第 二 回 合 之 問 卷 內 容 與 專 家

意 見 之 回 饋 編 制 而 成 。 而 第 三 回 合 施 測 結 果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呈

現 各 專 家 之 意 見 為 表 4 - 5 呈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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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第 三 回 合 德 爾 菲 法 專 家 意 見 調 查 結 果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方 面  描 述 性 統 計  

構  

面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中  

位  

數  

眾  

 

數  

標  

準  

差  

四  

分  

位  

差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相 關 藝

術 繪 畫 展 覽 活 動  
4 . 2 5 4  4  0 . 4 6  0 . 3 8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賽 會 標

誌 （ L O G O）  
4 . 7 5 5  5  0 . 4 6  0 . 3 8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賽 會 獎

牌  
4 . 6 2 5  5  0 . 5 2  0 . 5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賽 會 獎

狀  
4 . 3 8 4 . 5 5  0 . 7 4  0 . 5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賽 會 獎

盃  
4 . 6 3 5  5  0 . 5 2  0 . 5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賽 會 吉

祥 物  
4 . 6 3 5  5  0 . 7 4  0 . 3 8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聖 火 火

炬  
4 . 5  5  5  0 . 7 6  0 . 5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各 項 音

樂 活 動  
4 . 6 3 5  5  0 . 5 2  0 . 5  

音  
樂  
、  
表  
演  
藝  
術  
產

業  

開 、 閉 幕 表 演 結 合 各 項 音 樂 活

動  
4 . 6 3 5  5  0 . 5 2  0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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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 5 續 ）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方 面  描 述 性 統 計  

構  

面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中  

位  

數  

眾  

 

數  

標  

準  

差  

四  

分  

位  

差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各 項 表

演 藝 術 活 動  
4 . 3 8 4 . 5 5  0 . 7 4  0 . 5  

開 、 閉 幕 表 演 結 合 各 項 表 演 藝

術 活 動  
4 . 6 3 5  5  0 . 5 2  0 . 5  

邀 請 知 名 音 樂 作 詞 作 曲 家 ， 創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主 題 曲  
4 . 5  5  5  0 . 7 6  0 . 5  

邀 請 音 樂 歌 手 作 為 運 動 賽 會 之

代 言 人  
4 . 2 5 4 . 5 5  0 . 8 9  0 . 8 8  

音  

樂  

、  

表  

演  

藝  

術  

產

業  
邀 請 音 樂 歌 手 演 唱 運 動 賽 會 之

主 題 曲  
4 . 2 5 4  4  0 . 7 1  0 . 5  

結 合 工 藝 產 業 製 作 運 動 明 星 之

公 仔  
4 . 1 3 4  4  0 . 8 3  0 . 8 8  

結 合 工 藝 產 業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吉

祥 物  
4 . 5  5  5  0 . 7 6  0 . 5  

結 合 工 藝 產 業 設 計 獎 牌  4 . 3 8 4 . 5 5  0 . 7 4  0 . 5  

結 合 工 藝 產 業 設 計 獎 盃  4 . 3 8 4 . 5 5  0 . 7 4  0 . 5  

 

工

藝

產

業  

結 合 工 藝 產 業 設 計 聖 火 火 炬  4 . 3 8 4 . 5 5  0 . 7 4  0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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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 5 續 ）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方 面  描 述 性 統 計  

構  

面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中  

位  

數  

眾  

 

數  

標  

準  

差  

四  

分  

位  

差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博 物 館

展 覽 各 項 運 動 文 物  
4 . 1 3 4  4  0 . 8 3  0 . 8 8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配 合 美 術

館 、 博 物 館 、 藝 術 館 之 展 覽 活

動  

4 . 1 3 4  4  0 . 6 4  0 . 3 8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產

業  

聖 火 路 線 安 排 可 將 美 術 館 、 博

物 館 、 藝 術 館 地 點 列 入 路 線 之

考 量  

3 . 7 5 4  4  1 . 0 3  0 . 8 8  

與 電 影 產 業 結 合 ， 創 作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之 電 影  
4 . 3 8 4  4  0 . 5 2  0 . 5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配 合 電 影 影

展  
4  4  4  0 . 5 3  0 . 5  

電

影

產

業  

知 名 演 員 代 言 運 動 主 題 之 電 影 4 . 3 8 4  4  0 . 5 2  0 . 5  

與 廣 播 結 合 發 佈 相 關 運 動 資 訊 4 . 6 3 5  5  0 . 5 2  0 . 5  

與 電 視 產 業 結 合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節 目  
4 . 6 3 5  5  0 . 5 2  0 . 5  

廣

播

電

視

產

業  

與 電 視 產 業 結 合 轉 播 運 動 競 賽 4 . 6 3 5  5  0 . 5 2  0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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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 5 續 ）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方 面  描 述 性 統 計  

構

面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中  

位  

數  

眾  

 

數  

標  

準  

差  

四  

分  

位  

差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書 籍  4 . 3 8 4 . 5 5  0 . 7 4  0 . 5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雜 誌  4 . 5  5  5  0 . 7 6  0 . 5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期 刊  4 . 2 5 4 . 5 5  0 . 8 9  0 . 8 8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唱 片  3 . 7 5 4  4  1 . 0 4  0 . 8 8  

出

版

產

業  

發 佈 運 動 賽 會 各 項 訊 息 之 新 聞 4 . 5  4 . 5 4  0 . 5 3  0 . 5  

與 建 築 設 計 結 合 設 計 運 動 場

館 ， 呈 現 不 同 之 建 築 風 格  
4 . 7 5 5  5  0 . 4 6  0 . 3 8  

與 建 築 設 計 結 合 設 計 選 手 村 ，

呈 現 不 同 之 建 築 風 格  
4 . 2 5 4 . 5 5  1 . 0 4  0 . 5  

建

築

設

計

產

業  

與 建 築 設 計 結 合 設 計 競 賽 會

場 ， 呈 現 不 同 之 建 築 風 格  
4 . 6 3 5  5  0 . 5 2  0 . 5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產 品 之 廣 告  4 . 7 5 5  5  0 . 4 6  0 . 3 8  

製 作 運 動 員 代 言 人 之 運 動 賽 會

廣 告  
4 . 6 3 5  5  0 . 5 2  0 . 5  

廣

告

產

業  
邀 請 其 他 知 名 代 言 人 代 言 運 動

賽 會 之 廣 告  
4 . 3 8 4 . 5 5  0 . 7 4  0 . 5  

運 動 賽 會 產 品 之 設 計  4 . 6 3 5  5  0 . 5 2  0 . 5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之 獎 牌  4 . 7 5 5  5  0 . 4 6  0 . 3 8  

設

計

產

業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之 獎 盃  4 . 3 8 4 . 5 5  0 . 7 4  0 . 5  



 62

（ 表 4 - 5 續 ）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方 面  描 述 性 統 計  

構

面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中  

位  

數  

眾  

 

數  

標  

準  

差  

四  

分  

位  

差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之 獎 狀  4 . 5  5  5  0 . 7 6  0 . 5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之 吉 祥 物  4 . 5  5  5  0 . 7 6  0 . 5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之 聖 火 火 炬  4 . 5  4 . 5 4  0 . 5 3  0 . 5  

設

計

產

業  運 動 賽 會 網 站 之 設 計  4 . 6 3 5  5  0 . 5 2  0 . 5  

運 動 明 星 代 言 品 牌 產 品  4 . 6 3 5  5  0 . 5 2  0 . 5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表 演 之 服 裝  4 . 6 3 5  5  0 . 5 2  0 . 5  

設

計

品

牌

時

尚

產

業  

設 計 具 有 時 尚 、 流 行 運 動 產 品 4 . 3 8 4 . 5 5  0 . 7 4  0 . 5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設 置 運 動 機

台  
4  4  4  0 . 7 6  0 . 7 5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設 置 電 子 遊

戲 機 台  
4 . 2 5 4 . 5 5  0 . 8 9  0 . 8 8  

數

位

休

閒

娛

樂

產

業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配 合 主 題 樂

園 之 活 動  
4 . 1 3 4  4  0 . 9 9  0 . 5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各 項 飲

食 文 化 體 驗 之 商 家  
3 . 6 2 3 . 5 3  1 . 0 6  0 . 8 8  

創

意

生

活

產

業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自 然 生

態 文 化 體 驗 之 商 家  
3 . 7 5 4  4  1 . 0 4  0 .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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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 5 續 ）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方 面  描 述 性 統 計  

構

面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中  

位  

數  

眾  

 

數  

標  

準  

差  

四  

分  

位  

差  

創

意

生

活

產

業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生 活 教

育 文 化 體 驗 之 商 家  
4 . 2 5 4  4  0 . 7 1  0 . 5  

運 用 地 方 特 色 、 人 文 背 景 ， 製

造 新 聞 話 題  
4 . 5  4 . 5 4  0 . 5 3  0 . 5  

擷 取 地 方 特 色 之 符 號 或 代 表 人

物 ， 製 作 相 關 產 品  
4 . 2 5 4  4  0 . 7 1  0 . 5  

與 舉 辦 地 有 極 深 淵 源 之 競 賽 活

動 ， 列 入 競 賽 項 目 之 中  
4 . 6 3 5  5  0 . 5 2  0 . 5  

結 合 運 動 賽 會 之 精 神 與 地 方 文

化 背 景 ， 創 造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4 . 7 5 5  5  0 . 4 6  0 . 3 8  

以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作 為 吉 祥 物

設 計 之 內 容  
4 . 6 3 5  5  0 . 7 4  0 . 3 8  

主 辦 單 位 可 以 配 合 各 縣 市 之

「 一 鄉 一 特 色 」 之 活 動 ， 辦 理

運 動 賽 會  

4 . 2 5 4 . 5 5  1 . 0 4  0 . 5  

地

方

性

運

用  

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融 入 ， 聖 火 傳

遞 儀 式 之 中 ， 彰 顯 文 化 意 涵  
4 . 7 5 5  5  0 . 4 6  0 .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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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 5 續 ）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方 面  描 述 性 統 計  

構

面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中  

位  

數  

眾  

 

數  

標  

準  

差  

四  

分  

位  

差  

透 過 標 誌 設 計 內 容 ， 呈 現 舉 辦

地 的 文 化 特 色 與 意 涵  
4 . 7 5 5  5  0 . 4 6  0 . 3 8  

聖 火 傳 遞 路 線 可 配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景 點 之 安 排  
4 . 3 8 4 . 5 5  0 . 7 4  0 . 5  

結 合 地 方 之 特 色 小 吃、農、林 、

漁 、 牧 之 產 品 ， 作 為 賽 會 期 間

展 售 內 容  

4 . 1 3 4  4  0 . 8 3  0 . 8 8  

地 方 傳 統 民 俗 體 育 活 動 列 入 競

賽 項 目 之 中  
4 . 2 5 4 . 5 5  1 . 0 4  0 . 5  

獎 盃 設 計 內 容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4 . 3 8 4 . 5 5  0 . 7 4  0 . 5  

獎 牌 設 計 內 容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4 . 2 5 4  4  0 . 7 1  0 . 5  

獎 狀 設 計 內 容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4 . 1 3 4  4  0 . 8 3  0 . 8 8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曲 與 地 方 文 化 背

景 結 合  
4 . 2 5 4  4  0 . 7 1  0 . 5  

地

方

性

運

用  

聖 火 火 炬 可 擷 取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作 為 設 計 之 內 容  
4 . 2 5 4  4  0 . 7 1  0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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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 5 續 ）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方 面  描 述 性 統 計  

構

面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中  

位  

數  

眾  

 

數  

標  

準  

差  

四  

分  

位  

差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內 容 與 觀 眾 互 動

性 高 ， 提 升 整 體 之 體 驗 性  
4 . 8 8 5  5  0 . 3 5  0 . 0  

利 用 媒 體 、 聲 光 、 視 覺 美 感 、

有 深 度 文 字 ， 提 升 運 動 賽 會 之

體 驗 性  

4 . 7 5 5  5  0 . 4 6  0 . 3 8  

體

驗

性

運

用  
增 加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的 趣 味 性 、

刺 激 性 、 新 奇 感 及 可 看 性 ， 提

升 運 動 賽 會 之 體 驗 性  

4 . 7 5 5  5  0 . 4 6  0 . 3 8  

競 賽 項 目 之 中 若 有 受 歡 迎 之 運

動 員 ， 透 過 授 權 機 制 ， 開 發 相

關 產 品  

4 . 6 3 5  5  0 . 5 2  0 . 5  
智

慧

財

產

權

運

用  
由 運 動 明 星 宣 導 智 慧 財 產 權 之

概 念  
4 . 6 3 5  5  0 . 5 2  0 . 5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內 容 多 元 且 具 文

化 深 度 ， 以 提 高 民 眾 參 與 性  
4 . 6 3 5  5  0 . 5 2  0 . 5  參

與

性

運

用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以 創 新 方 式 推

出 ， 提 高 民 眾 參 與 性  
4 . 5  5  5  0 . 7 6  0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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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 5 續 ）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方 面  描 述 性 統 計  

構

面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中  

位  

數  

眾  

 

數  

標  

準  

差  

四  

分  

位  

差  

將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結 合 ， 達 到 延 續 之 意 涵  
4 . 2 5 4 . 5 5  0 . 8 9  0 . 8 8  

運 動 賽 會 儀 式 活 動 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結 合 ， 達 到 延 續 之 意 涵  
4 . 2 5 4 . 5 5  0 . 8 9  0 . 8 8  

延

續

性

運

用  

將 運 動 項 目 之 發 展 背 景 、 器 物

的 演 變 ， 結 合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以 延 續 運 動 文 化  

4  4  3  0 . 9 3  1 . 0  

透 過 聖 火 路 線 規 劃 ， 達 到 外 交

與 文 化 之 交 流  
4 . 2 5 4  4  0 . 7 1  0 . 5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可 結 合 相 關 文 化

藝 術 國 際 展 覽 ， 以 共 創 提 升 國

家 形 象 之 價 值  

4 . 7 5 5  5  0 . 4 6  0 . 3 8  
政

治

價

值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 一 方 面 可 推 展 體 育 政 策 ，

另 一 方 面 可 推 展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政 策  

4 . 5  4 . 5 4  0 . 5 3  0 . 5  

經

濟

價

值  

與 相 關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開 發

相 關 產 品 ， 提 升 賽 會 與 地 方 經

濟  

4 . 7 5 5  5  0 . 4 6  0 .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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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 5 續 ）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方 面  描 述 性 統 計  

構

面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中  

位  

數  

眾  

 

數  

標  

準  

差  

四  

分  

位  

差  

結 合 文 化 節 慶 活 動 ， 匯 聚 人

潮 ， 共 創 經 濟 價 值  
4 . 6 3 5  5  0 . 5 2  0 . 5  

經

濟

價

值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文 化 創 意 產

產 業 ， 行 銷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4 . 6 3 5  5  0 . 5 2  0 . 5  

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結 合 ， 有 益 於 提 升 居 民 之

共 榮 感  

4 . 6 3 5  5  0 . 5 2  0 . 5  

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強 化 居 民 之 認 同 感  
4 . 8 8 5  5  0 . 3 5  0 . 0  

社

會

價

值  
招 募 社 區 居 民 ， 擔 任 運 動 賽 會

之 志 工 ， 提 高 地 方 居 民 之 互 動
4 . 6 3 5  5  0 . 5 2  0 . 5  

運 動 場 館 結 合 建 築 設 計 產 業 ，

在 舉 辦 競 賽 之 後 運 動 場 館 不 但

能 成 為 地 方 居 民 運 動 休 閒 之 場

所 ， 亦 可 成 為 地 方 之 特 色  

4 . 6 3 5  5  0 . 5 2  0 . 5  

休

閒

娛

樂

價

值  

運 動 賽 會 場 館 設 計 與 場 地 佈 置

可 注 入 文 化 特 色 ， 提 高 空 間 的

文 化 氣 息 ， 以 提 升 民 眾 之 生 活

品 質  

4 . 7 5 5  5  0 . 4 6  0 .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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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 5 續 ）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方 面  描 述 性 統 計  

構

面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中  

位  

數  

眾  

 

數  

標  

準  

差  

四  

分  

位  

差  

休

閒

娛

樂

價

值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可 設 置 各 項 文 化

體 驗 活 動 ， 以 提 供 民 眾 休 閒 娛

樂 之 價 值  

4 . 5  4 . 5 4  0 . 5 3  0 . 5  

與 地 方 文 化 產 業 合 作 ， 有 利 於

遊 客 對 於 商 品 之 認 知  
4 . 6 3 5  5  0 . 5 2  0 . 5  

聖 火 傳 遞 路 線 與 文 化 景 點 相 結

合 ， 達 到 行 銷 觀 光 景 點 之 價 值
4 . 6 3 5  5  0 . 5 2  0 . 5  

觀

光

價

值  在 運 動 賽 會 導 覽 手 冊 ， 介 紹 地

方 特 色 景 點 達 到 互 利 之 價 值  
4 . 7 5 5  5  0 . 4 6  0 . 3 8  

賽 會 之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節 慶 活 動 ， 行 銷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4 . 5  5  5  0 . 7 6  0 . 5  

地 方 特 色 配 合 賽 會 之 周 邊 活

動 ， 以 傳 承 傳 統 文 化 之 價 值  
4 . 6 3 5  5  0 . 5 2  0 . 5  

文

化

價

值  運 動 賽 會 相 關 產 品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發 展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4 . 5  4 . 5 4  0 . 5 3  0 . 5  

邀 請 表 演 藝 術 團 體 ， 結 合 賽 會

之 開 、 閉 幕 與 周 邊 活 動  
4 . 6 3 5  5  0 . 5 2  0 . 5  

藝

術

價

值  

運 動 相 關 產 品 注 入 美 感 元 素 ，

提 高 消 費 者 之 認 同 感  
4 . 6 3 5  5  0 . 5 2  0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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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 5 續 ）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方 面  描 述 性 統 計  

構

面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中  

位  

數  

眾  

 

數  

標  

準  

差  

四  

分  

位  

差  

藝

術

價

值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各 項 藝 術 展

覽 ， 以 創 造 藝 術 價 值  
4 . 5  5  5  0 . 7 6  0 . 5  

將 科 技 與 藝 術 運 用 於 開 閉 幕 之

表 演 ， 提 供 觀 眾 視 覺 感 官 之 刺

激  

4 . 6 3 5  5  0 . 5 2  0 . 5  

將 科 技 與 藝 術 運 用 於 賽 會 網 站

之 設 計 ， 以 共 創 科 技 之 價 值  
4 . 6 3 5  5  0 . 5 2  0 . 5  

科

技

價

值  
將 科 技 與 藝 術 運 用 於 開 閉 幕 之

表 演 ， 提 供 觀 眾 視 覺 感 官 之 刺

激  
4 . 6 3 5  5  0 . 5 2  0 . 5  

第 三 次 問 卷 調 查 在 經 過 問 卷 回 收 處 理 後 ， 第 二 回 合 與 第

三 回 合 之 平 均 標 準 差 如 表 4 - 6。 發 現 第 三 回 合 與 第 二 回 合 之

平 均 標 準 差 僅 差 0 . 0 9， 主 要 原 因 在 於 第 二 回 合 之 專 家 群 對 於

整 體 問 卷 之 題 項 已 趨 於 穩 定 ， 使 得 第 三 回 合 與 第 二 回 合 之 平

均 標 準 差 沒 有 明 顯 下 降 。 其 次 第 三 回 合 之 眾 數 大 多 均 在 4 以

上，表 示 多 數 人 同 意 或 非 常 同 意 該 題 項 之 內 容。另 一 方 面 1 0 0

個 題 項 其 平 均 數 均 在 4 以 上 ， 僅 4 個 題 項 之 平 均 數 未 達 4 以

上 。 另 一 方 面 專 家 對 於 第 三 回 合 之 回 饋 僅 語 意 說 明 上 的 修

飾 。 因 此 基 於 上 述 理 由 ， 後 續 將 以 第 三 回 合 問 卷 結 果 為 基 準

進 行 分 析 。 第 三 回 合 問 卷 回 收 統 計 後 ， 題 項 「 將 運 動 項 目 之

發 展 背 景 、 器 物 的 演 變 ， 結 合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以 延 續 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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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四 分 位 差 等 於 1 未 達 專 家 共 識 予 以 刪 除，保 留 其 他 題

項 進 行 分 析 與 討 論 。  

表 4 - 6 第 二 回 合 與 第 三 回 合 之 平 均 標 準 差 統 計 表  

第 二 回 合 平 均 標 準 差  0 . 7 3  

第 三 回 合 平 均 標 準 差  0 . 6 4  

 

第 二 節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之 方 法  

    本 節 主 要 內 容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 呈 現 專 家 對 於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方 法 ， 共 分 為 十 三 個 部 份 。 將 分

析 結 果 與 相 關 文 獻 進 行 討 論 以 並 與 實 際 個 案 進 行 驗 證 ， 歸 納

出 具 體 可 行 之 方 法 。  

一 、 運 動 賽 會 與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 一 ） 專 家 意 見 統 計 分 析  

    運 動 賽 會 與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如 表 4 - 7。 與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結 合 方 法 方 面 ， 各 題 項 平 均 數 均 在 4 以 上 ， 表 示

專 家 對 於 各 題 項 看 法 相 當 一 致 。 眾 數 方 面 各 題 項 均 為 4 以

上 ， 表 示 多 數 專 家 同 意 或 非 常 同 意 各 題 項 內 容 。  

   表 4 - 7 運 動 賽 會 與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眾 數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相 關 藝 術 繪 畫 展 覽 活 動  4 . 2 5  4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賽 會 標 誌 （ L O G O）  4 . 7 5  5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賽 會 獎 牌  4 . 6 2  5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賽 會 獎 狀  4 . 3 8  5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賽 會 獎 盃  4 . 6 3  5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賽 會 吉 祥 物  4 . 6 3  5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聖 火 火 炬  4 .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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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以 上 分 析 結 果 可 得 知 ， 運 動 賽 會 與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結 合

方 法 如 下 ：  

    1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相 關 藝 術 繪 畫 展 覽 活 動 。  

    2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賽 會 標 誌 （ L O G O）。  

    3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賽 會 獎 牌 。  

    4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賽 會 獎 狀 。  

    5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賽 會 獎 盃 。  

    6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賽 會 吉 祥 物 。  

    7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聖 火 火 炬 。  

（ 二 ） 討 論  

    蔡 茂 其 等 人 （ 1 9 9 9） 研 究 中 指 出 ， 運 動 賽 會 事 前 宣 傳 與

周 邊 活 動 的 展 覽 ， 適 合 以 靜 態 的 文 化 活 動 為 主 ， 主 要 分 為 美

術 活 動 、 書 展 、 一 般 展 覽 活 動 、 一 般 表 演 及 其 他 活 動 、 文 藝

季 活 動 等 。 在 本 研 究 結 果 中 也 顯 示 可 將 相 關 藝 術 展 覽 置 於 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 從 以 上 文 獻 可 看 出 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並 不

一 定 只 侷 限 於 相 關 藝 術 展 覽 活 動 ， 主 要 還 是 依 相 關 主 辦 單 位

所 掌 握 相 關 資 源 做 運 用 。  

    另 一 方 面 本 研 究 中 專 家 多 數 認 為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可 結 合 運

動 賽 會 各 項 產 品 或 用 具，包 括 賽 會 標 誌（ L O G O）、賽 會 獎 牌 、

賽 會 獎 狀、賽 會 獎 盃、賽 會 吉 祥 物、聖 火 火 炬。盧 焰 章（ 1 9 9 3）

也 指 出 要 使 運 動 賽 會 具 有 賣 點 ， 可 以 從 賽 會 吉 祥 物 來 著 手 ，

透 過 人 物 、 動 物 、 植 物 或 幾 何 圖 形 等 ， 做 成 具 象 化 的 造 型 圖

案 ， 來 補 捉 視 覺 焦 點 以 產 生 強 烈 記 憶 ， 塑 造 具 有 類 似 企 業 識

別 功 能 的 造 型 符 號 。 呂 宏 進 （ 2 0 0 4） 指 出 賽 會 標 誌 （ L O G O）

設 計 至 少 掌 握 幾 個 要 素 ， 包 括 具 有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整 體 與 個

別 標 誌 皆 有 代 表 意 涵 、 能 明 示 舉 辦 年 代 、 色 彩 與 線 條 鮮 豔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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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確。 9 2 年 全 國 大 專 運 動 會 大 會 標 誌 是 以 象 徵 五 育 並 重 五 色

彩 帶 為 設 計 主 軸 ， 其 中 五 色 意 諭 族 群 融 合 、 和 平 共 存 （ 黃 邱

明， 2 0 0 2）。雪 梨 奧 運 的 聖 火 火 炬 設 計，融 合 雪 梨 歌 劇 院、原

住 民 迴 力 標 、 大 平 洋 湛 藍 大 海 色 調 的 火 炬 ， 以 不 鏽 鋼 內 含 燃

燒 器 維 持 火 炬 的 光 亮（ 黃 秀 仁， 2 0 0 0）。除 上 述 文 獻 說 明 吉 祥

物 、 標 誌 、 聖 火 火 炬 外 觀 設 計 可 以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 而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賽 會 獎 牌 、 獎 狀 、 獎 盃 ， 亦 是 將 來 可 以 結 合 地

方 。 從 劉 滌 昭 （ 2 0 0 5） 報 導 中 指 出 杜 林 冬 運 獎 牌 設 計 樣 式 ，

其 正 面 刻 畫 著 大 會 會 徽 ， 獎 牌 中 央 則 有 一 圓 孔 ， 代 表 義 大 利

人 環 繞 在 中 央 教 堂 廣 場 ； 反 面 則 依 項 目 刻 出 不 同 圖 案 。 另 外

9 4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獎 盃 設 計，除 了 以 交 趾 陶 及 黑 檀 木 作 為 獎 杯

設 計 原 料 ， 更 透 過 顏 色 設 計 以 彰 顯 象 徵 其 意 涵 ； 其 獎 狀 設 計

則 以 紅 、 黃 、 藍 等 顏 色 為 浮 水 印 底 ， 搭 配 全 運 會 會 徽 及 大 會

標 誌 （ L O G O）（ 陳 樹 欉 ， 2 0 0 5）。 因 此 賽 會 獎 牌 、 獎 盃 、 獎

狀 ， 亦 可 透 過 顏 色 配 置 來 象 徵 其 意 涵 ， 相 關 設 計 內 容 亦 成 為

媒 體 關 注 焦 點 ， 製 造 賽 會 話 題 。  

（ 三 ） 討 論 結 果  

    1 .在 結 合 藝 術 展 覽 活 動 方 面 ， 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可 結 合   

     相 關 藝 術 展 覽 活 動 。  

    2 .在 吉 祥 物 方 面 ， 以 人 物 、 動 植 物 及 幾 何 圖 形 ， 作 為 具  

     象 化 的 圖 案，透 過 顏 色 的 配 置 產 生 視 覺 焦 點，另 人 留 下   

     強 烈 深 刻 印 象 ， 成 為 大 會 識 別 功 能 的 造 型 符 號 。  

    3 .標 誌 （ L O G O）、 獎 牌 、 獎 狀 、 獎 盃 、 聖 火 火 炬 方 面 ，  

     以 顏 色 配 置 作 為 象 徵 之 意 涵 。  

    4 .吉 祥 物 、 標 誌 （ L O G O）、 獎 牌 、 獎 狀 、 獎 盃 、 聖 火 火  

     炬 外 觀 之 設 計 內 容 可 作 為 製 造 賽 會 話 題，以 吸 引 媒 體 關  



 73

     注 之 焦 點 。  

 

二 、 運 動 賽 會 與 音 樂 、 表 演 藝 術 產 業  

（ 一 ） 專 家 意 見 統 計 分 析  

運 動 賽 會 與 音 樂 、 表 演 藝 術 產 業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如 表

4 - 8。與 音 樂、表 演 藝 術 產 業 結 合 方 法 方 面，各 題 項 平 均 數 均

在 4 以 上 ， 表 示 專 家 對 於 各 題 項 看 法 相 當 一 致 。 眾 數 方 面 各

題 項 均 在 4 以 上，表 示 多 數 專 家 同 意 或 非 常 同 意 各 題 項 內 容。 

 

表 4 - 8 運 動 賽 會 與 音 樂 、 表 演 藝 術 產 業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眾 數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各 項 音 樂 活 動  4 . 6 3  5  

開 、 閉 幕 表 演 結 合 各 項 音 樂 活 動  4 . 6 3  5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各 項 表 演 藝 術 活 動  4 . 3 8  5  

開 、 閉 幕 表 演 結 合 各 項 表 演 藝 術 活 動  4 . 6 3  5  

邀 請 知 名 音 樂 作 詞 作 曲 家 ， 創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主 題 曲  4 . 5  5  

邀 請 音 樂 歌 手 作 為 運 動 賽 會 之 代 言 人  4 . 2 5  5  

邀 請 音 樂 歌 手 演 唱 運 動 賽 會 之 主 題 曲  4 . 2 5  4  

     

    經 以 上 分 析 結 果 可 知 ，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音 樂 、 表 演 藝 術 產

業 方 法 如 下 ：  

    1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各 項 音 樂 活 動 。  

    2 .開 、 閉 幕 表 演 結 合 各 項 音 樂 活 動 。  

    3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各 項 表 演 藝 術 活 動 。  

    4 .開 、 閉 幕 表 演 結 合 各 項 表 演 藝 術 活 動 。  

    5 .邀 請 知 名 音 樂 作 詞 作 曲 家 ， 創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主 題 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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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邀 請 音 樂 歌 手 作 為 運 動 賽 會 之 代 言 人 。  

    7 .邀 請 音 樂 歌 手 演 唱 運 動 賽 會 之 主 題 曲 。  

 （ 二 ） 討 論  

     蔡 茂 其 等 人 （ 1 9 9 9） 研 究 中 ， 歸 納 台 灣 區 運 動 會 （ 現 為

全 國 運 動 會 ）、全 國 大 專 院 校 運 動 會、中 等 學 校 運 會 之 表 演 節

目，其 表 演 的 節 目 安 排 皆 在 開 幕 前（ 序 幕 ）、開 幕 典 禮 後、閉

幕 典 禮 前，其 表 演 的 內 容 包 括 音 樂 文 化 表 演、舞 蹈 文 化 表 演、

國 防 戰 力 表 演 、 民 俗 文 化 表 演 、 其 他 。 薛 雲 道 （ 2 0 0 2） 也 指

出 運 動 賽 會 現 今 表 演 內 容 包 括 有 氧 舞 蹈 、 管 絃 演 奏 、 煙 火 表

演 等 ， 周 邊 配 合 活 動 也 結 合 音 樂 、 舞 蹈 、 戲 曲 、 美 術 等 相 關

系 列 活 動 ， 而 這 些 活 動 讓 機 關 團 體 、 民 眾 、 選 手 以 最 快 速 度

與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 在 本 研 究 結 果 也 顯 示 開 、 閉 幕 表 演 活 動 及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亦 可 結 合 相 關 音 樂 與 表 演 藝 術 活 動 。  

    在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曲 方 面 ， 盧 焰 章 （ 1 9 9 3） 指 出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曲 的 設 計 是 運 動 賽 會 另 一 項 賣 點 ， 主 要 原 因 是 音 樂 可 以

宣 傳 運 動 賽 會 ， 亦 能 增 加 收 入 。 曹 健 仲 、 林 伯 化 （ 2 0 0 7） 在

談 如 何 提 升 企 業 男 排 聯 賽 經 營 之 成 效 中 提 到 ， 每 一 季 比 賽 應

該 設 計 一 首 主 題 曲 ， 讓 球 迷 、 觀 眾 一 聽 到 歌 曲 ， 就 知 道 代 表

企 業 排 球 聯 賽 。 而 本 研 究 結 果 也 顯 示 若 要 與 音 樂 產 業 結 合 ，

可 從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曲 來 著 手 。 因 此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曲 設

計 ， 不 但 可 以 宣 傳 運 動 賽 會 ， 增 加 賽 會 的 收 入 ， 其 主 題 曲 亦

可 使 運 動 賽 會 具 有 識 別 的 功 能 。  

    在 邀 請 音 樂 歌 手 作 為 運 動 賽 會 之 代 言 人 方 面 ， 陳 增 朋

（ 2 0 0 4 b） 提 到 9 2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以 青 少 年 喜 愛 團 體 歌 手 「 五

月 天 」 作 為 代 言 人 ， 創 作 歌 曲 、 賽 會 吉 祥 物 公 佈 等 方 式 ， 透

過 不 同 話 題 以 吸 引 媒 體 的 注 意 ， 達 到 宣 傳 的 效 果 。 而 2 0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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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全 國 大 專 運 動 會 則 以 李 聖 傑 作 為 大 會 代 言 人 （ 龐 凱 俊 ，

2 0 0 6 b）。 在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專 家 也 同 意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可 邀 請

音 樂 歌 手 來 做 為 運 動 賽 會 代 言 人 。 綜 合 以 上 文 獻 與 研 究 結 果

運 動 賽 會 若 與 音 樂 產 業 結 合 ， 可 從 音 樂 歌 手 做 為 代 言 人 的 方

式 來 做 結 合，如 此 一 來 可 以 製 造 賽 會 話 題，吸 引 媒 體 的 注 意。 

    在 邀 請 音 樂 歌 手 演 唱 運 動 賽 會 之 主 題 曲 方 面 ， 呂 宏 進

（ 2 0 0 4） 表 示 9 2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 偶 像 歌 手 團 體 「 五 月 天 」，

就 特 別 演 唱 了 大 會 專 屬 主 題 曲 「 阿 姆 斯 壯 （ I  a m  s t r o n g）」。

在 本 研 究 統 計 結 果 也 顯 示 可 邀 請 音 樂 歌 手 演 唱 賽 會 之 主 題

曲 。 在 之 前 討 論 可 以 知 道 賽 會 主 題 曲 ， 不 但 可 以 宣 傳 賽 會 ，

亦 可 增 加 賽 會 收 入 。 因 此 由 知 名 音 樂 歌 手 演 唱 賽 會 主 題 曲 ，

一 方 面 容 易 引 起 其 樂 迷 注 意 ， 加 以 宣 傳 運 動 賽 會 ， 可 增 加 運

動 賽 會 表 演 活 動 內 容 。  

（ 三 ） 討 論 結 果  

    1 .賽 會 開 、 閉 幕 表 演 及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 可 結 合 各 項  

     音 樂 與 表 演 藝 術 活 動，藉 由 賽 會 相 關 活 動 舉 辦 讓 機 關 團  

     體 、 民 眾 、 選 手 以 最 快 速 度 與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  

    2 .賽 會 主 題 曲 製 作 ， 不 僅 可 以 宣 傳 運 動 賽 會 ， 增 加 其 賽  

     會 收 入 ， 主 題 曲 亦 可 成 為 賽 會 識 別 。  

    3 .以 音 樂 歌 手 作 為 運 動 賽 會 代 言 人 ， 並 演 唱 其 賽 會 主 題   

     曲，一 方 面 吸 引 歌 迷 朋 友 注 意 宣 傳 運 動 賽 會，另 一 方 面  

     可 製 造 賽 會 話 題 ， 吸 引 媒 體 之 注 意 。  

           

三 、 運 動 賽 會 與 工 藝 產 業  

（ 一 ） 專 家 意 見 統 計 分 析  

運 動 賽 會 與 工 藝 產 業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如 表 4 - 9。 與 工 藝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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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結 合 方 法 方 面 ， 各 題 項 平 均 數 均 在 4 以 上 ， 表 示 專 家 對 於

各 題 項 看 法 相 當 一 致 。 眾 數 方 面 各 題 項 均 在 4 以 上 ， 表 示 多

數 專 家 同 意 或 非 常 同 意 各 題 項 內 容 。  

 

表 4 - 9 運 動 賽 會 與 工 藝 產 業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眾 數  

結 合 工 藝 產 業 製 作 運 動 明 星 之 公 仔  4 . 1 3  4  

結 合 工 藝 產 業 製 作 吉 祥 物 公 仔  4 . 5  5  

結 合 工 藝 產 業 設 計 獎 牌  4 . 3 8  5  

結 合 工 藝 產 業 設 計 獎 盃  4 . 3 8  5  

結 合 工 藝 產 業 設 計 聖 火 火 炬  4 . 3 8  5  

     

    經 以 上 分 析 結 果 可 知，運 動 賽 會 結 合 工 藝 產 業 方 法 如 下： 

    1 .結 合 工 藝 產 業 製 作 運 動 明 星 之 公 仔  

    2 .結 合 工 藝 產 業 製 作 吉 祥 物 公 仔  

    3 .結 合 工 藝 產 業 設 計 獎 牌  

    4 .結 合 工 藝 產 業 設 計 獎 盃  

    5 .結 合 工 藝 產 業 設 計 聖 火 火 炬  

（ 二 ） 討 論  

    在 在 公 仔 設 計 方 面 ， 根 據 莊 勝 傑 （ 2 0 0 4） 歸 納 玩 偶 的 應

用 範 圍 包 括 人 物、卡 通、漫 畫、電 玩 遊 戲、電 影、企 業 造 型 、

設 計 師 獨 創 造 型 、 特 殊 主 題 性 ， 其 中 人 物 造 型 用 範 圍 則 包 括

政 治 人 物 、 演 藝 人 員 、 球 星 。 而 在 職 業 運 動 中 ， 最 常 見 就 是

以 運 動 明 星 來 作 為 公 仔 設 計 主 題 。 鄒 韻 婷 （ 2 0 0 7） 報 導 中 指

出 ：  

    



 77

         由 於 台 灣 之 光 王 建 民，在 美 國 職 棒 大 聯 盟 的 表 現 優  

     異，讓 全 民 瘋 棒 球 的 風 氣 越 來 越 盛，不 只 是 有 銀 行 推 出  

     王 建 民 聯 名 卡，更 有 廠 商 推 出 王 建 民 簽 名 球、球 衣、鑰  

     匙 圈，就 連 紐 約 洋 基 隊 的 棒 球 帽，都 曾 賣 到 缺 貨。現 在  

     就 連 超 商 也 加 入 戰 局，推 出 M L B月 的 活 動，讓 王 建 民 熱  

     繼 續 燒 下 去。經 M L B正 式 授 權 的 洋 基 和 世 仇 紅 襪 的 夢 幻  

     逸 品 ， 從 公 仔 系 列 、 經 典 系 列 、 到 辦 公 用 品 系 列 等 2 0  

     多 項 產 品 。 將 從 明 天 起 到 1 0月 8日 ， 全 家 便 利 商 店 舉 辦  

     「 M L B月 」，現 場 販 賣 夢 幻 逸 品，不 僅 是 國 內 首 見 ，更  

     是 全 球 首 賣 ， 非 常 具 有 收 藏 紀 念 的 價 值 。  

 

    另 外 張 南 詠 （ 2 0 0 7） 報 導 中 指 出 旅 美 職 棒 投 手 「 王 建 民

公 仔 」 效 應 下 ， 以 職 業 畫 分 的 公 仔 ， 相 繼 出 現 在 市 場 上 ， 連

律 師 、 檢 察 官 及 法 官 等 造 型 的 公 仔 也 應 運 而 生 ， 各 自 爭 取 職

場 上 的 認 同 。 職 業 運 動 明 星 表 現 優 異 ， 相 關 周 邊 商 品 也 加 以

熱 賣 ， 更 推 出 運 動 明 星 公 仔 玩 偶 ， 加 以 擴 展 商 機 。 因 此 我 們

可 得 知 倘 若 運 動 賽 會 中 若 有 受 歡 迎 之 運 動 明 星 ， 球 星 本 身 透

過 授 權 機 制 ， 開 發 其 公 仔 。 另 一 方 面 本 研 究 結 果 中 ， 除 了 運

動 明 星 可 製 作 公 仔 之 外 ， 吉 祥 物 本 身 亦 可 以 製 作 其 公 仔 。 湯

銘 新 （ 2 0 0 4） 指 出 德 國 慕 尼 黑 奧 運 會 誕 生 了 奧 運 史 的 第 一 個

吉 祥 物 ， 而 它 在 激 烈 運 動 場 上 增 添 了 不 少 的 歡 樂 氣 氛 ， 也 成

為 參 賽 者 及 觀 眾 特 別 喜 愛 的 紀 念 品 。 吉 祥 物 本 身 除 了 緩 和 場

上 的 激 烈 競 爭 ， 更 可 開 發 各 項 紀 念 品 。 因 此 由 運 動 賽 會 本 身

透 過 以 授 權 方 式 ， 製 作 吉 祥 物 公 仔 搭 上 公 仔 熱 賣 風 潮 ， 以 擴

展 運 動 賽 會 之 商 機 。  

    在 獎 盃 設 計 方 面 ， 黃 嘉 源 （ 2 0 0 3） 指 出 第 一 屆 原 住 民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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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大 會 獎 盃 由 魯 凱 族 陶 藝 家 麥 俊 明 先 生 設 計 ， 以 陶 甕 造 型 呈

現 。 台 北 縣 政 府 特 別 邀 請 北 縣 落 戶 世 界 第 一 個 台 灣 琉 璃 藝 術

文 化 品 牌 「 琉 璃 工 房 」， 為 9 2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打 造 獎 盃 ， 使 全

國 運 動 會 的 競 技 場 中，洋 溢 著 濃 厚 的 人 文 藝 術 氣 息（ 張 名 祖，

2 0 0 3）。 9 4 年 雲 林 縣 全 國 運 動 會 獎 盃 設 計 ， 則 是 運 用 交 阯 陶

及 黑 檀 木 作 為 獎 座 的 設 計 材 料（ 陳 樹 欉，2 0 0 5）。王 佳 微（ 2 0 0 5）

指 出 2 0 0 5 年 全 國 原 住 民 運 動 會 獎 盃 之 製 作，以 甕 的 形 狀 為 主

體 ， 旁 邊 輔 以 百 步 蛇 鎮 守 ， 嵌 刻 著 各 式 圖 案 ， 以 手 工 陶 製 品

精 心 製 作 。 而 本 研 究 結 果 也 顯 示 可 透 過 工 藝 產 業 ， 加 以 設 計

獎 盃 。  

    另 外 在 獎 牌 設 計 與 聖 火 火 炬 設 計 上 ，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可

透 過 工 藝 產 業 加 以 設 計。 2 0 0 8 年 北 京 奧 運 獎 牌 設 計，一 舉 打

破 過 去 傳 統 奧 運 獎 牌 設 計 模 式 ， 特 地 在 獎 牌 背 面 鑲 嵌 一 塊 仿

中 國 龍 紋 造 型 玉 璧 ， 採 中 西 合 璧 「 金 鑲 玉 」 形 式 將 中 國 文 化

之 美 與 奧 運 精 神 結 合（ 林 克 倫， 2 0 0 7）。不 難 看 出 北 京 奧 運 會

獎 牌 設 計，不 但 顛 覆 過 去 傳 統，也 因 此 而 獲 得 媒 體 關 注 焦 點。

同 樣 在 聖 火 火 炬 設 計 上 ， 雖 未 有 文 獻 指 出 可 透 過 工 藝 產 業 來

做 結 合 ， 不 過 從 北 京 奧 運 在 獎 牌 設 計 上 成 功 獲 得 媒 體 關 注 之

案 例 ， 未 來 聖 火 火 炬 設 計 亦 可 採 取 類 似 之 設 計 ， 勢 必 獲 得 媒

體 焦 點 。 因 此 可 得 知 透 過 工 藝 產 業 以 不 同 材 質 與 技 術 ， 結 合

運 動 賽 會 獎 牌 、 獎 盃 、 及 聖 火 火 炬 ， 讓 外 觀 以 不 同 方 式 之 呈

現 ， 至 於 以 使 用 何 種 材 質 與 技 術 ， 其 種 類 相 當 廣 泛 ， 有 待 相

關 研 究 加 以 證 實 。  

（ 三 ） 討 論 結 果  

    1 .運 動 賽 會 中 若 有 運 動 明 星 ， 可 開 發 其 運 動 明 星 之 公  

     仔。另 外 賽 會 本 身 吉 祥 物 透 過 授 權 機 制，開 發 其 吉 祥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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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公 仔 ， 以 拓 展 運 動 賽 會 之 商 機 。  

    2 .獎 牌 、 獎 盃 之 設 計 ， 透 過 不 同 材 質 與 技 術 ， 讓 賽 會 獎  

     牌 、 獎 盃 結 合 不 同 工 藝 文 化 ， 製 造 賽 會 之 話 題 。  

    3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聖 火 火 炬 設 計 可 結 合 工 藝 產 業 ， 聖 火  

     火 炬 雖 未 有 相 關 文 獻 指 出，與 工 藝 產 業 結 合 之 案 例，但  

     從 北 京 奧 運 獎 牌 製 作 成 功 案 例 ， 並 無 其 可 能 性 。  

 

四 、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產 業  

（ 一 ） 專 家 意 見 統 計 分 析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產 業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如 表

4 - 1 0。 與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產 業 結 合 方 法 方 面 ， 以 題 項 「 聖 火 路

線 安 排 可 將 美 術 館 、 博 物 館 、 藝 術 館 地 點 列 入 路 線 之 考 量 」

平 均 數 為 3 . 7 5 最 低，顯 示 專 家 群 對 於 題 項 內 容 的 意 見 有 少 數

分 歧 。 其 它 題 項 均 為 4 以 上 ， 顯 示 專 家 對 於 題 項 內 容 看 法 相

當 一 致 。 在 眾 數 方 面 各 題 項 均 為 4， 表 示 多 數 專 家 同 意 各 題

項 之 內 容 。  

 

表 4 - 1 0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產 業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眾 數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博 物 館 展 覽 各 項 運 動 文 物  4 . 1 3  4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配 合 美 術 館 、 博 物 館 、 藝 術 館 之 展

覽 活 動  
4 . 1 3  4  

聖 火 路 線 安 排 可 將 美 術 館 、 博 物 館 、 藝 術 館 地 點 列 入

路 線 之 考 量  
3 . 7 5  4  

 

    依 據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 與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結 合 其 方 法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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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博 物 館 展 覽 各 項 運 動 文 物 。  

    2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配 合 美 術 館 、 博 物 館 、 藝 術 館 之 展  

      覽 活 動 。  

    3 .聖 火 路 線 安 排 可 將 美 術 館 、 博 物 館 、 藝 術 館 地 點 列 入  

      路 線 之 考 量 。  

（ 二 ） 討 論  

     蔡 茂 其 等 人 （ 1 9 9 9） 分 析 第 1 1 屆 北 京 亞 運 會 ， 發 現 其

周 邊 展 覽 活 動 包 括 體 育 文 物 展 覽 、 美 術 、 民 族 文 化 、 建 築 、

攝 影 與 古 文 物 展 覽 ， 其 周 遭 場 地 包 括 中 國 體 育 博 物 館 、 中 國

工 藝 美 術 館 等。陳 增 朋（ 2 0 0 4 a）表 示 運 動 賽 會 的 宣 傳 造 勢 ，

可 舉 辦 運 動 文 化 回 顧 展 ， 藉 由 舉 辦 官 方 、 媒 體 新 聞 資 料 庫 與

民 間 人 士 所 收 藏 之 珍 貴 資 料 與 紀 錄 ， 並 邀 請 知 名 運 動 員 出

席 ， 藉 以 吸 引 人 潮 。 因 此 從 以 上 文 獻 可 以 知 道 一 方 面 以 展 演

設 施 作 為 場 地 ， 展 覽 相 關 運 動 文 物 ， 另 一 方 面 將 展 演 設 施 之

活 動 規 劃 為 賽 會 期 間 之 活 動 。 如 此 一 來 兩 項 結 合 方 法 可 作 為

運 動 賽 會 宣 傳 活 動 ， 匯 聚 人 潮 之 策 略 。 而 本 研 究 也 顯 示 賽 會

期 間 活 動 可 以 以 展 覽 運 動 文 物 方 式 及 配 合 展 演 設 施 之 活 動 ，

作 為 結 合 方 法 。  

     在 聖 火 路 線 規 劃 方 面 ， 專 家 群 認 為 可 以 將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列 為 聖 火 路 線 規 劃 之 中 。 王 凱 立 （ 2 0 0 4） 聖 火 的 傳 遞 本 身 即

具 有 告 知 、 邀 請 及 宣 傳 等 訊 息 的 功 能 。 呂 宏 進 （ 2 0 0 4） 指 出

9 2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聖 火 就 是 在 八 里 十 三 行 博 物 館 引 燃。綜 合 上

述 文 獻 ， 將 展 演 設 施 列 為 聖 火 路 線 ， 透 過 聖 火 傳 遞 活 動 ， 加

以 行 銷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 歸 納 上 述 文 獻 與 研 究 結 果 ， 可 將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列 入 聖 火 路 線 規 劃 之 中 。 聖 火 傳 遞 活 動 不 僅 對 於 賽

會 宣 傳 有 正 面 效 果 ， 將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列 入 路 線 之 中 ， 也 能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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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之 能 見 度 。  

（ 三 ） 討 論 結 果  

    1 .以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之 場 地 作 為 舉 辦 運 動 文 物 回 顧 展 ， 並  

     配 合 知 名 運 動 員 以 匯 聚 人 潮 。  

    2 .賽 會 其 間 周 邊 活 動 可 結 合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之 展 覽 活 動 ，  

     可 包 括 體 育 文 物、藝 術、民 族 文 化、建 築、攝 影 及 古 文  

     物 等 ， 作 為 賽 會 期 間 之 周 邊 展 覽 活 動 。  

    3 .運 動 賽 會 聖 火 路 線 之 傳 遞 路 線 ， 可 結 合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加 以 宣 傳 動 賽 會，藉 由 聖 火 傳 遞 活 動 提 高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之 能 見 度 。  

 

五 、 運 動 賽 會 與 電 影 產 業  

（ 一 ） 專 家 意 見 統 計 分 析  

運 動 賽 會 與 電 影 產 業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如 表 4 - 1 1。與 電 影 產

業 結 合 方 法 方 面 ， 各 題 項 平 均 數 均 為 4 以 上 ， 顯 示 專 家 對 於

各 題 項 意 見 相 當 一 致 。 在 眾 數 方 面 各 題 項 均 為 4， 表 示 多 數

專 家 同 意 題 項 內 容 。  

表 4 - 1 1 運 動 賽 會 與 電 影 產 業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眾 數

與 電 影 產 業 結 合 ， 創 作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之 電 影  4 . 3 8  4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安 排 電 影 影 展  4  4  

知 名 演 員 作 為 運 動 賽 會 代 言 人  4 . 3 8  4  

     

    經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運 動 賽 會 與 電 影 產 業 結 合 方 法 如 下 ：  

    1 .與 電 影 產 業 結 合 ， 創 作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之 電 影  

    2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安 排 電 影 影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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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知 名 演 員 作 為 運 動 賽 會 代 言 人 。  

（ 二 ） 討 論  

     在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之 電 影 方 面，在 之 前 文 獻 中 就 指 出 說 明

1 9 3 6 年 由 蘭 妮 蕾 芬 斯 坦 導 演 的 《 奧 林 匹 克 》、 1 9 6 4 年 由 巿 川

昆 導 演 的 《 東 京 世 運 會 》、 1 9 9 2 年 由 卡 洛 斯 索 拉 導 演 的 《 巴

塞 隆 那 奧 運 會 》。此 三 部 電 影 主 題 皆 是 以 運 動 賽 會 為 背 景，並

捕 捉 運 動 選 手 在 競 賽 過 程 中 的 獨 特 美 感 。 黃 鈺 晴 （ 2 0 0 7） 報

導 中 指 出 ， 為 了 要 搶 搭 明 年 北 京 奧 運 風 潮 ， 大 陸 不 少 運 動 名

將 紛 紛 拍 起 廣 告 或 接 下 奧 運 相 關 活 動 ， 體 操 女 將 劉 璇 接 拍 跟

奧 運 相 關 的 古 裝 電 影 ， 還 在 記 者 會 上 大 秀 了 一 段 真 功 夫 ， 現

場 穿 高 跟 鞋 表 演 後 空 翻 ， 展 現 靈 活 的 身 手 。 潘 瑩 （ 2 0 0 7） 報

導 中 指 出 ：  

 

         天 山 電 影 製 片 廠 ２ ０ ０ ８ 年 的 新 片《 買 買 提 的 ２ ０  

     ０ ８ 》 ， １ ６ 日 在 吐 魯 番 開 機 拍 攝 。   

        影 片 講 述 了 這 樣 一 個 故 事：在 塔 克 拉 瑪 幹 沙 漠 邊 緣  

     一 個 維 吾 爾 族 村 落，人 人 崇 尚 足 球 運 動。下 派 幹 部 買 買  

     提 給 村 民 誇 下 海 口，聲 稱 只 要 村 裏 十 幾 名 少 年 組 成 的 足  

     球 隊 能 在 地 區 級 比 賽 中 奪 冠，這 些 孩 子 就 可 參 加 ２ ０ ０  

     ８ 年 北 京 奧 運 會 開 幕 式。由 此 引 發 一 幕 幕 為 夢 想 而 努 力  

     的 詼 諧 幽 默 的 故 事 。   

 

    從 以 上 文 獻 可 看 出 創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電 影 ， 不 但 能 從 運 動

從 運 動 競 賽 期 間 捕 捉 運 動 員 之 動 作 作 為 題 材 ， 亦 可 製 作 與 運

動 賽 會 背 景 相 關 之 電 影 ， 以 製 造 話 題 吸 引 媒 體 之 焦 點 ， 宣 傳

運 動 賽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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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安 排 電 影 影 展 方 面， 1 9 9 6 年 亞 特 蘭 大 奧

運 ，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 其 節 目 內 容 就 包 括 電 影 表 演 （ 張 妙

瑛， 1 9 9 5）。而 本 研 究 結 果 也 顯 示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可 以 安 排 電 影

影 展 。 不 過 研 究 者 認 為 結 合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之 電 影 內 容 ， 應 以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相 關 之 電 影 活 動 ， 方 與 運 動 賽 相 呼 應 ， 而 不 失

喧 賓 奪 主 。  

    在 知 名 演 員 作 為 運 動 賽 會 代 言 人 方 面 ， 曹 健 仲 、 林 伯 化

（ 2 0 0 7） 要 增 加 大 眾 對 於 排 球 運 動 的 良 好 印 象 ， 可 以 商 請 影

視 明 星 或 是 塑 造 排 球 明 星 。 廖 清 海 、 邱 翼 松 （ 2 0 0 5） 指 出 聘

請 代 言 人 來 行 銷 運 動 賽 會 ， 是 近 年 來 各 個 運 動 會 常 用 的 傳 播

手 段，而 代 言 人 的 選 擇 可 從 運 動 表 現、曝 光 率 高、有 潛 力 的 、

知 名 度 高 、 形 象 良 好 ， 且 與 賽 會 形 象 符 合 因 素 來 考 量 ， 可 包

括 運 動 員 、 演 藝 人 員 、 政 治 人 物 、 社 會 人 士 等 ， 對 於 運 動 會

具 有 加 分 效 果 。 因 此 從 以 上 文 獻 可 看 出 運 動 賽 會 可 邀 請 知 名

演 員 作 為 代 言 人 ， 不 過 需 考 量 其 代 言 人 本 身 背 景 包 括 運 動 表

現 、 曝 光 率 、 知 名 度 、 代 言 人 形 象 等 。  

（ 三 ） 討 論 結 果  

    1 .以 運 動 員 場 上 競 賽 過 程 及 運 動 賽 會 為 故 事 背 景 ，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電 影，作 為 運 動 賽 會 造 勢 之 活 動，宣 傳  

     運 動 賽 會 ， 吸 引 媒 體 之 焦 點 。  

    2 .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可 結 合 相 關 電 影 影 展 之 活 動 ， 提 供  

     民 眾 參 與。不 過 結 合 電 影 之 內 容，應 以 運 動 相 關 為 主 ，  

     作 為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 與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相 呼 應 。  

    3 .運 動 賽 會 之 代 言 人 方 面 ， 可 商 請 影 視 明 星 作 為 代 言 人  

     ，以 行 銷 運 動 賽 會。不 過 代 言 人 並 不 一 定 侷 限 於 影 視 明  

     星，考 量 代 言 人 本 身 運 動 表 現、曝 光 率、知 名 度、代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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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形 象 等，而 其 他 包 括 運 動 員、政 治 人 物、社 會 人 士 皆  

     是 可 參 考 之 對 象 。  

 

六 、 運 動 賽 會 與 廣 播 電 視 產 業  

（ 一 ） 專 家 意 見 統 計 分 析  

運 動 賽 會 與 廣 播 電 視 產 業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如 表 4 - 1 2。與 廣

播 電 視 產 業 結 合 方 法 方 面 ， 各 題 項 其 平 均 數 均 在 4 以 上 ， 顯

示 專 家 對 於 各 題 項 意 見 相 當 一 致 。 在 眾 數 方 面 各 題 項 均 為

5， 表 示 多 數 專 家 同 意 題 項 內 容 。  

 

表 4 - 1 2 運 動 賽 會 與 廣 播 電 視 產 業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眾 數  

與 廣 播 結 合 發 佈 相 關 運 動 資 訊  4 . 6 3  5  

與 電 視 產 業 結 合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節 目  4 . 6 3  5  

與 電 視 產 業 結 合 轉 播 運 動 競 賽  4 . 6 3  5  

 

    經 由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廣 播 電 視 產 業 方 法 如

下 ：  

    1 .與 廣 播 結 合 發 佈 相 關 運 動 資 訊 。  

    2 .與 電 視 產 業 結 合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節 目 。  

    3 .與 電 視 產 業 結 合 轉 播 運 動 競 賽 。  

（ 二 ） 討 論  

與 廣 播 結 合 發 佈 相 關 運 動 資 訊 方 面，陳 增 朋（ 2 0 0 4 a）指

出 購 買 電 台 廣 告 時 段 或 與 地 方 電 台 合 作 ， 亦 可 強 化 賽 會 活 動

訊 息 廣 佈 。 因 此 我 們 得 知 要 結 合 廣 播 產 業 除 了 購 買 電 台 廣 告

時 段 ， 亦 可 與 地 方 電 台 合 作 透 過 贊 助 方 式 ， 將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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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播 產 業 。  

與 電 視 產 業 結 合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節 目 方 面，洪 煌 佳（ 2 0 0 4 b）

指 出 運 動 賽 會 不 僅 可 以 提 供 新 聞 性 的 報 導 ， 精 采 的 競 賽 內 容

與 技 能 表 現 ， 也 可 製 成 娛 樂 節 目 ， 以 滿 足 運 動 迷 的 需 求 。 洪

登 欽（ 2 0 0 3）指 出 韓 國 2 0 0 2 年 世 足 賽，各 主 辦 城 市 首 場 球 賽

時 ， 由 各 主 辦 城 市 自 行 舉 辦 文 化 表 演 活 動 ， 透 過 電 視 將 比 賽

內 容 與 傳 統 的 地 方 色 彩 播 放 到 全 世 界 ， 提 高 主 辦 城 市 文 化 形

象 與 節 目 可 看 性 。 從 上 述 文 獻 中 ， 可 發 現 運 動 賽 會 節 目 ， 可

將 競 賽 內 容 及 開 幕 表 演 活 動 作 為 運 動 賽 會 節 目 之 內 容 。  

    在 轉 播 運 動 競 賽 方 面，陳 增 朋（ 2 0 0 4 b）表 示 電 子 媒 體 的

轉 播 不 但 能 滿 足 無 法 親 臨 現 場 觀 賽 的 消 費 者 ， 也 是 協 助 運 動

組 織 與 消 費 者 接 觸 的 機 會 。 因 此 電 視 轉 播 運 動 競 賽 ， 能 滿 足

無 法 到 現 場 觀 賞 球 賽 的 觀 眾 。 而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電 視 產 業 ， 可 以 轉 播 運 動 競 賽 方 式 來 進 行 結 合 。  

（ 三 ） 討 論 結 果  

    1 .以 購 買 電 台 廣 告 時 段 或 使 與 地 方 電 台 合 作 之 方 式 ， 如  

     贊 助 模 式 合 作 ， 強 化 運 動 賽 會 活 動 訊 息 之 廣 佈 。  

    2 .將 運 動 員 之 競 賽 過 程 及 開 、 閉 幕 之 表 演 活 動 ，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節 目，以 提 供 民 眾 欣 賞。而 開、閉 幕 表 演 活 動  

     結 合 主 辦 城 市 之 文 化 特 色，透 過 電 視 節 目 製 作 不 僅 提 高  

     節 目 可 看 性，也 可 以 讓 觀 眾 了 解 主 辦 城 市 之 文 化 特 色 。 

    3 .透 過 電 視 轉 播 運 動 競 賽 ， 不 僅 提 供 民 眾 與 運 動 賽 會 接  

     觸 的 機 會 ， 也 可 以 滿 足 無 法 到 場 觀 賽 之 觀 眾 。   

 

七 、 運 動 賽 會 與 出 版 產 業  

（ 一 ） 專 家 意 見 統 計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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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賽 會 與 出 版 產 業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如 表 4 - 1 3。與 出 版 產

業 結 合 方 法 方 面 ， 題 項 「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唱 片 」 平 均 數

3 . 7 5 為 最 低 ， 顯 示 專 家 對 於 題 項 內 容 意 見 有 少 數 分 歧 。 其 它

題 項 平 均 數 均 為 4 以 上 ， 顯 示 專 家 意 見 相 當 一 致 。 在 眾 數 方

面 各 題 項 均 在 4 以 上 ， 表 示 多 數 專 家 同 意 或 非 常 同 意 題 項 內

容 。  

 

表 4 - 1 3 運 動 賽 會 與 出 版 產 業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眾 數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書 籍  4 . 3 8  5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雜 誌  4 . 5  5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期 刊  4 . 2 5  5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唱 片  3 . 7 5  4  

發 佈 運 動 賽 會 各 項 訊 息 之 新 聞  4 . 5  4  

 

    經 由 上 述 分 析 結 果，運 動 賽 會 與 出 版 產 業 結 合 方 法 如 下： 

    1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書 籍 。  

    2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雜 誌 。  

    3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期 刊 。  

    4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唱 片 。  

    5 .發 佈 運 動 賽 會 各 項 訊 息 之 新 聞 。  

（ 二 ） 討 論  

     廖 清 海 、 邱 翼 松 （ 2 0 0 5） 指 出 體 育 運 動 新 聞 對 於 傳 播 媒

體 而 有 一 定 的 價 值 ， 除 了 電 視 新 聞 頻 道 外 ， 大 型 綜 合 型 報 紙

也 具 有 開 闢 專 門 的 體 育 運 動 版 面 ， 所 以 可 以 主 動 招 開 記 者

會、發 新 聞 稿 方 式 替 運 動 賽 會 來 做 宣 傳。洪 煌 佳（ 2 0 0 4 b）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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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新 聞 需 具 有 趣 味 性 、 顯 著 性 、 重 要 性 經 過 設 計 ， 以 達 到 吸

引 媒 體 的 效 果。而 陳 增 朋（ 2 0 0 4 a）以 刊 載 賽 會 標 誌（ L O G O）

或 吉 祥 物 之 雜 誌 、 專 刊 等 平 面 廣 告 方 式 ， 強 化 民 眾 對 於 賽 會

舉 辦 之 印 象 。 各 項 出 版 品 包 括 宣 傳 單 、 競 賽 手 冊 、 快 報 、 雜

誌 、 專 書 形 式 都 可 運 用 ， 能 讓 觀 眾 更 接 近 及 了 解 比 賽 （ 廖 清

海、邱 翼 松， 2 0 0 5）。因 此 我 們 可 以 了 解 賽 會 專 書、期 刊、雜

誌 、 新 聞 ， 除 了 能 強 化 民 眾 對 於 賽 會 舉 辦 之 印 象 ， 加 以 宣 傳

運 動 賽 會 ， 亦 能 讓 觀 眾 接 近 與 了 解 運 動 競 賽 。 而 本 研 究 結 果

亦 顯 示 運 動 賽 會 與 出 版 產 業 結 合 可 從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書 籍 、 雜

誌 、 期 刊 、 新 聞 來 著 手 。  

    另 外 在 唱 片 製 作 方 面 ， 在 之 前 文 獻 討 論 結 果 運 動 賽 會 舉

辦 可 製 作 其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曲 。 透 過 唱 片 出 版 型 式 ， 作 為 賽 會

紀 念 品 之 販 售 ， 拓 展 運 動 賽 會 之 財 務 來 源 ， 亦 能 保 護 著 作 人

之 著 作 權 。 根 據 曹 文 雨 （ 2 0 0 7） 報 導 中 指 出 ：  

 

         由 天 津 市 王 莘 歌 曲 創 作 獎 勵 基 金 會、天 津 市 職 工 文         

     化 協 會 共 同 策 劃，王 莘 基 金 會 副 秘 書 長、天 津 市 第 一 工   

     人 文 化 宮 詞 曲 作 家 王 少 彬 作 詞，本 市 作 曲 家 作 曲 的 反 映  

     本 市 體 育 健 兒 精 神 風 貌 的 體 育 系 列 歌 曲，目 前 已 創 作 完    

     成 十 五 首 並 開 始 試 唱 。  

       據 悉，王 莘 基 金 會、天 津 市 職 工 文 化 協 會 將 適 時 出  

     版 《 津 門 體 育 健 兒 》 迎 奧 運 新 歌 曲 C D專 輯 ， 向 奧 運 會  

     獻 禮 。   

 

    天 津 市 為 迎 2 0 0 8 奧 運 會，透 過 詞 曲 創 作，結 合 當 地 體 育

精 神 ， 向 奧 運 會 獻 禮 。 而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可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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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 來 進 行 結 合 。  

（ 三 ） 討 論 結 果  

    1 .在 發 佈 運 動 賽 會 之 各 項 新 聞 方 面 ， 體 育 新 聞 內 容 須 具  

     有 趣 味 性、顯 著 性、重 要 性，以 吸 引 媒 體 之 焦 點。另 外  

     以 發 佈 新 聞 稿 方 式 或 招 開 記 者 會，結 合 電 子 媒 體 及 平 面  

     媒 體 ， 發 佈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新 聞 。  

    2 .以 刊 載 賽 會 標 誌（ L O G O）或 吉 祥 物 以 廣 告 方 式，結 合  

     各 項 出 版 品。而 各 項 出 版 品 包 括 宣 傳 單、競 賽 手 冊、快  

     報、雜 誌、專 書 形 式 都 是 可 以 結 合 地 方，讓 觀 眾 更 了 解  

     比 賽 之 內 容，強 化 民 眾 對 於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之 印 象，以 宣  

     傳 運 動 賽 會 。  

    3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唱 片 ， 透 過 詞 曲 創 作 結 合 當 地 的 體 育  

     精 神，而 唱 片 之 出 版 可 作 為 賽 會 相 關 紀 念 品，以 增 加 運  

     動 賽 會 之 財 務，另 一 方 面 亦 可 製 造 運 動 賽 會 之 話 題，吸  

     引 媒 體 之 焦 點 。  

八 、 運 動 賽 會 與 建 築 設 計 產 業  

（ 一 ） 專 家 意 見 統 計 分 析  

運 動 賽 會 與 建 築 設 計 產 業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4 - 1 4。與 建 築

設 計 產 業 結 合 方 法 方 面 ， 各 題 項 平 均 數 均 在 4 以 上 ， 顯 示 專

家 對 於 各 題 項 看 法 相 當 一 致 。 在 眾 數 方 面 各 題 項 均 為 5， 表

示 多 數 專 家 非 常 同 意 題 項 之 內 容 。  

表 4 - 1 4 運 動 賽 會 與 建 築 設 計 產 業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眾 數

與 建 築 設 計 結 合 設 計 運 動 場 館 ， 呈 現 不 同 之 建 築 風 格  4 . 7 5  5  

與 建 築 設 計 結 合 設 計 選 手 村 ， 呈 現 不 同 之 建 築 風 格  4 . 2 5  5  

與 建 築 設 計 結 合 設 計 競 賽 會 場 ， 呈 現 不 同 之 建 築 風 格  4 . 6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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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上 述 分 析 結 果，運 動 賽 會 結 合 建 築 設 計 產 業 方 法 如 下： 

    1 .與 建 築 設 計 結 合 設 計 運 動 場 館，呈 現 不 同 之 建 築 風 格。 

    2 .與 建 築 設 計 結 合 設 計 選 手 村 ， 呈 現 不 同 之 建 築 風 格 。  

    3 .與 建 築 設 計 結 合 設 計 競 賽 會 場，呈 現 不 同 之 建 築 風 格。 

（ 二 ） 討 論  

    洪 登 欽（ 2 0 0 3）指 出 韓 國 2 0 0 2 年 舉 辦 世 足 賽 興 建 十 座 球

場 ， 在 建 築 上 賦 予 不 同 的 風 格 特 色 。 許 雅 琇 （ 2 0 0 3） 報 導 中

指 出 北 京 奧 運 會 場 以 鳥 巢 為 題 ， 由 一 系 列 輻 射 式 鋼 樑 架 圍 繞

著 碗 狀 的 坐 席 區 而 成 ， 不 僅 結 構 簡 潔 又 科 學 ， 設 計 上 也 格 外

新 穎 獨 特 ， 實 為 極 具 特 色 的 國 際 巨 型 建 築 。 劉 滌 昭 （ 1 9 9 8）

報 導 中 指 出 日 本 長 野 冬 運 其 體 育 場 館 之 設 計 ， 就 是 為 了 表 現

當 地 北 阿 爾 卑 斯 山 的 連 峰 景 觀 ， 屋 頂 採 「 M」 字 形 狀 ， 稱 為

長 野 市 奧 林 匹 克 紀 念 體 育 館 ， 暱 稱 為 「 M 波 體 育 館 」。 陳 宛

茜 （ 2 0 0 6） 報 導 中 指 出 國 家 游 泳 館 外 觀 設 計 以 方 型 呈 現 ， 方

形 是 中 國 城 市 規 劃 最 基 本 型 態 ， 體 現 中 國 文 化 中 代 表 綱 常 倫

理 規「 矩 」；老 山 自 行 車 館 外 觀 設 計 造 型 來 自 自 行 車 選 手 所 帶

的 頭 盔 ； 北 京 射 擊 館 外 型 設 計 就 像 一 把 古 代 弓 箭 。 從 以 上 我

們 可 得 知 運 動 場 館 之 建 築 是 可 以 呈 現 不 同 之 風 格 ， 可 以 結 合

民 族 文 化 及 運 動 項 目 ， 藉 由 建 築 設 計 加 以 呈 現 。 而 選 手 村 與

競 賽 會 場 都 是 屬 於 建 築 設 計 之 其 中 一 環 ， 是 建 築 設 計 可 以 結

合 地 方 。 從 以 上 文 獻 可 看 出 運 動 場 館 外 觀 ， 透 過 建 築 設 計 產

業 能 賦 予 建 築 外 觀 上 的 特 色 風 格 。 除 此 之 外 運 動 賽 會 也 因 運

動 建 築 外 觀 特 色 ， 成 為 運 動 賽 會 之 話 題 。 而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除 了 運 動 場 館 之 外 ， 選 手 村 及 競 賽 會 場 設 計 上 皆 能 賦 予 風 格

特 色 。  

（ 三 ） 討 論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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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 賽 場 館 、 選 手 村 、 競 賽 會 場 之 設 計 ， 透 過 建 築 設 計 結

合 民 族 文 化、運 動 項 目、地 方 特 色，可 以 呈 現 不 同 風 格 特 色 。

除 此 之 外 其 建 築 特 色 ， 也 可 以 成 為 賽 會 之 話 題 ， 吸 引 媒 體 報

導 ， 以 宣 傳 運 動 賽 會 。  

 

九 、 運 動 賽 會 與 廣 告 產 業  

（ 一 ） 專 家 意 見 統 計 分 析  

運 動 賽 會 與 廣 告 產 業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如 表 4 - 1 5。與 廣 告 產

業 結 合 方 法 方 面 ， 各 題 項 平 均 數 均 在 4 以 上 ， 顯 示 專 家 對 於

各 題 項 看 法 相 當 一 致 。 在 眾 數 方 面 各 題 項 均 為 5， 表 示 多 數

專 家 非 常 同 意 題 項 之 內 容 。  

 

表 4 - 1 5 運 動 賽 會 與 廣 告 產 業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眾 數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產 品 之 廣 告  4 . 7 5  5  

製 作 運 動 員 代 言 人 之 運 動 賽 會 廣 告  4 . 6 3  5  

邀 請 其 他 知 名 代 言 人 代 言 運 動 賽 會 廣 告  4 . 3 8  5  

 

    經 由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廣 告 產 業 方 法 如 下 ：  

    1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產 品 之 廣 告 。  

    2 .製 作 運 動 員 代 言 人 之 運 動 賽 會 廣 告 。  

    3 .邀 請 其 他 知 名 代 言 人 代 言 運 動 賽 會 廣 告 。  

（ 二 ） 討 論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廣 告 方 面 ， 陳 增 朋 （ 2 0 0 4 b） 指 出 9 2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透 過 電 視 或 廣 播 方 式 ， 廣 告 台 北 縣 承 辦 運 動 賽 會

之 訊 息 。 而 黃 煜 （ 2 0 0 7） 表 示 美 國 運 通 是 美 國 網 球 公 開 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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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定 信 用 卡 ， 為 了 促 銷 這 個 贊 助 ， 美 國 運 通 拍 攝 一 系 列 的 廣

告 及 推 出 促 銷 活 動 ， 而 這 些 廣 告 明 星 曾 經 包 括 以 網 球 選 手 為

主 角，如 阿 格 西（ A g a s s i）、莎 莉 絲（ S e l e s）、布 雷 克（ B l a k e）。

而 在 上 述 文 獻 之 中 ， 廣 告 製 作 有 利 於 產 品 之 促 銷 ， 亦 有 利 於

傳 遞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之 消 息 。  

    在 之 前 討 論 之 中 就 可 以 知 道 賽 會 代 言 人 除 了 可 以 邀 請 運

動 員 之 外，亦 可 邀 請 其 他 相 關 人 員，有 利 於 運 動 賽 會 之 行 銷。

綜 合 上 述 討 論 結 果 ， 運 動 賽 會 與 廣 告 產 業 結 合 ， 除 了 能 促 銷

相 關 產 品 ； 賽 會 廣 告 製 作 有 利 於 傳 遞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之 訊 息 ，

若 能 邀 請 相 關 代 言 人 製 作 其 運 動 賽 會 之 廣 告 ， 亦 能 強 化 傳 遞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之 訊 息 與 行 銷 運 動 賽 會 。  

（ 三 ） 討 論 結 果  

    1 .以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廣 告 ， 透 過 電 視 或 廣 播 ， 讓 民 眾 可  

     以 獲 得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之 訊 息 。  

    2 .廣 告 內 容 透 過 知 名 代 言 人 ， 藉 由 其 本 身 知 名 度 ，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廣 告，可 以 促 銷 相 關 商 品，強 化 民 眾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之 印 象 ， 以 宣 傳 運 動 賽 會 。  

         

十 、 運 動 賽 會 與 設 計 產 業  

（ 一 ） 專 家 意 見 統 計 分 析  

運 動 賽 會 與 設 計 產 業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如 表 4 - 1 6。與 設 計 產

業 結 合 方 法 方 面 ， 各 題 項 平 均 數 均 4 以 上 ， 顯 示 專 家 對 於 題

項 意 見 相 當 一 致 。 在 眾 數 方 面 均 4 以 上 ， 表 示 多 數 專 家 同 意

或 非 常 同 意 專 家 各 題 項 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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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6 運 動 賽 會 與 設 計 產 業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眾 數

運 動 賽 會 產 品 之 設 計  4 . 6 3  5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之 獎 牌  4 . 7 5  5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之 獎 盃  4 . 3 8  5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之 獎 狀  4 . 5  5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之 吉 祥 物  4 . 5  5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之 聖 火 火 炬  4 . 5  4  

運 動 賽 會 網 站 之 設 計  4 . 6 3  5  

     

    經 由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設 計 產 業 方 法 如 下 ：  

    1 .運 動 賽 會 產 品 之 設 計 。  

    2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之 獎 牌 。  

    3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之 獎 盃 。  

    4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之 獎 狀 。  

    5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之 吉 祥 物 。  

    6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之 聖 火 火 炬 。  

    7 .運 動 賽 會 網 站 之 設 計 。  

（ 二 ） 討 論  

    在 之 前 討 論 之 中 ， 有 關 於 獎 盃 、 獎 牌 、 獎 狀 、 聖 火 火 炬

之 設 計 ， 與 之 前 視 覺 產 業 藝 術 、 工 藝 產 業 具 有 相 同 之 處 ， 因

為 設 計 產 業 產 業 內 容 亦 整 合 了 視 覺 傳 達 設 計 產 業 與 工 藝 產 品

設 計 業 ， 因 此 關 於 獎 盃 、 獎 牌 、 獎 狀 、 吉 祥 物 、 聖 火 火 炬 之

設 計 ， 就 不 詳 述 。 而 設 計 產 業 之 內 容 包 括 包 裝 設 計 、 產 品 外

觀 設 計 等 。 而 運 動 賽 會 本 身 產 品 開 發 種 類 相 當 繁 多 ， 而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結 合 設 計 產 業 可 結 合 運 動 賽 會 產 品 之 設 計 。 而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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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朋（ 2 0 0 4 b）指 出 運 動 賽 會 之 產 品 包 括 核 心 產 品（ 比 賽 的 精

采 度 、 選 手 的 表 現 、 歡 樂 氣 氛 等 ） 與 延 伸 產 品 （ 吉 祥 物 、 場

邊 活 動、球 場 紀 念 品 等 ）。因 此 我 們 可 知 透 過 設 計 產 業 可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吉 祥 物 、 賽 會 相 關 紀 念 品 之 本 身 產 品 設 計 與 產 品 包

裝 設 計 。  

    在 運 動 賽 會 網 站 設 計 方 面，陳 增 朋（ 2 0 0 4 a）表 示 為 強 化

賽 會 活 動 知 名 度 ， 可 成 立 賽 會 專 屬 網 站 ， 透 過 網 際 網 路 功 能

將 賽 會 訊 息 傳 遞 出 去 ， 並 與 運 動 網 站 結 盟 ， 以 吸 引 更 多 網 友

上 網 觀 看 賽 會 訊 息 。 廖 清 海 、 邱 翼 松 （ 2 0 0 5） 指 出 傳 統 的 導

引 手 冊 或 是 現 代 科 技 的 網 路 都 是 帶 領 觀 眾 進 入 比 賽 情 境 的 方

法 ， 其 內 容 包 括 比 賽 時 間 、 地 點 、 交 通 、 賽 程 、 歷 史 簡 介 、

記 錄 統 計 、 競 賽 項 目 等 ， 而 網 站 介 紹 資 料 除 上 述 之 外 ， 舉 凡

賽 會 組 織、場 館 介 紹、系 列 活 動 介 紹、賽 況 分 析、選 手 介 紹 、

相 關 網 站 連 結 等 皆 可 包 含 進 來 。 從 以 上 文 獻 中 可 看 出 ， 賽 會

網 站 設 置 ， 能 強 化 其 賽 會 知 名 度 ， 傳 遞 運 動 賽 會 之 訊 息 。 除

此 之 外，網 站 設 計 內 容 應 包 括 比 賽 時 間、地 點、交 通、賽 程 、

歷 史 簡 介 、 記 錄 統 計 、 競 賽 項 目 、 賽 會 組 織 、 場 館 介 紹 、 系

列 活 動 介 紹 、 賽 況 分 析 、 選 手 介 紹 、 相 關 網 站 連 結 等 。  

（ 三 ） 討 論 結 果  

    1 .設 計 產 品 方 面 ， 可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延 伸 之 產 品 ， 包 括 賽  

    會 本 身 吉 祥 物 與 賽 會 相 關 紀 念 品 ， 其 產 品 本 身 設 計 與 產    

    品 包 裝 之 設 計 。  

    2 .賽 會 網 站 設 計 方 面 ， 設 置 運 動 賽 會 網 站 ， 可 強 化 運 動  

    賽 會 知 名 度 與 傳 遞 運 動 賽 會 之 訊 息 ， 帶 領 觀 眾 進 入 比 賽  

    情 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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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 運 動 賽 會 與 設 計 品 牌 時 尚 產 業  

（ 一 ） 專 家 意 見 統 計 分 析  

運 動 賽 會 與 設 計 品 牌 時 尚 產 業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如 表

4 - 1 7。 與 設 計 產 業 結 合 方 法 方 面 ， 各 題 項 平 均 數 均 4 以 上 ，

顯 示 專 家 對 各 題 項 意 見 相 當 一 致 。 在 眾 數 方 面 ， 各 題 項 均 為

5， 表 示 多 數 專 家 非 常 同 意 該 題 項 之 內 容 。  

 

表 4 - 1 7 運 動 賽 會 與 設 計 品 牌 時 尚 產 業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眾 數

運 動 明 星 代 言 品 牌 產 品  4 . 6 3  5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表 演 之 服 裝  4 . 6 3  5  

設 計 具 有 時 尚 、 流 行 運 動 產 品  4 . 3 8  5  

 

    經 由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設 計 品 牌 時 尚 產 業 方

法 如 下 ：  

    1 .運 動 明 星 代 言 品 牌 產 品 。  

    2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表 演 之 服 裝 。  

    3 .設 計 具 有 時 尚 、 流 行 運 動 服 飾 。  

（ 二 ） 討 論  

洪 煌 佳（ 2 0 0 4 b）運 動 明 星 的 塑 造，能 吸 引 眾 多 閱 聽 大 眾

與 球 迷 加 入 運 動 行 列 ， 促 使 媒 體 積 極 鎖 定 特 定 族 群 ， 以 提 供

運 動 競 賽 收 視 機 會 ， 藉 機 吸 引 企 業 體 投 入 廣 告 及 運 動 商 品 販

售 賺 取 利 潤 。 而 在 之 前 討 論 之 中 可 得 知 ， 代 言 人 方 面 由 運 動

明 星 代 言 有 助 於 產 品 促 銷 與 賽 會 之 宣 傳 。 設 計 品 牌 時 尚 產 業

是 以 設 計 師 為 主 ， 設 計 服 飾 等 相 關 產 品 。 如 美 佳 利 公 司 的 自

有 品 牌 -珠 美 J U M A R Y，其 生 產 設 計 產 品 包 括 鞋 子、袋 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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鍊 、 項 鍊 、 T- s h i r t 等 商 品 （ 陳 昭 義 ， 2 0 0 6）。 綜 合 以 上 文 獻

由 運 動 明 星 做 為 代 言 人 ， 結 合 設 計 師 設 計 之 運 動 服 飾 等 產

品 ， 透 過 運 動 賽 會 舉 辦 ， 以 創 造 商 機 。 而 設 計 具 有 時 尚 、 流

行 之 運 動 服 飾 等 商 品 ， 作 為 運 動 賽 會 紀 念 商 品 ， 可 以 吸 引 年

輕 消 費 族 群 ， 拓 展 運 動 賽 會 之 商 機 。  

    2 0 0 6 年 冬 季 奧 運 則 是 與 時 尚 設 計 品 牌 亞 曼 尼（ A R M A N I）

結 合，更 應 邀 為 開 幕 典 禮 亮 相 知 名 模 特 兒 設 計 衣 服（ 戴 遐 齡，

2 0 0 6）。 黃 顯 祐 、 雷 光 涵 （ 2 0 0 6） 報 導 中 指 出 ：  

 

          杜 哈 亞 運 籌 備 會 為 8 0 0 0 名 開 幕 表 演 者，準 備 6 5 0 0  

      件 戲 服 ， 數 量 令 人 咋 舌 ， 簡 直 是 「 服 裝 秀 」。  

          製 作 公 司 公 關 經 理 麥 肯 說 ， 設 計 師 花 了 兩 年 時 間  

      研 究 、 構 思 ， 讓 這 些 服 裝 代 表 亞 洲 不 同 地 區 民 族 的 特  

      色 。 且 每 套 衣 服 依 表 演 者 身 材 剪 裁 ， 以 利 他 們 自 在 做  

      出 各 種 高 難 度 動 作 。  

 

     而 賴 錦 宏（ 2 0 0 7）也 報 導 中 指 出 北 京 奧 運 就 為 了 中 國 大

陸 代 表 隊 所 穿 著 什 麼 服 飾 ， 也 成 為 大 陸 媒 體 之 焦 點 。 在 上 文

敘 述 中 可 發 現 ， 賽 會 活 動 中 透 過 設 計 師 設 計 表 演 者 服 裝 ， 而

本 研 究 亦 有 相 同 之 結 果 。 透 過 設 計 師 巧 思 加 以 設 計 服 裝 不 僅

能 提 供 觀 眾 視 覺 效 果 ， 也 能 製 造 運 動 賽 會 之 話 題 。 這 樣 的 結

合 方 式 ， 也 提 升 時 尚 設 計 品 牌 知 名 度 ， 亦 有 利 於 運 動 賽 會 之

宣 傳 。  

（ 三 ） 討 論 結 果  

    1 .由 運 動 明 星 代 言 時 尚 品 牌 之 產 品 ， 透 過 設 計 師 設 計 運     

     動 時 尚，製 作 成 為 相 關 紀 念 品，以 利 賽 會 產 品 商 機 之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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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 。  

    2 .可 結 合 時 尚 品 牌 產 業 之 設 計 師 ，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表 演 者  

     之 服 裝，不 僅 可 以 提 供 民 眾 視 覺 享 受。一 方 面 製 造 賽 會  

     話 題 宣 傳 運 動 賽 會 ， 另 一 面 提 高 品 牌 之 知 名 度 。  

     

十 二 、 運 動 賽 會 與 數 位 休 閒 娛 樂 產 業  

（ 一 ） 專 家 意 見 統 計 分 析  

運 動 賽 會 與 數 位 休 閒 娛 樂 產 業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如 表

4 - 1 8。 與 數 位 休 閒 娛 樂 結 合 方 法 方 面 ， 各 題 項 平 均 數 均 4 以

上，顯 示 專 家 看 法 相 當 一 致。在 眾 數 方 面 各 題 項 均 在 4 以 上，

表 示 多 數 專 家 同 意 該 題 項 之 內 容 。  

 

表 4 - 1 8 運 動 賽 會 與 數 位 休 閒 娛 樂 產 業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眾 數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設 置 運 動 機 台  4  4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設 置 電 子 遊 戲 機 台  4 . 2 5  5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配 合 主 題 樂 園 之 活 動  4 . 1 3  4  

 

    經 由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 運 動 賽 會 與 數 位 休 閒 娛 樂 產 業 方 法

如 下 ：  

    1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設 置 運 動 機 台 。  

    2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設 置 電 子 遊 戲 機 台 。  

    3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配 合 主 題 樂 園 之 活 動 。  

（ 二 ） 討 論  

    2 0 0 6 年 大 專 運 動 會，在 雲 林 劍 湖 山 遊 樂 世 界 揭 開 聖 火 序

幕 ， 由 雲 科 大 1 6 位 學 生 以 挑 戰 劍 湖 山 世 界 飛 天 潛 艇 「 G 5 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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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器 」為 聖 火 點 燃 揭 開 序 幕（ 龐 凱 俊， 2 0 0 6 a）。而 2 0 0 6 年 大

專 運 動 會 由 雲 林 科 技 大 學 舉 辦，其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為「 國 際 化、

科 技 化、人 性 化 」。因 此 雲 科 大 聖 火 開 幕 儀 式，結 合 地 方 主 題

樂 園 遊 樂 設 施 ， 以 達 到 科 技 化 之 訴 求 。 因 此 我 們 可 以 知 道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數 位 娛 樂 休 閒 產 業 ， 亦 可 結 合 聖 火 活 動 之 規 劃 。

另 外 一 點 賽 會 活 動 安 排 乃 依 賽 會 主 題 與 地 方 產 業 來 加 以 規

劃 。  

    而 在 本 研 究 中 ， 在 運 動 賽 會 與 數 位 休 閒 產 業 結 合 方 面 ，

可 從 賽 會 期 間 設 置 運 動 機 台 、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設 置 電 子 遊

戲 機 台 、 賽 會 期 間 配 合 主 題 樂 園 之 活 動 。 從 雲 科 大 結 合 主 題

樂 園 設 施 ， 作 為 聖 火 傳 遞 儀 式 內 容 來 看 ， 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要 結 合 主 題 樂 園 並 不 是 不 可 能 。 主 要 還 是 依 主 辦 單 位 與 主 題

樂 園 協 商 ， 推 出 系 列 活 動 搭 配 主 題 樂 園 活 動 來 做 造 勢 。  

    另 外 在 運 動 機 台 與 電 子 遊 戲 機 部 分 。 邱 瓊 平 （ 2 0 0 7） 報

導 中 指 出 ：  

    

         受 到 少 子 化 的 影 響，不 少 國 中 小 都 有 閒 置 教 室；加  

     了 為 了 鼓 勵 學 生 踴 躍 加 入 熱 愛 運 動 的 行 列，教 育 部 正 在  

     研 訂「 國 民 中 小 學 校 設 置 樂 活 運 動 站 計 畫 」，只 要 國 民  

     中 小 學 ， 班 級 數 達 1 2班 及 學 生 數 達 3 0 0人 以 上 ， 且 能 提  

     供 2到 3間 空 餘 教 室，就 能 申 請 這 項 計 畫，設 置 跳 舞 機 、 

     彈 跳 床 、 投 籃 機 、 棒 球 九 宮 格 、 簡 易 攀 岩 設 施 。  

     

    另 外 從 薛 荷 玉 （ 2 0 0 7） 報 導 中 指 出 ：  

 

         國 中 小 學 生 最 快 今 年 底 就 可 在 學 校 玩 W i i、 跳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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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桌 上 手 足 球、彈 跳 床、簡 易 攀 岩 設 施 等 更 有 樂 趣 的     

     運 動 設 施 了。教 育 部 決 定 補 助 學 校 利 用 閒 置 教 室，設 置  

     「 樂 活 運 動 站 」 ； 預 計 3年 內 ， 耗 資 2億 7千 萬 元 ， 補 助  

     4 5 0所 學 校 設 置 無 論 晴 雨 都 能 使 用 的 運 動 站 ， 且 晚 間 、  

     假 日 還 可 提 供 社 區 居 民 也 來 「 樂 活 」 一 下 。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長 簡 明 忠 表 示，全 國 僅 有 1 8 %的 學 校  

     擁 有 室 內 運 動 設 施 ， 8成 以 上 的 學 生 上 體 育 課 時 只 要 碰  

     到 下 雨，就 只 能 待 在 教 室 乾 瞪 眼；且 教 育 部 鼓 勵 學 生 每  

     天 運 動 3 0分 鐘，但 校 內 卻 只 能 提 供 跑 操 場、吊 單 槓 等 枯  

     燥 的 設 備，「 為 何 不 提 供 更 好 玩 的 運 動 設 施 ？ 讓 學 生 樂  

     於 運 動 。 」   

 

    從 以 上 暸 則 新 聞 報 導 中 可 看 出 ， 教 育 部 為 鼓 勵 學 生 運

動 ， 增 加 學 生 上 體 育 課 樂 趣 ， 而 提 供 有 趣 運 動 設 施 。 主 要 原

因 這 些 運 動 機 台 不 僅 符 合 運 動 主 題，且 符 合 青 少 年 流 行 產 物。 

另 外 從 民 視 新 聞 報 導 中 可 以 發 現 台 南 市 主 辦 9 6 年 全 國 運 動

會，不 僅 邀 請 音 樂 歌 手 王 心 凌 做 為 代 言 人，並 在 造 勢 記 者 會，

搭 配 電 子 遊 戲 機 W i i， 以 作 為 運 動 賽 會 之 宣 傳 。  

 

         在 今 天 的 記 者 會 上，代 言 人 王 心 凌 和 台 南 市 長 許 添  

     財，還 來 了 一 場 網 球 大 對 決 ！ 一 記 又 一 記 一 的 殺 球，台  

     南 市 長 許 添 財 硬 是 將 平 常 有 固 定 上 健 身 房 運 動 的 王 心  

     凌 給 比 了 下 去 ， 只 不 過 ， 他 們 玩 的 是 W i i， 而 這 場 台 南  

     市 9 6全 國 運 動 會 會 前 賽 ， 最 後 許 添 長 就 以 地 主 身 份 勝  

     出 ， . . .  (民 視 新 聞 ， 2 0 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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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 動 機 台 機 、 電 子 遊 戲 機 本 身 與 運 動 主 題 相 當 符 合 ， 是

可 以 作 為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的 規 劃 內 容 ， 做 為 運 動 賽 會 吸 引 觀 眾

參 與 的 內 容 ， 尤 其 是 青 少 年 族 群 。 不 過 其 體 驗 遊 戲 過 程 ， 與

運 動 後 效 果 如 何 有 待 相 關 研 究 去 證 實 。  

（ 三 ） 討 論 結 果  

    1 .將 相 關 運 動 機 台 與 電 子 遊 戲 器，包 括 跳 舞 機、籃 球 機 、 

     W i i 等 ， 作 為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內 容 ， 吸 引 青 少 年 族 群 ， 參  

     與 運 動 賽 會 。  

    2 .主 題 樂 園 不 僅 可 以 作 為 聖 火 傳 遞 之 內 容 ， 亦 可 透 過 套  

     裝 旅 遊 行 程 加 以 規 劃 與 安 排 。  

十 三 、 運 動 賽 會 與 創 意 生 活 產 業  

（ 一 ） 專 家 意 見 統 計 分 析  

    運 動 賽 會 與 創 意 生 活 產 業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如 表 4 - 1 9。與 創

意 生 活 產 業 結 合 方 法 方 面 ， 題 項 「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各

項 飲 食 文 化 體 驗 之 商 家 」 平 均 數 均 3 . 6 2， 顯 示 專 家 看 法 少 數

分 歧 ； 眾 數 為 3， 多 數 專 家 對 於 題 項 內 容 。 題 項 「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自 然 生 態 文 化 體 驗 之 商 家 」 平 均 數 為 3 . 7 5， 顯

示 專 家 看 法 少 數 分 歧 ； 眾 數 方 面 為 4， 表 示 多 數 專 家 同 意 該

題 項 之 內 容 。 題 項 「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生 活 教 育 文 化 體

驗 之 商 家 」 平 均 數 為 4 . 2 5， 表 示 專 家 看 法 相 當 一 致 ； 其 眾 數

為 4， 表 示 多 數 專 家 同 意 該 題 項 之 內 容 。  

表 4 - 1 9 運 動 賽 會 與 創 意 生 活 產 業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眾 數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各 項 飲 食 文 化 體 驗 之 商 家  3 . 6 2  3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自 然 生 態 文 化 體 驗 之 商 家  3 . 7 5  4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生 活 教 育 文 化 體 驗 之 商 家  4 . 2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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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由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創 意 生 活 產 業 方 法 如

下 ：  

    1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各 項 飲 食 文 化 體 驗 之 商 家 。  

    2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自 然 生 態 文 化 體 驗 之 商 家 。        

    3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生 活 教 育 文 化 體 驗 之 商 家 。  

（ 二 ） 討 論  

陳 昭 義 （ 2 0 0 5） 指 出 創 意 生 活 產 業 內 容 來 分 ， 為 飲 食 文

化 體 驗 、 工 藝 文 化 體 驗 、 時 尚 飾 品 體 驗 、 生 活 教 育 體 驗 、 自

然 生 態 體 驗 、 特 定 文 物 體 驗 等 型 態 商 家 。 而 本 研 究 結 果 以 飲

食 文 化 體 驗 、 自 然 生 態 體 驗 、 生 活 教 育 體 驗 類 型 商 家 為 專 家

共 識 結 果 。 不 過 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規 劃 ， 一 方 面 依 當 地 文 化

產 業 特 色 來 做 結 合 ， 另 一 方 面 贊 助 運 動 賽 會 廠 商 則 以 廣 告 文

宣 等 方 式 回 饋 。 所 以 從 創 意 生 活 產 業 類 型 所 延 伸 出 來 的 商

家 ， 是 可 以 結 合 雲 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 如 套 裝 行 程 規 劃 ， 結

合 地 方 上 創 意 生 活 產 業 。 而 本 研 究 顯 示 結 果 ， 可 能 是 在 專 家

各 領 域 背 景 不 同 ， 所 認 知 的 情 形 有 所 差 異 。  

（ 三 ） 討 論 結 果  

    本 研 究 在 創 意 生 活 產 業 方 面 ， 由 於 遴 選 的 專 家 各 領 域 背

景 不 同 ， 所 以 產 生 結 果 有 所 差 異 。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創 意 生 活 產

業 之 商 家，而 蘇 維 杉（ 2 0 0 3）指 出 9 2 年 大 鵬 灣 國 家 風 景 區 舉

辦 「 2 0 0 3 年 大 鵬 灣 海 洋 運 動 嘉 年 華 」， 其 中 內 容 包 括 展 覽 、

表 演 、 體 驗 等 活 動 ， 且 設 計 相 關 套 裝 行 程 。 因 此 透 過 套 裝 旅

遊 行 程 規 劃 ， 依 主 辦 單 位 需 求 結 合 各 型 態 創 意 生 活 產 業 型 態

之 商 家 是 可 行 。  

 

十 四 、 本 節 小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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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據 上 述 討 論 結 果 ， 綜 整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之 結 論 與 建 議 如 下 ：  

（ 一 ） 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可 結 合 相 關 藝 術 展 覽 活 動 、 各 項 音  

      樂 與 表 演 藝 術 活 動 、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之 展 覽 活 動 （ 體 育  

      文 物、藝 術、民 族 文 化、建 築、攝 影 及 古 文 物 ）、相 關  

      電 影 影 展 之 活 動 、 運 動 機 台 與 電 子 遊 戲 器 （ 跳 舞 機 、  

      籃 球 機 、 W i i）、 創 意 生 活 產 業 之 商 家 。 不 過 研 究 者 建  

      議 結 合 電 影 之 內 容 ， 應 以 運 動 相 關 為 主 ， 與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相 呼 應 。 最 後 在 創 意 生 活 產 業 方 面 ， 由 於 遴 選 的  

      專 家 各 領 域 背 景 不 同 ， 所 以 產 生 結 果 有 所 差 異 。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創 意 生 活 產 業 之 型 態 商 家 ， 包 括 飲 食 文 化 體  

      驗 、 工 藝 文 化 體 驗 、 時 尚 飾 品 體 驗 、 生 活 教 育 體 驗 、  

      自 然 生 態 體 驗 、 特 定 文 物 體 驗 等 型 態 ， 透 過 主 辦 單 位  

      套 裝 旅 遊 包 裝 ， 可 結 合 做 為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 與 研 究 結  

      果 有 所 差 異 在 於 主 要 專 家 遴 選 背 景 與 認 知 有 所 不 同 所  

      造 成 差 異 。  

（ 二 ） 賽 會 開 、 閉 幕 表 演 結 合 各 項 音 樂 與 表 演 藝 術 活 動 ， 不  

      僅 讓 機 關 團 體 、 民 眾 、 選 手 與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 另 外 時  

      尚 品 牌 產 業 之 設 計 師 ，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表 演 者 之 服 裝 ，  

      提 供 民 眾 視 覺 享 受 。  

（ 三 ） 在 吉 祥 物 方 面 ， 擷 取 人 物 、 動 植 物 及 幾 何 圖 形 ， 設 計  

      具 象 化 的 圖 案 ， 透 過 顏 色 的 配 置 ， 來 成 為 運 動 賽 會 識  

      別 的 造 型 符 號 。  

（ 四 ） 標 誌 （ L O G O）、 獎 牌 、 獎 狀 、 獎 盃 、 聖 火 火 炬 方 面 ，  

      以 顏 色 配 置 作 為 象 徵 之 意 涵 ， 而 設 計 內 容 可 作 為 製 造  

      賽 會 話 題 ， 以 吸 引 媒 體 關 注 之 焦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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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獎 牌 、 獎 盃 之 設 計 ， 透 過 不 同 材 質 與 技 術 ， 讓 賽 會 獎  

      牌 、 獎 盃 結 合 不 同 工 藝 文 化 ， 製 造 賽 會 之 話 題 。 另 外  

      北 京 奧 運 獎 牌 製 作 成 功 獲 得 媒 體 之 焦 點 ， 聖 火 火 炬 設  

      計 也 可 結 合 不 同 工 藝 文 化 ， 以 吸 引 焦 點 。  

（ 六 ） 運 動 賽 會 聖 火 路 線 之 傳 遞 路 線 ， 可 結 合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主 題 樂 園 之 設 施 ， 藉 由 聖 火 傳 遞 活 動 提 高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之 能 見 度 。 另 外 主 題 遊 樂 園 設 施 可 結 合 賽 會 推 出 套  

      裝 旅 遊 行 程 加 以 規 劃 與 安 排 。  

（ 七 ） 賽 會 本 身 吉 祥 物 透 過 授 權 機 制 ， 開 發 其 吉 祥 物 之 公  

      仔 ， 以 拓 展 運 動 賽 會 之 商 機 。 運 動 賽 會 中 若 有 運 動 明  

      星 ， 可 開 發 其 運 動 明 星 之 公 仔 ， 尤 其 以 職 業 運 動 賽 會  

      為 主 運 動 明 星 。 另 外 運 動 明 星 也 可 代 言 時 尚 品 牌 之 產  

      品，透 過 設 計 師 設 計 運 動 時 尚，製 作 成 為 相 關 紀 念 品， 

      以 利 賽 會 產 品 商 機 之 創 造 。  

（ 八 ） 賽 會 主 題 曲 製 作 ， 透 過 詞 曲 創 作 可 結 合 當 地 的 體 育 精  

      神 ， 而 唱 片 出 版 可 作 為 賽 會 相 關 紀 念 品 ， 以 宣 傳 運 動  

      賽 會 ， 增 加 其 賽 會 收 入 ， 主 題 曲 製 作 亦 可 成 為 賽 會 識  

      別 代 表 。  

（ 九 ） 結 合 設 計 產 業 ，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延 伸 之 產 品 ， 包 括 賽 會  

      本 身 吉 祥 物 與 賽 會 相 關 紀 念 品 本 身 設 計 與 包 裝 設 計 。  

（ 十 ） 以 刊 載 賽 會 標 誌 （ L O G O） 或 吉 祥 物 以 廣 告 方 式 ， 結  

      合 各 項 出 版 品，包 括 宣 傳 單、競 賽 手 冊、快 報、雜 誌 、 

      專 書 形 式 ， 一 方 面 觀 眾 可 以 更 了 解 比 賽 之 內 容 ， 另 一  

      方 面 強 化 民 眾 對 於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之 印 象 。  

（ 十 一 ） 以 運 動 員 場 上 競 賽 過 程 及 運 動 賽 會 為 故 事 背 景 ，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電 影，作 為 運 動 賽 會 造 勢 之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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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二 ） 以 音 樂 歌 手 、 影 視 明 星 、 運 動 員 、 政 治 人 物 、 社 會  

        人 士 ， 作 為 運 動 賽 會 代 言 人 ， 考 量 代 言 人 本 身 運 動  

        表 現 、 曝 光 率 、 知 名 度 、 代 言 人 形 象 等 。 另 外 音 樂  

        歌 手 並 演 唱 其 賽 會 主 題 曲 ， 可 以 吸 引 歌 迷 朋 友 參  

        與 ， 另 一 方 面 可 製 造 賽 會 話 題 ， 吸 引 媒 體 之 注 意 。  

（ 十 三 ） 購 買 電 台 廣 告 時 段 或 使 與 地 方 電 台 合 作 之 方 式 ， 如  

        贊 助 模 式 合 作 ， 以 利 運 動 賽 會 活 動 訊 息 之 廣 佈 。  

（ 十 四 ） 將 運 動 員 之 競 賽 過 程 及 開 、 閉 幕 之 表 演 活 動 ，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節 目 。 另 外 開 、 閉 幕 表 演 活 動 結 合 主 辦  

        城 市 之 文 化 特 色 ， 透 過 電 視 轉 播 讓 觀 眾 了 解 。 而 電  

        視 即 時 轉 播 運 動 競 賽 ， 以 提 供 民 眾 與 運 動 賽 會 接 觸  

        的 機 會 ， 滿 足 無 法 到 場 觀 賽 之 觀 眾 。  

（ 十 五 ） 體 育 新 聞 內 容 須 具 有 趣 味 性 、 顯 著 性 、 重 要 性 ， 以  

        吸 引 媒 體 之 焦 點 。 以 發 佈 新 聞 稿 方 式 或 招 開 記 者  

        會 ， 結 合 電 子 媒 體 及 平 面 媒 體 ， 發 佈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新 聞 。  

（ 十 六 ）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廣 告 ， 透 過 電 視 或 廣 播 ， 讓 民 眾 可  

        以 獲 得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之 訊 息 。 另 外 賽 會 廣 告 內 容 可  

        透 過 知 名 代 言 人 ， 藉 由 代 言 人 本 身 知 名 度 ， 強 化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之 訊 息 。  

（ 十 七 ） 設 置 運 動 賽 會 網 站 ， 可 強 化 運 動 賽 會 知 名 度 與 傳 遞  

        運 動 賽 會 之 訊 息 ， 帶 領 觀 眾 進 入 比 賽 情 境 。  

（ 十 八 ） 競 賽 場 館 、 選 手 村 、 競 賽 會 場 之 設 計 ， 透 過 建 築 設  

        計 結 合 民 族 文 化 、 運 動 項 目 、 地 方 特 色 ， 呈 現 不 同  

        風 格 特 色 。 其 建 築 特 色 ， 也 可 以 成 為 賽 會 之 話 題 ，  

        吸 引 媒 體 之 報 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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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特 性 運 用 之 方 法  

    本 節 主 要 內 容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 呈 現 專 家 對 於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方 法 ， 共 分 為 五 個 部 份 。 將 分 析 結 果

與 相 關 文 獻 進 行 討 論 以 並 與 實 際 個 案 進 行 驗 證 ， 歸 納 出 具 體

可 行 之 方 法 。  

 

一 、 地 方 性 運 用  

（ 一 ） 專 家 意 見 統 計 分 析  

地 方 性 之 運 用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如 表 4 - 2 0。在 地 方 性 運 用 方

面 ， 各 題 項 平 均 數 均 在 4 以 上 ， 顯 示 專 家 意 見 相 當 一 致 。 在

眾 數 方 面 各 題 項 均 在 4 以 上 ， 表 示 多 數 專 家 同 意 或 非 常 同 意

該 題 項 之 內 容 。  

表 4 - 2 0 地 方 性 運 用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眾 數

運 用 地 方 特 色 、 人 文 背 景 ， 製 造 新 聞 話 題  4 . 5  4  

擷 取 地 方 特 色 之 符 號 或 代 表 人 物 ， 製 作 相 關 產 品  4 . 2 5  4  

與 舉 辦 地 有 極 深 淵 源 之 競 賽 活 動 ， 列 入 競 賽 項 目 之 中  4 . 6 3  5  

以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作 為 吉 祥 物 設 計 之 內 容  4 . 6 3  5  

結 合 運 動 賽 會 之 精 神 與 地 方 文 化 背 景，創 造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4 . 7 5  5  

主 辦 單 位 可 以 配 合 各 縣 市 之「 一 鄉 一 特 色 」之 活 動 ， 辦

理 運 動 賽 會  
4 . 2 5  5  

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融 入 ， 聖 火 傳 遞 儀 式 之 中 ， 彰 顯 文 化 意

涵  
4 . 7 5  5  

透 過 標 誌 設 計 內 容 ， 呈 現 舉 辦 地 的 文 化 特 色 與 意 涵  4 . 7 5  5  

 



 105

（ 表 4 - 2 0 續 ）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眾 數

聖 火 傳 遞 路 線 可 配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景 點 之 安 排  4 . 3 8  5  

結 合 地 方 之 特 色 小 吃 、 農 、 林 、 漁 、 牧 之 產 品 ， 作 為 賽

會 期 間 展 售 內 容  
4 . 1 3  4  

地 方 傳 統 民 俗 體 育 活 動 列 入 競 賽 項 目 之 中  4 . 2 5  5  

獎 盃 設 計 內 容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4 . 3 8  5  

獎 牌 設 計 內 容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4 . 2 5  4  

獎 狀 設 計 內 容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4 . 1 3  4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曲 與 地 方 文 化 背 景 結 合  4 . 2 5  4  

聖 火 火 炬 可 擷 取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作 為 設 計 之 內 容  4 . 2 5  4  

 

    經 由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 在 地 方 性 運 用 方 法 如 下 ：  

    1 .運 用 地 方 特 色 、 人 文 背 景 ， 製 造 新 聞 話 題 。  

    2 .擷 取 地 方 特 色 之 符 號 或 代 表 人 物 ， 製 作 相 關 產 品 。  

    3 .與 舉 辦 地 有 極 深 淵 源 之 競 賽 活 動 ， 列 入 競 賽 項 目 之 中  

    4 .結 合 運 動 賽 會 之 精 神 與 地 方 文 化 背 景 ， 創 造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  

    5 .以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作 為 吉 祥 物 設 計 之 內 容 。  

    6 .主 辦 單 位 可 以 配 合 各 縣 市 之 「 一 鄉 一 特 色 」 之 活 動 ，  

     辦 理 運 動 賽 會 。  

    7 .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融 入 ， 聖 火 傳 遞 儀 式 之 中 ， 彰 顯 文 化  

     意 涵 。  

    8 .透 過 標 誌 設 計 內 容 ， 呈 現 舉 辦 地 的 文 化 特 色 與 意 涵 。  

    9 .聖 火 傳 遞 路 線 可 配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景 點 之 安 排 。  

   1 0 .結 合 地 方 之 特 色 小 吃 、 農 、 林 、 漁 、 牧 之 產 品 ， 作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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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 會 期 間 展 售 內 容 。  

   1 1 .地 方 傳 統 民 俗 體 育 活 動 列 入 競 賽 項 目 之 中 。  

   1 2 .獎 盃 設 計 內 容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1 3 .獎 牌 設 計 內 容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1 4 .獎 狀 設 計 內 容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1 5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曲 與 地 方 文 化 背 景 結 合 。  

   1 6 .聖 火 火 炬 可 擷 取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作 為 設 計 之 內 容 。  

（ 二 ） 討 論  

    在 運 用 地 方 特 色 、人 文 背 景 ， 製 造 新 聞 話 題 方 面 。 9 2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以 代 言 人 、 創 作 歌 曲 、 賽 會 吉 祥 物 公 佈 等 方 式 ，

以 話 題 吸 引 媒 體 的 注 意（ 陳 增 朋，2 0 0 4 b）。另 外 江 彥 文（ 2 0 0 5）

報 導 中 指 出 ：  

 

         9 4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1 0 月 1 5 日 至 2 0 日，在 雲 林 舉 行。 

     在「 越 來 越 精 采 ， 台 灣 好 厲 害 」主 軸 下 ， 秉 持「 傳 承 、 

     創 新、耀 動 」的 精 神 內 涵，雲 林 縣 融 合 傳 統 文 化 與 現 代  

     科 技，用 許 多 第 一，呈 現 一 場 奧 運 規 格 的 全 國 運 動 會 。 

         雲 林 縣 是 布 袋 戲 薈 萃、發 揚 之 地，也 是 雲 林 人 最 驕   

     傲 的 傳 統 文 化。雲 林 人 結 合 傳 統 文 化 特 色 與 現 代 運 動 精    

     神，以 經 典 的 布 袋 戲 雲 州 大 儒 俠 中 的 甘 草 人 物「 哈 二 齒  

     」為 大 會 吉 祥 物，結 合 北 港 媽 祖、西 螺 七 崁 武 術 等 深 厚  

     的 傳 統 文 化，代 表 雲 林 縣 在 不 斷 蛻 變 成 長 中 仍 不 忘 文 化  

     本 質 。  

     

    從 以 上 報 導 中 可 看 出 ， 雲 林 縣 舉 辦 運 動 會 將 地 方 特 色 、

文 化 背 景，運 用 於 賽 會 主 題 與 吉 祥 物，成 功 的 獲 得 媒 體 焦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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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增 朋（ 2 0 0 4 a）指 出 運 動 賽 會 活 動 主 題，不 論 是 標 語 及 口 號

設 計 可 藉 由 行 銷 包 裝 手 法，可 達 到 吸 引 媒 體 與 消 費 者 的 目 光。 

呂 宏 進 （ 2 0 0 4） 也 指 出 吉 祥 物 的 選 定 以 偏 重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並

兼 具 可 愛 、 活 潑 與 討 喜 之 功 能 。 在 以 上 討 論 中 可 知 道 以 地 方

特 色 可 作 為 新 聞 話 題 ， 也 進 一 步 印 證 賽 會 主 題 與 吉 祥 物 可 以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作 為 設 計 之 內 容 ， 藉 以 吸 引 媒 體 的 目 光 。  

    在 擷 取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之 符 號 方 面 ， 運 動 賽 會 相 關 商 品 的

開 發 ， 有 利 於 拓 展 運 動 賽 會 之 商 機 。 9 4 年 雲 林 全 國 運 動 會 ，

主 辦 單 位 就 結 合 賽 會 吉 祥 物 ， 賽 會 吉 祥 物 設 計 乃 結 合 雲 林 地

方 文 化 布 袋 戲 角 色 ， 透 過 授 權 機 制 開 發 磁 鐵 。 因 此 我 們 可 得

知 運 動 賽 會 本 身 吉 祥 物 、 標 誌 （ L O G O）， 不 僅 可 以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符 號 或 代 表 人 物 ， 透 過 授 權 機 制 ， 開 發 相 關 紀 念 品 ， 也

驗 證 本 研 究 之 結 果 。  

    在 競 賽 項 目 方 面 ，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與 舉 辦 地 相 關 之 競 賽

活 動 可 列 入 競 賽 項 目 中。如 9 4 年 雲 林 全 國 運 動 會，就 將 武 術

列 入 競 賽 項 目 當 中 。 主 要 原 因 在 於 雲 林 西 螺 七 崁 是 台 灣 武 術

的 淵 源（ 陳 樹 欉， 2 0 0 5）。另 外 本 研 究 中 也 認 為 應 將 地 方 傳 統

民 俗 體 育 項 目 列 入 競 賽 項 目 當 中 。 地 方 傳 統 民 俗 體 育 項 目 ，

往 往 是 地 方 居 民 熱 衷 參 與 活 動 。 廖 文 志 （ 2 0 0 3） 表 示 每 逢 地

區 廟 會 節 慶 ， 內 門 居 民 就 會 放 下 手 邊 工 作 ， 返 鄉 參 與 宋 江 陣

活 動 ， 保 存 即 將 失 傳 民 俗 技 藝 ， 傳 承 這 項 民 俗 技 藝 。 參 閱 我

國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之 細 則 ， 事 實 上 在 競 賽 項 目 都 上 除 了 依 規 定

辦 理 之 項 目 之 外 ， 主 辦 單 位 尚 可 增 設 一 至 二 項 競 賽 項 目 。 因

此 將 民 俗 體 育 列 入 競 賽 項 目 當 中 ， 除 了 可 以 藉 由 地 方 特 色 吸

引 民 眾 參 與 ， 也 可 傳 承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在 聖 火 傳 遞 路 線 安 排 方 面，陳 樹 欉（ 2 0 0 5）指 出 9 4 年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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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全 國 運 動 會 聖 火 於 北 港 朝 天 宮 引 燃 。 北 港 朝 天 宮 為 雲 林 縣

宗 教 文 化 觀 光 景 點 。 從 上 文 獻 中 可 看 出 聖 火 路 線 規 劃 可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聖 火 傳 遞 活 動 之 宣 傳 功 能 ， 提 高 地 方 景 點 之

能 見 度 。  

    在 配 合 各 縣 市 之 「 一 鄉 一 特 色 」 之 活 動 方 面 ， 江 彥 文

（ 2 0 0 5）報 導 中 指 出 9 4 年 雲 林 全 國 運 動 會，賽 會 期 間 結 合 地

方 特 產 舉 辦 古 坑 咖 啡 節 、 國 際 糕 餅 節 、 農 特 產 品 、 文 化 展 等

活 動 。 從 雲 林 縣 所 規 劃 內 容 中 可 看 出 ， 古 坑 咖 啡 為 雲 林 縣 之

產 業 特 色 。 其 中 其 周 邊 活 動 還 包 括 農 特 產 品 ， 也 進 一 步 驗 證

本 研 究 之 結 果 。 因 此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除 了 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可

以 安 排 主 辦 城 市 之 「 一 鄉 一 特 色 」， 也 可 以 結 合 地 方 飲 食 特

色 、 農 林 漁 牧 等 產 品 ， 行 銷 地 方 特 色 。  

    在 標 誌（ L O G O）設 計 結 合 地 方 特 色 方 面，陳 樹 欉（ 2 0 0 5）

指 出 9 4 年 雲 林 全 國 運 動 會，標 誌 設 計 以 台 灣 精 神 為 設 計 出 發

點，並 結 合 雲 林 的 文 化 特 色，雲 林 舊 稱「 斗 六 門 」，以 六 為 造

型 概 念 ， 充 分 展 現 「 傳 承 、 創 新 、 耀 動 」 的 精 神 。   

    在 獎 盃 設 計 方 面，陳 樹 欉（ 2 0 0 5）指 出 9 4 年 雲 林 全 國 運

動 會 ， 獎 盃 底 座 設 計 部 分 以 黑 檀 木 鑲 上 交 趾 陶 做 為 裝 飾 花

邊 ， 雕 上 雲 林 縣 地 方 特 色 產 物 。 從 以 上 文 獻 中 可 看 出 ， 獎 盃

設 計 可 採 用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作 為 設 計 內 容 。  

    在 獎 牌 設 計 方 面 ， 杜 林 冬 運 獎 牌 設 計 樣 式 ， 其 獎 牌 中 央

有 一 圓 孔 ， 代 表 義 大 利 人 環 繞 在 中 央 教 堂 廣 場 （ 劉 滌 昭 ，

2 0 0 5）。 2 0 0 8 年 北 京 奧 運 獎 牌 設 計 ， 在 獎 牌 背 面 鑲 嵌 一 塊 仿

中 國 龍 紋 造 型 玉 璧 ， 將 中 國 文 化 之 美 與 奧 運 精 神 結 合 （ 林 克

倫， 2 0 0 7）。從 以 上 文 獻 中 可 看 出 獎 牌 設 計 內 容 是 可 融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甚 至 可 結 合 屬 於 一 個 族 群 的 文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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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獎 狀 方 面 ， 雖 未 有 文 獻 指 出 應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 不 過

2 0 0 5 年 高 雄 縣 全 國 原 住 民 運 動 會 獎 狀 設 計，結 合 L O G O 百 步

蛇 為 設 計 主 軸，中 間 以 大 會 吉 祥 物 圖 騰，下 緣 並 放 置 1 2 族 之

象 徵 標 誌 （ 王 佳 微 ， 2 0 0 5）。 從 實 際 案 例 來 看 ， 2 0 0 5 年 原 住

民 運 動 會 之 獎 狀 設 計 ， 不 僅 結 合 原 住 民 族 群 百 步 蛇 L O G O，

也 運 用 吉 祥 物 ， 獎 狀 設 計 呈 現 原 住 民 文 化 特 色 。 因 此 運 動 賽

會 獎 狀 設 計 ， 可 從 標 誌 （ L O G O）、 吉 祥 物 著 手 ， 本 身 設 計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加 以 規 劃 設 計 賽 會 獎 狀 ， 來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在 主 題 曲 方 面 ， 在 之 前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唱 片 討 論 中 ， 可 得

之 由 於 2 0 0 8 年 北 京 舉 辦 奧 運，天 津 市 特 別 製 作 迎 奧 運 詞 曲 ，

透 過 詞 曲 結 合 天 津 市 體 育 精 神 加 以 創 作 。 另 外 在 先 前 音 樂 與

表 演 藝 術 產 業 討 論 可 得 知 主 題 曲 製 作 不 僅 可 以 販 售 拓 展 商

機 ， 成 為 賽 會 紀 念 商 品 ， 亦 能 成 為 賽 會 識 別 功 能 ， 也 進 一 步

驗 證 本 研 究 之 結 果 。  

    在 聖 火 火 炬 設 計 方 面 ， 藍 孝 威 （ 2 0 0 7） 報 導 中 指 出 北 京

奧 運 聖 火 火 炬 造 型 設 計 ， 其 靈 感 來 自 中 國 傳 統 紙 捲 軸 ， 具 有

濃 烈 的 中 國 特 色 。 黃 秀 仁 （ 2 0 0 0） 報 導 忠 指 出 雪 梨 奧 運 的 聖

火 火 炬 設 計 ， 融 合 雪 梨 歌 劇 院 、 原 住 民 迴 力 標 、 大 平 洋 湛 藍

大 海 色 調 的 火 炬 。 因 此 我 們 可 得 聖 火 火 炬 外 觀 設 計 也 可 以 融

合 文 化 特 色 。  

（ 三 ） 討 論 結 果  

    1 .運 用 地 方 人 文 背 景 ， 結 合 吉 祥 物 與 賽 會 主 題 ， 製 造 新  

     聞 話 題 。  

    2 .運 動 賽 會 本 身 吉 祥 物 、 標 誌 （ L O G O），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符 號 或 代 表 人 物 加 以 設 計，透 過 運 動 賽 會 的 授 權，開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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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關 紀 念 品 ， 拓 展 運 動 賽 會 之 商 機 。  

    3 .在 競 賽 項 目 方 面 ， 依 主 辦 單 位 舉 辦 細 則 ， 可 將 與 地 方  

     發 展 具 有 淵 源 之 競 賽 項 目 及 民 俗 體 育 項 目，作 為 競 賽 項  

     目 之 考 量 。  

    4 .聖 火 路 線 之 規 劃 可 結 合 地 方 具 有 特 色 之 景 點 ， 藉 由 聖  

     火 傳 遞 活 動 或 儀 式，提 高 地 方 景 點 之 能 見 度，促 進 當 地  

     觀 光 。  

    5 .在 周 邊 活 動 方 面 ， 可 運 用 「 一 鄉 一 特 色 」、 地 方 飲 食  

     小 吃 、 農 林 漁 牧 等 產 品 ， 作 為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  

    6 .在 標 誌 （ L O G O）、 獎 盃 、 獎 狀 、 獎 牌 、 主 題 曲 、 聖 火  

     火 炬 之 設 計 ， 皆 可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另 外 標 誌  

     （ L O G O）與 主 題 曲，可 透 過 賽 會 授 權 開 發 相 關 紀 念 品。 

 

二 、 體 驗 性 運 用  

（ 一 ） 專 家 意 見 統 計 分 析  

    體 驗 性 之 運 用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4 - 2 1。 在 體 驗 性 運 用 方

面 ， 各 題 項 平 均 數 均 4 以 上 ， 顯 示 專 家 看 法 相 當 一 致 。 在 眾

數 方 面 均 為 5， 表 示 多 數 專 家 非 常 同 意 該 題 項 之 內 容 。  

表 4 - 2 1 體 驗 性 運 用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眾 數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內 容 與 觀 眾 互 動 性 高，提 升 整 體 之 體 驗 性  4 . 8 8  5  

利 用 媒 體 、 聲 光 、 視 覺 美 感 、 有 深 度 文 字 ， 提 升 運 動 賽

會 之 體 驗 性  
4 . 7 5  5  

增 加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的 趣 味 性 、 刺 激 性 、 新 奇 感 及 可 看

性 ， 提 升 運 動 賽 會 之 體 驗 性  
4 . 7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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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由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 體 驗 性 運 用 方 法 如 下  

    1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內 容 與 觀 眾 互 動 性 高 ， 提 升 整 體 之 體 驗  

     性 。  

    2 .利 用 媒 體 、 聲 光 、 視 覺 美 感 、 有 深 度 文 字 ， 提 升 運 動  

     賽 會 之 體 驗 性 。  

    3 .增 加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的 趣 味 性 、 刺 激 性 、 新 奇 感 及 可 看  

     性 ， 提 升 運 動 賽 會 之 體 驗 性 。  

（ 二 ） 討 論  

    鍾 志 強（ 2 0 0 7）指 出 2 0 0 6 年 大 運 會 中 影 響 參 與 者 較 大 的

事 活 動 體 驗 的 媒 介 ， 對 於 日 後 大 運 會 承 辦 單 位 而 言 ， 應 強 化

主 要 活 動 （ 各 項 競 賽 ） 與 周 邊 活 動 （ 如 ： 藝 文 活 動 、 運 動 嘉

年 華 ） 體 驗 的 呈 現 與 宣 傳 。 因 此 我 們 可 看 出 ， 要 強 化 運 動 賽

會 體 驗 性 ， 主 要 著 手 活 動 在 於 運 動 賽 會 各 項 競 賽 內 容 與 周 邊

活 動 。 在 競 賽 內 容 方 面 最 主 要 在 於 選 手 與 選 手 之 間 競 賽 活

動。陳 增 朋（ 2 0 0 4 b）指 出 對 觀 眾 而 言，觀 賞 運 動 賽 會 選 手 技

術 表 現 、 競 賽 過 程 扣 人 心 弦 的 氣 氛 ， 都 是 一 種 非 實 體 性 消 費

與 主 觀 的 體 驗 。 因 此 我 們 可 得 知 競 賽 過 程 中 要 強 化 觀 眾 體

驗 ， 主 要 還 是 在 於 選 手 本 身 技 術 。 而 且 在 競 賽 過 程 中 ， 隊 伍

與 隊 伍 之 間 實 力 相 近 方 能 營 造 出 扣 人 心 弦 緊 張 氣 氛 ， 另 觀 眾

留 下 深 刻 體 驗 。 曹 健 仲 、 林 伯 化 （ 2 0 0 7） 指 出 運 動 迷 在 活 動

中 感 到 愉 快 與 新 奇 ， 並 有 意 猶 未 盡 的 感 覺 ， 就 是 一 項 成 功 的

運 動 賽 會 。 觀 賞 一 場 精 采 的 球 賽 之 後 ， 球 迷 心 中 所 留 下 的 愉

悅 滿 足 或 感 動 ， 為 運 動 吸 引 人 之 處 （ 陳 增 朋 ， 2 0 0 4 b）。  

    在 周 邊 活 動 方 面 ， 程 紹 同 （ 2 0 0 2） 指 出 賽 會 活 動 必 須 讓

參 與 者 覺 得 有 趣，並 且 具 娛 樂 性 質。王 佳 微（ 2 0 0 5）指 出 2 0 0 5

年 全 國 原 住 民 運 動 會 ， 周 邊 活 動 為 原 住 民 族 文 化 創 意 博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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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 活 動 內 容 分 為 縣 政 展 示 、 舞 台 表 演 、 農 特 產 品 展 售 、 傳

統 手 工 藝 展 售 、原 住 民 生 活 體 驗 。 9 4 年 雲 林 全 國 運 動 會 ，賽

會 期 間 活 動 包 括 古 坑 咖 啡 節 、 國 際 糕 餅 節 、 農 特 產 品 、 文 化

展 等 活 動（ 江 彥 文， 2 0 0 5）。黃 昭 瑾（ 2 0 0 5）指 出 文 化 滿 足 消

費 者 好 奇、想 像、移 情、體 驗、感 動 等 心 理。另 外 高 俊 雄（ 2 0 0 3）

也 指 出 第 三 十 四 屆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 中 華 隊 奪 得 季 軍 後 ， 更 舉

辦 北 中 南 握 手 會 活 動 回 饋 球 迷 。 而 賽 後 握 手 會 舉 辦 使 得 球 迷

能 夠 與 球 員 面 對 面 接 觸 ， 也 增 加 球 迷 與 球 員 互 動 。 因 此 可 得

知 ，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內 容 安 排 ， 以 推 出 文 化 體 驗 活 動 方 式 ， 提

供 參 與 者 對 於 文 化 好 奇 、 體 驗 等 心 理 ， 而 參 與 者 也 可 以 親 自

參 與 體 驗 活 動 ， 提 高 互 動 性 。 而 賽 後 也 可 舉 行 相 關 活 動 ， 來

增 加 與 觀 眾 互 動 性 。  

    在 利 用 聲 光 、 視 覺 美 感 方 面 ， 陳 樹 欉 （ 2 0 0 5） 指 出 9 4

年 雲 林 全 國 運 動 會 「 聖 火 之 夜 」 晚 會 活 動 ， 以 燈 光 與 火 燄 製

造 精 奇 震 撼 的 聲 光 特 效 。 開 幕 表 演 透 過 科 技 運 用 ， 製 造 聲 光

特 效 ， 賦 予 選 手 與 觀 眾 感 官 刺 激 。 賈 亦 珍 （ 2 0 0 6） 報 導 中 指

出 杜 林 冬 運 開 幕 表 演 ， 流 光 四 溢 的 五 環 在 夜 空 中 璀 璨 ， 高 聳

的 聖 火 熊 熊 地 燃 燒 ， 帕 華 洛 帝 的 歌 聲 迴 盪 在 空 中 ， 義 大 利 人

用 激 情 拉 開 了 杜 林 冬 運 的 大 門 。 黃 顯 祐 、 雷 光 涵 （ 2 0 0 6） 報

導 中 指 出 杜 哈 亞 運 開 幕 表 演 節 目 內 容 有 根 據 「 一 千 零 一 夜 」

創 作 的 舞 蹈 。 從 以 可 得 知 ， 包 括 科 技 運 用 、 音 樂 與 舞 蹈 表 演

都 是 在 提 供 觀 眾 聲 光 與 視 覺 美 感 ， 也 進 一 步 驗 證 本 研 究 之 結

果 。   

（ 三 ） 討 論 結 果  

    1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可 結 合 文 化 體 驗 活 動 ， 擷 取 地 方 文 化 及  

     族 群 文 化 加 以 設 計，藉 由 文 化 體 驗 活 動 讓 民 眾 感 到 周 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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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動 具 趣 味 性、新 奇 感，讓 民 眾 與 周 邊 活 動 互 動，提 升  

     賽 會 體 驗 性。另 外 賽 後 可 舉 辦 相 關 活 動 讓 運 動 員 與 觀 眾  

     可 以 面 對 面 接 觸 ， 亦 可 增 加 其 體 驗 性 。  

    2 .開 、 閉 幕 表 演 可 利 用 科 技 、 音 樂 與 舞 蹈 等 表 演 ， 提 供  

     觀 眾 聲 光 與 視 覺 效 果，增 加 活 動 可 看 性，以 提 升 體 驗 性。 

 

三 、 智 慧 財 產 權 運 用  

（ 一 ） 專 家 意 見 統 計 分 析  

智 慧 財 產 權 運 用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如 表 4 - 2 2。在 智 慧 財 產 權

運 用 方 面，各 題 項 平 均 數 均 為 4，顯 示 各 專 家 看 法 相 當 一 致 。

在 眾 數 方 面 各 題 項 均 為 5，表 示 專 家 非 常 同 意 該 題 項 之 內 容。 

 

表 4 - 2 2 智 慧 財 產 權 運 用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眾 數

競 賽 項 目 之 中 若 有 受 歡 迎 之 運 動 員 ， 透 過 授 權 機 制 ，

開 發 相 關 產 品  
4 . 6 3  5  

由 運 動 明 星 宣 導 智 慧 財 產 權 之 概 念  4 . 6 3  5  

 

    經 由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 智 慧 財 產 權 運 用 方 法 如 下 ：  

    1 .競 賽 項 目 之 中 若 有 受 歡 迎 之 運 動 員 ， 透 過 授 權 機 制 ，    

     開 發 相 關 產 品 。  

    2 .由 運 動 明 星 宣 導 智 慧 財 產 權 之 概 念 。  

（ 二 ） 討 論  

蘇 維 衫（ 2 0 0 3）表 示 9 0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循 雅 奧 運 模 式，將

全 運 會 C I S、 L O G O、 S L O G A N 等 智 慧 財 產 權 以 商 品 方 式 包

裝 ， 以 運 動 行 銷 手 法 ， 鼓 勵 產 業 投 入 全 運 會 市 場 ， 創 造 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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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與 產 業 雙 贏 效 果 。 從 以 上 可 以 得 知 運 動 會 本 身 L O G O 透 過

智 慧 財 產 權 ， 可 開 發 相 關 產 品 。 而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若 是 運 動

項 目 之 中 有 受 歡 迎 運 動 員 ， 運 動 員 本 身 亦 可 透 過 智 慧 財 產 權

方 式 ， 開 發 相 關 產 品 。  

    曹 健 仲、林 伯 化（ 2 0 0 7）指 出 要 讓 運 動 賽 會 延 續 更 長 久 ，

運 動 組 織 或 個 人 應 建 立 起 良 好 的 社 會 形 象 ， 如 積 極 參 與 公 益

活 動 ， 或 是 響 應 政 府 推 展 的 體 育 活 動 。 因 此 可 得 知 運 動 會 本

身 或 運 動 員 推 展 公 益 活 動 ， 有 利 於 建 立 良 好 社 會 形 象 。 而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由 運 動 明 星 來 宣 導 智 慧 財 產 權 之 概 念 。 因 此

在 運 動 賽 會 舉 辦 前 ， 由 運 動 明 星 推 展 公 益 活 動 ， 有 利 於 運 動

賽 會 宣 傳 與 公 益 活 動 的 宣 導 ， 樹 立 良 好 的 社 會 形 象 。  

（ 三 ） 討 論 結 果  

    1 .運 動 賽 會 本 身 C I S、 L O G O、 S L O G A N， 透 過 授 權 機 制    

     可 開 發 相 關 產 品，另 外 賽 會 中 若 有 受 歡 迎 運 動 明 星，以  

     同 樣 方 式 開 發 紀 念 品 ， 拓 展 商 機 。  

    2 .藉 由 運 動 明 星 推 展 智 慧 財 產 權 相 關 公 益 活 動 ， 有 利 於  

     賽 會 宣 傳 與 公 益 活 動 之 宣 導 ， 樹 立 良 好 的 社 會 形 象 。  

     

四 、 參 與 性 運 用  

（ 一 ） 專 家 意 見 統 計 分 析  

參 與 性 之 運 用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如 表 4 - 2 3。 在 參 與 性 運 用 方

面 ， 各 題 平 均 數 均 4 以 上 ， 顯 示 專 家 看 法 相 當 一 致 。 在 眾 數

方 面 各 題 項 均 為 5， 表 示 多 數 專 家 非 常 同 意 各 題 項 之 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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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3 參 與 性 運 用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眾 數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內 容 多 元 且 具 文 化 深 度，以 提 高 民 眾 參 與

性  
4 . 6 3  5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以 創 新 方 式 推 出 ， 提 高 民 眾 參 與 性  4 . 5  5  

 

    經 由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 參 與 性 運 用 方 法 如 下 ：  

    1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內 容 多 元 且 具 文 化 深 度 ， 以 提 高 民 眾 參  

     與 性 。  

    2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以 創 新 方 式 推 出 ， 提 高 民 眾 參 與 性 。  

（ 二 ） 討 論  

    2 0 0 5 年 全 國 原 住 民 運 動 會 及 9 4 年 雲 林 全 國 運 動 會 其 周

邊 活 動 都 分 別 結 合 族 群 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不 過 隨 著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之 規 模、舉 辦 地、賽 會 主 題，所 呈 現 文 化 內 容 皆 不 相 同 ，

參 與 的 活 動 規 劃 亦 不 相 同。陳 增 朋（ 2 0 0 4 a）表 示 將 運 動 賽 會

與 各 項 文 化 藝 術 活 動 結 合 ， 不 但 能 發 揚 各 地 區 民 俗 活 動 或 節

慶 之 特 色 ， 也 能 豐 富 體 育 藝 文 活 動 之 內 涵 ， 以 吸 引 更 多 民 眾

參 與 。 馬 上 閔 （ 2 0 0 3） 研 究 中 指 出 賽 會 期 間 未 吸 引 民 眾 到 場

觀 賞 賽 會 可 結 合 節 慶 活 動 。 因 此 我 們 可 得 知 要 提 高 參 與 意

願 ， 可 從 周 邊 活 動 的 規 劃 來 強 化 其 文 化 深 度 。  

    運 動 賽 會 規 畫 ， 首 先 需 要 一 個 足 以 吸 引 群 眾 參 與 的 好 賣

點（ 程 紹 同 ， 2 0 0 2）。 曹 健 仲 、林 伯 化（ 2 0 0 7）表 示 創 意 度 最

能 引 起 民 眾 的 回 應，創 意 度 可 以 有 很 多 表 達 方 式，如 賽 會 開、

閉 幕 安 排 ， 容 易 吸 引 媒 體 的 焦 點 。 因 此 我 們 可 得 知 賽 會 開 、

閉 幕 表 演 是 主 辦 單 位 創 意 呈 現 ， 相 對 的 聖 火 傳 遞 儀 式 、 周 邊

活 動 安 排 皆 是 賽 會 創 意 呈 現 的 地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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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討 論 結 果  

    1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文 化 特 色 ， 視 賽 會 主 題 不 同 而 定 ，  

     可 安 排 族 群 文 化 特 色 及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之 活 動，強 化 文 化  

     深 度。最 具 體 方 式 是 結 合 各 項 文 化 藝 術 活 動、民 俗 活 動  

     及 節 慶 活 動 ， 以 提 高 民 眾 參 與 意 願 。  

    2 .賽 會 以 創 新 活 動 推 出 ， 製 造 足 以 吸 引 民 眾 參 與 的 賣  

     點。最 具 體 方 式 從 賽 會 開、閉 幕 表 演、聖 火 傳 遞 與 點 燃  

     儀 式 、 周 邊 活 動 安 排 ， 皆 是 主 辦 單 位 呈 現 創 意 地 方 。  

     

五 、 延 續 性 運 用  

（ 一 ） 專 家 意 見 統 計 分 析  

延 續 性 之 運 用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如 表 4 - 2 4。在 延 續 性 運 用 方

面 ， 各 題 項 平 均 數 均 在 4 以 上 ， 顯 示 專 家 看 法 相 當 一 致 。 在

眾 數 方 面 各 題 項 均 為 5， 表 示 多 數 專 家 非 常 同 意 各 題 項 之 內

容 。  

表 4 - 2 4 延 續 性 運 用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眾 數

將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結 合 ， 達 到 延 續 之 意 涵  4 . 2 5  5  

運 動 賽 會 儀 式 活 動 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結 合 ， 達 到 延 續 之 意

涵  
4 . 2 5  5  

     

    經 由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 延 續 性 運 用 方 法 如 下 ：  

    1 .將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結 合 ， 達 到 延 續 之 意   

     涵 。  

    2 .運 動 賽 會 儀 式 活 動 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結 合 ， 達 到 延 續 之  

     意 涵 。  



 117

（ 二 ） 討 論  

蘇 雄 飛 （ 1 9 9 9） 指 出 運 動 賽 會 具 備 了 傳 承 歷 史 與 精 神 。

運 動 會 聖 火 引 燃 與 傳 遞 ， 乃 是 運 動 賽 會 中 最 具 意 義 傳 承 與 彰

顯 的 曲 目（ 王 凱 立， 2 0 0 4）。運 動 賽 會 儀 式 活 動 是 傳 承 傳 承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可 結 合 方 向 之 一 。 而 9 4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的 主 題 即

「 傳 承 、 創 新 、 躍 動 」 結 合 雲 林 地 方 文 化 加 以 設 計 ， 希 望 藉

由 主 題 呈 現 傳 承 雲 林 文 化 ， 除 了 驗 證 本 研 究 之 結 果 ， 其 聖 火

傳 遞 活 動 更 結 合 北 港 朝 天 宮 宗 教 文 化 ， 將 運 動 精 神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傅 楷 傑 （ 2 0 0 3） 指 出 六 堆 運 動 會 舉 辦 ， 一 方 面 提

升 運 動 的 水 準 ， 另 一 方 面 也 聯 絡 鄉 誼 ， 推 展 客 家 文 化 的 傳 承

活 動 。 因 此 可 得 知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與 儀 式 活 動 可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 三 ） 討 論 結 果  

    從 以 上 討 論 結 果 可 得 知 ， 運 動 賽 會 本 身 具 有 傳 承 之 意

涵 。 而 透 過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設 計 與 聖 火 傳 遞 規 劃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一 方 面 達 到 運 動 精 神 結 合 文 化，也 可 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加 以 傳 承 與 推 展 。  

         

六 、 本 節 小 結  

    根 據 上 述 討 論 結 果 ， 綜 整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特 性

結 合 之 結 論 與 建 議 如 下 ：  

（ 一 ） 賽 會 本 身 吉 祥 物 、 標 誌 （ L O G O）、 賽 會 主 題 設 計 ， 可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符 號 或 代 表 人 物 ， 以 授 權 機 制 開 發 相 關   

      紀 念 品 ， 而 賽 會 S L O G A N。 吉 祥 物 與 賽 會 主 題 結 合 地  

      方 人 文 背 景 ， 亦 可 製 造 新 聞 話 題 。  

（ 二 ） 標 誌 （ L O G O）、 獎 盃 、 獎 狀 、 獎 牌 、 主 題 曲 、 聖 火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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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炬 皆 可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加 以 設 計 。  

（ 三 ） 將 與 地 方 發 展 具 有 淵 源 之 競 賽 項 目 及 民 俗 體 育 項 目 ，   

      作 為 競 賽 項 目 之 考 量 。  

（ 四 ） 由 運 動 明 星 推 展 智 慧 財 產 權 相 關 公 益 活 動 ， 有 利 於  

      賽 會 組 織 宣 傳 與 公 益 活 動 之 宣 導 。  

（ 五 ） 聖 火 路 線 之 規 劃 結 合 地 方 具 有 特 色 之 景 點 ， 提 高 地 方  

      景 點 之 能 見 度 ， 促 進 當 地 觀 光 。  

（ 六 ） 賽 會 開 、 閉 幕 表 演 、 聖 火 傳 遞 與 點 燃 儀 式 、 周 邊 活 動  

      安 排 以 創 新 活 動 推 出 ， 製 造 足 以 吸 引 民 眾 參 與 的 賣  

      點 。  

（ 七 ）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設 計 與 聖 火 傳 遞 規 劃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以 推 展 與 傳 承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與 運 動 精 神 。  

（ 八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方 面，可 運 用「 一 鄉 一 特 色 」、地 方 飲 食  

      小 吃 、 農 林 漁 牧 等 產 品 、 文 化 體 驗 活 動 、 藝 術 活 動 、  

      民 俗 節 慶 活 動 ， 作 為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 另 外 文 化 體  

      驗 活 動 ， 擷 取 地 方 文 化 及 族 群 文 化 加 以 設 計 ， 強 化 文  

      化 深 度 ， 提 高 民 眾 參 與 意 願 。  

（ 九 ） 開 、 閉 幕 表 演 可 利 用 科 技 、 音 樂 與 舞 蹈 等 表 演 ， 提 供  

      觀 眾 聲 光 與 視 覺 效 果 ， 增 加 活 動 可 看 性 ， 以 提 升 體 驗  

      性 。  

 

第 四 節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共 創 價 值 之 方 法  

    本 節 主 要 內 容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 呈 現 專 家 對 於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方 法 ， 共 分 為 八 個 部 份 。 將 分 析

結 果 與 相 關 文 獻 進 行 討 論 以 並 與 實 際 個 案 進 行 驗 證 ， 歸 納 出

具 體 可 行 之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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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政 治 價 值  

（ 一 ） 專 家 意 見 統 計 分 析  

政 治 價 值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如 表 4 - 2 5。 在 共 創 政 治 價 值 方

面 ， 各 題 項 平 均 數 在 4 以 上 ， 顯 示 專 家 看 法 相 當 一 致 。 在 眾

數 方 面 均 在 4 以 上 ， 表 示 專 家 同 意 或 非 常 同 意 各 題 項 內 容 。  

     

表 4 - 2 5 政 治 價 值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眾 數

透 過 聖 火 路 線 規 劃 ， 達 到 外 交 與 文 化 之 交 流  4 . 2 5  4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可 結 合 相 關 文 化 藝 術 國 際 展 覽 ， 以 共 創 提

升 國 家 形 象 之 價 值  
4 . 7 5  5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 一 方 面 可 推 展 體 育 政

策 ， 另 一 方 面 可 推 展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政 策  
4 . 5  4  

     

    經 由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 創 造 政 治 價 值 方 法 如 下 ：  

    1 .透 過 聖 火 路 線 規 劃 ， 達 到 外 交 與 文 化 之 交 流 。  

    2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可 結 合 相 關 文 化 藝 術 國 際 展 覽 ， 以 提 升  

      國 家 形 象 之 價 值 。  

    3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 一 方 面 可 推 展 體 育  

      政 策 ， 另 一 方 面 可 推 展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政 策 。  

（ 二 ） 討 論  

     事 實 上 聖 火 傳 遞 路 線 ， 從 國 際 所 舉 辦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來

看 ， 所 傳 遞 路 線 與 乃 是 國 與 國 之 間 的 外 交 交 流 。 最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的 是 2 0 0 8 年 北 京 奧 運 來 台 與 否。馬 鈺 龍（ 2 0 0 6）報 導 中

指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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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奧 會 主 席 蔡 辰 威 月 初 率 團 訪 問 大 陸 ， 與 大 陸 奧  

     會 主 席 劉 鵬 針 對 聖 火 傳 遞 路 線、賽 前 訓 練、體 育 交 流 等  

     議 題 交 換 意 見 時，蔡 辰 威 表 達 了 希 望 奧 運 聖 火 能 繞 經 台  

     灣 . . .。   

 

    經 過 多 方 面 的 交 涉 ， 雖 然 確 定 無 法 來 台 ， 不 過 也 因 此 那

中 國 了 解 台 灣 立 場 ， 達 到 外 交 交 流 。 而 各 國 接 待 聖 火 傳 遞 儀

式 也 有 所 不 同 ， 因 此 透 過 聖 火 傳 遞 路 線 規 劃 ， 可 看 出 一 個 國

家 的 民 族 文 化 特 色 。 李 惠 真 （ 2 0 0 4） 報 導 中 指 出 ：  

 

         1 4 8 位 傳 遞 聖 火 人 士，既 有 歷 屆 奧 運 金 牌 得 主，也  

     有 演 藝 名 人，更 多 是 來 自 各 行 各 業 代 表。而 在 8 小 時 的  

     傳 遞 中，以 北 大 到 頤 和 園 之 間 採 用 的 騎 自 行 車 傳 遞 方 式  

     最 具 特 色 . . .。  

         聖 火 到 達 頤 和 園 後，奧 運 跳 水 冠 軍 田 亮 高 舉 聖 火 ， 

     在 落 日 餘 暉 中 ， 乘 著 龍 舟 渡 過 昆 明 湖 。  

 

    從 以 上 文 獻 中 不 難 發 現， 2 0 0 4 年 雅 典 奧 運 聖 火 傳 至 北 京

站 時 ， 其 接 待 聖 火 傳 遞 儀 式 ， 結 合 了 文 化 景 點 ， 並 利 用 龍 舟

來 傳 遞 聖 火 ， 展 現 中 國 特 有 文 化 。 因 此 我 們 得 知 運 動 賽 會 聖

火 傳 遞 儀 式 ， 透 過 電 視 轉 播 展 現 文 化 特 色 ， 達 到 文 化 交 流 。  

    洪 登 欽（ 2 0 0 3）指 出 韓 國 2 0 0 2 年 舉 辦 世 足 賽，其 賽 會 提

升 韓 國 國 家 形 象 約 3％ ， 達 到 3 0 0 億 美 元 的 形 象 提 升 效 果 。

許 光 麃 、 黃 建 松 （ 2 0 0 7） 舉 辦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 只 要 經 過 完 善

準 備 ， 不 只 是 主 辦 城 市 能 從 中 獲 得 效 益 ， 對 國 家 在 國 際 上 的

形 象 也 有 所 提 昇 。 從 以 上 可 以 發 現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對 於 國 家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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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即 具 有 提 升 形 象 之 價 值 。 換 言 之 國 際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舉 辦 有

利 於 國 家 形 象 提 昇，小 至 全 國 性 賽 會 也 有 利 於 提 升 地 方 形 象。 

而 在 之 前 討 論 之 中 可 以 知 道 運 動 賽 會 可 結 合 文 化 藝 術 展 覽 活

動 ， 而 配 合 國 際 文 化 藝 術 展 覽 ， 亦 能 提 升 國 家 之 形 象 。 陳 昭

義 （ 2 0 0 6） 指 出 國 際 藝 術 節 慶 不 僅 建 構 政 府 、 藝 術 、 民 間 企

業 之 交 流 ， 更 可 協 助 本 土 團 隊 專 業 交 流 與 國 際 接 軌 ， 提 升 國

家 文 化 形 象 。 而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要 提 升 國 家 形 象 可 結 合 國 際

文 化 藝 術 展 覽 活 動 。  

    另 外 在 政 策 方 面 ， 程 紹 同 （ 2 0 0 4） 指 出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有

利 於 全 民 運 動 政 策 之 推 廣。 2 0 0 5 年 全 國 原 住 民 運 動 會，其 周

邊 活 動 在 縣 政 展 示 區 ， 包 括 高 雄 縣 縣 政 建 設 成 果 、 原 住 民 文

化 藝 術 與 產 業 特 色 、 觀 光 發 展 。 透 過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規 劃 ， 是

可 以 作 為 政 策 落 實 成 果 展 示 ， 在 觀 眾 參 與 過 程 中 ， 了 解 政 府

推 行 體 育 與 文 化 政 策 狀 況 與 成 果 ， 為 可 行 方 法 之 ㄧ 。  

（ 三 ） 討 論 結 果  

   1 .透 過 聖 火 路 線 不 僅 可 達 到 外 交 之 交 流，而 各 國 接 待 聖 火  

    儀 式 皆 有 所 不 同 ， 透 過 電 視 轉 播 ， 可 達 到 文 化 之 交 流 。  

   2 .運 動 賽 會 舉 辦 主 辦 城 市 不 僅 能 獲 得 效 益，而 對 於 國 家 形  

    象 亦 有 所 提 升 。 另 外 國 際 藝 術 展 覽 活 動 舉 辦 ， 不 僅 協 助  

    本 土 團 隊 與 國 際 交 流 ， 更 能 提 升 國 家 文 化 之 形 象 。  

   3 .透 過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規 劃，作 為 政 策 落 實 成 管 展 示，讓 民  

    眾 可 以 了 解 目 前 文 化 與 體 育 政 策 落 實 狀 況 與 成 果 ， 以 利  

    體 育 政 策 與 文 化 政 策 之 推 展 。  

 

二 、 經 濟 價 值  

（ 一 ） 專 家 意 見 統 計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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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價 值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如 表 4 - 2 6。 在 共 創 經 濟 價 值 方

面 ， 各 題 項 平 均 數 均 在 4 以 上 ， 顯 示 專 家 看 法 相 當 一 致 。 在

眾 數 方 面 各 題 項 均 為 5， 顯 示 專 家 非 常 同 意 該 題 項 之 內 容 。  

 

表 4 - 2 6 經 濟 價 值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眾 數

與 相 關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開 發 相 關 產 品 ， 提 升 賽 會 與 經

濟  

4 . 7 5  5  

結 合 文 化 節 慶 活 動 ， 匯 聚 人 潮 ， 共 創 經 濟 價 值  4 . 6 3  5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文 化 創 意 產 產 業 ， 行 銷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4 . 6 3  5  

 

    經 由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 創 造 經 濟 價 值 方 法 如 下 ：  

    1 .與 相 關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開 發 相 關 產 品 ， 提 升 賽 會 與  

      經 濟 。  

    2 .結 合 文 化 節 慶 活 動 ， 匯 聚 人 潮 ， 共 創 經 濟 價 值 。  

    3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文 化 創 意 產 產 業 ， 行 銷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  

（ 二 ） 討 論  

開 發 運 動 賽 會 周 邊 商 品 ， 一 直 以 來 是 運 動 賽 會 拓 展 財 務

的 方 法 之 ㄧ 。 不 過 運 動 賽 會 商 品 開 發 ， 主 要 在 於 以 主 辦 單 位

為 主，其 種 類 樣 式 相 當 繁 多，最 主 要 在 於 吉 祥 物 與 標 誌 運 用。

陳 怡 蘋 、 鍾 志 強 （ 2 0 0 5） 指 出 每 年 奧 運 會 吉 祥 物 所 製 成 的 相

關 產 品 ， 皆 為 主 辦 國 賺 取 大 量 的 收 入 ， 而 奧 運 會 的 相 關 吉 祥

物 及 標 誌 等 ， 其 智 慧 財 產 權 在 奧 運 會 期 間 歸 奧 運 會 籌 備 會 本

身 所 有。而 在 之 前 討 論 中 可 得 知 運 用 視 覺 藝 術、音 樂、工 藝 ，

可 以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吉 祥 物 圖 案 設 計 、 主 題 曲 、 公 仔 等 。 因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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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運 用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透 過 賽 會 授 權 方 式 ， 開 發 其 相 關 產 品 。  

運 動 賽 會 舉 辦 本 身 有 吸 引 觀 眾 參 與 及 媒 體 報 導 的 機 會 ，

為 運 動 賽 會 開 發 商 機 的 策 略 。 而 文 化 節 慶 活 動 舉 辦 ， 往 往 亦

是 媒 體 關 注 焦 點。而 9 4 年 雲 林 全 國 運 動 會 更 結 合 雲 林 地 方 節

慶 活 動，包 括 古 坑 咖 啡 節、國 際 糕 餅 節（ 江 彥 文， 2 0 0 5）。因

此 我 們 可 得 知 運 動 賽 會 可 結 合 文 化 節 慶 活 動 ， 製 造 話 題 吸 引

媒 體 注 意 ， 為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節 慶 活 動 造 勢 。  

    王 佳 微（ 2 0 0 5）指 出 2 0 0 5 年 全 國 原 住 民 運 動 會 就 以 博 覽

會 方 式 ， 在 活 動 中 行 銷 原 住 民 文 化 ， 在 傳 統 手 工 藝 展 售 區 展

示 原 住 民 藝 術 作 品 ， 如 陶 藝 品 、 皮 雕 品 、 琉 璃 珠 、 傳 統 織 布

品 、 竹 編 等 。 因 此 我 們 可 得 知 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 可 行 銷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  

（ 三 ） 討 論 結 果  

   1 .運 用 賽 會 吉 祥 物、標 誌 等，透 過 授 權 機 制，結 合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開 方 相 關 產 品 ， 以 拓 展 賽 會 之 商 機 。  

   2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文 化 節 慶 活 動，可 製 造 賽 會 之 話 題，吸 引  

    媒 體 之 注 意 ， 以 匯 聚 人 潮 ， 開 發 運 動 商 機 。  

   3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各 項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之 作 品，以 行 銷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  

 

三 、 社 會 價 值  

（ 一 ） 專 家 意 見 統 計 分 析  

社 會 價 值 價 值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如 表 4 - 2 7。在 共 創 社 會 價 值

方 面 ， 各 題 項 平 均 數 均 在 4 以 上 ， 顯 示 專 家 對 於 各 題 項 看 法

相 當 一 致 。 在 眾 數 方 面 各 題 項 均 為 5， 表 示 多 數 專 家 同 意 各

題 項 之 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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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7 社 會 價 值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眾 數

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結 合 ， 有 益 於 提 升

居 民 之 共 榮 感  
4 . 6 3  5  

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強 化 居 民 之 認

同 感  

4 . 8 8  5  

招 募 社 區 居 民 ， 擔 任 運 動 賽 會 之 志 工 ， 提 高 地 方 居 民

之 互 動  

4 . 6 3  5  

 

    經 由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 創 造 社 會 價 值 方 法 如 下 。  

    1 .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結 合 ， 有 益 於 提 升  

      居 民 之 共 榮 感 。   

    2 .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強 化 居 民 之 認   

      同 感 。  

    3 .招 募 社 區 居 民 ， 擔 任 運 動 賽 會 之 志 工 ， 提 高 地 方 居 民  

      之 互 動 。  

（ 二 ） 討 論  

    林 中 進 （ 2 0 0 6） 指 出 義 工 的 招 募 有 助 於 培 養 公 眾 對 於 運

動 會 的 支 持 ， 而 主 辦 城 市 居 民 也 能 夠 親 身 參 與 活 動 ， 並 做 出

貢 獻 。 李 明 宗 （ 2 0 0 2） 表 示 國 內 外 諸 多 社 區 以 節 慶 活 動 凝 聚

地 方 意 識 及 承 襲 地 方 傳 統 。 申 辦 奧 運 籌 備 會 主 席 潘 恩 比 ， 認

為 要 喚 起 亞 特 蘭 大 市 民 爭 取 百 週 年 奧 運 的 興 趣 ， 必 須 要 全 民

參 與，發 起 2 0 萬 人 贊 助 奧 運 擔 任 義 工 的 全 民 活 動，使 亞 特 蘭

大 的 居 民 動 員 起 來（ 湯 銘 新， 2 0 0 4）。因 此 運 動 賽 會 我 們 以 招

募 志 工 方 式 ， 由 地 方 居 民 參 與 運 動 賽 會 ， 使 居 民 可 以 互 動 。

居 民 在 參 與 過 程 中 能 夠 了 解 到 自 己 所 在 地 文 化 特 色 ， 藉 由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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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賽 會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亦 有 利 凝 聚 地 方 意 識 獲 得 居 民 之

認 同 。  

（ 三 ） 討 論 結 果  

   賽 會 本 身 即 具 有 凝 聚 居 民 意 識 之 功 能，透 過 義 工 招 募，可

以 讓 舉 辦 地 城 市 居 民 互 動 。 而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文 化 特 色 讓 居 民

在 過 程 中，可 以 認 識 自 己 居 住 地 文 化 特 色，強 化 居 民 之 認 知，

獲 得 居 民 之 認 同 。  

    

四 、 休 閒 娛 樂 價 值  

（ 一 ） 專 家 意 見 統 計 分 析  

    休 閒 娛 樂 價 值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如 表 4 - 2 8。在 共 創 休 閒 娛 樂

價 值 方 面 ， 各 題 項 平 均 數 為 4 以 上 ， 顯 示 專 家 對 於 各 題 項 看

法 相 當 一 致 。 在 眾 數 方 面 各 題 項 為 4 以 上 ， 表 示 多 數 專 家 同

意 或 非 常 同 意 各 題 項 之 內 容 。  

 

表 4 - 2 8 休 閒 娛 樂 價 值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眾 數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可 設 置 各 項 文 化 體 驗 活 動 ， 以 提 供 民 眾 休

閒 娛 樂 之 價 值  
4 . 5  4  

運 動 場 館 結 合 建 築 設 計 產 業 ， 在 舉 辦 競 賽 之 後 運 動 場 館

不 但 能 成 為 地 方 居 民 運 動 休 閒 之 場 所 ， 亦 可 成 為 地 方 之

特 色  

4 . 6 3  5  

運 動 賽 會 場 館 設 計 與 場 地 佈 置 可 注 入 文 化 特 色 ， 提 高 空

間 的 文 化 氣 息 ， 以 提 升 民 眾 之 生 活 品 質  
4 . 7 5  5  

 

    經 由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 創 造 休 閒 娛 樂 價 值 方 法 為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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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運 動 場 館 結 合 建 築 設 計 產 業 ， 在 舉 辦 競 賽 之 後 運 動 場  

  館 能 成 為 地 方 居 民 運 動 休 閒 之 場 所 ， 亦 可 成 為 地 方 特  

  色 。  

    2 .運 動 賽 會 場 館 設 計 與 場 地 佈 置 可 注 入 文 化 特 色 ， 提 高  

      空 間 的 文 化 氣 息 ， 以 提 升 民 眾 之 生 活 品 質 。  

    3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可 設 置 各 項 文 化 體 驗 活 動 ， 以 提 供 民 眾  

      休 閒 娛 樂 之 價 值 。  

（ 二 ） 討 論  

林 中 進（ 2 0 0 6）指 出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後 所 留 下 新 體 育 設 施，

將 有 助 推 動 當 地 居 民 更 多 參 與 運 動 與 體 育 活 動 。 漢 城 奧 運 闢

建 奧 林 匹 克 公 園 ， 內 設 有 自 由 車 、 舉 重 、 擊 劍 、 體 操 、 游 泳

及 網 球 六 種 競 賽 場 館 ， 不 但 做 到 了 運 動 場 公 園 綠 化 目 標 ， 也

發 揮 了 民 眾 休 閒 之 功 能 （ 湯 銘 新 ， 2 0 0 4）。 許 光 麃 、 黃 建 松

（ 2 0 0 6） 指 出 上 海 體 育 場 特 殊 的 造 型 ， 成 為 上 海 的 指 標 性 建

築 物 。 劉 滌 昭 （ 1 9 9 8） 報 導 中 指 出 長 野 冬 運 結 束 後 ， 其 體 育

場 將 作 為 棒 球 場 及 其 他 用 途 使 用 。 因 此 我 們 可 得 知 ， 運 動 賽

會 所 興 建 體 育 設 施 能 提 供 民 眾 休 閒 娛 樂 活 動 之 所 用 ， 所 興 建

體 育 設 施 造 型 ， 亦 成 為 地 方 特 色 。  

而 黃 嘉 源 （ 2 0 0 3） 表 示 原 住 民 運 動 會 場 地 的 佈 置 ， 融 入

原 住 民 文 化 ， 彰 顯 原 住 民 文 化 特 色 。 因 此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 競

賽 會 場 依 運 動 賽 會 參 與 對 象 ， 可 做 不 同 規 劃 與 設 計 。 讓 民 眾

一 進 入 到 會 場 就 能 瞭 解 運 動 賽 會 之 主 題 ， 藉 由 會 場 的 佈 置 呈

現 不 同 的 文 化 ， 民 眾 也 能 獲 的 文 化 體 驗 。   

    王 佳 微（ 2 0 0 5）指 出 2 0 0 5 年 全 國 原 住 民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原

住 民 生 活 體 驗 ， 包 括 搗 小 米 、 盪 鞦 韆 、 刺 福 球 ， 提 供 現 場 民

眾 體 驗 活 動 ， 促 進 族 群 瞭 解 與 欣 賞 。 因 此 而 透 過 文 化 體 驗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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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設 置 ， 能 夠 增 進 參 與 民 眾 對 於 文 化 瞭 解 。 民 眾 在 實 際 參 與

活 動 過 程 中 ， 亦 可 獲 得 休 閒 效 益 。  

（ 三 ） 討 論 結 果  

    1 .運 動 賽 會 場 館 建 築 外 觀 ， 賽 後 不 僅 可 以 成 為 地 方 新 地  

     標，除 了 可 以 做 為 多 用 途 使 用，也 能 提 供 民 眾 從 事 運 動  

     之 場 所 。  

    2 .藉 由 運 動 賽 會 場 所 之 佈 置 結 合 文 化 特 色 ， 配 合 主 題 加  

     以 規 劃 ， 民 眾 能 了 解 賽 會 之 主 題 。 會 場 的 不 同 文 化 呈  

     現 ， 民 眾 也 能 獲 得 不 同 的 文 化 體 驗 。  

    3 .文 化 體 驗 活 動 結 合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 能 夠 增 進 參 與 民 眾  

     對 於 文 化 瞭 解。民 眾 在 實 際 參 與 活 動 過 程 中，亦 可 獲 得  

     休 閒 效 益 。  

 

五 、 觀 光 價 值  

（ 一 ） 專 家 意 見 統 計 分 析  

觀 光 價 值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如 表 4 - 2 9。 在 共 創 觀 光 價 值 方

面 ， 各 題 項 平 均 數 均 在 4 以 上 ， 顯 示 專 家 對 於 各 題 項 看 法 相

當 一 致 。 在 眾 數 方 面 各 題 項 均 為 5， 表 示 多 數 專 家 非 常 同 意

該 題 項 之 內 容 。  

表 4 - 2 9 觀 光 價 值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眾 數

與 地 方 文 化 產 業 合 作 ， 有 利 於 遊 客 對 於 商 品 之 認 知  4 . 6 3  5  

聖 火 傳 遞 路 線 與 觀 光 景 點 相 結 合 ，達 到 行 銷 觀 光 景 點 之

價 值  

4 . 6 3  5  

在 運 動 賽 會 導 覽 手 冊 ， 介 紹 地 方 特 色 景 點 達 到 互 利 之 價

值  

4 . 7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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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由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 創 造 觀 光 價 值 方 法 如 下 ：  

    1 .與 地 方 文 化 產 業 合 作 ， 有 利 於 遊 客 對 於 商 品 之 認 知 。  

    2 .聖 火 傳 遞 路 線 與 觀 光 景 點 相 結 合 ， 達 到 行 銷 觀 光 景 點  

      之 價 值 。  

    3 .在 運 動 賽 會 導 覽 手 冊 ， 介 紹 地 方 特 色 景 點 達 到 互 利 之  

      價 值 。  

（ 二 ） 討 論  

在 9 4 年 雲 林 全 國 運 動 會，結 合 雲 林 當 地 的 節 慶 活 動，如

古 坑 咖 啡 節 、 糕 餅 節 ， 與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 進 行 賽 會 行 銷 與 宣

傳 。 一 系 列 活 動 推 出 ， 民 眾 不 僅 能 夠 了 解 舉 辦 地 文 化 產 業 特

色 ， 遊 客 地 方 也 能 進 一 步 認 識 地 方 文 化 商 品 。  

陳 增 朋（ 2 0 0 4 a）指 出 藉 由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舉 辦，不 但 能 促

進 地 方 繁 榮 ， 亦 可 藉 由 宣 傳 造 勢 ， 強 化 地 方 區 域 整 體 形 象 與

知 名 度。呂 宏 進（ 2 0 0 4）指 出 9 2 年 全 國 運 動 會，淡 水 漁 人 碼

頭 聖 火 傳 遞 繞 行 藍 色 公 路 ， 勢 必 帶 動 另 一 波 觀 光 人 潮 。 雅 典

奧 運 聖 火 傳 遞 路 線 北 京 站 ， 以 一 柱 擎 天 態 勢 ， 點 燃 在 頤 和 園

的 聖 火 台，順 利 圓 滿 完 成 歷 史 性 的 一 刻（ 李 惠 真， 2 0 0 4）。因

此 可 得 知 將 聖 火 傳 遞 路 線 可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觀 光 景 點 ， 達 到 行

銷 觀 光 景 點 效 益 ， 帶 動 觀 光 人 潮 。  

    洪 登 欽（ 2 0 0 3）指 出 韓 國 2 0 0 2 年 世 足 賽，主 辦 城 市 也 自

行 製 作 宣 傳 手 冊 發 佈 給 國 外 觀 光 客 作 宣 傳 。 呂 宏 進 （ 2 0 0 4）

指 出 台 北 縣 在 9 2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舉 辦 前 出 版 「 全 民 參 與 手

冊 」、「 9 2 年 全 運 會 觀 戰 手 冊 」及 各 類 刊 物 或 廣 告 ， 大 量 介 紹

各 項 目 運 動 明 星 選 手 。 因 此 我 們 可 得 知 運 動 賽 會 宣 傳 手 冊 結

合 地 方 景 點 ， 不 僅 有 利 於 賽 會 宣 傳 ， 亦 有 利 於 地 方 景 點 之 宣

傳 ， 也 提 供 參 與 觀 眾 認 識 地 方 文 化 景 點 之 機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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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討 論 結 果  

    1 .結 合 一 系 列 舉 辦 地 之 文 化 產 業 活 動 ， 除 了 有 利 於 賽 會  

     活 動 與 文 化 產 業 之 宣 傳 與 行 銷，吸 引 民 眾 參 與。民 眾 在  

     參 與 過 程 中，也 能 了 解 地 方 文 化 特 色，強 化 文 化 商 品 之  

     認 知 。  

    2 .聖 火 傳 遞 路 線 可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觀 光 景 點 ， 達 到 行 銷 觀  

     光 景 點 效 益，帶 動 觀 光 人 潮，促 進 地 方 經 濟 繁 榮，強 化  

     舉 辦 地 之 形 象 與 知 名 度 。  

    3 .運 動 賽 會 宣 傳 手 冊 結 合 地 方 景 點 ， 有 利 於 賽 會 與 地 方  

     景 點 之 宣 傳，提 供 參 與 觀 眾 認 識 地 方 文 化 景 點 之 機 會 。 

 

六 、 文 化 價 值  

（ 一 ） 專 家 意 見 統 計 分 析  

文 化 價 值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如 表 4 - 3 0。 在 共 創 文 化 價 值 方

面 ， 各 題 項 平 均 數 均 在 4 以 上 ， 顯 示 專 家 對 於 各 題 項 意 見 相

當 一 致 。 在 眾 數 方 面 各 題 項 為 4 或 5， 表 示 多 數 專 家 同 意 或

非 常 同 意 該 題 項 之 內 容 。  

 

表 4 - 3 0 文 化 價 值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眾 數

賽 會 之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節 慶 活 動， 行 銷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4 . 5  5  

地 方 特 色 配 合 賽 會 之 周 邊 活 動， 以 傳 承 傳 統 文 化 之 價 值  4 . 6 3  5  

運 動 賽 會 相 關 產 品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發 展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4 .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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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由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 創 造 文 化 價 值 方 法 如 下 ：  

    1 .賽 會 之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節 慶 活 動 ， 行 銷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2 .地 方 特 色 配 合 賽 會 之 周 邊 活 動 ， 以 傳 承 文 化 之 價 值 。  

    3 .運 動 賽 會 相 關 產 品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發 展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 二 ） 討 論  

     程 紹 同 （ 2 0 0 4） 指 出 強 調 種 族 融 合 的 奧 運 會 不 但 保 有 自

身 文 化，也 強 調 與 當 地 文 化 交 流 與 結 合。而 9 4 年 雲 林 全 國 運

動 會 ， 將 節 慶 活 動 結 合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 甚 至 從 賽 會 吉 祥 物 、

標 誌 、 獎 盃 設 計 方 面 ，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陳 聖 翔 、 王 慶 堂

（ 2 0 0 5） 指 出 基 隆 市 將 全 民 運 動 會 結 合 文 化 民 俗 祭 典 與 觀 光

活 動 ， 並 以 中 元 祭 作 為 訴 求 議 題 是 一 個 成 功 經 驗 與 城 市 行

銷 。 因 此 我 們 可 以 瞭 解 ，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節 慶 活 動 ， 是 可 以 行

銷 地 方 特 色 ， 也 驗 證 本 研 究 之 結 果 。   

    另 外 在 傳 承 文 化 價 值 方 面 ， 運 動 賽 會 本 身 即 具 有 傳 承 之

功 能 ， 除 了 運 動 精 神 可 以 延 續 之 外 。 透 過 賽 會 主 題 設 計 結 合

地 方 特 色 ， 讓 民 眾 在 參 與 過 程 中 可 以 了 解 主 辦 城 市 之 特 色 。

而 周 邊 活 動 與 聖 火 儀 式 傳 遞 ， 皆 有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可 行 性 。 如

9 4 年 全 國 運 動 會，聖 火 傳 遞 儀 式 就 結 合 北 港 朝 天 宮，象 徵 北

港 朝 天 宮 鼎 盛 不 滅 的 香 火 可 以 傳 遞 下 去； 2 0 0 5 年 全 國 原 住 民

運 動 會 周 邊 活 動 ， 結 合 原 住 民 生 活 文 化 ， 讓 觀 眾 可 以 更 進 一

步 瞭 解 原 住 民 文 化 。 所 以 運 動 會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 不 僅 本 身 運

動 精 神 可 以 傳 遞 下 去 ， 相 關 活 動 的 結 合 亦 能 達 到 傳 承 地 方 文

化 之 效 益 。  

    在 發 展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方 面 ， 蔡 榮 捷 （ 2 0 0 6） 指 出 干 樂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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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的 相 關 創 意 產 業 中 ， 以 食 品 業 而 言 ， 包 括 大 溪 味 道 的 「 陀

螺 餅 」、「 大 房 陀 螺 干 」， 以 及 滿 口 香 的 「 鍋 巴 陀 螺 」； 藝 術 方

面 表 現 ， 則 有 木 雕 工 作 者 陳 柏 融 根 據 陀 螺 動 感 而 創 作 的 「 加

官 晉 祿 」、「 生 生 不 息 」 等 作 品 。 從 以 上 我 們 可 得 知 運 動 項 目

可 結 合 飲 食 業 者 與 藝 術 工 作 者，開 發 相 關 產 品。 9 4 年 雲 林 全

國 運 動 會 周 邊 商 品 就 結 合 地 方 傳 統 布 袋 戲 ， 製 作 成 為 磁 鐵 加

以 販 售 。 陳 怡 蘋 、 鍾 志 強 （ 2 0 0 5） 指 出 雲 林 縣 舉 辦 全 國 運 動

會 ， 利 用 吉 祥 物 所 製 成 磁 鐵 ， 間 接 的 吸 引 許 多 民 眾 到 各 地 參

與 ， 一 方 面 增 加 不 少 的 進 場 人 次 外 ， 另 一 方 面 也 增 加 了 比 賽

的 熱 鬧 氣 氛 。 因 此 我 們 可 以 得 知 ， 不 僅 地 方 文 特 色 可 以 結 合

運 動 賽 會 相 關 產 品 ， 增 加 賽 會 本 身 的 吸 引 力 促 使 民 眾 參 與 ，

而 民 眾 從 產 品 當 中 也 能 瞭 解 當 地 的 文 化 特 色 ， 達 到 發 展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之 目 的 。  

（ 三 ） 討 論 結 果  

    1 .藉 由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地 方 節 慶 活 動 ， 除 了 強 化 地 方 文 化  

     之 交 流 ， 也 能 行 銷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2 .運 動 會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 除 了 可 以 傳 遞 運 動 精 神 ， 相 關  

     活 動 的 結 合 亦 能 達 到 傳 承 地 方 文 化 之 效 益 。  

    3 .運 動 賽 會 本 身 吉 祥 物 、 標 誌 ，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開  

     發 相 關 紀 念 品，除 了 能 吸 引 民 眾 參 與，民 眾 從 產 品 中 也  

     了 解 當 地 文 化 特 色。另 外 也 可 與 相 關 飲 食 業 者 與 藝 術 工  

     作 者 ， 結 合 運 動 賽 會 之 項 目 ， 開 發 相 關 產 品 。  

 

七 、 藝 術 價 值  

（ 一 ） 專 家 意 見 統 計 分 析  

    藝 術 價 值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如 表 4 - 3 1。 在 共 創 藝 術 價 值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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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各 題 項 平 均 數 均 在 4 以 上 表 示 專 家 對 於 各 題 項 看 法 相 當

一 致 。 在 眾 數 方 面 各 題 項 均 為 5， 表 示 多 數 專 家 非 常 同 意 各

題 項 之 內 容 。  

 

表 4 - 3 1 藝 術 價 值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眾 數

邀 請 表 演 藝 術 團 體 ， 結 合 賽 會 之 開 、 閉 幕 與 周 邊 活 動  4 . 6 3  5  

運 動 相 關 產 品 注 入 美 感 元 素 ， 提 高 消 費 者 之 認 同 感  4 . 6 3  5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各 項 藝 術 展 覽 ， 以 創 造 藝 術 價 值  4 . 5  5  

 

    經 由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 創 造 藝 術 價 值 方 法 如 下 ：  

    1 .邀 請 表 演 藝 術 團 體，結 合 賽 會 之 開、閉 幕 與 周 邊 活 動 。 

    2 .運 動 相 關 產 品 注 入 美 感 元 素 ， 提 高 消 費 者 之 認 同 感 。  

    3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各 項 藝 術 展 覽 ， 以 創 造 藝 術 價 值 。  

（ 二 ） 討 論  

在 之 前 文 獻 探 討 中 就 得 知， 2 0 0 4 年 雅 典 奧 運 就 曾 邀 請 台

灣 雲 門 舞 集 ， 參 與 開 幕 開 幕 表 演 。 而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邀 請 表

演 藝 術 團 體 ， 結 合 賽 會 開 、 閉 幕 表 演 及 周 邊 活 動 。 事 實 上 表

演 藝 術 團 體 ， 是 能 夠 結 合 賽 會 活 動 ， 不 管 是 開 、 閉 幕 表 演 ，

或 是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 在 實 際 案 例 中 都 可 獲 得 驗 證 。 至 於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各 項 藝 術 展 覽 ， 在 之 前 運 動 賽 會 與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結 合 討 論 中 就 可 以 得 知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是 可 以 結 合 相 關

藝 術 展 覽 。  

    另 外 在 運 動 相 關 產 品 中 注 入 美 感 元 素 方 面 ， 孫 玉 珊

（ 2 0 0 5）指 出 所 謂 的 美、藝 術、文 化，是 一 種 很 抽 象 的 東 西 ，

除 了 每 個 人 的 的 審 美 觀 不 同 ， 所 認 定 情 感 也 不 同 。 而 本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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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顯 示 ， 運 動 相 關 產 品 可 注 入 美 感 元 素 ， 獲 得 消 費 者 之 認

同 。 運 動 相 關 產 品 注 入 美 感 元 素 是 可 行 的 ， 事 實 上 還 須 考 量

其 產 品 是 否 能 被 大 眾 所 接 受。 C a v e s（ 2 0 0 3）創 意 工 作 者 向 來

在 乎 作 品 中 ， 其 原 創 力 的 呈 現 、 個 人 才 華 本 領 的 展 示 ， 為 藝

術 而 藝 術 。 H e s m o n d h a l g h（ 2 0 0 6） 文 化 產 業 具 高 風 險 特 質 ，

主 要 原 因 是 消 費 者 使 用 文 化 商 品 的 習 慣 反 覆 無 常 。 因 此 可 得

知 運 動 相 關 產 品 要 注 入 美 感 元 素 ， 獲 得 消 費 者 的 認 同 。 創 作

者 本 身 須 承 擔 產 品 是 否 能 不 能 被 認 同 之 風 險 。  

（ 三 ） 討 論 結 果  

    1 .賽 會 開 、 閉 幕 表 演 可 結 合 邀 請 表 演 藝 術 團 體 ， 另 外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藝 術 展 覽 ， 以 提 高 賽 會 藝 術 價 值 。  

    2 .運 動 賽 會 產 品 製 作 ， 可 注 入 美 感 等 元 素 ， 不 過 產 品 是  

     否 能 獲 得 認 同 ， 是 創 作 者 所 必 須 承 擔 之 風 險 。  

 

八 、 科 技 價 值  

（ 一 ） 專 家 意 見 統 計 分 析  

    科 技 價 值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如 表 4 - 3 2。 在 共 創 科 技 價 值 部

分 ， 各 題 項 平 均 數 均 在 4 以 上 ， 顯 示 專 家 對 於 各 題 項 看 法 相

當 一 致 。 在 眾 數 方 面 各 題 項 均 為 5， 表 示 多 數 專 家 非 常 同 意

該 題 項 之 內 容 。  

表 4 - 3 2 科 技 價 值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結 合 方 法  平 均 數  眾 數

將 科 技 與 藝 術 運 用 於 開 、 閉 幕 之 表 演 ， 提 供 觀 眾 視 覺

感 官 之 刺 激  
4 . 6 3  5  

將 科 技 與 藝 術 運 用 於 賽 會 網 站 之 設 計 ， 以 共 創 科 技 之

價 值  
4 . 6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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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由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 創 造 科 技 價 值 方 法 為 如 下 ：  

    1 .將 科 技 與 藝 術 運 用 於 開 、 閉 幕 之 表 演 ， 提 供 觀 眾 視 覺  

     感 官 之 刺 激 。  

    2 .將 科 技 與 藝 術 運 用 於 賽 會 網 站 之 設 計 ， 以 共 創 科 技 之  

     價 值 。  

（ 二 ） 討 論  

    2 0 0 4 年 雅 典 奧 運 開 幕 表 演 可 說 是 歷 屆 奧 運 中，節 目 最 精

采 ， 最 壯 觀 的 一 次 ， 主 要 原 因 在 於 運 用 科 技 支 援 與 文 化 資 源

豐 富（ 戴 遐 齡， 2 0 0 6）。不 難 發 現 科 技 運 用 於 運 動 賽 會 的 例 子

比 比 皆 是 ， 9 4 年 雲 林 全 國 運 動 會 、 杜 林 冬 運 、 杜 哈 亞 運 皆 是

運 用 科 技，提 供 聲 光、視 覺 加 以 刺 激 參 與 觀 眾。因 此 不 僅 開 、

閉 幕 表 演 ， 聖 火 活 動 規 劃 均 有 運 用 科 技 與 藝 術 結 合 的 空 間 。

王 佳 微（ 2 0 0 5）指 2 0 0 5 年 原 住 民 族 運 動 會，高 雄 縣 以 視 覺 科

技 方 式 為 整 個 聖 火 傳 遞 及 引 燃 活 動 ， 增 添 不 少 色 彩 。 而 在 之

前 體 驗 性 討 論 中 可 得 知 ， 運 用 科 技 、 音 樂 、 舞 蹈 ， 可 提 供 民

眾 ， 視 覺 感 官 刺 激 。  

    在 網 站 的 設 計 方 面 ， 曾 惠 民 （ 2 0 0 3） 指 出 科 技 進 步 及 資

訊 得 傳 達 ， 網 頁 設 計 風 格 的 表 現 越 來 越 多 元 化 ， 設 計 者 紛 紛

地 開 始 嘗 試 不 同 表 現 ， 在 眾 多 網 站 中 突 顯 其 獨 特 性 ， 以 吸 引

使 用 者 的 目 光 。 網 站 的 設 計 有 利 於 運 動 賽 會 訊 息 廣 佈 ， 讓 一

般 無 法 到 場 觀 眾 透 過 網 頁 內 容 ， 獲 得 運 動 競 賽 及 相 關 資 訊 。

秦 聖 青 （ 2 0 0 4） 指 出 網 頁 製 作 包 括 視 覺 設 計 、 網 站 企 劃 、 程

式 設 計 三 個 部 份 。 事 實 上 網 頁 設 計 本 身 就 需 要 藝 術 輔 助 ， 透

過 顏 色 配 置 及 導 覽 配 置 ， 使 用 者 能 獲 得 短 時 間 資 訊 ， 透 過 視

覺 刺 激 達 到 吸 引 消 費 者 的 注 意 ， 達 到 宣 傳 運 動 賽 會 之 效 果 。

網 路 上 生 動 有 趣 的 多 媒 體 影 像 介 面 ， 就 會 吸 引 視 覺 認 知 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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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 圖 像 儲 存 會 保 留 視 覺 輸 入 與 聽 覺 輸 入 ， 在 接 收 選 擇 時

達 成 深 刻 記 憶 的 感 受（ 黃 如 足， 2 0 0 1）。因 此 我 們 得 知 透 過 運

動 賽 會 網 站 設 計 內 容 ， 不 僅 可 以 彰 顯 科 技 價 值 ， 透 過 網 站 設

計 亦 可 達 到 宣 傳 運 動 賽 會 之 目 的 。  

（ 三 ） 討 論 結 果  

    1 .運 用 科 技 、 音 樂 、 舞 蹈 等 ， 結 合 開 、 閉 幕 表 演 ， 不 僅  

     創 造 科 技 價 值 ， 也 能 提 供 民 眾 視 覺 感 官 之 刺 激 。  

    2 .賽 會 網 站 設 計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吸 引 民 眾 目 光 ， 民 眾 不 僅  

     短 時 間 能 獲 得 資 訊，也 能 達 到 宣 傳 運 動 賽 會 之 效 果，彰  

     顯 科 技 之 價 值 。  

 

九 、 本 節 小 結  

   根 據 上 述 討 論 結 果，綜 整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共 創 價

值 之 方 法 結 論 與 建 議 如 下 ：  

（ 一 ） 透 過 聖 火 路 線 可 達 到 外 交 之 交 流 ， 而 各 國 接 待 聖 火 儀  

      式 皆 有 所 不 同 ， 也 可 達 到 文 化 之 交 流 。 另 外 聖 火 傳 遞  

      路 線 可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觀 光 景 點 ， 以 行 銷 觀 光 景 點 ， 帶  

      動 觀 光 人 潮 ， 促 進 地 方 經 濟 繁 榮 。  

（ 二 ）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國 際 藝 術 展 覽 活 動 舉 辦 ， 對 於 國 家 形 象  

      亦 有 所 提 升 ， 更 可 可 協 助 本 土 藝 術 團 隊 與 國 際 交 流 ，  

      同 時 提 高 藝 術 價 值 。  

（ 三 ）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規 劃 ， 可 作 為 政 策 落 實 成 果 展 示 ， 民 眾    

      可 以 了 解 目 前 文 化 與 體 育 政 策 落 實 狀 況 與 成 果 ， 有 利  

      體 育 政 策 與 文 化 政 策 之 推 展 。 而 結 合 各 項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之 作 品 ， 有 利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行 銷 。 最 後 周 邊 活 動 可  

      設 置 文 化 體 驗 活 動 ， 以 增 進 參 與 民 眾 對 於 文 化 瞭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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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與 活 動 過 程 ， 可 獲 得 休 閒 效 益 。  

（ 四 ） 運 用 賽 會 吉 祥 物 、 標 誌 ， 透 過 授 權 機 制 ， 結 合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開 發 相 關 產 品 ， 也 可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開 發  

      相 關 紀 念 品 ， 民 眾 從 產 品 中 也 了 解 當 地 文 化 特 色 。 另  

      外 也 可 與 相 關 飲 食 業 者 與 藝 術 工 作 者 ， 結 合 運 動 賽 會  

      之 項 目 ， 開 發 相 關 產 品 。 最 後 運 動 賽 會 產 品 製 作 ， 可  

      注 入 美 感 等 元 素 ， 不 過 產 品 是 否 能 獲 得 認 同 ， 是 創 作  

      者 所 必 須 承 擔 之 風 險 。  

（ 五 ）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文 化 節 慶 活 動 ， 可 製 造 賽 會 之 話 題 ， 吸  

      引 媒 體 之 注 意 ， 以 匯 聚 人 潮 ， 開 發 運 動 商 機 。 也 可 結  

      合 地 方 節 慶 活 動 強 化 地 方 文 化 之 交 流 ， 行 銷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 六 ） 賽 會 本 身 具 有 凝 聚 居 民 意 識 之 功 能 ， 透 過 義 工 招 募 ，  

      讓 舉 辦 地 城 市 居 民 互 動 。 而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文 化 特 色 ，  

      居 民 可 以 認 識 自 己 居 住 地 文 化 特 色 ， 強 化 居 民 之 認  

      知 ， 以 獲 得 認 同 。  

（ 七 ） 運 動 賽 會 興 建 場 館 ， 外 觀 特 殊 造 型 賽 後 不 僅 可 成 為 地  

      方 新 地 標 ， 亦 可 做 為 多 用 途 使 用 ， 提 供 民 眾 從 事 運 動  

      之 場 所 。  

（ 八 ） 運 動 賽 會 場 所 之 佈 置 結 合 文 化 特 色 ， 配 合 主 題 加 以 規  

      劃 ， 民 眾 不 僅 能 了 解 賽 會 之 主 題 。 而 文 化 呈 現 ， 民 眾  

      能 獲 得 文 化 的 體 驗 。  

（ 九 ） 結 合 舉 辦 地 之 文 化 產 業 活 動 ， 有 利 於 賽 會 活 動 與 文 化  

      產 業 之 宣 傳 與 行 銷 ， 過 程 中 能 了 解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強  

      化 文 化 商 品 之 認 知 。  

（ 十 ） 運 動 賽 會 宣 傳 手 冊 結 合 地 方 景 點 ， 以 利 賽 會 與 地 方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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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之 宣 傳 ， 提 供 認 識 地 方 文 化 景 點 之 機 會 。  

（ 十 一 ） 運 動 會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 不 僅 可 傳 遞 運 動 精 神 ， 相 關  

        活 動 的 結 合 亦 能 達 到 傳 承 地 方 文 化 之 效 益 。  

（ 十 二 ） 運 用 科 技 、 音 樂 、 舞 蹈 等 ， 結 合 開 、 閉 幕 表 演 ， 提  

        供 民 眾 視 覺 感 官 之 刺 激 ， 以 創 造 科 技 之 價 值 。  

（ 十 三 ） 賽 會 網 站 設 計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吸 引 民 眾 目 光 ， 短 時 間  

        能 獲 得 資 訊 ， 達 到 宣 傳 運 動 賽 會 之 效 果 ， 彰 顯 科 技  

        之 價 值 。  

 

第 五 節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之 策 略  

    本 節 主 要 內 容 ， 依 據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文 獻 探 討 及 分 析

德 爾 菲 第 三 回 合 問 卷 內 容 經 討 論 之 結 果 ， 進 行 運 動 賽 會 及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之 S W O T 分 析，並 依 據 S W O T 分 析 之 結 果 提 出 結

合 之 策 略 ， 內 容 如 下 。  

一 、 何 謂 S W O T 分 析  

    黃 金 柱（ 2 0 0 4）指 出 S W O T 旨 在 瞭 解 組 織 的 優 點（ S t r e n g）

弱 勢（ We a k n e s s e s）；針 對 組 織 可 能 影 響 組 織 發 展 的 外 在 環 境

機 會（ O p p o r t u n i t i e s）與 威 脅（ T h r e a t）做 分 析，洞 悉 可 能 的

外 在 機 會 或 威 脅 。  

 

二 、 運 動 賽 會 活 動 之 S W O T 分 析  

    在 運 動 賽 會 活 動 S W O T 分 析 方 面 ， 依 據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文 獻 探 討 及 研 究 結 果 之 分 析 與 討 論 進 行 運 動 賽 會 活 動

S W O T 分 析 ， 其 內 容 如 下 。  

（ 一 ） 內 部 環 境  

    1 .優 勢 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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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賽 會 標 誌、口 號、吉 祥 物，透 過 授 權 機 制 可 開 發 商  

         機 。  

    （ 2） 運 動 賽 會 之 舉 辦 ， 可 帶 動 當 地 城 市 建 設 與 促 進 繁  

         榮 、 增 加 就 業 機 會 ， 帶 動 地 方 經 濟 。  

    （ 3）運 動 賽 會 舉 辦 能 凝 聚 舉 辦 地 向 心 力、傳 承 歷 史 與 精  

        神 。  

    （ 4）比 賽 不 確 定 性，競 技 過 程 中，勝 負 難 以 確 定，緊 張  

         刺 激 能 吸 引 觀 眾 觀 看 球 賽 。  

（ 5）大 型 運 動 賽 會 舉 辦 可 提 高 國 家 知 名 度 及 形 象，對 內  

        可 以 推 展 國 家 政 策 ， 以 達 強 國 強 身 之 效 。  

（ 6） 運 用 運 動 明 星 ， 吸 引 觀 眾 參 與 賽 會 。  

（ 7）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安 排，製 造 賽 會 話 題，吸 引 民 眾 參 與。 

2 .劣 勢 方 面  

    民 眾 對 於 賽 會 活 動 ， 無 參 與 意 願 。  

（ 二 ） 外 部 環 境  

    1 .機 會 方 面  

    （ 1）結 合 自 然 、 地 理 、 歷 史 、 人 文 、 藝 術 、 產 業 之 特 色  

         辦 理 周 邊 活 動 以 強 化 豐 富 運 動 賽 會 活 動 內 容 。  

    （ 2） 科 技 進 步 ， 提 供 觀 眾 感 官 刺 激 ， 豐 富 賽 會 內 容 。   

    （ 3） 運 動 結 合 觀 光 景 點 ， 吸 引 民 眾 參 與 。  

    （ 4） 週 休 二 日 實 施 ， 民 眾 有 時 間 參 與 活 動 。   

    （ 5） 電 子 及 平 面 媒 體 運 用 ， 有 利 於 賽 會 轉 播 與 宣 傳 。  

    （ 6） 運 動 賽 會 內 容 逐 漸 多 元 ， 提 供 民 眾 不 同 選 擇 。  

    （ 7） 運 動 賽 會 逐 漸 商 業 化 ， 主 題 多 元 化 。  

    2 .威 脅 方 面  

    賽 會 舉 辦 ， 擴 充 建 設 ， 造 成 地 方 民 眾 不 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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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1 運 動 賽 會 活 動 S W O T 分 析 表  

優 點 （ S t r e n g）  機 會 （ O p p o r t u n i t i e s）  

（ 1） 賽 會 標 誌 、 口 號 、 吉 祥 物 ， 透

過 授 權 機 制 可 開 發 商 機 。  

（ 2）運 動 賽 會 之 舉 辦 ， 可 帶 動 當 地

城 市 建 設 與 促 進 繁 榮 、 增 加 就 業 機

會 ， 帶 動 地 方 經 濟 。  

（ 3）運 動 賽 會 舉 辦 能 凝 聚 舉 辦 地 向

心 力 、 傳 承 歷 史 與 精 神 。  

（ 4） 比 賽 不 確 定 性 ， 競 技 過 程 中 ，

勝 負 難 以 確 定 ， 緊 張 刺 激 能 吸 引 觀

眾 觀 看 球 賽 。  

（ 5）大 型 運 動 賽 會 舉 辦 可 提 高 國 家

知 名 度 及 形 象 ， 對 內 可 以 推 展 國 家

政 策 ， 以 達 強 國 強 身 之 效 。  

（ 6）運 用 運 動 明 星 ， 吸 引 觀 眾 參 與

賽 會 。  

（ 7）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安 排 ， 製 造 賽 會

話 題 ， 吸 引 民 眾 參 與 。  

（ 1）結 合 自 然、地 理、歷 史、人 文 、

藝 術 、 產 業 之 特 色 辦 理 周 邊 活 動 以

強 化 豐 富 運 動 賽 會 活 動 內 容 。  

（ 2） 科 技 進 步 ， 提 供 觀 眾 感 官 刺

激 ， 豐 富 賽 會 內 容 。   

（ 3）運 動 結 合 觀 光 景 點 ， 吸 引 民 眾

參 與 。  

（ 4）週 休 二 日 實 施 ， 民 眾 有 時 間 參

與 活 動 。   

（ 5）電 子 及 平 面 媒 體 運 用 ， 有 利 於

賽 會 轉 播 與 宣 傳 。  

（ 6）運 動 賽 會 內 容 逐 漸 多 元 ， 提 供

民 眾 不 同 選 擇 。  

（ 7）運 動 賽 會 逐 漸 商 業 化 ， 主 題 多

元 化 。  

 

劣 勢 （ W e a k n e s s e s）  威 脅 （ T h r e a t）  

民 眾 對 於 賽 會 活 動 ， 無 參 與 意 願 。

   

賽 會 舉 辦 ， 擴 充 建 設 ， 造 成 地 方 民

眾 不 便 。  

 

三 、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之 S W O T 分 析  

    在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之 S W O T 分 析 方 面，依 據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文 獻 探 討 及 研 究 結 果 之 分 析 與 討 論 進 行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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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W O T 分 析 ， 其 內 容 如 下 。  

（ 一 ） 內 部 環 境  

    1 .優 勢 方 面  

    （ 1）具 多 元 文 化 內 容 與 深 度，本 身 具 備 獨 特 性，與 地 方  

         居 民 生 活 環 環 相 扣 。  

    （ 2）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產 品 附 加 價 值 高 。  

    （ 3） 以 文 化 為 內 容 ， 透 過 創 意 不 斷 開 發 新 產 品 或 服 務  

    （ 4）帶 動 觀 光 人 口、創 造 經 濟 效 益，有 助 於 地 方 發 展 。 

    （ 5）文 化 能 滿 足 消 費 者，以 產 品 或 服 務、或 文 化 本 身 ， 

         提 供 消 費 者 體 驗 。  

（ 6）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凝 聚 社 區 居 民 意 識，營 造 社 區 文 化 特  

        色 。  

    2 .劣 勢 方 面  

    創 意 工 作 者 製 作 產 品 ， 須 承 擔 是 否 為 消 費 者 所 認 同 之 風

險 。  

（ 二 ） 外 部 環 境  

    1 .機 會 方 面  

    （ 1） 週 休 二 日 實 施 ， 民 眾 有 更 多 時 間 參 與 活 動 。  

    （ 2） 智 慧 財 產 權 的 保 護 。  

    （ 3） 政 府 相 當 重 視 大 眾 的 休 閒 生 活 品 質 。  

    （ 4）運 用 科 技 創 造 經 濟 價 值，提 升 國 家 競 爭 力 與 產 品 的  

        附 加 價 值 。  

    2 .威 脅 方 面  

    各 地 節 慶 活 動 太 多 ， 彼 此 競 爭 激 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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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2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S W O T 分 析 表  

優 點 （ S t r e n g）  機 會 （ O p p o r t u n i t i e s）  

（ 1）具 多 元 文 化 內 容 與 深 度 ， 本 身

具 備 獨 特 性 ， 與 地 方 居 民 生 活 環 環

相 扣 。  

（ 2）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產 品 附 加 價 值

高 。  

（ 3）以 文 化 為 內 容 ， 透 過 創 意 不 斷

開 發 新 產 品 或 服 務  

（ 4） 帶 動 觀 光 人 口 、 創 造 經 濟 效

益 ， 有 助 於 地 方 發 展 。  

（ 5）文 化 能 滿 足 消 費 者 ， 以 產 品 或

服 務 、 或 文 化 本 身 ， 提 供 消 費 者 體

驗 。  

（ 6）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凝 聚 社 區 居 民 意

識 ， 營 造 社 區 文 化 特 色 。  

（ 1）週 休 二 日 實 施 ， 民 眾 有 更 多 時

間 參 與 活 動 。  

（ 2） 智 慧 財 產 權 的 保 護 。  

（ 3）政 府 相 當 重 視 大 眾 的 休 閒 生 活

品 質 。  

（ 4）運 用 科 技 創 造 經 濟 價 值 ， 提 升

國 家 競 爭 力 與 產 品 的 附 加 價 值 。  

 

劣 勢 （ W e a k n e s s e s）  威 脅 （ T h r e a t）  

創 意 工 作 者 製 作 產 品 ， 須 承 擔 是 否

為 消 費 者 所 認 同 之 風 險 。  

各 地 節 慶 活 動 太 多，彼 此 競 爭 激 烈。

 

四 、 兩 者 結 合 之 策 略  

    依 據 上 述 兩 者 之 S W O T 分 析，了 解 目 前 運 動 賽 會 活 動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之 現 況 與 未 來 ， 提 出 結 合 策 略 並 依 據 研 究 分 析

討 論 之 結 果 ， 綜 整 策 略 內 容 ， 供 相 關 單 位 參 考 。  

（ 一 ） 結 合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資 源 ， 豐 富 賽 會 活 動  

    1 .賽 會 期 間 結 合 靜 態 活 動 可 安 排 各 項 藝 術 展 覽 活 動 、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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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 影 展 、 相 關 音 樂 活 動 及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之 展 演 活 動 。  

      而 動 態 活 動 可 安 排 表 演 藝 術 活 動 、 運 動 機 台 與 電 子 遊  

      戲 器 。 其 活 動 內 容 不 一 定 侷 限 於 運 動 相 關 主 題 ， 但 若  

      與 運 動 主 題 相 關 ， 則 與 賽 會 主 題 相 呼 應 。  

    2 .時 尚 品 牌 產 業 之 設 計 師，設 計 運 動 賽 會 表 演 者 之 服 裝， 

      於 賽 會 開 、 閉 幕 表 演 時 ， 可 提 供 民 眾 視 覺 享 受 。  

    3 .賽 會 開 、 閉 幕 表 演 結 合 各 項 音 樂 與 表 演 藝 術 活 動 ， 運  

      用 舞 蹈 、 音 樂 ， 提 供 民 眾 聲 光 與 視 覺 刺 激 ， 增 加 表 演  

      活 動 可 看 性 。  

    4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可 安 排 族 群 文 化 特 色 及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之  

      活 動 ， 強 化 賽 會 文 化 深 度 ， 提 高 民 眾 參 與 意 願 。 包 括  

      地 方 各 項 文 化 藝 術 活 動 、 民 俗 節 慶 活 動 等 。  

（ 二 ）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 凝 聚 居 民 意 識 ， 落 實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1 .運 動 賽 會 本 身 吉 祥 物 、 標 誌 （ L O G O）、 獎 盃 、 獎 狀 、  

      獎 牌 、 主 題 曲 、 聖 火 火 炬 之 設 計 ，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符 號  

      或 代 表 人 物 加 以 設 計 ， 獲 得 地 方 居 民 認 同 。  

    2 .在 競 賽 項 目 方 面 ， 可 將 與 地 方 發 展 具 有 淵 源 之 競 賽 項  

      目 及 民 俗 體 育 項 目 ， 作 為 競 賽 項 目 之 考 量 。  

    3 .運 用「 一 鄉 一 特 色 」、地 方 飲 食 小 吃、農 林 漁 牧 等 產 品， 

      作 為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 強 化 居 民 認 知 ， 獲 得 居 民 認  

      同 。  

    4 .招 募 地 方 居 民 擔 任 義 工 ， 可 以 讓 舉 辦 地 城 市 居 民 互  

      動 。   

（ 三 ） 結 合 各 項 景 點 ， 推 出 套 裝 旅 遊 行 程 ， 推 展 地 方 觀 光  

    1 .聖 火 路 線 之 規 劃 結 合 地 方 具 有 特 色 之 景 點 ， 提 高 地 方  

      景 點 之 能 見 度 ， 促 進 當 地 觀 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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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主 題 樂 園 活 動 可 作 為 聖 火 傳 遞 之 考 量 ， 亦 可 透 過 套  

      裝 旅 遊 行 程 加 以 規 劃 與 安 排 。  

（ 四 ） 擷 取 文 化 特 色 ， 成 為 賽 會 識 別 系 統  

    1 .標 誌 （ L O G O）、 獎 牌 、 獎 狀 、 獎 盃 、 聖 火 火 炬 ， 以 顏  

      色 作 為 象 徵 之 意 涵 。  

    2 .獎 牌 、 獎 盃 之 設 計 ， 透 過 不 同 材 質 與 技 術 ， 讓 賽 會 獎  

      牌 、 獎 盃 結 合 不 同 工 藝 文 化 。  

    3 .賽 會 主 題 曲 製 作 ， 透 過 詞 曲 創 作 可 結 合 當 地 的 體 育 精  

      神 ， 主 題 曲 製 作 亦 可 成 為 賽 會 識 別 代 表 。  

（ 五 ） 運 用 科 技 結 合 藝 術 ， 提 供 民 眾 不 同 體 驗  

    1 .利 用 科 技 、 音 樂 與 舞 蹈 等 表 演 ， 提 供 觀 眾 聲 光 與 視 覺  

      效 果 ， 增 加 活 動 可 看 性 ， 以 提 升 體 驗 性 。  

    2 .賽 會 網 站 設 計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吸 引 民 眾 目 光 ， 民 眾 短 時  

      間 獲 得 資 訊 ， 也 達 到 宣 傳 運 動 賽 會 。  

（ 六 ） 運 用 賽 會 活 動 ， 延 續 地 方 文 化 ， 傳 承 與 保 留 歷 史  

    1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文 化 體 驗 活 動 ， 擷 取 地 方 文 化 及 族  

      群 文 化 加 以 設 計 ， 讓 民 眾 感 到 具 趣 味 性 、 新 奇 感 ， 讓  

      民 眾 與 周 邊 活 動 互 動 ， 而 在 參 與 過 程 中 可 以 了 解 文 化  

      內 容 。  

    2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設 計 與 聖 火 傳 遞 規 劃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可 以 推 展 與 傳 承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與 運 動 精 神 。  

    3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地 方 節 慶 活 動 ， 強 化 地 方 文 化 之 交 流 ，  

      行 銷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 七 ） 運 用 各 種 媒 體 管 道 與 廣 告 ， 行 銷 宣 傳 運 動 賽 會  

    1 .以 運 動 員 場 上 競 賽 過 程 及 運 動 賽 會 為 故 事 背 景 ，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電 影 ， 吸 引 媒 體 之 焦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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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購 買 電 台 廣 告 時 段 或 與 地 方 電 台 合 作 之 方 式 ， 如 贊 助  

      模 式 合 作 ， 廣 佈 賽 會 活 動 訊 息 。  

    3 .將 運 動 員 之 競 賽 過 程 及 開 、 閉 幕 之 表 演 活 動 ，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節 目 ， 以 提 供 民 眾 欣 賞 。 電 視 節 目 製 作 不 僅  

      提 高 節 目 可 看 性 ， 也 可 以 讓 觀 眾 了 解 主 辦 城 市 之 文 化  

      特 色 。  

    4 .發 佈 運 動 賽 會 之 各 項 新 聞 ， 以 趣 味 性 、 顯 著 性 、 重 要  

      性 ， 以 吸 引 媒 體 之 焦 點 。 另 外 以 新 聞 稿 方 式 或 招 開 記  

      者 會 ， 發 佈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新 聞 。  

    5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廣 告 ， 透 過 電 視 或 廣 播 ， 讓 民 眾 可 以  

      獲 得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之 訊 息 。  

    6 .設 置 運 動 賽 會 網 站 ， 可 強 化 運 動 賽 會 知 名 度 與 傳 遞 運  

      動 賽 會 之 訊 息 ， 帶 領 觀 眾 進 入 比 賽 情 境 。  

    7 .刊 載 賽 會 標 誌 （ L O G O） 或 吉 祥 物 以 廣 告 方 式 ， 結 合  

      各 項 出 版 品 。 包 括 宣 傳 單 、 競 賽 手 冊 、 快 報 、 雜 誌 、  

      專 書 形 式 ， 民 眾 能 了 解 比 賽 之 內 容 ， 強 化 民 眾 對 於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之 印 象 ， 以 宣 傳 運 動 賽 會 。  

（ 八 ） 開 發 相 關 商 品 ， 結 合 運 動 明 星 知 名 度 ， 擴 展 運 動 商 機  

    1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唱 片 ， 可 作 為 賽 會 相 關 紀 念 品 ， 以 增  

      加 運 動 賽 會 之 財 務 。   

    2 .運 動 賽 會 本 身 C I S、 L O G O、 S L O G A N， 透 過 授 權 機 制    

      可 開 發 相 關 產 品 。  

    3 .運 動 賽 會 中 若 有 運 動 明 星 ， 開 發 運 動 明 星 公 仔 ， 尤 其  

      以 職 業 運 動 賽 會 為 主 運 動 明 星 ， 拓 展 賽 會 商 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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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之 策 略 ， 分

別 邀 請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兩 領 域 之 產 、 官 、 學 專 家 。

經 調 查 三 回 合 問 卷 之 後 ， 依 據 第 三 回 合 問 卷 調 查 結 果 ， 將 調

查 結 果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與 討 論 ， 彙 整 後 得 到 的 結 合 方 法 。 最 後

以 S W O T 分 析 ， 並 依 據 討 論 所 得 結 合 方 法 ， 提 出 兩 者 結 合 具

體 策 略 ， 分 別 敘 述 如 下 。  

 

第 一 節  結 論  

    依 據 研 究 目 的 與 問 題 ， 分 析 第 三 回 合 德 爾 菲 專 家 統 計 結

果 ， 並 依 據 分 析 結 果 與 相 關 文 獻 與 個 案 驗 證 及 討 論 後 ， 綜 整

後 獲 得 以 下 之 結 論 ， 依 據 研 究 問 題 分 別 敘 述 如 下 。  

 

一 、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內 容 方 法 經 綜 整 後 如 下 ：  

（ 一 ） 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藝 術 展 覽 活 動 、 音 樂 表 演 藝 術  

      活 動 、 展 演 設 施 展 覽 活 動 、 相 關 電 影 影 展 活 動 、 運 動  

      機 台 與 電 子 遊 戲 器 、 創 意 生 活 產 業 之 商 家 。  

（ 二 ） 賽 會 開 閉 幕 表 演 賽 會 開 、 閉 幕 表 演 結 合 各 項 音 樂 表 演  

      藝 術 活 動 ， 表 演 者 服 裝 結 合 時 尚 品 牌 產 業 設 計 師 加 以  

      設 計 。 賽 會 主 題 曲 結 合 當 地 體 育 精 神 ， 作 為 紀 念 品 販  

      售 。 音 樂 歌 手 作 為 賽 會 代 言 人 ， 演 唱 賽 會 主 題 曲 ， 製  

      造 話 題 。 競 賽 過 程 及 開 、 閉 幕 表 演 結 合 主 辦 城 市 文 化  

      特 色，製 作 賽 會 節 目 透 過 電 視，了 解 舉 辦 地 文 化 特 色。 

（ 三 ） 吉 祥 物 、 標 誌 （ L O G O）、 獎 牌 、 獎 狀 、 獎 盃 、 聖 火 火  

      炬 ， 顏 色 為 象 徵 意 涵 ， 其 吉 祥 物 可 作 為 賽 會 識 別 造 型  

      符 號 。 吉 祥 物 以 授 權 機 制 ， 開 發 公 仔 ， 另 結 合 設 計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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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 ， 設 計 吉 祥 物 、 相 關 紀 念 品 與 包 裝 。 獎 牌 與 獎 盃 設  

      計 ， 不 同 材 質 與 技 術 結 合 不 同 工 藝 文 化 ， 製 造 話 題 。  

      賽 會 標 誌 （ L O G O） 或 吉 祥 物 ， 結 合 宣 傳 單 、 競 賽 手  

      冊 、 快 報 、 雜 誌 、 專 書 形 式 ， 強 化 舉 辦 賽 會 訊 息 。  

（ 四 ） 聖 火 路 線 之 傳 遞 路 線 ， 結 合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與 主 題 樂 園  

      設 施 ， 提 高 能 見 度 。 另 主 題 遊 樂 園 設 施 可 結 合 賽 會 套  

      裝 旅 遊 行 程 。  

（ 五 ） 購 買 電 台 廣 告 、 或 與 電 台 合 作 、 佈 新 聞 稿 、 招 開 記 者  

      會 等 方 式 ， 結 合 電 子 媒 體 及 平 面 媒 體 ， 發 佈 賽 會 相 關  

      新 聞 。 賽 會 廣 告 內 容 結 合 知 名 代 言 人 ， 藉 由 知 名 度 強  

      化 賽 會 訊 息 。 並 設 置 賽 會 網 站 ， 強 化 賽 會 知 名 度 與 舉  

      辦 訊 息 。  

（ 六 ） 競 賽 場 館 、 選 手 村 、 競 賽 會 場 透 過 建 築 設 計 結 合 民 族  

      文 化 、 運 動 項 目 、 地 方 特 色 ， 呈 現 不 同 特 色 ， 成 為 賽  

      會 話 題 ， 吸 引 媒 體 報 導 。  

（ 七 ） 賽 會 可 邀 請 運 動 明 星 擔 任 賽 會 代 言 人 ， 開 發 其 公 仔 。  

      也 可 代 言 時 尚 品 牌 之 產 品 ， 透 過 設 計 師 設 計 運 動 時  

      尚 ， 開 發 相 關 紀 念 品 。  

 

二 、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特 性 運 用 方 法 經 綜 整 後 如 下 ：  

（ 一 ） 吉 祥 物 、 標 誌 （ L O G O）、 賽 會 主 題 設 計 ，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符 號 或 代 表 人 物，開 發 紀 念 品。獎 盃、獎 狀、獎 牌 、 

      主 題 曲 、 聖 火 火 炬 與 傳 遞 規 劃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加 以  

      設 計 。 路 線 路 線 規 劃 考 量 地 方 具 有 特 色 之 景 點 ， 提 高  

      能 見 度。周 邊 活 動 結 合「 一 鄉 一 特 色 」、地 方 飲 食 小 吃、 

      農 林 漁 牧 等 產 品 、 文 化 體 驗 活 動 、 藝 術 活 動 、 民 俗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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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 活 動 。 文 化 體 驗 活 動 ， 擷 取 地 方 文 化 及 族 群 文 化 加  

      以 設 計 ， 強 化 文 化 深 度 。  

（ 二 ） 與 地 方 發 展 具 有 淵 源 之 競 賽 項 目 及 民 俗 體 育 項 目 ， 為  

      競 賽 項 目 之 考 量 。  

（ 三 ） 運 動 明 星 可 推 展 智 慧 財 產 權 相 關 公 益 活 動 ， 有 利 於 賽  

      會 組 織 宣 傳 與 公 益 活 動 之 宣 導 。  

（ 四 ） 賽 會 開 、 閉 幕 表 演 、 聖 火 傳 遞 與 點 燃 儀 式 、 周 邊 活 動  

      為 主 辦 單 位 呈 現 創 意 地 方，為 吸 引 民 眾 的 賣 點。科 技、 

      音 樂 與 舞 蹈 等 表 演 結 合 賽 會 開 、 閉 幕 活 動 ， 以 聲 光 與  

      視 覺 效 果 ， 增 加 活 動 可 看 性 ， 提 升 體 驗 性 。  

 

三 、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共 創 價 值 方 法 經 綜 整 後 如 下 ：  

（ 一 ） 國 際 運 動 賽 會 之 聖 火 傳 遞 能 達 到 外 交 交 流 ， 各 國 接 待    

      聖 火 儀 式 ， 能 達 到 文 化 交 流 。 聖 火 傳 遞 路 線 規 劃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觀 光 景 點 ， 行 銷 觀 光 景 點 。 運 用 賽 會 宣 傳 手  

      冊 ， 提 供 認 識 地 方 文 化 景 點 機 會 。  

（ 二 ）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國 際 藝 術 展 覽 活 動 、 政 策 成 果 展 示  

      、 各 項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作品 、 文 化 節 慶 活 動 、 文 化 體 驗  

      活 動 ， 有 利 產 業 行 銷 與 文 化 瞭 解 。  

（ 三 ） 結 合 賽 會 吉 祥 物 、 標 誌 ， 開 發 相 關 產 品 ， 民 眾 從 產 品  

      中 也 了 解 當 地 文 化 特 色 。 相 關 飲 食 業 與 藝 術 工 作 者 ，  

      結 合 賽 會 項 目 ， 開 發 產 品 。  

（ 四 ） 科 技 、 音 樂 、 舞 蹈 等 運 用 ， 結 合 開 、 閉 幕 表 演 ， 刺 激  

      民 眾 視 覺 感 官 。 賽 會 網 站 設 計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吸 引 民 眾  

      目 光，民 眾 能 短 時 間 獲 得 資 訊，達 到 宣 傳 賽 會 之 效 果。 

（ 五 ） 運 動 賽 會 興 建 場 館 ， 可 做 為 多 用 途 使 用 及 提 供 民 眾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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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運 動 場 所 ， 其 外 觀 特 殊 造 型 賽 後 可 成 為 地 方 新 地 標  

      。 賽 會 場 所 佈 置 結 合 文 化 特 色 ， 配 合 賽 會 主 題 ， 民 眾  

      能 獲 得 文 化 的 體 驗 ， 了 解 賽 會 主 題 。      

（ 六 ） 賽 會 活 動 招 募 地 方 居 民 擔 任 義 工 ， 讓 居 民 互 動 。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 讓 居 民 可 以 認 識 自 己 文 化 特 色 ，  

      強 化 居 民 之 認 知 。  

 

四 、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策 略  

（ 一 ） 結 合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資 源 ， 豐 富 賽 會 活 動  

（ 二 ）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 凝 聚 居 民 意 識 ， 落 實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 三 ） 結 合 各 項 景 點 ， 推 出 套 裝 旅 遊 行 程 ， 推 展 地 方 觀 光  

（ 四 ） 擷 取 文 化 特 色 ， 成 為 賽 會 識 別 系 統  

（ 五 ） 運 用 科 技 結 合 藝 術 ， 提 供 民 眾 不 同 體 驗  

（ 六 ） 運 用 賽 會 活 動 ， 延 續 地 方 文 化 ， 傳 承 與 保 留 歷 史  

（ 七 ） 運 用 各 種 媒 體 管 道 與 廣 告 ， 行 銷 宣 傳 運 動 賽 會  

（ 八 ） 開 發 相 關 商 品 ， 結 合 運 動 明 星 知 名 度 ， 擴 展 運 動 商 機  

    

第 二 節  建 議  

    依 據 研 究 結 論 ， 本 研 究 提 出 以 下 之 建 議 ：  

一 、 賽 會 舉 辦 機 關 之 建 議  

    由 於 我 國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主 要 由 政 府 相 關 單 位 主 辦 ， 因 此

未 來 官 方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時 ， 應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之 相 關 單 位 來

做 連 結 ， 建 立 行 政 之 機 制 ， 互 相 的 輔 助 與 支 援 。 運 動 賽 會 之

內 涵 ， 廣 泛 可 擷 取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可 促 進 當 地 民 眾 參 與 。 而

活 動 內 容 朝 向 深 化 體 驗 的 方 式 ， 設 置 各 項 體 驗 活 動 ， 讓 觀 眾

與 居 民 除 了 體 驗 運 動 賽 會 競 技 ， 也 在 參 與 運 動 賽 會 活 動 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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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同 時 獲 得 不 同 之 體 驗 。  

 

二 、 運 動 產 業 界 之 建 議  

    廣 泛 運 用 賽 會 識 別 系 統、標 誌、口 號，以 透 過 授 權 機 制 ，

朝 向 開 發 運 動 賽 會 相 關 產 品 建 構 合 作 之 機 制 ， 為 運 動 產 業 界

可 考 量 方 向 之 一 ， 以 創 造 經 濟 價 值 。  

 

三 、 後 續 研 究 之 建 議  

（ 一 ） 本 研 究 建 構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之 初 步 策 略 ，  

      後 續 研 究 可 依 此 策 略 ， 對 照 實 際 運 作 之 運 動 賽 會 ， 探   

      討 運 動 賽 會 實 際 執 行 此 策 略 之 問 題 。 另 外 後 續 研 究 可  

      朝 此 策 略 之 方 向 ， 探 討 細 部 的 運 作 過 程 ， 以 釐 清 運 動  

      賽 會 與 各 項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之 關 係 。  

（ 二 ） 本 研 究 在 專 家 遴 選 尚 無 法 涵 蓋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十 三 項 產  

業 之 產 、 官 、 學 之 專 家 ， 後 續 之 研 究 在 專 家 遴 選 方 面

可 針 對 十 三 項 產 業 之 產 、 官 、 學 之 專 家 ， 作 細 部 之 規

劃 與 遴 選，透 過 多 位 專 家 調 查，呈 現 多 項 的 結 合 策 略。 

（ 三 ） 本 研 究 建 構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策 略 ， 僅 針

對 運 動 賽 會 對 各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一 對 一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

後 續 研 究 可 結 合 多 項 之 產 業 建 構 一 對 二 、 一 對 三 、 一

對 四 等 多 元 結 合 策 略 ， 並 針 對 各 項 運 動 賽 會 建 構 不 同

策 略 方 案 。  

（ 四 ） 不 同 類 型 運 動 賽 會 跟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強 度 均 不 同 ，  

      因 此 後 續 相 關 研 究 可 針 對 不 同 類 型 運 動 賽 會 ， 探 討 兩  

      者 結 合 效 益 與 貢 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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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 研 究 所 。  

林 韋 萱（ 2 0 0 4）。台 灣 越 來 越 好 玩。遠 見 雜 誌， 2 1 7， 1 9 8 - 2 0 4。 

林 美 姿 、 張 元 祥 （ 2 0 0 4）。 縣 市 特 色 競 爭 排 行 榜 -有 特 色 ， 才  

有 競 爭 力 。 遠 見 雜 誌 ， 2 1 7， 1 4 8 - 1 5 4。  

林 振 春（ 1 9 9 3）。當 前 台 灣 地 區 成 人 教 育 需 求 評 估 方 法 之 回 顧

與 展 望 。 成 人 教 育 雙 月 刊 ， 1 1， 3 1 - 3 8。  

林 明 宏、黃 美 華（ 2 0 0 5）。電 腦 科 技 與 運 動 管 理。彰 化 師 大 體

育 學 報 ， 5， 1 6 4 - 1 7 0。  

林 保 堯 （ 2 0 0 4）。 2 0 0 4 文 化 奧 運 專 輯 。 藝 術 家 ， 5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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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8 - 2 3 5。  

林 生 傳（ 2 0 0 3）。教 育 研 究 法：全 方 位 的 統 整 與 分 析。台 北 市：

心 理 。  

林 慧 雯 （ 2 0 0 3）。 推 展 文 化 觀 光 策 略 之 研 究 -以 阿 罩 霧 地 區 在

開 發 為 例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朝 楊 科 技 大 學 建 築 及 都

市 設 計 研 究 所 。  

林 中 進（ 2 0 0 6）。申 辦 國 際 綜 合 運 動 賽 會 成 敗 因 素 研 究。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高 階 經 營 碩 士 班 。  

吳 思 華（ 2 0 0 4）。文 化 創 意 的 產 業 化 思 維（ 上 ）。典 藏 今 藝 術 ，

1 3 6， 1 1 4 - 1 1 7。  

吳 寧 瑄（ 2 0 0 5）。 以 D e l p h i l 法 分 析 台 灣 運 動 產 業 範 疇 與 分 類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  

邱 淑 芬、蔡 欣 玲（ 1 9 9 6）。德 爾 菲 預 測 術 一 種 專 家 預 測 的 護 理

研 究 方 法 ， 護 理 研 究 ， 4 ( 1 )， P 9 2 - 9 8。  

周 雅 菁、曾 啟 雄（ 2 0 0 5）。台 灣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政 策 之 研 究。設

計 研 究 ， 5， 1 3 2 - 1 4 0。  

洪 煌 佳（ 2 0 0 4 a）。運 動 賽 會 競 賽 業 務 運 作。載 於 程 紹 同（ 主

編 ）， 運 動 賽 會 管 理 -理 論 與 實 務 （ 頁 4 3 3 - 4 5 9）。

台 北 ： 揚 智 文 化 事 業 。  

洪 煌 佳（ 2 0 0 4 b）。 媒 體 與 公 共 關 係 。 載 於 程 紹 同 （ 主 編 ），

運 動 賽 會 管 理 -理 論 與 實 務（ 頁 1 4 3 - 1 7 6）。 台 北 ：

揚 智 文 化 事 業 。  

洪 登 欽 （ 2 0 0 3）。 傳 統 文 化 觀 光 與 文 化 產 業 發 展 之 探 討 -以 高

雄 市 愛 河 流 域 下 游 為 例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樹 德 科

技 大 學 建 築 與 古 蹟 維 護 研 究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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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上 閔（ 2 0 0 3）。運 動 賽 會 觀 光 之 調 查 研 究。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學 報 ， 9， 3 7 3 - 3 8 5。  

高 俊 雄 （ 2 0 0 3 a）。 運 動 觀 光 之 規 劃 與 發 展 。 國 民 體 育 季 刊 ，

3 2（ 3）， 1 - 6。  

高 俊 雄（ 2 0 0 3 b）。重 振 台 灣 棒 球 熱 潮 之 推 手 -第 三 十 四 屆 世 界

盃 棒 球 錦 標 賽 。 載 於 台 灣 地 區 運 動 產 業 典 範 集 錦 （ 頁

1 - 3 4）。 桃 園 ： 台 灣 體 育 運 動 管 理 學 會 。  

高 宣 揚 （ 2 0 0 2）。 流 行 文 化 社 會 學 。 台 北 市 ： 智 揚 文 化 。  

秦 聖 青（ 2 0 0 4）。色 彩 知 覺 障 礙 之 網 頁 視 覺 設 計 研 究。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世 新 大 學 平 面 傳 播 科 技 學 系 碩 士 班 。  

張 妙 瑛（ 1 9 9 5）。大 型 運 動 賽 會 經 營 管 理 理 念 之 分 析 -以 亞 特

蘭 大 奧 運 籌 備 會 為 例 。 中 華 民 國 體 育 學 會 體 育 學 報 ，

1 9， 1 - 1 2。  

張 孝 銘 （ 2 0 0 6）。 運 動 賽 會 之 運 動 觀 光 客 參 與 行 為 模 式 之 研

究：以 2 0 0 4 年 澎 湖 世 界 華 人 馬 拉 松 路 跑 賽 會 為 例。大

專 體 育 學 刊 ， 8（ 2）， 3 7 - 5 0。  

張 春 興（ 2 0 0 4）。教 育 心 理 學：三 化 取 向 的 理 論 與 實 踐。台 北

市 ： 台 灣 東 華 書 局 。  

張 紹 勳 、 張 紹 評 、 林 秀 娟 （ 2 0 0 0）。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多 變

量 統 計 分 析 ， 台 北 市 ： 松 崗 。  

孫 彥 武 （ 1 9 9 4）。 文 化 觀 光 -文 化 與 觀 光 之 研 究 。 台 北 市 ： 九

章 。  

孫 玉 珊（ 2 0 0 5）。創 造 性 與 消 費 者 端 對 大 眾 型 文 化 商 品 認 知 ：

探 索 性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中 正 大 學 行 銷 管

理 研 究 所 。  

盧 焰 章（ 1 9 9 3）。使 運 動 賽 會 更 有 賣 點 的 經 營 策 略。體 育 與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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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 8 6， 1 0 4 - 1 0 8。  

許 義 雄（ 2 0 0 3）。台 灣 百 年 身 體 運 動 文 化 之 建 構。載 於 許 義 雄   

      等 箸 ， 運 動 文 化 與 運 動 教 育 （ 頁 1 - 2 0）。 台 北 市 ： 師  

      大 書 苑 。  

許 光 麃、黃 建 松（ 2 0 0 6）。國 際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主 辦 城 市 形 象 塑

造 之 探 討 。 中 華 體 育 季 刊 ， 2 0（ 2）， P 6 5 - 7 4。  

許 光 麃 、 黃 建 松 （ 2 0 0 7）。 2 0 0 9 年 高 雄 舉 辦 世 運 會 提 昇 國 家

形 象 之 探 討 。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報 ， 2 0， 1 3 9 - 1 5 1。  

許 樹 淵 （ 2 0 0 3）。 運 動 賽 會 管 理 。 台 北 市 ： 師 大 書 苑 。  

程 紹 同 （ 2 0 0 4）。 運 動 賽 會 管 理 導 論 。 載 於 程 紹 同 （ 主

編 ）， 運 動 賽 會 管 理 -理 論 與 實 務 （ 頁 1 - 4 8）。 台

北 ： 揚 智 文 化 事 業 。  

程 紹 同 （ 2 0 0 2）。 運 動 管 理 學 導 論 。 台 北 市 ： 華 泰 。  

陳 維 智 （ 2 0 0 3）。 賽 會 管 理 入 門 。 載 於 彭 小 惠 （ 主 編 ）， 運 動

管 理 學 （ 頁 1 - 2 1）。 台 中 市 ： 華 格 納 。  

陳 增 朋（ 2 0 0 4 a）。運 動 賽 會 行 銷 宣 傳 業 務 運 作。載 於 程 紹 同

（ 主 編 ）， 運 動 賽 會 管 理 - 理 論 與 實 務 （ 頁

4 5 6 - 4 8 4）。 台 北 ： 揚 智 文 化 事 業 。  

陳 增 朋 （ 2 0 0 4 b）。 運 動 賽 會 行 銷 管 理 與 財 務 規 劃 。 載 於 程

紹 同 （ 主 編 ）， 運 動 賽 會 管 理 - 理 論 與 實 務 （ 頁

9 5 - 1 2 3）。 台 北 ： 揚 智 文 化 事 業 。  

陳 聖 翔 、 王 慶 堂 （ 2 0 0 5）。 9 3 年 全 民 運 動 會 參 與 者 對 賽 會 及

企 業 贊 助 之 態 度 研 究。論 文 發 表 於 2 0 0 5 年 台 灣 體 育 運

動 與 健 康 休 閒 發 展 趨 勢 研 討 會 。 嘉 義 縣 ， 吳 鳳 技 術 學

院 。  

陳 昭 義 （ 2 0 0 6）。 2 0 0 5 台 灣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年 報 。 台 北 市 ：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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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局 出 版 。  

陳 學 明 （ 1 9 9 6）。 文 化 工 業 。 台 北 市 ： 智 揚 文 化 。  

陳 樹 欉（ 2 0 0 5）。九 十 四 年 全 國 運 動 會 成 果 報 告 書。雲 林：雲

林 縣 政 府  

陳 怡 蘋、鍾 志 強（ 2 0 0 5）。運 動 賽 會 相 關 產 品 初 探。雲 科 大 體

育 ， 8， 1 1 0 - 1 1 5。  

莊 勝 傑（ 2 0 0 4）。臺 灣 意 象 之 搪 膠 玩 偶 創 作 研 究。未 出 版 碩 士  

      論文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設 計 研 究 所 。   

游 家 政（ 1 9 9 6）。德 懷 術 及 其 在 課 程 研 究 上 的 應 用。花 蓮 師 院

學 報 ， 6， 1 - 2 4。  

黃 政 傑 （ 1 9 8 7）。 課 程 評 鑑 。 台 北 市 ： 師 大 書 苑 。  

黃 金 柱（ 1 9 9 9）。跨 世 紀 體 育 運 動 經 營 管 理 思 潮。台 北 市：師

大 書 苑 。  

黃 金 柱 （ 2 0 0 4）。 管 理 學 。 台 北 市 ： 師 大 書 苑 。  

黃 昭 瑾（ 2 0 0 5）。地 方 文 化 產 業 發 展 與 特 性。臺 灣 休 閒 農 業 會

訊 ， 6， 8 - 1 3。  

黃 嘉 源（ 2 0 0 3）。台 灣 原 住 民 運 動 會 之 研 究（ 1 9 9 4 - 2 0 0 1）。台

東 教 育 大 學 學 報 ， 1 4 6（ 下 ）， 1 5 6 - 1 7 2。  

黃 煜（ 2 0 0 7）。美 國 銀 行 業 運 動 贊 助 策 略 之 分 析。大 專 體 育 ，

8 7， 1 5 1。  

黃 如 足（ 2 0 0 1）。美 術 館 網 頁 設 計 及 使 用 性 之 研 究。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南 華 大 學 美 學 與 藝 術 管 理 研 究 所 。  

彭 小 惠（ 2 0 0 5）。運 動 賽 會 經 理 人 所 需 具 備 之 專 業 能 力。國 民

體 育 季 刊 ， 3 4（ 2）， 3 7 - 4 3。  

曾 惠 民 （ 2 0 0 3）。 P i x e l  S t y l e j 網 站 設 計 元 素 對 使 用 者 意 象 影

響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銘 傳 大 學 設 計 管 理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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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  

曹 健 仲、林 伯 化（ 2 0 0 7）。談 如 何 提 升 企 業 男 排 聯 賽 經 營 之 成

效 。 大 專 體 育 ， 9 0， 9 0 - 9 6。  

傅 楷 傑（ 2 0 0 3）。客 家 六 堆 運 動 會 發 展 之 研 究。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屏 東 教 育 大 學 ， 體 育 研 究 所 。  

湯 銘 新（ 2 0 0 4）。奧 運 會 發 展 史。台 北 市：財 團 法 人 徐 亨 體 育

文 化 基 金 會 。  

廖 清 海、邱 翼 松（ 2 0 0 5）。提 升 運 動 賽 會 可 觀 賞 性 的 傳 播 策 略。

中 華 體 育 季 刊 ， 1 9（ 2）， 5 4 - 6 3。  

廖 文 志（ 2 0 0 3）。羅 漢 門 宋 江 陣 的 涵 化 現 象。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體 育 系 碩 士 班 。  

葉 公 鼎（ 1 9 9 7）。運 動 賽 會 經 濟 影 響 之 評 估 模 式。中 華 民 國 體

育 學 會 體 育 學 報 ， 2 3， 7 3 - 8 4。  

楊 敏 芝 （ 2 0 0 1）。 地 方 文 化 產 業 與 地 域 活 化 互 動 模 式 研 究 -以

埔 里 酒 文 化 產 業 為 例 。 未 出 版 博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北 大

學 ， 都 市 計 畫 研 究 所 。  

經 濟 部 工 業 局 （ 2 0 0 5）。 2 0 0 4 台 灣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發 展 年 報 。

台 北 市 ： 經 濟 部 文 創 辦 公 室 。  

薛 雲 道（ 2 0 0 2）。全 運 會 對 學 校 體 育 的 影 響。 師 大 體 育， 4 6，

6 1 - 6 4。  

劉 維 公（ 2 0 0 3）。什 麼 是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 - -文 化 產 業 的 時 代 意

義 。 典 藏 今 藝 術 ， 1 2 8， 4 2 - 4 5。  

劉 曉 蓉 （ 2 0 0 6）。 文 化 產 業 發 展 成 創 意 產 業 之 策 略 研 -以 交 趾

陶 為 例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 公 共 事 務

管 理 研 究 所 。  

蔡 茂 其 、 陳 鴻 、 王 瑞 麟 、 徐 洋 、 莊 志 仁 、 鄭 俊 傑（ 1 9 9 9）。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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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賽 會 與 文 化 藝 術 環 境 塑 造 。 台 北 ：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  

蔡 長 啟 （ 1 9 9 5）。 我 國 申 辦 國 際 運 動 賽 會 應 有 之 認 識 。  

國 民 體 育 季 刊 ， 2 4（ 2）， 4 - 1 2。  

蔡 榮 捷 （ 2 0 0 6）。 大 溪 干 樂 活 動 之 研 究 -一 個 台 灣 民 俗 體 育 的

發 展 與 變 遷 。 未 出 版 博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體

育 系 博 士 班 。  

戴 遐 齡（ 2 0 0 6）。奧 林 匹 克 運 動 行 銷 的 發 展 趨 勢 -以 2 0 0 4 年 雅

典 奧 運 與 2 0 0 6 杜 林 冬 季 奧 運 為 例。國 教 新 知，5 3，1 - 9。 

鍾 介 凡（ 2 0 0 5）。成 功 節 慶 活 動 評 估 指 標 建 構 之 研 究。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南 台 科 技 大 學 ， 休 閒 事 業 管 理 研 究 所 。  

鍾 志 強（ 2 0 0 7）。運 動 會 參 與 者 體 驗 與 體 驗 價 值 關 係 之 研 究 ：

以 2 0 0 6 年 大 學 校 院 運 動 會 為 例 。 大 專 體 育 學 刊 ， 9

（ 1）， 1 - 1 2。  

蘇 雄 飛（ 1 9 9 9）。如 何 辦 好 各 種 運 動 競 賽 活 動：以 大 型 競 技 賽

會 為 中 心 。 國 民 體 育 法 修 正 後 建 立 後 續 制 度 座 談 報 告

書 ， 1 3 - 2 9。 台 北 ： 台 北 體 育 學 院 。  

蘇 維 衫 （ 2 0 0 3）。 台 灣 運 動 產 業 發 展 的 社 會 過 程 。 未 出

版 博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體 育 系 博 士 班 。  

英 文 ：  

F a h e r t y ,  V.  ( 1 9 7 9 ) .  C o n t i n u i n g  s o c i a l  w o r k  e d u c a t i o n :  R e s u l t s  

o f  a  D e l p h i  s u r v e y .  J o u r n a l  o f  E d u c a t i o n  f o r  S o c i a l  

Wo r k ,  1 5 ( 1 ) ,  1 2 - 1 9 .  

H o l d e n ,  M .  C . ,  &  We d m a n ,  J .  F.  ( 1 9 9 3 ) .  F u t u r e  i s s u e s  o f  

c o m p u t e r - m e d i a t e d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  T h e  r e s u l t s  o f  a  

D e l p h i  s t u d y .  E d u c a t i o n a l  t e c h n o l o g y  r e s e a r c h  a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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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v e l o p m e n t ,  4 1 ( 1 ) ,  5 -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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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m / e n t / 2 0 7 - 0 9 / 1 8 / c o n t e n t _ 6 7 4 3 6 4 3 . h 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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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t t p : / / t w. n e w s . y a h o o . c o m / a r t i c l e / u r l / d / a / 0 7 0 7 0 4 / 1 7 / g r

z z . h t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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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t t p : / / m a g . u d n . c o m / m a g / c a m p u s / s t o r y p a g e . j s p ? f _ A R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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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 錄 一 ： 德 爾 菲 專 家 邀 請 函  

敬 愛 教 授 鈞 鑒 ：  

您 好 ！ 日 前 學 生 正 在 從 事 「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策 略 之 研 究 」，本 研 究 分 別 邀 請 國 內 熟 悉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兩 領 域 之 產 、 官 、 學 領 域 之 專 家 ， 就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策 略 做 調 查 ， 期 盼 藉 由 集 體 決 策 過 程 ， 歸 納 出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策 略 。 而 本 研 究 共 進 行 三 回 合 的

問 卷 ， 第 一 回 合 採 開 放 式 問 卷 ， 因 需 要 由 專 家 集 思 廣 益 ， 因

此 在 實 施 第 一 輪 問 卷 時 間 為 9 6 年 4 月 1 6 日 ~ 9 6 年 5 月 4 日，

為 期 三 個 禮 拜 ； 第 二 輪 問 卷 乃 採 用 第 一 輪 問 卷 調 查 內 容 整 理

為 結 構 式 問 卷 ， 由 專 家 勾 選 問 卷 內 容 ， 調 查 時 間 為 9 6 年 5

月 2 8 日 ~ 9 6 年 6 月 8 日，為 期 二 個 禮 拜；第 三 輪 問 卷 乃 依 據

第 二 輪 問 卷 結 果 做 最 後 確 認，調 查 時 間 為 9 6 年 6 月 2 1 日 ~ 9 6

年 6 月 2 8 日 ， 為 期 一 個 禮 拜 。 素 仰 台 端 在 運 動 賽 會 領 域 或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皆 有 傑 出 成 就 ， 故 本 研 究 誠 摯 地 邀 請 您 共 同 參

與 ， 而 您 的 參 與 是 本 研 究 最 大 的 助 力 ， 您 的 意 見 對 於 運 動 賽

會 領 域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領 域 結 合 策 略 有 極 重 要 的 價 值 。 因 此

在 此 徵 詢 您 的 調 查 意 願 ， 請 電 話 聯 絡 0 9 2 1 5 0 3 8 6 1 或 回 函 至

l e m o n 1 2 3 4 k i m o @ y a h o o . c o m . t w， 以 確 定 專 家 小 組 成 員 名 單 ，

再 次 誠 摯 地 邀 請 您 共 同 參 與 。    

敬 祝  

健 康 平 安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休 閒 運 動 管 理 研 究 所  

指 導 教 授 ： 王 慶 堂  博 士  

研 究 生 ： 林 孟 男      敬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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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 第 一 回 合 德 爾 菲 專 家 問 卷  

敬 愛 教 授 鈞 鑒 ：  

    您 好 ！ 目 前 學 生 正 在 從 事 「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策 略 之 研 究 」，本 研 究 主 要 邀 請 國 內 熟 悉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兩 領 域 之 產 、 官 、 學 專 家 ， 就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策 略 做 調 查 ， 期 盼 藉 由 集 體 決 策 過 程 ， 歸 納 出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策 略 。 而 本 問 卷 主 要 分 為 五 個 部 分 分 別

為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 名 詞 解 釋 、 研 究 方 法 、

問 卷 之 內 容 ， 請 參 閱 之 後 加 以 作 答 。 請 踴 躍 提 供 意 見 ， 您 的

寶 貴 意 見 對 於 本 研 究 具 有 極 重 要 之 參 可 價 值 ， 再 次 感 謝 您 的

參 與 。    

敬 祝  

健 康 平 安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休 閒 運 動 管 理 研 究 所  

指 導 教 授 ： 王 慶 堂  博 士  

研  究  生 ： 林 孟 男       敬 上  

聯 絡 電 話 ： 0 9 2 1 5 0 3 8 6 1  

E - m a i l： l e m o n 1 2 3 4 k i m o @ y a h o o . c o m . t w  

（ 如 有 疑 問 ， 請 來 電 詢 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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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隨 著 人 類 邁 向 2 1 世 紀 的 同 時，科 技 及 傳 播 資 訊 發 達，意

味 著 透 過 網 路 與 電 視 傳 送 可 以 讓 我 們 在 同 一 時 間 收 到 運 動 最

新 訊 息 及 觀 看 精 采 的 運 動 賽 事 。 科 技 的 進 步 將 運 動 擴 展 到 每

一 個 城 市 ， 加 速 國 際 運 動 賽 會 普 及 的 腳 步 。 從 網 路 與 電 視 的

轉 播 可 以 欣 賞 精 采 的 運 動 賽 事，也 能 了 解 當 地 民 情 風 俗。1 9 9 6

年 亞 特 蘭 大 奧 運 ， 開 幕 前 舉 辦 為 期 九 週 節 慶 活 動 ， 節 目 包 括

藝 術 及 通 俗 文 化 ， 展 現 大 自 然 的 民 族 特 性 ； 內 容 包 括 視 覺 藝

術 、 音 樂 、 戲 劇 及 電 影 表 演 。 運 動 賽 會 主 辦 單 位 應 舉 辦 諸 多

各 式 各 樣 地 方 風 情 的 配 合 活 動 ， 以 發 揮 體 育 的 人 文 欣 賞 面 ，

如 文 藝 、 劇 場 、 觀 賞 等 ， 藉 由 運 動 與 藝 術 、 休 閒 結 合 ， 展 現

地 方 特 色，藉 以 吸 引 當 地 居 民 參 加。 2 0 0 5 年 高 雄 縣 原 住 民 族

運 動 會 週 邊 活 動 以 博 覽 會 方 式 行 銷 原 住 民 文 化 ， 活 動 內 容 有

縣 政 展 示 區 、 舞 台 表 演 區 、 農 特 產 品 展 售 區 、 傳 統 手 工 藝 展

售 區 、 原 住 民 生 活 體 驗 區 ， 刺 激 及 增 加 原 住 民 文 化 產 業 及 通

路。顯 而 易 見 的 是 有 效 開 發 與 結 合 當 地 民 情 風 俗、文 化 特 色，

規 劃 成 為 運 動 賽 會 內 容 ， 是 能 有 效 吸 引 觀 眾 與 當 地 民 眾 的 參

與 。 因 此 透 過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運 動 賽 會 發 揮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的 效 益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一 。  

文 建 會 在「 挑 戰 2 0 0 8：國 家 發 展 重 點 計 畫 」中，提 出「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發 展 計 畫 」，將 藝 術 創 作 和 商 業 機 制 結 合，以 創 造

具 本 土 文 化 特 色 之 產 品 ， 藉 以 增 強 人 民 的 文 化 認 同 與 增 加 產

業 的 附 加 價 值 。 而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提 到 地 方 政 府 及 體 育 團

體 辦 理 國 際 性 或 全 國 性 運 動 賽 會 活 動 時 ， 結 合 自 然 、 地 理 、

歷 史 、 人 文 、 藝 術 、 產 業 之 特 色 辦 理 週 邊 活 動 以 強 化 豐 富 運

動 賽 會 活 動 內 容 ， 以 體 育 活 動 為 主 ， 文 化 觀 光 活 動 為 輔 ，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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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賽 會 活 動 商 機 。 加 上 體 委 會 目 前 為 提 昇 運 動 賽 會 效 益 ， 也

已 經 將 地 方 特 色 、 文 化 風 俗 等 ， 融 入 運 動 賽 會 活 動 當 中 。 但

如 何 結 合 及 輔 導 ， 卻 沒 有 明 確 的 指 出 ，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二 。   

    而 目 前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 在 國 內 外 的 研 究

相 當 缺 乏 ， 大 多 研 究 內 容 均 屬 於 一 般 論 述 ， 雖 然 目 前 國 際 運

動 賽 會 或 我 國 運 動 賽 會 皆 有 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融 入 運 動 賽 會 活

動 當 中 ， 但 相 關 的 研 究 卻 乏 善 可 陳 。 因 此 本 研 究 以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做 探 索 性 研 究 ， 了 解 我 國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如 何 相 結 合 ， 提 出 相 關 的 合 作 策 略 ， 以 提 供 未 來

相 關 單 位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做 參 考 ， 期 盼 國 內 將 來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能 發 揮 廣 泛 之 效 益 。 因 此 ， 建 構 相 關 合 作 策 略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三 。  

二 、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 一 ） 暸 解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之 方 法 。  

（ 二 ） 暸 解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特 性 運 用 之 方 法 。  

（ 三 ） 暸 解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共 創 價 值 之 方 法 。  

（ 四 ） 瞭 解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策 略 。  

三 、 名 詞 解 釋  

（ 一 ） 運 動 賽 會 ： 本 研 究 將 運 動 賽 會 定 義 為 「 由 特 定 組 織 或

團 體 ， 具 有 特 定 目 的 、 時 間 、 地 點 ， 且 在 公 平 的 規 則 之 下 ，

進 行 競 技 活 動，提 供 觀 眾 具 競 技、娛 樂、休 閒、表 演 等 特 性 ，

並 透 過 科 學 化 的 管 理 過 程 所 舉 辦 之 集 會 」。  

（ 二 ）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 本 研 究 參 考 文 建 會 之 定 義 ， 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定 義 為 「 源 自 創 意 與 文 化 的 累 積 ， 透 過 智 慧 財 產 權 的

形 成 與 運 用 ， 創 造 財 富 與 就 業 機 會 潛 力 ， 促 進 整 體 的 生 活 環

境 提 昇 的 行 業 」，其 產 業 內 容 為：視 覺 藝 術、音 樂 與 表 演 藝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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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展 演 設 施 、 工 藝 、 電 影 、 廣 播 電 視 、 出 版 、 廣 告 、 設 計

產 業、設 計 品 牌 時 尚、建 築 設 計、創 意 生 活 及 數 位 休 閒 娛 樂 ，

共 十 三 類 。  

四 、 研 究 方 法  

德 爾 菲 法 （ D e l p h i） 主 要 透 過 一 群 「 專 家 」 對 於 研 究 主

題 分 別 給 予 意 見 ， 其 研 究 者 整 合 專 家 之 意 見 ， 其 專 家 無 須 面

對 面 對 質 或 辯 論 ， 僅 需 就 某 單 一 主 題 編 製 成 多 項 問 題 的 一 系

列 問 卷 調 查 ， 根 據 個 人 的 知 覺 與 認 知 表 達 看 法 。 而 本 研 究 共

進 行 3 輪 的 問 卷 ， 第 一 回 合 採 開 放 式 問 卷 ， 因 需 要 由 專 家 集

思 廣 益 ， 因 此 在 實 施 第 一 輪 問 卷 時 間 為 9 6 年 4 月 1 6 日 ~ 9 6

年 5 月 4 日 ， 為 期 三 個 禮 拜 。  

五 、 第 一 回 合 問 卷 內 容  

（ 一 ） 內 容 方 面  

1 .運 動 賽 會 之 競 技 項 目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內 容 如 何 結 合 ?  

2 .運 動 賽 會 之 周 邊 活 動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內 容 如 何 結 合 ?  

3 .運 動 賽 會 之 典 禮 活 動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內 容 如 何 結 合 ?  

4 .對 於 上 述 問 卷 內 容 有 無 不 足 地 方 ?煩 請 提 出 您 的 理 由

與 看 法 。   

（ 三 ） 特 性 方 面  

1 .運 動 賽 會 本 身 具 備 延 續 性 、 體 驗 性 、 參 與 性 、 儀 式 性

等 特 性 ， 此 特 性 如 何 運 用 在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 煩 請 至 少

列 出 三 項 。  

2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本 身 具 備 以 創 意 為 內 容 、 注 重 地 方 特

色 、 智 慧 財 產 權 特 性 、 強 調 體 驗 性 等 特 性 ， 此 特 性 如

何 運 用 在 運 動 賽 會 ， 煩 請 至 少 列 出 三 項 。  

3 .對 於 上 述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特 性 有 無 不 足 地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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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提 出 您 的 理 由 與 看 法 ， 並 說 明 如 何 運 用 在 運 動 賽 會

或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  

（ 二 ） 價 值 方 面  

1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如 何 結 合 ?共 創 經 濟、藝 術 、

文 化 、 觀 光 、 科 技 、 政 治 、 社 會 、 休 閒 娛 樂 價 值 ， 煩

請 至 少 列 出 三 項 。  

2 .對 於 上 述 共 創 價 值 有 無 不 足 地 方 ?煩 請 提 出 您 的 理 由

與 看 法 ， 並 說 明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如 何 結 合 共

創 價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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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三 ： 第 二 回 合 德 爾 菲 專 家 問 卷  

您 好 !      

    再 次 感 謝 ， 您 於 百 忙 之 中 撥 冗 接 受 「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策 略 之 研 究 」 之 調 查 ， 目 前 已 完 成 第 一 回 合 開 放 性

問 卷 調 查 。 而 您 與 其 他 參 與 專 家 所 提 出 之 寶 貴 意 見 ， 已 歸 納

為 本 研 究 第 二 回 合 問 卷 之 內 容 。  

    本 問 卷 採 用 五 等 分 同 意 表，其 中「 5」代 表 非 常 同 意；「 4」

代 表 同 意 ；「 3」 代 表 沒 有 意 見 ；「 2」 代 表 不 同 意 ；「 1」 代 表

非 常 不 同 意 ； 換 言 之 ， 指 數 越 高 則 同 意 度 越 高 ， 指 數 越 低 代

表 同 意 度 越 低 。 第 二 回 合 問 卷 回 收 後 ， 將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呈 現

您 與 各 位 專 家 之 「 共 同 」 意 見 ， 並 將 統 計 數 據 置 於 第 三 回 合

問 卷 ， 作 為 第 三 回 合 問 卷 施 測 之 參 考 。 您 對 於 問 卷 中 各 題 項

之 敘 述 若 有 任 何 補 充 之 意 見 ， 歡 迎 提 出 與 其 他 專 家 分 享 ， 而

您 所 提 出 之 意 見 ， 亦 將 以 匿 名 方 式 呈 現 ， 敬 請 放 心 填 答 。  

    第 二 回 合 問 卷 乃 採 用 第 一 回 合 問 卷 調 查 內 容 整 理 為 問 卷

內 容，由 專 家 勾 選 問 卷 內 容，調 查 時 間 為 9 6 年 5 月 2 8 日 ~ 9 6

年 6 月 8 日，為 期 二 個 禮 拜。以 上 所 述 乃 個 問 卷 之 調 查 時 間，

若 提 早 完 成 調 查 內 容，可 提 早 寄 回，方 便 資 料 的 統 計 與 彙 整。 

敬 祝  

健 康 平 安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休 閒 運 動 管 理 研 究 所  

                  指 導 教 授 ： 王 慶 堂   博 士  

                  研  究  生 ： 林 孟 男       敬 上  

                  聯 絡 電 話 ： 0 9 2 1 5 0 3 8 6 1  

                  E - m a i l： l e m o n 1 2 3 4 k i m o @ y a h o o . c o m . t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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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方 面  

結 合 之 方 法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與 出 版 產 業 結 合，邀 請 知 名 作 詞 作 曲 家 針

對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與 地 方 文 化 背 景 結 合 創

作 主 題 曲  

□ □  □  □  □

與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結 合，設 計 具 有 美 感 的 標

誌  
□ □  □  □  □

與 電 影 產 業 結 合，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之 電

影  
□ □  □  □  □

與 期 刊、雜 誌 出 版 業 結 合，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書 籍  
□ □  □  □  □

與 唱 片 出 版 產 業 結 合，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音

樂  
□ □  □  □  □

獎 牌、獎 盃 可 結 合 藝 術 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作 為 設 計 之 內 容  
□ □  □  □  □

結 合 音 樂 與 表 演 藝 術 產 業，透 過 動 態 與 靜

態 之 表 演，呈 現 於 運 動 賽 會 之 開、閉 幕 內

容  

□ □  □  □  □

聖 火 火 炬 之 設 計，可 擷 取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或

設 計 具 有 藝 術 美 感 做 為 設 計 之 內 容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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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運 動 用 品、運 動 文 物、運 動 健 康 食 品 ，

作 為 展 售 之 內 容 。  
□ □  □  □  □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二 、 特 性 運 用 方 面  

結 合 之 方 法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競 賽 項 目 之 中 若 有 受 歡 迎 之 運 動 員 ， 透

過 授 權 機 制 ， 開 發 相 關 產 品  
□ □  □  □  □

運 用 地 方 特 色 、 人 文 背 景 ， 製 造 新 聞 話

題  
□ □  □  □  □

擷 取 地 方 特 色 之 符 號 或 代 表 人 物 ， 製 作

相 關 產 品  
□ □  □  □  □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內 容 與 觀 眾 互 動 性 高 ， 提

升 整 體 之 體 驗 性  
□ □  □  □  □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內 容 多 元 且 具 文 化 深 度 ，

提 高 民 眾 參 與 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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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與 儀 式 活 動 、 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達 到 延 續 之 意 涵  
□ □  □  □  □

利 用 媒 體 、 聲 光 、 視 覺 美 感 、 有 深 度 文

字 ， 提 升 運 動 賽 會 之 體 驗 性  
□ □  □  □  □

增 加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的 趣 味 性 、 刺 激 性 、

新 奇 感 及 可 看 性 ， 提 升 運 動 賽 會 之 體 驗

性  

□ □  □  □  □

與 舉 辦 地 有 極 深 淵 源 之 競 賽 活 動 ， 列 入

競 賽 項 目 之 中  
□ □  □  □  □

結 合 運 動 賽 會 之 精 神 與 地 方 文 化 背 景 ，

創 造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 □  □  □  □

以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作 為 吉 祥 物 設 計 之 內

容  
□ □  □  □  □

主 辦 單 位 可 以 配 合 各 縣 市 之 「 一 鄉 一 特

色 」 之 活 動 ， 辦 理 運 動 賽 會  
□ □  □  □  □

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融 入 ， 聖 火 傳 遞 儀 式 之

中 ， 彰 顯 文 化 意 涵  
□ □  □  □  □

透 過 標 誌 設 計 內 容 ， 呈 現 舉 辦 地 的 文 化

特 色 與 意 涵  
□ □  □  □  □

聖 火 傳 遞 路 線 可 配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景 點

之 安 排  
□ □  □  □  □

結 合 地 方 之 特 色 小 吃 、 農 、 林 、 漁 、 牧

之 產 品 ， 作 為 展 售 之 內 容  
□ □  □  □  □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172

三 、 共 創 價 值 方 面  

政 治 價 值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透 過 聖 火 路 線 規 劃 ， 達 到 外 交 與 文 化 之

交 流  
□ □  □  □  □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可 結 合 相 關 文 化 藝 術 國 際

展 覽 ， 以 共 創 提 升 國 家 形 象 之 價 值   
□ □  □  □  □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經 濟 價 值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與 相 關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開 發 相 關 產

品 ， 提 升 賽 會 與 地 方 之 經 濟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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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合 文 化 節 慶 活 動 ， 匯 聚 人 潮 ， 共 創 經

濟 之 價 值  
□ □  □  □  □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 行 銷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 □  □  □  □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社 會 價 值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與 地 方 文 化 結 合 ， 有

益 於 提 升 居 民 之 共 榮 感 。  
□ □  □  □  □

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強 化 居 民 之 認 同 感  
□ □  □  □  □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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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 閒 娛 樂 價 值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運 動 場 館 結 合 建 築 設 計 產 業 ， 在 舉 辦 競

賽 之 後 運 動 場 館 不 但 能 成 為 地 方 居 民 運

動 休 閒 之 場 所 ， 亦 可 成 為 地 方 之 特 色 。  

□ □  □  □  □

運 動 賽 會 場 館 設 計 與 場 地 佈 置 可 注 入 文

化 特 色 ， 提 高 空 間 的 文 化 氣 息 ， 以 提 升

民 眾 之 生 活 品 質 。   

□ □  □  □  □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觀 光 價 值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與 地 方 文 化 產 業 合 作 ， 有 利 於 遊 客 對 於

商 品 之 認 知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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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火 傳 遞 路 線 與 文 化 景 點 相 結 合 ， 規 劃

一 系 列 之 觀 光 旅 遊 行 程 ， 達 到 行 銷 觀 光

景 點 之 價 值  

□ □  □  □  □

在 運 動 賽 會 導 覽 手 冊 ， 介 紹 地 方 特 色  

景 點 達 到 互 利 之 價 值  
□ □  □  □  □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文 化 價 值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賽 會 之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節 慶 活

動 ， 行 銷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  □  □  □

地 方 特 色 配 合 賽 會 之 周 邊 活 動 ， 以 傳 承

傳 統 文 化 之 價 值 。  
□ □  □  □  □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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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術 價 值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邀 請 表 演 藝 術 團 體 ， 結 合 賽 會 之 開 、 閉

幕 與 周 邊 活 動 。  
□ □  □  □  □

運 動 相 關 產 品 注 入 美 感 元 素 ， 提 高 消 費

者 之 認 同 感  
□ □  □  □  □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科 技 價 值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將 科 技 與 藝 術 運 用 於 開 閉 幕 之 表 演 ， 提

供 觀 眾 視 覺 感 官 之 刺 激  
□ □  □  □  □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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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本 問 卷 涵 蓋 範 圍 有 限 ， 敬 請 就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策 略 ， 提 出 上 述 不 足 地 方 ， 並 註 明 構 面 與 方 法 。  

本 問 卷 遺 漏 之 重 要 之 策 略  

  

 

  

 

  

 

  

 

  

 

  

 

  

 

  

 

  

 

  

 

~再 次 感 謝 您 的 配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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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四 ： 第 三 回 合 德 爾 菲 專 家 問 卷  

您 好 !再 次 感 謝，您 於 百 忙 之 中 撥 冗 接 受「 運 動 賽 會 結 合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策 略 之 研 究 」 之 調 查 ， 目 前 已 完 成 第 二 回 合 問

卷 調 查 。 而 您 與 其 他 參 與 專 家 所 提 出 之 寶 貴 意 見 ， 已 歸 納 為

本 研 究 第 三 回 合 問 卷 之 內 容 。 本 問 卷 採 用 五 等 分 同 意 表 ， 其

中「 5」代 表 非 常 同 意 ；「 4」代 表 同 意 ；「 3」代 表 沒 有 意 見 ；

「 2」代 表 不 同 意；「 1」代 表 非 常 不 同 意；換 言 之，指 數 越 高

則 同 意 度 越 高 ， 指 數 越 低 代 表 同 意 度 越 低 。 第 二 輪 問 卷 回 收

後 ， 將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呈 現 您 與 各 位 專 家 之 「 共 同 」 意 見 ， 並

將 統 計 數 據 置 於 第 三 回 合 問 卷 （ 眾 數 ： 代 表 專 家 意 見 之 集 中

趨 勢 ； 平 均 數 ： 代 表 各 題 項 之 認 同 程 度 ， 分 數 越 高 代 表 認 同

程 度 越 高 ）。 您 對 於 問 卷 中 各 題 項 之 敘 述 若 有 任 何 補 充 之 意

見 ， 歡 迎 提 出 與 其 他 專 家 分 享 ， 而 您 所 提 出 之 意 見 ， 亦 將 以

匿 名 方 式 呈 現 ， 敬 請 放 心 填 答 。 第 三 回 合 問 卷 乃 採 用 第 二 回

合 問 卷 整 理 為 結 構 式 問 卷 ， 由 專 家 勾 選 問 卷 內 容 ， 調 查 時 間

為 9 6 年 6 月 2 1 日 ~ 9 6 年 6 月 2 8 日，為 期 一 個 禮 拜，若 時 間

上 允 許 請 6 月 2 7 日 前 寄 達 。 上 所 述 乃 個 問 卷 之 調 查 時 間 ，

若 提 早 完 成 調 查 內 容，可 提 早 寄 回，方 便 資 料 的 統 計 與 彙 整。 

敬 祝  

健 康 平 安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休 閒 運 動 管 理 研 究 所  

              指 導 教 授 ： 王 慶 堂   博 士  

              研  究  生 ： 林 孟 男       敬 上  

              聯 絡 電 話 ： 0 9 2 1 5 0 3 8 6 1  

              E - m a i l： l e m o n 1 2 3 4 k i m o @ y a h o o . c o m . t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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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產 業 內 容 結 合 方 面   

運 動 賽 會 與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前

次

勾

選

題

項  

眾

 

 

數

平  

 

均  

 

數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相 關 藝

術 繪 畫 展 覽 活 動  
□ □ □ □ □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賽 會 標

誌 （ L O G O）  
□ □ □ □ □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賽 會 獎

牌  
□ □ □ □ □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賽 會 獎

狀  
□ □ □ □ □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賽 會 獎

盃  
□ □ □ □ □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賽 會 吉

祥 物  
□ □ □ □ □  

結 合 視 覺 藝 術 產 業 設 計 聖 火 火

炬  
□ □ □ □ □  

新 增 題 項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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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賽 會 與 音  

樂 、 表 演 藝 術 產 業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前

次

勾

選

題

項  

眾

 

 

數

平  

 

均  

 

數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各 項 音

樂 活 動  
□ □ □ □ □  

開 、 閉 幕 表 演 結 合 各 項 音 樂 活

動  
□ □ □ □ □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各 項 表

演 藝 術 活 動  
□ □ □ □ □  

開 、 閉 幕 表 演 結 合 各 項 表 演 藝

術 活 動  
□ □ □ □ □  

邀 請 知 名 音 樂 作 詞 作 曲 家 ， 創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主 題 曲  
□ □ □ □ □  

邀 請 音 樂 歌 手 作 為 運 動 賽 會 之

代 言 人  
□ □ □ □ □  

邀 請 音 樂 歌 手 演 唱 運 動 賽 會 之

主 題 曲  
□ □ □ □ □  

 

 

 

 

 

 

新 增 題 項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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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賽 會 與 工 藝 產 業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前

次

勾

選

題

項  

眾

 

 

數

平  

 

均  

 

數  

結 合 工 藝 產 業 製 作 運 動 明 星 之

公 仔  
□ □ □ □ □  

結 合 工 藝 產 業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吉

祥 物  
□ □ □ □ □  

結 合 工 藝 產 業 設 計 獎 牌  □ □ □ □ □  

結 合 工 藝 產 業 設 計 獎 盃  □ □ □ □ □  

結 合 工 藝 產 業 設 計 聖 火 火 炬  □ □ □ □ □  

新 增 題 項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展 演 設 施 產 業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前

次

勾

選

題

項  

眾

 

 

數

平  

 

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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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博 物 館

展 覽 各 項 運 動 文 物  
□ □ □ □ □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配 合 美 術

館 、 博 物 館 、 藝 術 館 之 展 覽 活

動  

□ □ □ □ □  

聖 火 路 線 安 排 可 將 美 術 館 、 博

物 館 、 藝 術 館 地 點 列 入 路 線 之

考 量  

□ □ □ □ □  

新 增 題 項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運 動 賽 會 與 電 影 產 業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前

次

勾

選

題

項  

眾

 

 

數

平  

 

均  

 

數  

與 電 影 產 業 結 合 ， 創 作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之 電 影  
□ □ □ □ □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配 合 電 影 影

展  
□ □ □ □ □  

知 名 演 員 代 言 運 動 主 題 之 電 影 □ □ □ □ □  

新 增 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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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運 動 賽 會 與 廣 播 電 視 產 業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前

次

勾

選

題

項  

眾

 

 

數

平  

 

均  

 

數  

與 廣 播 結 合 發 佈 相 關 運 動 資 訊 □ □ □ □ □  

與 電 視 產 業 結 合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節 目  
□ □ □ □ □  

與 電 視 產 業 結 合 轉 播 運 動 競 賽 □ □ □ □ □  

新 增 題 項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運 動 賽 會 與 出 版 產 業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前

次

勾

選

題

項  

眾

 

 

數

平  

 

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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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書 籍  □ □ □ □ □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雜 誌  □ □ □ □ □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期 刊  □ □ □ □ □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之 相 關 唱 片  □ □ □ □ □  

發 佈 運 動 賽 會 各 項 訊 息 之 新 聞 □ □ □ □ □  

新 增 題 項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運 動 賽 會 與 建 築 設 計 產 業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前

次

勾

選

題

項  

眾

 

 

數

平  

 

均  

 

數  

與 建 築 設 計 結 合 設 計 運 動 場

館 ， 呈 現 不 同 之 建 築 風 格  
□ □ □ □ □  

與 建 築 設 計 結 合 設 計 選 手 村 ，

呈 現 不 同 之 建 築 風 格  
□ □ □ □ □  

與 建 築 設 計 結 合 設 計 競 賽 會

場 ， 呈 現 不 同 之 建 築 風 格  
□ □ □ □ □  

 

新 增 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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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運 動 賽 會 與 廣 告 產 業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前

次

勾

選

題

項  

眾

 

 

數

平  

 

均  

 

數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產 品 之 廣 告  □ □ □ □ □  

製 作 運 動 員 代 言 人 之 運 動 賽 會

廣 告  
□ □ □ □ □  

邀 請 其 他 知 名 代 言 人 代 言 運 動

賽 會 之 廣 告  
□ □ □ □ □  

新 增 題 項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運 動 賽 會 與 設 計 產 業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前

次

勾

選

題

項  

眾

 

 

數

平  

 

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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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賽 會 產 品 之 設 計  □ □ □ □ □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之 獎 牌  □ □ □ □ □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之 獎 盃  □ □ □ □ □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之 獎 狀  □ □ □ □ □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之 吉 祥 物  □ □ □ □ □  

設 計 運 動 賽 會 之 聖 火 火 炬  □ □ □ □ □  

運 動 賽 會 網 站 之 設 計  □ □ □ □ □  

 

 

 

新 增 題 項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運 動 賽 會 與 設 計 品 牌 時 尚 產 業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前

次

勾

選

題

項  

眾

 

 

數

平  

 

均  

 

數  

運 動 明 星 代 言 品 牌 產 品  □ □ □ □ □  

製 作 運 動 賽 會 表 演 之 服 裝  □ □ □ □ □  

設 計 具 有 時 尚 、 流 行 運 動 產 品 □ □ □ □ □  

新 增 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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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運 動 賽 會 與 數 位 休 閒 娛 樂 產 業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前

次

勾

選

題

項  

眾

 

 

數

平  

 

均  

 

數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設 置 運 動 機

台  
□ □ □ □ □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設 置 電 子 遊

戲 機 台  
□ □ □ □ □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配 合 主 題 樂

園 之 活 動  
□ □ □ □ □  

 

新 增 題 項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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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賽 會 與 創 意 生 活 產 業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前

次

勾

選

題

項  

眾

 

 

數

平  

 

均  

 

數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各 項 飲

食 文 化 體 驗 之 商 家  
□ □ □ □ □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自 然 生

態 文 化 體 驗 之 商 家  
□ □ □ □ □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生 活 教

育 文 化 體 驗 之 商 家  
□ □ □ □ □  

新 增 題 項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二 、 特 性 運 用 方 面  

地 方 性 之 運 用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前

次

勾

選

題

項  

眾

 

 

數

平  

 

均  

 

數  



 189

與 舉 辦 地 有 極 深 淵 源 之 競 賽 活

動 ， 列 入 競 賽 項 目 之 中  
□ □ □ □ □     

運 用 地 方 特 色 、 人 文 背 景 ， 製

造 新 聞 話 題  
□ □ □ □ □     

擷 取 地 方 特 色 之 符 號 或 代 表 人

物 ， 製 作 相 關 產 品  
□ □ □ □ □     

結 合 運 動 賽 會 之 精 神 與 地 方 文

化 背 景 ， 創 造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 □ □ □ □     

以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作 為 吉 祥 物

設 計 之 內 容  
□ □ □ □ □     

主 辦 單 位 可 以 配 合 各 縣 市 之

「 一 鄉 一 特 色 」 之 活 動 ， 辦 理

運 動 賽 會  

□ □ □ □ □     

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融 入 ， 聖 火 傳

遞 儀 式 之 中 ， 彰 顯 文 化 意 涵  
□ □ □ □ □     

透 過 標 誌 設 計 內 容 ， 呈 現 舉 辦

地 的 文 化 特 色 與 意 涵  
□ □ □ □ □     

聖 火 傳 遞 路 線 可 配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景 點 之 安 排  
□ □ □ □ □     

結 合 地 方 之 特 色 小 吃、農、林、

漁 、 牧 之 產 品 ， 作 為 賽 會 期 間

展 售 內 容  

□ □ □ □ □     

地 方 傳 統 民 俗 體 育 活 動 列 入 競

賽 項 目 之 中  

 

□ □ □ □ □  

 

新 增 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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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盃 之 設 計 內 容 ，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 □ □ □  

獎 牌 之 設 計 內 容 ，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 □ □ □  

獎 狀 之 設 計 內 容 ，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 □ □ □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曲 與 地 方 文 化 背

景 結 合  
□ □ □ □ □  

聖 火 火 炬 可 擷 取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作 為 設 計 之 內 容  
□ □ □ □ □  

 

 

 

 

新 增 題 項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體 驗 性 之 運 用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前

次

勾

選

題

項  

眾

 

 

數

平  

 

均  

 

數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內 容 與 觀 眾 互 動

性 高 ， 提 升 整 體 之 體 驗 性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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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用 媒 體 、 聲 光 、 視 覺 美 感 、

有 深 度 文 字 ， 提 升 運 動 賽 會 之

體 驗 性  

□ □ □ □ □     

增 加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的 趣 味 性 、

刺 激 性 、 新 奇 感 及 可 看 性 ， 提

升 運 動 賽 會 之 體 驗 性  

□ □ □ □ □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智 慧 財 產 權 之 運 用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前

次

勾

選

題

項  

眾

 

 

數

平  

 

均  

 

數  

競 賽 項 目 之 中 若 有 受 歡 迎 之 運

動 員 ， 透 過 授 權 機 制 ， 開 發 相

關 產 品  

□ □ □ □ □     

由 運 動 明 星 宣 導 智 慧 財 產 權 之

概 念  
□ □ □ □ □  新 增 題 項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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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性 之 運 用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前

次

勾

選

題

項  

眾

 

 

數

平  

 

均  

 

數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內 容 多 元 且 具 文

化 深 度 ， 以 提 高 民 眾 參 與 性  
□ □ □ □ □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以 創 新 方 式 推

出 ， 提 高 民 眾 參 與 性  
□ □ □ □ □  新 增 題 項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延 續 性 之 運 用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前

次

勾

選

題

項  

眾

 

 

數

平  

 

均  

 

數  

將 運 動 賽 會 主 題 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達 到 延 續 之 意 涵  
□ □ □ □ □  

運 動 賽 會 儀 式 活 動 與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結 合 ， 達 到 延 續 之 意 涵  
□ □ □ □ □  

 

 

新 增 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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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運 動 項 目 之 發 展 背 景 、 器 物

的 演 變 ， 結 合 賽 會 期 間 周 邊 活

動 以 延 續 運 動 文 化  

□ □ □ □ □  

新 增 題 項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三 、 共 創 價 值 方 面  

政 治 價 值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前

次

勾

選

題

項  

眾

 

 

數

平  

 

均  

 

數  

透 過 聖 火 路 線 規 劃 ， 達 到 外 交

與 文 化 之 交 流 。  
□ □ □ □ □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可 結 合 相 關 文 化

藝 術 國 際 展 覽 ， 以 共 創 提 升 國

家 形 象 之 價 值 。  

□ □ □ □ □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 一 方 面 可 推 展 體 育 政 策 ，

另 一 方 面 可 推 展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政 策 。  

□ □ □ □ □  新 增 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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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經 濟 價 值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前

次

勾

選

題

項  

眾

 

 

數

平  

 

均  

 

數  

與 相 關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開 發

相 關 產 品 ， 提 升 賽 會 與 地 方 之

經 濟  

□ □ □ □ □     

結 合 文 化 節 慶 活 動 ， 匯 聚 人

潮 ， 共 創 經 濟 之 價 值  
□ □ □ □ □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 行 銷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 □ □ □ □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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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價 值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前

次

勾

選

題

項  

眾

 

 

數

平  

 

均  

 

數  

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與 地 方 文 化

結 合 ， 有 益 於 提 升 居 民 之 共 榮

感  

□ □ □ □ □     

運 動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強 化 居 民 之 認 同 感  
□ □ □ □ □     

招 募 社 區 居 民 ， 擔 任 運 動 賽 會

之 志 工 ， 提 高 地 方 居 民 之 互 動
□ □ □ □ □  新 增 題 項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休 閒 娛 樂 價 值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前

次

勾

選

題

項  

眾

 

 

數

平  

 

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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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場 館 結 合 建 築 設 計 產 業 ，

在 舉 辦 競 賽 之 後 運 動 場 館 不 但

能 成 為 地 方 居 民 運 動 休 閒 之 場

所 ， 亦 可 成 為 地 方 之 特 色  

□ □ □ □ □     

運 動 賽 會 場 館 設 計 與 場 地 佈 置

可 注 入 文 化 之 意 象 ， 提 高 空 間

的 文 化 氣 息 ， 以 提 升 民 眾 之 生

活 品 質  

□ □ □ □ □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可 設 置 各 項 文 化

體 驗 活 動 ， 以 提 供 民 眾 休 閒 娛

樂 之 價 值  

□ □ □ □ □  新 增 題 項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觀 光 價 值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前

次

勾

選

題

項  

眾

 

 

數

平  

 

均  

 

數  

與 地 方 文 化 產 業 合 作 ， 有 利 於

遊 客 對 於 商 品 之 認 知  
□ □ □ □ □     

聖 火 傳 遞 路 線 與 文 化 景 點 相 結

合 ， 規 劃 一 系 列 之 觀 光 旅 遊 行

程 ， 達 到 行 銷 觀 光 景 點 之 價 值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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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運 動 賽 會 導 覽 手 冊 ， 介 紹 地

方 特 色 景 點 達 到 互 利 之 價 值  
□ □ □ □ □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文 化 價 值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前

次

勾

選

題

項  

眾

 

 

數

平  

 

均  

 

數  

賽 會 之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節 慶 活 動 ， 行 銷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 □ □ □     

地 方 特 色 配 合 賽 會 之 周 邊 活

動 ， 以 傳 承 傳 統 文 化 之 價 值  
□ □ □ □ □     

運 動 賽 會 相 關 產 品 結 合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發 展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 □ □ □  新 增 題 項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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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術 價 值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前

次

勾

選

題

項  

眾

 

 

數

平  

 

均  

 

數  

邀 請 表 演 藝 術 團 體 ， 結 合 賽 會

之 開 、 閉 幕 與 周 邊 活 動  
□ □ □ □ □     

運 動 相 關 產 品 注 入 美 感 元 素 ，

提 高 消 費 者 之 認 同 感  
□ □ □ □ □     

賽 會 周 邊 活 動 結 合 各 項 藝 術 展

覽 ， 以 創 造 藝 術 價 值  
□ □ □ □ □  新 增 題 項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科 技 價 值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沒

 

意

 

見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前

次

勾

選

題

項  

眾

 

 

數

平  

 

均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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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科 技 與 藝 術 運 用 於 開 閉 幕 之

表 演 ， 提 供 觀 眾 視 覺 感 官 之 刺

激  

□ □ □ □ □     

將 科 技 與 藝 術 運 用 於 賽 會 網 站

之 設 計 ， 以 共 創 科 技 之 價 值  
□ □ □ □ □  新 增 題 項 

【 修 正 上 述 內 容 或 新 增 方 法 】  

 

 

 

 

 

四 、 本 問 卷 涵 蓋 範 圍 有 限 ， 敬 請 就 運 動 賽 會 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結 合 策 略 ， 提 出 上 述 不 足 地 方 ， 並 註 明 構 面 與 方 法 。  

本 問 卷 遺 漏 之 重 要 之 策 略  

構 面  結 合 之 方 法  

  

 

 

 

  

 

 

 

 

~問 卷 到 此 結 束 ， 再 次 感 謝 您 的 配 合 ~  


